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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

寇 鸿 顺　 　 　 申 浩 良

摘　 要：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经典作家的民

主理论和建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依据。 １０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经历了引入

与初创、进一步发展、走向成熟、遭受挫折、深化发展和全面推进等若干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优势、制度优

势。 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百年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正确认识与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把握民主和

集中的动态平衡；夯实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推进民主集中制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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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党

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

伊始，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本党的组织原则和领

导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民主集

中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总结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历史

经验，对于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渊源

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和民主理

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源头，列
宁的建党学说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直接理论来源。
１．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蕴含着民主集中

制的理论基因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虽未明确提出民主

集中制这一概念，但从表述上来看，相关论述天然地

包含了民主集中制思想，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指

明了建党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建立和领导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这两个国际组织中，在反

对独裁、密谋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以民主集中制原

则来设计和架构无产阶级政党。 关于民主，他们强

调，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

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

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①。 在强

调集中和纪律方面，恩格斯说：“为了进行斗争，我
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

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 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

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
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

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②可见，马克思、恩
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既强调民主又

重视集中的。
２．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民

主集中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

列宁在俄国建党实践中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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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建党学说，最后提出并深化了民主集中制

这一概念。 从 １８９８ 年到 １９０６ 年，在建党组织原则

上，列宁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革命斗争的发

展，先后提出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的集中制、民主

集中制等不同的概念。 针对俄国党建立之初党派林

立、组织涣散等情况，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

书中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

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政

党。”③１９０４ 年，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系统

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

大会的策略提纲》中第一次明确地把民主集中作为

党的组织原则。 他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是

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④同年 ４ 月，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召开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根据列宁的提

议，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写明：“党的一切组

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⑤１９２０ 年，列宁又

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按照

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党。 从此，民主集中制成为世

界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 １９１７ 年十

月革命后，列宁又将民主集中制作为苏维埃国家政

权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固定了下来。 在列宁领导的

苏维埃体制中，民主集中制是苏维埃国家机构组建

和国家机关权力划分的依据，是处理国家权力机关

同行政机关、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关系的依据，也是

国家行政机构运行方式的依据。 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俄把民主集中制广泛应用于新型无产阶级政权建

设方面。

二、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百年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本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１０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

探索中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一制度，逐渐形成包括党

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员权利保

障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党
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具体来说，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经历以下几个历史

阶段。
１．引入与初创阶段（１９２１—１９３５ 年）
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特色就是实行民主集中

制。 根据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１９２１

年党的一大引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建设模式。 共产

国际明确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当该是按照民

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⑥共产国际的深度参与使中

国共产党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并接受

了共产国际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有关规定。 事实上，
一大会议始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 １９２２ 年

党的二大确认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

则，并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进一步贯彻了这一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严格纪律”
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精神被写入首部党章。 党的二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１９２７ 年党的五

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修正章程》明确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

主集中制，这是党章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

概念。 至此，民主集中制正式成为全党的指导原则

和组织原则。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民主集中制运用

于国家政权建设，在国家机构中实行这一原则，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为革命胜利以后建立

什么形式的政权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

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体。 毛

泽东强调，苏维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
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它的效力，普遍地、真实地运用

于群众组织”⑦。 １９３１ 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对在国

家政权建设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相关规定。
这一时期，由于严峻的革命形势和“左”倾、右

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党内政治生活中也出现过违背

民主集中制的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这表明

民主集中制实践并非一帆风顺。
２．进一步发展阶段（１９３５—１９４５ 年）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

制理论和实践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时期。
理论方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全方位论述。 １９３７ 年，毛泽

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民主集中

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

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⑧１９３８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王明违反党中

央集体领导和组织纪律的错误行为，深刻论述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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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活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通过制订

党内法规规范党内秩序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指出：
“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

导机关的行动。”⑨１９４５ 年 ４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

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

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⑩。 这一论述

是对民主集中制科学内涵的精辟概括，表明中国共

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水平。 此

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

中就未来国家政权建设中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

大量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理论与国家

学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早在 １９３７ 年毛泽东就指

出：“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

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

主集中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
“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

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

人。”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进一步明确论述

了民主集中制政体的内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主张。 历史证明，
这个主张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受到了

广大人民特别是民主力量的积极响应，极大地调动

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
实践中，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和地方普遍实行民

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 这一时期，中国

共产党通过制订党内法规，使民主集中制更加制度

化、规范化。 此外，党进一步把这项制度运用于国家

政权建设。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并颁布了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

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关于各级党委暂

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这是党内民主集

中制实践进入制度建设阶段的重要标志。 抗日战争

时期，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的“三三

制”民主政权也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原则。 这一

做法体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

国共产党关于如何实现对民主政权领导的第一次富

有成效的探索。
３．走向成熟与定型阶段（１９４５—１９５６ 年）
从党的七大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一段

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完善了

民主集中制并深化了对这一重要制度的认识，标志

着民主集中制日臻成熟。
民主集中制的成熟与定型首先体现在民主集中

制理论的成熟与定型。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有

了新的提高。 在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毛泽东在阐释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时强

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

政府来代表它的。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中国

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 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
进一步充实了集体领导的内容，丰富了集体领导的

形式。 １９５６ 年党的八大章程进一步丰富了民主集

中制的理论内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

的认识达到成熟。 党章提出要正确处理民主集中制

中的上下级关系，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 党章

要求在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要给予地

方、上级要给予下级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 党

章强调反对个人崇拜，避免个人专断，要求全党各级

组织健全集体领导。 从表述上看，党章将“集中领

导下的民主”改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从“领导”
到“指导”，一字之差，凸显了中央加强党内民主的

决心，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氛围。
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重
申了组织纪律，规定了党的领导制度。

就实践层面而言，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在制度

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１９４８ 年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

党委制》等一系列文件，要求在党内加强组织纪律

性，保证党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
民主集中制的成熟与定型还体现在民主集中制

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成功实践。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末召开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了建

立新中国的各项政治事务，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奠

定了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制度基础。 会议讨论通过

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明确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

中制。 会议的组织过程完满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

则精神，充分贯彻了民主集中制。 可以说，第一届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及大会取得的各项

成果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结果。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订并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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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宪法总结了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

验，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

服务，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这样，民主集中制作为

国家机关的工作原则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
４．在曲折中发展阶段（１９５７—１９７８ 年）
从 １９５７ 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历史

时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时期，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曲折中发展时期。 这一阶

段，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并未停止对民主集中制的

探索，认识上也有一定的发展。 比如，在 １９６２ 年召

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着重解释“为什么坚

持民主集中制以及怎样坚持民主集中制”时指出：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
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
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
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毛泽东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

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而民主集中制正

是执行这种方法的制度基础。 民主是集中的前提，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统一的认

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毛泽东还以自己为例

来阐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拿中央常委或

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

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

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随着“左”倾错误的升级，民主集中制建设遭受重大

挫折。 １９５７ 年以后，“党内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

题等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党内民主在实践中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没有得到

真正贯彻执行。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

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泛滥一时，极端民

主化倾向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方面，个人崇

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家长制现象和个人专断

作风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集中在某种程度上

取代了民主，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到削弱。
５．恢复、健全与深化发展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

民主集中制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进一步健全这一

制度，民主集中制建设取得新成就。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

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

重要讲话，被称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宣言书。

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

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

是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需要集中

统一，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

中。 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

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我们要

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
扣帽子，不打棍子。 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

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

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邓小平这

一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奠定了思

想基础。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出台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新强调，民主集

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只有坚决执行民主集中

制，才能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
避免过度集权和过分民主。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邓小平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讲到，党内

权力不能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会妨碍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不仅会导致个

人专断，使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成个人领导，而且极

易催生官僚主义，破坏健康的政治生态。 １９８１ 年党

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

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并且

在实践中不断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决策、
立法等各项职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增强；第二，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恢复和发

展，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第三，基层民主走上健康发展

的轨道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和健全；第四，党实施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保证了民主集中制在法治化

的轨道上正确运行；第五，党内民主集中制得到恢

复，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健康发展，为维护党的团结

统一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民主集中制建设，党员的

民主集中制意识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不断增

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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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１９８９ 年，江泽民把民主集中制

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进行精练的概括，提出了

“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
六字”方针。 这一方针后来被写入党的十六大章

程，成为民主集中制的正式内容。 １９９２ 年党的十四

大章程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表述也进行了修改，将
“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改为“民主

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１９９４
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论述并解决了

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进入 ２１ 世纪，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架构的各项补充

性制度，民主集中制建设进一步走向深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讲话中指

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

统一的重要保证，党内民主是实现集中的前提，没有

充分的民主，就不会有正确的集中。”党的十七大

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制度建设要求，
为巩固和丰富民主集中制作出了一系列贡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的基本政

治原则。”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建设是民主集中制

建设的主题，在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同时，大力

促进和发扬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６．守正创新与全面推进阶段（２０１２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继续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建设取得新

进展，有力地维护了中央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
一是强化民主集中制的顶层设计。 进入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加快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法规

建设。 ２０１３ 年出台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

规划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明确提出要完善党的民

主集中制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 《纲要》强调，抓紧

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着力构建党内民

主制度体系，切实推动民主集中制具体化、程序化。
随后，《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机关工作

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

规纷纷出台，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民主

集中制更加具体、更加细致地落实到每一项党内法

规中。 一系列党内法规的出台为推动党的组织制度

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了法治保障。 二是丰富

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形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从干部选拔、领导班子建设、议事决策等方面入

手，深化、细化了民主集中制的配套执行，民主集中

制从原则化为行动。 比如，在干部工作方面，将民主

集中制原则贯穿选拔任用的全过程；在议事决策方

面，改进了党委会工作方法，在议题提出、议题确定、
投票表决、决策分歧处理等具体环节上制定了明确

规则。 三是加大了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力度。 制度的

生命力在于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重大会议

上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力。 近些年来，党中

央通过强化主体责任、完善党内监督法规、加强宣传

教育等途径，提高了制度执行力，确保了制度生威生

效。

三、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历史经验

１００ 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建设的过

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
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提供了有益借鉴。
１．正确认识与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把

握民主和集中的动态平衡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 民

主集中制包括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二者是对立统

一的关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 离开了民主讲

集中，是官僚主义的集中；离开了集中讲民主，是极

端民主化。 因此，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绝不

能割裂二者之间的关系，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

否定另一个侧面。 要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动态变化，
保持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所谓动态平衡，是指根

据党和国家形势任务的需要，某些时候强调民主多

一些，某些时候强调集中多一些。 民主集中制作为

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在具体的实施

过程中需要灵活把握。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

方，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适当侧重民主和集中的某一

个侧面，但这种侧重是以二者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
而不是强化一方和舍弃另一方。 关于民主与集中二

者之间“度”的把握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反动和内

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 在新时期，集中制应

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 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

的积极性。”新时代，我们要深刻认识民主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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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证关系，结合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民主和集

中，始终把握好二者的动态平衡。
２．夯实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本质上是尊重党员

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权利，充分发挥和调动其主

动性和自觉性的一种民主形式。”坚持和完善民主

集中制的前提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保障广大

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

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表明，
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这一政治组织才能充满

生机与活力。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员是党的肌体

的细胞。 只有充分激发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毛泽东指出：“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

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

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 做到了

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

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

多。”另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也是保障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党内应享有参与、选举、决策、监
督等各项民主权利。 抛开了民主谈民主集中制，党
员的民主权利很难真正落实。 在总结民主集中制建

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章程规定，必须充

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

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

性。 客观而言，当前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方面，党
内仍然存在民主发扬得不够的问题。 新时代，我们

要通过活跃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各项民主制度、营造

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等途径，进一步发扬党内

民主，切实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
３．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统一的

意志，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 恩格斯多次论

述权威和领导核心问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有强

有力的领导核心。 他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

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

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也是民主

集中制的内在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反复强

调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之一的“四个服从”中，最
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建设过程

中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

训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 之所以要维护中央的集

中统一领导，是因为“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

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之所以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因为“只有党中央有

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

量”。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

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这是新的历史条件

下党中央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运用，是贯彻民主

集中制的重要表现。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和实行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必
须把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

４．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党的八大章程明确提出，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

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这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改造时期探索党的建设过程中

得出的经验总结。 此后，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

相结合的制度载入历次修改的党章，成为民主集中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领导工作在民主集中

制中的具体体现。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二者相互联系、相互

促进、不可分割。 一方面，凡属重大问题，如重大问

题决定、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

用以及上级党组织要求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

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

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任
何个人都无权自作主张，绝不能搞“一言堂”；另一

方面，在党的各级委员会内部，每个领导成员都要根

据党委的集体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承
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不允许相互推诿、各行其是。

当前，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正确

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需要

防止和克服个人专断和软弱涣散两种倾向，营造良

好的政治生态。
５．推进民主集中制制度化、规范化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适合中国

国情的好制度。 但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执行过程中，
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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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订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制度。 换言之，就是要不

断推进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规范化。 党的各项具

体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的具体体现，是
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载体、依托和保证。 离开了

各项具体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贯

彻就变成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落实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具体制度建设。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民主集中制制度化、规范化加速发展。 １０ 余年来，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机

制、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党务公开制

度等具体制度进一步完善，使民主集中制建设有章

可循、有规可依。 此外，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央党内

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中国

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法规，使民主集

中制成为贯穿党内所有法规制度的主线，进一步促

进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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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依据和应对理路∗

郭 关 玉　 　 　 高 翔 莲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判断依据是中国仍具有和平发展环境

和广阔发展空间且拥有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强烈意识、能力和实力。 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中国既迎来了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机遇和发展新动能，又面临着中美矛盾升级和世界经济复苏困难带来的新挑战。 抓

住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辩证看待机遇和挑战、同步提升意识和能力、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关键词：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九届五中全会；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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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发展环境作出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判断，
是党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前提条件。 党的十

六大首次提出，２１ 世纪头 ２０ 年中国发展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①判断中国仍然

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依据是什么？ 与 ２１ 世纪头

２０ 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相比，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到

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中国又该如何继续利用好新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弄

清楚以上问题，对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②具

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依据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

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

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

期”③。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需要同时具备客观

条件和主观条件。 因为，“从本质上说，战略机遇期

是客观时机与具有较高目标追求的国家总体战略之

间有条件形成可持续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时期”④。
也就是说，只有当客观条件允许一国追求较高战略

目标，且该国同时具有相应的战略意识和战略执行

能力时，该国才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离

开了主客观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重要战略机遇

期都无法形成。 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客观条件是

有利的发展环境，只有当“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

困难，有利条件胜于不利因素”⑤时，重要战略机遇

期才有可能形成。 但有利的发展环境仅仅是重要战

略机遇期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离开

了战略意识和战略行动，客观有利的发展环境无法

自动转化为战略机遇。 对此，毛泽东曾在《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予以经典说明：“战争的胜

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

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

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⑥因此，判断一国是

否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需要考察该国是否拥有

良好的发展环境， 又需要同时考察该国是否具有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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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战略机遇期意识和把握战略机遇期的能力与实

力。 概言之，判断中国发展是否继续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是未来一段

时间内中国是否拥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二是中国是否具有强烈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意识，三是中国是否具有把握重要战略

期的能力和实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判断中国发

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基于以下事实。
１．中国仍具有和平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发展

空间

其一，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仍具有和

平的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

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

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制约霸权国的有效力量。 因此，
要从根本上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就必须走向多极化。
从世界范围看，多极化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冷战

结束后，世界处于“一超多强”格局。 由于缺乏制约

美国的有效力量，美国在维护单极霸权过程中，肆意

推行单边主义，多次对外发动战争，成为全球麻烦的

制造者。 美国的霸权行径在让多国多地区陷入持续

冲突和战乱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衰落。 特朗普提

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正是源于美国对自身衰落的

危机感和试图扭转这种趋势的企图。 而美国国内严

重的贫富分化、持久的种族矛盾、尖锐的社会分裂都

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阻碍其发展。 与美国

走向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

体正在群体性崛起。 当前，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呈

现出“东升西降”态势，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晰。 世

界多极化将更加有效地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

环境。
其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依然强劲，中国

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遭遇增

长乏力、新冠疫情肆虐和逆全球化三重挑战，中国经

济也进入新常态，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

调整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大挑战。 但以上不利因

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⑦。
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活力的消费市场。 中

国有 １４ 亿多人口，且正奔向共同富裕，消费能力还

将不断提升，消费仍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

作用。 其次，尽管中国在传统产业中的投资已经相

对饱和，但在新基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

中又不断涌现出新的投资机会，投资也仍可在推动

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再次，中国拥有全球最

齐全的产业链，仍然具有出口竞争优势。 经济全球

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
正因为如此，已经有 １７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

了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合作。 可见，中国进行国

际贸易的环境正在逐步向好，出口也仍可在推动经

济发展中发挥支撑作用。 最后，中国通过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市场的基

础性作用等举措，积极应对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已收

到显著成效。 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由工业和服

务业共同带动、消费和投资一起拉动的良好局面。
２０２０ 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 因此，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经济新常态“没
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的判断”⑧。
２．中国拥有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强烈意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 中国要成功抓住重要战略

机遇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强烈的战略机遇

期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并

牢牢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冷战正酣，中国面临着非

常严峻的国际形势。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抓

住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浪潮和法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

这些难得的机遇，果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

关系并与法国建交，大幅改善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

境。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美
国因陷入越南战争泥潭被迫改善对华关系，中国迎

来了发展良机。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时代主题的转

换，反复叮嘱一定要抓住难得的发展契机加快发展。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

来”⑨；“我就担心丧失机会。 不抓呀，看到的机会

就丢掉了”⑩。 秉持一定要抓住发展良机的决心，中
国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
启了历史性转变。 ２１ 世纪初期，中国成功加入

ＷＴＯ，第一次获得了在全球进行资源最佳配置的机

会。 与此同时，美国将恐怖主义当作主要威胁也客

观上减轻了中国压力。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大作

出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并号召全党和全

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个重要战

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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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仍然具有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强烈意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外交部门“维护和用好我

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

好的国际环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他在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尽管国际国内环

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

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他要求全党聚焦“十三

五”规划，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仍处

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

峻。”后来，他在江西和湖南等地考察时继续强调

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正是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强烈的

战略机遇期意识，中国才紧紧抓住机遇并实现了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３．中国拥有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能力和实力

如果说机遇意识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

提，那么能力和实力则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必

要保障。 若要成功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党必须具

备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凝聚能力。 历史已经证明，
党的领导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

保证。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的领导能力强弱是

中国能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制定正确方针政策、顺
利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党的凝聚

能力强弱是党能否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全民齐

心协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 同

时，中国要建设的是现代化强国，故必须具备坚实的

物质基础。
其一，中国共产党具备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凝

聚能力。 建党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

个善于革命并带领人民“站起来”的党，也是一个善

于改革和建设并带领人民“富起来”和“强起来”的
党，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 党不断增强的执政本领

和领导能力是中国能够抓住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

最关键因素和最可靠保障。 中国交出全球最优秀的

抗疫答卷，就是党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的有力见证。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她能够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磅

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

裂。 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人心不齐，缺乏凝聚

力。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发动

群众，并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了团结绝大多数民众的

统一战线，把全国人民凝聚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

有机整体。
其二，中国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 国家越强大，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础就越扎实。 经过新中国

成立以来 ７０ 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抓住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实力基

础。 经济方面，中国不仅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而
且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政治方面，中国的民主

法治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中
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官员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 文化方

面，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均获得快速发展，高
等教育已经完成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 社会

方面，和谐社会建设和平安中国建设均取得显著成

效，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 生态文明方面，“两山”理
论已经深入人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正在扎实推进，
蓝天白云已经不再是稀缺品。 以上各方面的成就为

中国抓住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打下了牢固根基。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与 ２１ 世纪头 ２０ 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相比，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中
国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

挑战。
１．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为发展提供新契机

在 ２１ 世纪头 ２０ 年重要战略机遇内，中国获得

了“保障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建设”环

境，迎来的是“求富”机遇。 而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内，中国获得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即“求强”机遇。
中国迎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机遇，是

中国自身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 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

来，中国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段历史

时期，中国经济以每年平均 ９％以上的速度增长，经
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左右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从 ２０１６ 年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 ７０ 万亿、８０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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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万亿和 １００ 万亿元人民币，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变，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也实

现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各领

域均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为中国实

现由富到强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体来看，中
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

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
市场空间广阔，社会大局稳定，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中国迎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机遇，

也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必然结果。 当今世界

国际力量对比正处于深刻调整之中，其主要内容和

基本标志就是“东升西降”，主要体现在：“非西方

化”国家力量在上升；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实

力上升；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出现“中升美降”趋向。
就世界范围而言，世界力量对比出现的“东升西降”
日益显著，形成了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

重心以及全球影响力中心正出现向东方亚太地区转

移的趋向。 “东升西降”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意

味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壮大，中国的发展

将仍然处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
２．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入发展为发展带来新动能

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深入发展。 以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新一

轮科技革命成果，已经开始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的

各个领域，引发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

性技术革命。 信息技术的运用不仅能大幅提高经济

社会发展效率，而且其与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

融合能有效缓解我国劳动力短缺的难题。 新材料技

术的运用能有效减轻发展对资源的压力，新能源技

术的运用则能有效减轻发展对环境的压力。 可以

说，第四次科技革命为我国解决资源能源短缺和劳

动力不足的痛点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和应对方

案。 此外，第四次科技革命造就的新产品和新业态

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例如，５Ｇ 技术和

智能手机的运用催生了网上购物、网上直销、网络授

课、云会议等改变全球人民生活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

科技革命、跟跑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话，那么当前中国

正在与西方大国并跑甚至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 这

是中国第一次在科技革命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了

同一起跑线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四次科

技革命将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新的强大动能。
３．中美矛盾升级和世界经济复苏困难给中国带

来新挑战

在 ２１ 世纪头 ２０ 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国际环

境对中国比较有利。 政治方面，尽管中国作为冷战

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多重

压力，但从“９·１１ 事件”一直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
国一直将恐怖主义当作最主要的威胁，这客观上减

轻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敌对。 而且当时中国无论

在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方面都与美国有较大差

距，美国并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威胁。 因此，
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 经济方面，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保持着总体繁荣，而
且仍在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 中国拥有西方大国渴

求的廉价劳动力、丰富资源、巨大市场和相对宽松的

环境监管。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将中国作为投资

乐土，中国因而也迎来了利用西方资金技术、国内低

成本劳动力和发达国家市场进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

产和出口的良机。
然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要战

略机遇期内，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则要严峻得多。
政治方面，中美结构性矛盾凸显。 影响中国发展战

略机遇的最大外部变数来自美国。 作为世界头号超

级大国，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无出其右。 尽管中

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美国“认定”已经

位居世界第二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通过武力挑战

其霸主地位，两国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在

此背景下，美国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已不再把恐怖主义当

作主要威胁，而是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
继特朗普政府伙同其主要盟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

科技等多领域对中国极限施压后，拜登政府又将中

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尽管随着美国政府的更

迭，中美关系存在缓和的可能性，但美国国内已经达

成了对华强硬的共识。 因此，即便以后美国政府调

整对华政策，也不可能改变竞争和敌视中国的主基

调。 经济方面，自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

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状态，复苏乏力。 ２０２０ 年前后暴

发的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世界经济雪上加

霜。 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各国本应合作应对之时，
某些大国却背道而驰，大打贸易战，搞逆全球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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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加重了世界经济的困难。 世界经济完全复苏，
既依赖于全球抗疫取得决定性胜利，也依赖于世界

经济增长找到新动能、国际经济旧秩序和零和博弈

思维的改变。 很明显，世界经济完全复苏还任重道

远。 因此，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面对世

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都比较困难的现实。

三、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举措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 中国

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几十年含辛茹苦、流血流

汗干出来的”。 要将潜在的重要战略机遇转化为

现实机遇，需要作出不懈努力。
１．辩证看待机遇和挑战

中国要成功抓住战略机遇期，必须坚持辩证思

维，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来认识重要战略

机遇期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其一，全面认识重要战略机遇内的机遇和挑战。

尽管“重要战略机遇期”一词中只出现了“机遇”二
字，但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同时也充满着挑战。 机遇

和挑战作为一对矛盾，始终相伴于整个重要战略机

遇期。 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一幅由机遇和挑战“种
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从宏观上来看，中国既面临着西方大国整体相对衰

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又面临着来自美

国的更大压力和世界经济困难的挑战。 从微观上来

看，所有机遇都蕴藏挑战，所有挑战也都蕴含着机

遇。 比如，西方大国整体相对衰落有利于中国快速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早实现“强起来”目标，
但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时代，西
方衰落也意味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 又如，美国加

大对华遏制和敌视是中国必须应对的挑战，但它同

时又能让全体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看透美国的本

质，促进国人的团结和奋进。 因此，必须一分为二地

分析问题，既看到机中藏危，又看到危中育机；既不

盲目乐观，又坚定必胜信心。
其二，清晰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机遇和挑战

的潜在相互转化。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

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

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作为矛盾双方共存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内的机遇和挑战，在一定条件下也

可以相互转化。 比如，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但只要中国完

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转化，为经济

发展寻找到新动能，挑战就能变为机遇。 又如，第四

次科技革命为中国提供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难

得机遇，但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能改

变“缺芯少魂”现状，中国就不仅无法实现现代化强

国目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会越拉越大。 如此，机
遇又变为挑战。 因此，必须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既
积极创造条件使机遇变为现实，又尽全力促进挑战

向机遇转化，切不可让机遇变为挑战。
其三，清醒认识重要机战略机遇期内机遇和挑

战的不断变化。 恰如恩格斯所言：“运动，就它被理

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

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

程。”战略机遇期内的机遇和挑战也处于永恒的运

动和变化之中。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同时受到国内和

国际双重因素影响的。 不管是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

中国自身的变化，都会促使机遇和挑战发生改变。
重要战略机遇期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小的阶段组成

的。 在不同阶段，机遇和挑战都会在内外因的作用

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时甚至会发生质变。 因此，
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心

态，及时精准识别新机遇和新挑战，并有针对性地采

取新的应对方略。
２．同步提升两种意识和两大能力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善于把握机遇和成功应

对挑战同等重要。 但机遇和挑战不是普适的，而是

针对不同主体呈现不同形态的客观存在。 同样的条

件、同样的环境对某些国家来说是机遇，而对另外一

些国家来说则是挑战。 反之亦然。 决定同一条件、
同一环境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的最核心因素，是国

家的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和把握机遇、化解挑战的能

力。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同步提升机遇意识

和风险意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 意识在内容上是

客观的，但在形式上却是主观的。 “观念的东西不

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

东西而已。”由于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因此，
意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机性。 只有被认识到的

有利发展环境和条件才能称作机遇，只有被认识到

的风险才会得到提前防范。 如果缺乏机遇意识，就
会对机遇熟视无睹，进而让机遇白白溜走；如果缺乏

风险意识，就无法对挑战进行提前防范。 一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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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成系统性风险，就将对重要战略机遇期造成颠覆

性冲击。 因此，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
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

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同步提升抓住机遇

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这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

科学决策能力。 不管是抓住机遇还是迎接挑战，都
必须科学谋划，打有准备之仗。 因此，增强科学决策

能力至关重要。 二是行动协调能力。 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全国各个

行业和全国各族人民。 因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

一领导，确保党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为此，全国

人民必须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
在思想和行动上严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三是防范

和化解重大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恰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

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因

而，必须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不断提升防

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和挑战的能力，确保重要战略机

遇期内各项目标如期实现。 四是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 中国曾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获得了快速发

展，但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西方国

家已将技术封锁作为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手

段。 中国唯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实现科技安

全，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安全保障和动

能源泉。
３．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自 １９ 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获取更多原材料

和更大销售市场强制推行经济全球化开始，各国就

彻底告别了孤立时代。 中国也是在鸦片战争的炮声

中被裹挟进了经济全球化浪潮。 冷战结束后，两大

阵营、两大平行市场消失，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
界各国进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的

高度相互依赖时代。 在安全领域，没有一国能独善

其身，只能在世界共同安全时才能获得真正安全；在
发展领域，没有一国能关门兴业，只能在世界共同繁

荣时才能获得持久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否抓

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既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也受

制于国际大环境。 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和经济全球化

的深度参与者，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已不再

只能被动接受，而是有条件推动甚至引领良好国际

环境的塑造。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营造有利

于世界各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抓住新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过程中，中国必须继续坚持统筹国内和国际，
做到国内和国际双向用力。 首先，同步推进平安中

国建设和世界共同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必须“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

障”。 为此，中国必须在国内继续推进平安中国建

设，继续保持国内的安全与稳定；同时，在国际上一

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原则，加强国际安

全合作，坚定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促进世界共同安

全。 其次，同步推进国内高质量发展和世界共同繁

荣，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为此，中国必须秉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一心一意谋求

高质量发展。 同时，在国际上继续秉持共赢和多赢

思维，坚定推动世界经济的开放性，并秉持正确义利

观、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在立

足国内大循环的同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国

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步提升。 再次，同步推进国内

文化强国建设和世界文明互鉴互荣。 社会主义现代

化不仅是物质文化的现代化，而且是精神文化的现

代化。 为此，必须在国内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

展文化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国。 同时，
在国际上继续坚决反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明

冲突论”，推进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 最后，同步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和世界环境保护工作。 中国要推进

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为此，在
国内需要继续秉持“两山”理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同时，在国际上要积极推进世

界环境保护工作，为构建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作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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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唐 兴 军　 　 　 郝 宇 青

摘　 要：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

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

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 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

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

理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社会治理；组织再造；治理现代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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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组织振兴，把
“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作为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组织振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需，也是乡村全面振

兴之要。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组织缺位与组

织功能弱化等问题，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

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利益主体、社会阶层

日趋多元化，各类组织活动和诉求明显增多，农村基

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不强

等矛盾和问题突出。”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村社

会治理迫切需要通过组织再造和重构，以组织化引

领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组织振

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一、利益整合与秩序重建：乡村社会治理中

组织再造的多重价值

　 　 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基层社会组

织化程度是衡量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②组织再造

是指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解体，原有秩序失效，为
了社会稳定运行，必须对其进行组织化改造，重建社

会的结构与秩序。③组织再造包含着对缺位的组织

进行建构，对已有的不适应时代需要的组织进行激

活重构。 新时代，对乡村组织进行再造，有助于克服

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原子化、碎片化等问题，具有整

合日趋分化的社会利益、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增进治

理秩序、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

价值。
１．组织再造是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和消解

社会冲突的有效路径

整合分化的社会利益、消减社会冲突是社会组

织生成的逻辑起点与动力之源。 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共产党领导农村推行集体化、公社化运动，农村经

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历

程。 人民公社组织嵌入乡村社会结构之中，严密的

党组织和行政组织统领乡村，国家权力通过这些组

织渗透到农村社会的肌体乃至毛细血管，农业生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４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时代提高社会组织党的建设质量研究”（２０２０Ｍ６７２４２１）；湖北教育厅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质量的科学评价、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２０Ｄ０６１）。
作者简介：唐兴军，男，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校聘教授（黄石　 ４３５００２）。

郝宇青，男，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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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和分配都在组织内进行，形成了政社合一的高

度组织化社会。 在强有力的组织管控下，农村社会

可谓整齐划一，没有任何利益分殊。 随着人民公社

体制终结，国家权力逐渐从乡村退场，乡村社会利益

分化加剧。 可以说，社会利益分化是现代化进程的

显著特征，也是农村现代化、市场化改革难以避免的

问题。
我国农村社会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层更加明显，各阶层之间的

界限分明，缺少横向联结与互动，社会信任基础薄

弱。 陆学艺曾将农民按职业划分为 １０ 大阶层，毛丹

以社会资源为标准将农民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

以及下层 ４ 个阶层，李新平等则从农地制度变迁来

考察，将乡村社会划分为农民、农民工、农业规模经

营者和下乡市民 ４ 大阶层。④无论层级划分标准和

层级数量如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改革加速了乡村

社会的分化。 二是乡村社会发展不均衡，区域差距、
城乡差距及乡村内部差异显著。 比如，在“让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鼓励下，农村出现了少数超

高收入群体，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尽管近些年在新

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扶持下，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仍较大。 如

２０２０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４３８３４ 元，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７１３１ 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农民的 ２．５６ 倍。⑤三是定向扶贫等非普惠性国家

政策导致不同农民群体之间产生利益隔阂与隐形冲

突。 总体来说，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表现为农民个

体、阶层之间横向联接匮乏，包括农村党组织在内的

各类组织弱化甚至缺位，利益诉求缺乏有效的组织

聚合吸纳，农民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公共利益难以实

现，农民与政府和市场中正式组织的互嵌对接困难。
乡村社会组织在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公共利益、

增进农民个体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方面具

有显著的优势。 乡村社会组织为吸纳分化的村民利

益诉求和解决村民利益冲突提供了协商对话的平台

与解决路径。 同时，它还具有形成政策议题、传递相

关信息、促成乡村公共政策的创新与变革等功能，有
利于整合多元分化的利益，促成乡村公共利益趋向

均衡化发展。 因此，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应重新

审视组织的地位作用，通过组织再造并激活其在社

会利益整合中的强大功能，以促成乡村社会分化趋

于合理优化。

２．组织再造是防范化解乡村社会风险和重塑治

理秩序的有力抓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在一定程度上

解构了乡村组织体系，乡村社会结构从高度组织化

走向个体化，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社

会个体化不仅让个人失去社会组织的依托庇护，而
且还在不断侵蚀和瓦解现存的社会组织秩序、弱化

社会控制、加剧社会紧张。⑥对于农民阶级而言，虽
然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

的关系，作为同一阶级，却如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

的一袋马铃薯，没有形成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组

织。⑦由于缺少组织的支撑维系，村民在风险面前表

现出很大的脆弱性。 为防范化解乡村社会风险，乡
村组织再造势在必行。 组织是构成社会治理共同体

的基本形式，其意义在于通过彼此联合、相互交往的

公共领域，来破解现代社会风险对人类生活的威

胁。⑧乡村组织是化解乡村社会风险的“减压阀”，
也是预防和消解社会冲突的“减震器”。 乡村社会

治理中的组织再造有助于将原子化的个体利益表

达、社会冲突引入体制内渠道加以解决，从而抑制了

极端行动、剧烈冲突发生的可能，实现防范化解个体

化风险的作用。
组织再造也是重塑乡村社会治理秩序的有力抓

手。 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动荡与混乱的根源很大

程度上源于无组织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没有加

入组织的人对社会秩序才是最大的威胁。⑨从治理

实绩来看，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与乡村社会秩序化、
民主化水平呈正向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家户复归

为乡村社会治理与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市场成为

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但是家庭社会缺乏相应

的社会组织解决公共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生活问

题。⑩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我国乡村社会不能

说没有组织，恰恰相反，每一位农民在形式上都属于

具体的某一村民自治组织的成员，但在村内公共事

务管理与组织参与中却常常表现出 “集体无作

为”的现象，直接导致乡村社会治理中组织的低效

率甚至实效。 新时代，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

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显得能力不足，主要

表现在：一是村民委员会疲于应对基层政府的行政

指令，成为代行公共权力的准行政组织；二是村民委

员会掌控的集体经济萎缩甚至缺失，公共事务管理

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与财力不足，其在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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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话语地位不足；三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

加迫切，农民的公共参与需求超出了村内组织与村

民自治组织的边界与容量。 这就需要再造乡村经济

组织、服务型社会组织，重构村民自治组织，弥补现

有组织的不足与缺位。
３．组织再造是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实现党领导

乡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政党政治运行过程和政治生态系统来看，健
康稳定的组织体系是人民的利益诉求聚合平台，是
将人民的共同诉求上升为党的执政方针政策的“连
接器”，也是将党的主张落实到公民个体层面、转化

为社会行动的“转换器”。 从现实来看，组织再造是

实现党对农村事业的全面领导、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和全面现代化的组织保证。 一方面，党的执政基础

在社会，关键在农村。 稳固的社会基础是执政党永

葆生机的基因密码、动力之源。农村地域之广、人
口之多，决定了党在执政中不得不重视农村治理与

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人口与

资源散落分布，其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进行

领导、统筹与整合。 治理有效是乡村建设的前提基

础，而治理本身要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

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治。 各类组织是乡村社会

治理的参与主体，党组织是汇聚治理合力、推动乡村

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领导力

量。 面对基层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掀起

组织再造成为筑牢党在乡村的执政根基和引领乡村

治理的必然选择。

二、主体动能弱化与社会资本匮乏：乡村

社会治理中组织再造面临的困境

　 　 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

基层党的建设与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进行

了大量组织再造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不少成效。 然

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乡村组织再造仍然

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乡村组织再造的主体流失

组织是由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个体

集合而成的，是开展公共生活、进行集体行动的社会

共同体，其核心要素与主体是人。 乡村组织再造必

须要有与之相对应的人作为主体支撑。 当前我国乡

村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不断加剧，大量

乡村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乡村社会治理中组

织再造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乡村老龄化、空心化导致

的主体流失，乡村人、财、物的外流与离心导致组织

再造缺乏支撑与着力点。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阶

段，乡村的老龄化问题更加凸显。 尤其是大量青壮

年农民工季节性跨域流动，给乡村组织再造带来了

巨大挑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９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超 ２．９ 亿

人，其中，外出流动务工人员达 １．７４ 亿。２０２０ 年笔

者在武陵山区 １６ 个行政村调研时发现，近 ８５％以上

的农村青壮年长期在外务工，个别村甚至高达

１００％，“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院荒

杂草生”成为有些村庄的真实写照。 就中部地区乡

村组织而言，乡村精英（包括高学历、高技能、高收

入以及具有丰富社会资源等群体）是组织再造的活

性因子和积极推动者，但是受乡村教育、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完

善、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滞后等多因素影响，乡村人

口流出很多而回流极少，精英阶层留在乡村的更为

稀少，致使大量传统乡村组织缺乏活力甚至形同虚

设，现有乡村组织陷入沉寂。 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

造成了人口的空心化，也抽离了农业生产和乡村建

设的人才，乡村组织因缺少农民的积极参与而面临

治理性危机。即使那些具有严密组织体系和基层

动员能力的农村党组织，也面临党员老龄化、高流动

率等问题。 总之，村庄空心化、老龄化以及精英阶层

流失等导致的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成为当前组织再

造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难题。
２．乡村组织再造的动力不足与社会资本匮乏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虽然农村也形成了以

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党组织双重嵌入的组织体系，但
农民参与组织的欲求与效度并不高，当个体利益受

损时或在社会冲突中，他们仍习惯于绕开村民委员

会等村级组织、社会组织，求助于更高层级的政府。
在组织运行中，农村党组织远超法理意义上的权限，
实际执掌着村庄主要公共权力，是乡村社会治理中

的核心，而其他组织的治理功能孱弱，甚至基本消

失。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利益高度相关的自治组

织、社会服务组织和权益维护类组织运行不畅，被压

制或边缘化。 受体制惯性与路径依赖影响，国家对

社会的总体性管控并未根本撤退，乡村组织再造的

自主性与动力因此受到钳制。 调研发现，即使在乡

村组织比较发达的浙江，村民参与自组织的频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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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仍十分有限，而村民上访时有发生，可见乡村组

织再造的自主动力不足。
此外，社会资本匮乏也导致乡村组织再造动力

不足。 市场经济的多元竞争机制在乡村社会中的衍

扩是制约村民集体行动的突出障碍。 由于乡村社会

的市场化致使利益分化悬殊，高度同质性的一元社

会演化为利益分殊的复杂社会。 在这个利益分化与

层次复杂的现代乡村社会中，分化不一的权益诉求

偏好不利于乡村社会的组织化发展。人才流失也

消解了既有的乡村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信任解体，
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尚未成型，社会资本匮乏导致

集体行动缺乏一致的利益基础。 当前，社会资本中

的互惠规范与制度网络不健全，是制约乡村组织再

造的重要因素。
３．乡村组织再造的制度不健全

传统乡村组织主要靠血源、地缘、业缘维系，但
随着现代化推进，滋养组织的传统社会资本式微，仅
以道德风俗习惯为基础的乡村治理已经不能适应市

场化发展的需要，而现代组织成长的制度环境尚未

形成，组织再造缺乏基础保障。 国家权力从乡村减

退，但由于乡村自治的制度性权力并没得到加强，导
致乡村组织日趋弱化。当前乡村组织再造的制度

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生组织缺少法律制度依据。 迄今为止，

专门针对乡村组织的仅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等少数几部法律。 但是，在市场

化驱动下，近些年来农村社会组织涌动，尤其是全面

深化改革带来了乡村组织形式创新的高潮，农村专

业经济协会、家庭农场、现代农业企业等新型农村组

织大量涌现。 目前，一些新兴乡村组织缺少相应的

法律制度作支撑。
其二，乡村组织内部治理制度供给不足。 在自

由竞争的市场化社会中，自治型社会组织可以不受

数量限制，这就意味着在同一行业领域或议题中，可
能再造出多个相互竞争且同质化的组织，如果缺乏

有效引导控制，组织间分裂加剧，对于同一基层公共

事务与决策可能出现相反的意见诉求，这将给乡村

社会治理平添利益争执的鸿沟，无序的组织再造将

给乡村社会整合带来新的难题。 通常情况下，以利

益为行动指向的社会组织不会为着对方或为全体人

民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 所以，不加规制的自由

竞争会扩大人群利益不一致方面。乡村社会治理

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组织创立、重构与破产退出等

问题，需要全过程全流程的规范和监管。 因此，如何

在乡村组织再造的过程中，织密制度之网，强化乡村

社会资本的制度之维，有效规制自治组织的行为，制
约组织无序、无边界地扩张成为现实问题。

此外，现有制度的运行效能不高，执行监督乏

力，也是组织再造面临的制度性难题。
４．乡村组织再造的价值理念偏移

价值理念是与制度和利益并重的影响乡村组织

发展和个体行动的关键要素。 组织成员的利益诉求

构成组织变革的潜在压力，而组织者的价值理念可

能促成潜在压力爆发，策动组织再造，转化为组织再

造的动力。 同时，价值理念是组织的行动指南，关系

到“组织再造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关系到再造

出来的组织的行动是否符合国家意志、人民需求。
当前，在乡村组织再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价值理念偏

移的问题。 比如，部分新生组织与广大农民的利益

相背离，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乡村公共利益至上的

价值取向，也不符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本理念要

求。 一方面，乡村组织的价值理念偏移与社会利益

分化高度相关，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步显现。 市场机

制将乡村组织导向以增进物质利益、特定群体利益

为行动目标，农村公共价值呈现衰落之势。另一方

面，农业税改革加剧了农村组织的价值理念转向。
农业税取消之前，基层组织虽与农民在征、缴税方面

存在矛盾，但是为了税费收取，乡村组织会了解回应

农民诉求，将农户组织起来、联系起来。 农业税取消

后，乡村组织体系的功能与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向，不
再着力将农民组织起来，也不再关注农民的真实需

求，对农民和农村越来越陌生。脱离乡村社会根

基，背离农民利益诉求和公共价值取向的组织再造，
不仅不利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而且成为组织再

造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此外，当组织再造的价值理

念不能被制度化，不能将之嵌入融合到组织行动中

时，其积极正向功能也就无法实现。 当前，由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等主流价值在乡村的

渗透融合不够，导致乡村组织文化、价值理念的偏

移，个别乡村组织再造出现黑社会化现象，乡村宗教

组织盛行、宗族组织复兴、分利集团和特殊利益组织

隐现，都成为乡村社会组织再造中难以回避且应高

度警惕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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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能再造与价值引领：乡村社会治理中

组织再造的进路

　 　 组织是社会的产物，是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的

治理共同体。 组织再造要回应社会需求，坚持问题

导向，树立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 在乡村社会组织

再造的实践中，不能仅囿于乡村社会组织本身，还应

从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视野

出发，重视组织文化、价值观念与制度的重构，聚焦

组织结构功能再造，不仅要找回组织，而且要培育组

织自主成长发育的社会土壤，积累组织再造的社会

资本，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驱动和引领乡村组织

再造。
１．强化农民治理主体地位，激活乡村组织再造

动能

乡村组织再造必须立足农村农民农业，尊重广

大农民意愿，契合农民的真实需求，全面提升农民在

组织参与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而激发农

民的组织参与积极性，培育组织再造的内生动力。
其一，要以农户为基本单元，构建乡村社区共同体。
构建乡村社区共同体，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纽带作用，
能够激发农民参与意识，增强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
将分散分离的个体农民聚合起来，凝聚组织再造的

共识、动力与合力。其二，必须发展乡村集体经济

组织，重筑组织再造的利益基础。 韦伯曾指出，绝大

多数的共同体关系都与经济有所关联，这是因为社

会行动多与经济产生关联，无论如何不受经济所制

约的共同体，可谓绝无仅有。因此，乡村组织再造

必须重视经济因素。 要以城乡融合发展和新型工农

关系的构建为契机，发掘乡村组织再造的新动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新时代的乡村全面振兴，
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

构建为动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样地，乡村

组织再造也要以工农互促、城乡共融、产城融合为契

机，寻找新的支点和动力，夯实组织再造的人、财、物
等基础，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带动多样化的纵横联

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家户组织化水平。 产业兴旺是

乡村治理有效的物质利益基础，产业发展尤其是集

体经济组织的壮大，有助于夯实乡村组织再造的经

济基础。 因此，要大力培育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

村产业发展振兴的过程中，借力吸引村民回乡就业

创业，为组织再造积攒人气，弥补乡村组织再造主体

缺位人员流失的问题。 随着产业的发展，行业组织、
信息互助组织等乡村组织应运而生。 而且这些以共

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形成的乡村组织，具有相对的

稳固性，是整合资源、汇聚信息、促进协商、达成共识

的枢纽平台，将极大地激发村民的公共参与、理性协

商的动能，为组织再造提供利益基础和物质保障，促
成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进而实现乡村组织再造与

振兴。
２．建立健全乡村组织制度，精准施策、分类推进

乡村组织再造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要坚持整体性、系
统性思维，通过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建立乡村社会组

织协同共治的实现机制，确保再造组织的有效运行

与协同联动。 从实践来看，一方面，要优化组织再造

的制度供给，用制度为组织再造保驾护航。 鉴于城

乡社会的差异较大，要探索制定专门的乡村社会组

织管理条例，明确不同类型乡村组织的合法性地位、
组织功能等。 要通过外部制度环境推动乡村组织内

部运行制度化建设，健全乡村组织间协同共治的制

度规范，将组织再造纳入正式制度之中。 另一方面，
要用制度约束基层政府和党组织的权力，减少公共

权力对乡村组织再造的直接和微观干预，为乡村组

织成长和再造提供必要的自主性空间。 当然，乡村

社会治理中的组织自主与自治是相对的，完全脱嵌

于国家的自治组织可能利用自主性地位采取垄断、
歧视、压制弱势群体、进行不公正竞争等行为，形成

以特定群体利益为行动目标的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

团体。 这将助长乡村社会狭隘的个体主义风气，公
共事务与公共利益被束之高阁。 这就需要在乡村社

会组织再造中强化制度规范引领，要规避乡村社会

治理中出现有组织无纪律的失序状态，更要强化组

织制度的执行监督，防止有制度不执行、有组织不运

行、有运行无绩效的内卷化趋向。 针对经济类、社会

服务类、社会参与类、慈善类、宗族宗教类等不同类

型乡村组织的特征，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制度。 引导

好传统乡村组织的转型重构，鼓励新兴公益类、服务

型社会组织的建立，防止组织再造的异化，严厉打击

黑恶组织、坚决取缔非法组织。 明确组织再造的监

督实施主体，强化组织再造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
注重组织再造的绩效考核。 总之，只有建强乡村组

织再造的制度网络，彰显乡村组织再造的制度优势，
推动乡村组织的内部治理变革，提升组织运行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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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能从根本上保证乡村组织再造的良性循环与

可持续发展。
３．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驱动乡村社会组

织功能再造

要实现以党建驱动乡村组织的功能再造。 为

此，其一，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配齐配优农村党组

织工作队伍。 其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增进党组织与群众、社会的互动，以党建带群建。

要以党建激活乡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民主协商、
利益聚合、凝聚共识等功能，增进乡村社会的有序理

性参与。 其三，在组织再造中强化乡村组织服务社

会、协同共治功能。 其四，要在组织再造中强化组织

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享的功能。 周庆智指出，中国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化权威治理模

式，多元社会组织参与共治还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和

努力的方向。乡村组织再造的实质就是通过组织

重构，打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连接通

道，让乡村社会组织围绕基层党组织服务于乡村治

理，让新型乡村组织建起来、强起来，成为维护国家

政权建设的基础力量。
４．重塑乡村文化与价值理念，培育乡村组织再

造的社会资本

其一，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为根本指向。 组织

作为人类文化的创造物，不仅是嵌入环境之中的，而
且为环境所渗透和建构。乡村社会中的组织同样

是乡村社会生态（场域）中的子系统，受制于乡村文

化等其他子系统的影响。 因此，在乡村组织再造中，
不能简单地把组织视为孤立的个体单元，而应着眼

于组织所处的场域即组织生态，通过培育和重塑组

织文化，消减组织再造的阻力因子、涵养组织再造的

外部动力，形成内应外合的组织再造生态场域与动

力系统。 其二，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务必重

视乡村社会文化的引导、培育与重塑。 在新发展阶

段，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导乡村组织再造。 比如，
通过文化引领和核心价值培育，引导传统宗族文化、
乡土文化等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将宗族组织

重整再造为传承优秀乡土文化、融汇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建设乡风文明的主力，让乡村文化建设与组织

再造同向同行。 利用好新乡贤资源，发挥“五老”在
组织再造中的积极作用。 将家风、民风融入乡村组

织，形塑优良乡村组织文化。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基础，重塑优良组织内部文化，构建优良的组

织再造外部生态。 为此，需要涵养社会组织再造的

核心价值，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指引，凝聚共识力

量，消减市场化、现代化对组织再造的干扰与外部

效应。
此外，要重构并积累乡村社会组织生长的社会

资本。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特

征，它包括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通过促进合

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一个积累了丰富社会

资本的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组织的基础才稳固，自愿

的合作与集体行动才更容易达成，组织再造也才有

可能取得实效。 在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中，信任是

最核心、最必不可少的，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促

进社会信任，它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
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乡村组织再造必须注

重乡村社会信用再造，加强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

络的构建，为组织再造培育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组织弱则乡村衰，组织强则乡村兴。 要稳步推

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再造乡村组织，构建

纵横交错、协调有序的组织体系，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的政治优势，打通乡村社会各组织之间的障碍阻

隔，建立组织间协同联动机制，让乡村社会真正实现

有组织、有秩序、有效能的目标。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

乡村社会个体化原子化风险，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现

代化应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汇筑

组织力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时代的乡村组织再造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整

体性治理和源头治理原则，从组织主体（领导力量

和参与主体）、组织结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组织

间关系与协同共治机制）、组织功能（内部功能与外

部功能）、组织文化（价值理念、社会资本等）等多方

面入手。 乡村组织再造不是简单地组建几个相互孤

立甚至对峙的组织，不是以组织化之名将乡村社会

撕裂分割开来，更不是孵化出一批蚕食人民利益、公
共利益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而是要将组织再

造引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服务于乡村事业发展。
必须明确的是，推动农村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可

能会经历阵痛，甚至付出一些代价，但在方向问题上

不能出大的偏差。为此，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乡
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

０２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工程，必须从乡村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强化农民现代性培育，增强组织与合作意

识，做好组织再造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导，为乡村组

织振兴做好定向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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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利用跨国并购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问题论析∗

孟 凡 臣　 　 　 谷 洲 洋

摘　 要：跨国并购能拓展企业市场空间，优化企业要素配置，推动企业价值链跃升，从效率变革、动能转换、结构优

化等方面对企业转型升级产生深刻影响。 在跨国并购活动中，企业应基于转型升级战略需求，特别关注跨国并购

意图、并购目标、并购模式及并购后整合四大问题。 为最大程度发挥跨国并购的转型升级效应，应把能否实现转型

升级作为衡量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持续完善企业跨国并购的决策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机

制以及制度保障机制，积极、审慎地制定和运作符合企业转型升级战略的跨国并购方案，确保通过跨国并购实现企

业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转型升级；跨国并购；战略决策；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２２－０６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明显

放缓，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环境污染问

题日益严重，传统的以基建投资拉动、以低端制造业

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适应和推动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①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在

眉睫。 同时，随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提

出，为保持国家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推动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

为现阶段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

的主体，其转型升级是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微观体现，因此加强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研

究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②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和

关键在于创新③，因此企业转型升级也是实践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
许多企业为了实现创新，往往采用并购的手段

来获取所需的各种资源，通过提升核心竞争力来实

现弯道超车。 跨国并购使直接获取发达国家的优秀

管理经验和先进生产技术成为可能，节约了自行研

发和技术升级的时间和成本，减少了沉没成本，是企

业实现转型升级的优质外部路径。④随着我国企业

不断走出去，跨国并购成为我国企业借助外生力量

推动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然而并购异常复

杂，并非进行了并购就能直接获取所需的资源，实现

预期的并购绩效，并购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由于战

略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不力造成的并购失败的案

例，企业不仅未能实现既定并购目标，还损失惨重，
如上汽并购双龙汽车、ＴＣＬ 并购汤普逊等。⑤因此，
企业如何利用跨国并购实现转型，不仅是企业实践

中的一个重要难点，也是一个亟须研究的理论问题。

二、跨国并购对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

企业转型升级意味着企业的技术进步、产业附

加值提升，或是企业经营方向的优化调整。 跨国并

购一般会产生市场拓展效应、高端要素优化配置效

应、产业价值链跃升效应等，有利于推进企业转型升

级（如图 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并购的跨文化知识转移与创新绩效问题研究”（７１９７２０１３）。
作者简介：孟凡臣，男，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谷洲洋，男，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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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跨国并购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示意图

１．跨国并购有利于拓展企业的市场空间

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市场的支撑为基础，而跨国

并购是拓展企业外部市场空间的重要途径，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并购能使企业有效规

避贸易壁垒，扩大出口规模，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自

２００９ 年起，中国便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

国，在向其他国家源源不断地供应货物的同时，也频

频遭遇贸易壁垒。 而通过跨国并购，能够巧妙避开

贸易壁垒。 二是跨国并购能使企业更好地利用东道

国的销售网络和品牌，改善出口结构。 跨国并购的

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可以更高效地利用东道国的销售

网络、企业品牌等，迅速提升产品美誉度和知名度，
扩大市场占有份额。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南阳国宇密封发

展有限公司（简称“南阳国宇”）以 ２５００ 万欧元整体

收购德国威尔伯特集团，是河南首例、中国第三起成

功并购德国整机企业的案例。 南阳国宇是一家汽车

零部件生产企业，而威尔伯特集团拥有 ８０ 余年的历

史，是欧洲最大的动臂塔机制造商、全球领先的塔机

租赁商，在全球特大型工程中占有绝对领导地位，拥
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和销售网络，产品分布于世

界各地。 通过此次收购，南阳国宇不但有效避开了

欧洲对中国的紧固件反倾销调查，而且利用威尔伯

特集团的品牌和全球销售、租赁、服务网络，成功将

其制造业产品线由汽车零部件延伸至重型起重机的

整机产品，嵌入国际高端装备制造业供应链体系。
２．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优化高端要素配置

获取企业转型升级所需的高端要素是跨国并购

的重要目的之一。 高端要素一般是指难以模仿的、
稀缺的关键性资源和能力，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

条件，如技术、品牌、销售网络、市场信息等。 从要素

流动的角度看，跨国并购在本质上要求同要素的跨

国流动保持一致。 高端要素的拥有情况决定了企业

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地位，而跨国并

购的战略重点正是获取企业转型升级所需的稀缺性

高端要素，并以此推动企业基于高端要素的全球产

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分工地位的跃升。 在实践中，
企业需根据自身的国内发展优势以及所需的高端要

素情况，明确跨国并购的目的、对象与模式。 如，有
些企业跨国并购的目的是寻求国内低成本制造优势

与国外技术、销售渠道、品牌的结合，有些则是寻求

国内市场优势与国外技术优势、国内商业模式与国

外市场渠道的结合。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河南大森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大森机电”）以 ３０００ 万欧元完成

了对德国 ＧＴＡ 公司 ７２％的股份并购。 大森机电以

贸易型业务起家，后逐渐向高科技智能制造转型，是
国内第一家预埋槽道全产业链企业，拥有成熟的服

务体系、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存在

短板。 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的德国 ＧＴＡ 公司在隧道机械

制造技术方面世界领先，而市场短板比较明显，生产

长期处于“吃不饱”状态。 通过此次跨国并购，大森

机电获得了隧道机械方面的先进技术，在技术和管

理上与世界一流水平接轨，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其
产品供应覆盖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高铁、港珠澳大桥

以及厄瓜多尔 ＣＣＳ 水电站等重大工程，被誉为是转

型升级的“许昌榜样”。
３．跨国并购有利于推动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

中的跃升

在实践中，跨国并购通常会通过以下路径提升

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推动企业的

转型升级：一是通过跨国并购，企业摒弃原先低附加

值产品的生产而进入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领域；二
是通过跨国并购引入国外先进技术或品牌，发挥逆

向技术或品牌溢出效应，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

知名度，进入更高层次的市场；三是通过跨国并购推

动生产要素在一国内部或国际间的流动，优化企业

资源配置效率；四是通过跨国并购进入其他的高附

加值产业领域。 跨国并购所带来的产业价值链跃升

效应对企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开始的产业大规模国际转移中，发达国家一般将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位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而将产业价值链的

高端环节留在本国。 这虽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也

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

锁定。 完全依赖发展中国家企业自力更生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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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技术追赶，必将经历漫长的过程。 而通过跨

国并购国外相关领域的先进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

间内获取目标企业的先进技术、品牌、生产与研发能

力等，从而快速地实现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跃升。
可以说，跨国并购是提升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

的分工地位、突破常规发展、快速实现转型升级的捷

径。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南阳淅川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

（简称“淅减公司”）成功收购了意大利威奥斯图公

司。 淅减公司主要生产中高档轿车减振器，其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以及产销率均居国内前列，但由于公

司地理位置偏僻，研发与生产受限明显，急需转型升

级。 而 １９０６ 年创办的威奥斯图公司作为欧洲最大

的减振器制造商，高端客户遍布世界。 淅减公司通

过海外并购，借助威奥斯图公司雄厚的研发实力，成
功获得了世界减振器前沿技术。 淅减公司还通过此

次并购，在意大利设立了海外研发、生产及市场开发

平台，利用威奥斯图的品牌和销售网络，不断拓展欧

洲市场，同时将威奥斯图四分之三的设备运回国内，
提升国内生产线的装备水平，成功实现了国际化

转型。

三、跨国并购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需要注重的四个核心问题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转型升级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 虽然跨国并购能够帮助企业快速获得外部资

源，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从

转型升级战略决策到实施跨国并购，企业应结合

“要不要转型升级、向哪转型升级、如何转型升级、
何以转型升级”这四个问题，明确跨国并购意图、并
购目标、并购模式及并购后整合办法，最大程度地发

挥跨国并购的转型升级效应。
１．转型升级战略决策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是进行跨国并购的初始原

因，跨国并购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紧紧围绕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这一核心。 企业转型升级是指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为获取未来的市场竞争优势，基于内

外部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在其产业选

择、目标市场、经营范围、品牌等方面做出的重大决

策，而开展跨国并购正是促成这些改变、实现企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例如，企业在进行产业转型升

级战略的抉择时，选择留在原产业或是进行产业再

造直接决定了是进行横向跨国并购还是纵向跨国并

购。 因为企业成功与否不仅与其所在产业内部的竞

争地位的高低有关，而且取决于其所处的产业是否

具有高发展空间。 追求持续成长的企业必须保持对

自身产业生存环境的敏感，当原有产业难以为企业

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时，适时进行转型升级便成为

企业的明智选择。 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主要经济指标发展趋势向好，并保持良好的市场

占有量，但其所在行业面临整体衰落危机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会在举棋不定中错失最佳

的转型升级时机，并被后续的一系列风险拖入经营

危机之中。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应全面地审视自身

和行业的变化，保持敏锐的政策和行业敏感性，通过

全面的分析，从多个角度识别自身转型升级的动因。
企业只有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转型升级，基于哪些

条件进行转型升级，才能做出正确的跨国并购决策。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应围绕转型升级战略决策进

行前瞻性布局。 只有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采用科学

的方法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制定出真正可操作

的、能落地的跨国并购发展规划，才能成功实现企业

的转型升级。 随着大数据、工业 ４．０ 时代的到来，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跨国并购成为再造竞争新优势的

重要选择。 企业若想立于不败之地，更好地应对挑

战、抢占先机、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通过不断调整、
创新、优化转型升级战略，提前进行跨国并购的战略

布局。⑥企业要想使跨国并购具有前瞻性，必须从内

外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在内部，企业需要加强自身对

转型升级战略前瞻性的认知，以转型升级战略的前

瞻性保证跨国并购的科学性、合理性。 企业只有对

自身和所处行业的情况有清晰的洞察，及时准确地

预测和把握市场机会，才能对跨国并购进行前瞻性

布局，从战略决策层面赢得未来发展新优势。 因此，
企业高层管理者应积极参加本行业的信息交流研讨

会等，增强自身认知能力，及时发现新机遇，对未来

行业发展趋势做出及时、科学且清晰的判断，甄选适

合本企业的新技术、新方案，制定出适宜的跨国并购

前瞻性方案，为企业的长足发展做出规划。⑦在外

部，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整会对企业转型升级战略的

发展方向和跨国并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企业应根

据自身发展情况和竞争态势，及时收集、分析政府有

关产业发展、跨国并购等方面的政策信息，明晰企业

未来转型升级发展取向，以此强化企业转型升级战

略和跨国并购方案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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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并购目标识别

在选择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转型升级时，如何识

别合适的并购目标，是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 企业

进行转型升级战略决策时，容易被各种迷惑性的指

标误导，如盲目追逐热钱、只图一时利益，而没有对

企业长远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规划等。 企业的转型升

级战略决策制定后，如何选择合适的跨国并购标的

以实现转型升级战略决策目标，也会影响企业命运，
不合适的跨国并购会产生负效果甚至会拖垮企业。
如何探索并购方向、明确并购目标，对企业至关重

要。 企业在识别什么行业应该进入，什么企业应该

并购这一过程中，也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全面思考。
跨国并购意味着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以及知识层次分歧，企业

在识别和认知目标时会存在局限性，并不能直接而

轻易地察觉到机会。 不同的政策实施存在差异，国
际经济局势瞬息万变也加大了企业识别并购目标的

难度。 跨国并购目标的识别要求企业拥有较高的国

际化视野。 国际化视野是指具备国际化意识、国际

化胸怀以及国际级别的知识结构，视野和能力达到

国际化标准，能够站在全球或更广阔的视域上观察

经济、市场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变化，并能够在多变

的国际局势中把握住机遇并主动争取机遇的胸怀与

格局。 国际化视野帮助企业将活动领域扩展到海外

以获取新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积累对顾

客需求的认识，打造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通过

国际化战略，能够获得更多资源和信息，建立更广泛

的社会资本，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世界排名第一，但在“高精尖”
方面还有不少短板。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优势资

源实现转型升级，需要捕捉有利时机、识别优势资

源。 国际化视野能够帮助企业放大格局，从更广阔

的角度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外企业动态，从细节中发

现国际并购的机会。 这种国际化视野不单单是指企

业对国际经济、国际市场的认知和了解，同时也是对

不同国家经济特征、政治条件、文化背景等宏观环境

的认识。 拥有国际化视野的企业能够在识别和运筹

外部资金、技术、知识等各种资源上保持优势⑧，利
于发掘与企业自身更加匹配、能够带来更多发展潜

力的目标，为企业进行更广阔的海外布局带来优势。
企业培养国际化视野，从企业外部来讲，需要更多地

参与国际竞争，推进企业国际化，发展海外业务，逐

步走出去，抓住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从企业内

部来讲，要吸纳培养国际化管理人才，企业的国际化

人才储备决定了企业决策的国际化水平。 企业吸纳

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能够增强企业决策的国际化

认知，从而提升国际化视野，为跨国并购实现转型升

级奠定坚实基础。
３．转型模式选择

创新能力是支撑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 企

业跨国并购后要选择合适的转型模式，平衡协调提

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向更高的经

济社会效益方向发展，以此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对

于企业来说，在转型升级中如何进行创新选择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企业只进行探索式创新，
那么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将承担非常大的风险，新的

创新尝试一旦失败，巨额研发费用所带来的沉没成

本巨大，可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危机；如果企业只进

行利用式创新，虽然能够在已有行业较为稳定地发

展，但当企业所处的整个产业面临危机或将被淘汰

时，企业只依靠这种创新模式也难以幸免，并将失去

未来发展的潜力。 企业过分偏重任何一种创新方

式，都可能给企业带来重大风险。 唯有保持均衡，
“两条腿走路”，处理好企业发展和创新成本的关

系，才能以较低的风险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因此，如
何平衡“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双元发展

对企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决定着企业跨国并购的

模式。 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情况，找出最符合自身转

型升级发展要求的创新组合方式，选择基于技术引

进或是基于自主创新的跨国并购模式。
跨国并购模式的选择要求企业具备双元化能

力。 “双元”从本质上体现了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

创新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在占用企业资源上的矛盾，
这种双元相悖的局面主要来源于企业对未来不确定

性的担忧。 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转型升级，需要

具备化解这种战略悖论的能力。 在我国企业的转型

升级实践中，存在同质化严重、分工程度低、缺乏创

新支持体系、过分依赖现有网络以及缺乏革新意识

等问题。 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普遍存在探索式创

新不足，过分依赖利用式创新甚至盲目复制创新模

式的现象。⑨因此，企业跨国并购时，要特别注意自

身创新能力的提升。 以跨国并购提升创新能力推动

企业转型升级，不是全盘摒弃企业原有的知识与专

长，而是在一致性与适应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即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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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挖掘企业原有优势进行探索式创新，以提高运作

效率，同时结合并购企业技术优势进行利用式创新，
以适应未来发展新要求。⑩企业选择合适的跨国并

购模式、培育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能力，
对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动态识别主要矛盾、平衡

中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关系、做出更为符合企业实

际状况的判断和决策、提升企业持续发展核心竞争

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４．并购后整合

跨国并购后能否进行良好的资源整合，是实现

企业并购绩效、推动企业成功转型升级的关键。 如

果企业在并购后出现资源整合缺失、资源整合不当

等问题，那么并购双方企业难以形成协同效应，也会

因为信息不对称、文化背景不同等原因造成双方冲

突，由此导致的生产经营动荡也可能会引发企业员

工的不信任以及反生产行为。
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多元文化差异的员工和

团队有机融合在一起以实现协同效应，是企业跨国

并购后整合阶段的重要任务。 大量企业由于跨文化

管理不力而引发文化冲突，造成知识转移受阻、管理

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后果，最终导致并购失败。 只有

进行好跨文化整合，才能够优化并购绩效，实现企业

长远发展。 跨文化管理的核心是文化冲突管理，需
要尊重和理解文化差异，使不同的文化能够融合在

同一个企业中。 要打造优秀的多元文化相融的团

队，正视团队个体成员间的文化差异，用积极的眼光

来看待文化差异，多看到差异带来的好处，而不是

问题。
并购后整合是通过资源分享、资源重置、资源剥

离等措施，使企业双方从组织、人力关系、生产统筹、
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实现协同。其中，能否吸收对

方企业的资源、学习对方企业的技术是转型升级成

功与否的关键。 企业对组织结构进行整合，要优化

企业员工的社会网络，提升员工间的紧密度，畅通信

息和资源传递的途径；企业对生产任务和管理标准

进行整合，要能够使双方在认知上产生一致性，在生

产上产生协同效应，促进资源在双方间流动；企业对

文化进行整合，要能够减少双方员工的文化冲突，使
双方员工构建起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总之，企
业要想通过跨国并购实现成功转型，必须要重视并

购后的资源整合，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对组织结

构、人力资源、生产过程、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

全面优化，以实现企业预期并购目标。

四、通过跨国并购推动我国企业转型

升级的对策建议

　 　 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转型升级，是我国企业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

要战略选择。 为此，需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适应时

代发展要求，以国际化视野积极利用跨国并购实现

企业转型升级。
１．把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作为衡量企业跨国并购

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

在新发展阶段，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目标是通

过企业转型获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应成为企业“走出去”的关键依据。 需

要注意的是，评判跨国并购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在关注短期财务绩效的同时，更应强调企业的创新

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品牌塑造能力以及未来发展潜

力的提升，不仅要关注过往成效，更应强调未来价

值。 应坚持短期与长期、静态与动态、当前与未来相

统一的标准，对跨国并购成效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

果既要能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又要能为

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科学依据。
２．完善企业跨国并购的决策机制、利益协调机

制、监督机制以及支持制度

企业应完善决策机制，构建科学的跨国并购项

目评估体系，应基于转型升级战略意图，合理选择并

购标的，强化对被并购企业财务报表以及表外行为

的核查；要规避违背转型升级战略的盲目跨国并购

行为，注意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给企业

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 政府应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减少行政干预，协调好各方利益，加强利益相关者间

的信息沟通，为企业跨国并购营造良好的环境；应构

建企业跨国并购支持制度，完善金融支持和保障体

系；应健全企业跨国并购监督管理体系，强化跨国并

购案例的审计和信息披露，预防盲目跨国并购、盲目

多元化行为，加强对企业跨国并购真实性、合规性的

审核，加强对跨国并购成功案例的研究、宣传和推

介，引导企业审慎、理性并购，使跨国并购更好地满

足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３．积极、审慎地制定和运作合理的、符合企业转

型升级战略的跨国并购方案

我国企业迫切需要通过提升创新能力、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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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国际品牌知名度等途径实现转型升级。 但是，受
人、财、物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这些目标的实现往

往需要漫长的过程，而通过制定科学周全的跨国并

购方案来指导并购优质企业，从而获取高端要素，是
价值链低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惯常手段。 当前全

球经济正处于低迷期，我国企业通过开展跨国并购

以实现转型升级既面临重要机遇，也面临各种挑战。
企业应正确认识、及时把握、科学应对全球并购形势

变化情况。 实践表明，符合企业转型升级战略的跨

国并购能大大降低并购风险、提高成功率。 因此，在
跨国并购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企业应从自身转型升

级发展需求出发，不盲目跟风，系统掌握并购标的企

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当地的法律法规与文化习俗。
只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跨国并购方案，才能最大限

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跨国并购风险，确保企

业转型升级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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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状、机制与策略研究∗

杨 梦 洁

摘　 要：站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上，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推动城乡融合、形成新型城乡关系、畅
通城乡经济循环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现实要求。 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基础，数字经济为实现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

与升级提供新要素、注入新动力，具有高渗透、高价值、高技术、非竞争性，能够深化城乡产业分工，产生数字重生赋

能效应、数字融生平台效应、数字增生长尾效应、数字新生蝶变效应，渐进式实现城乡产业链从流程、产品升级到范

围、结构层面的功能升级，最终实现系统性链条升级。 经过多年实践，中国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

实基础已初步具备，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从培育城乡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探索城乡产业链数字化深度

融合新场景等角度进行突破。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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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提出：“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

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前中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距离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

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深化城乡产业分工、推动

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是形成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

乡融合的产业基础。 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渗透经济

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其独特属性有效破解了资源错

配、时间错配、空间错配等问题，不断优化供给、撬动

内需，为促进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创造了新机遇。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数字乡村“既是乡

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

容”。 如何运用数字化力量弥合城乡发展鸿沟，成
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热点命题。 本文的研究旨在抓住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城乡资源要素流通，形成功

能互补、联系紧密的城乡产业分工体系，实现城乡产

业链的深度衔接和协同升级，打造价值链水平更高、
供应链韧性更强、空间链布局有序、企业链协同驱动

的城乡产业链条。

一、相关概念辨析

城市迅速发展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于城乡关系的

关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走城乡融合发

展道路，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城乡一体

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这是新时代党对城乡关

系做出的与时俱进的战略安排。 学术界针对城乡融

合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许彩铃、李建建从马克

思主义城乡关系论切入，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生产

力高度发达的结果，其内涵包括资源要素自由流动、
产业合理分布并密切联系等。①杨志恒认为城乡融

合发展包括经济互动、社会交流、空间衔接的无障碍

交互。②年猛则指出城乡融合发展至少包括要素、产
业、制度、治理和空间五个维度的融合。③综合来看，
城乡融合发展内涵丰富，涉及经济、制度、社会、环境

等多个层面， 最终要形成全面、互促、共进的有机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以智能制造引领‘三大改造’提升河南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研究”（２１２４００４１０１２０）。
作者简介：杨梦洁，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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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它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研究处理城乡关系所

要把握的核心要义和行动指南。
第二，城乡产业链融合。 城乡产业链融合专注

于研究城乡融合的产业层面，属于城乡融合发展的

一个维度。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农村被视为城市

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源供给方，一度造成农村从事简

单传统农业，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城

乡产业链分割局面。 经过国家政策的大力调整，近
年来城乡产业融合趋势逐渐显露，农业生产机械化

应用水平有所提高，乡村旅游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

三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但这种初级融合没有形成全

面、稳定的链式发展机制，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加

深。 本文所指的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就是要在挖

掘农村特色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借助数字经济等关

键外部契机，带动城乡间要素流通，将农村资源优势

与城市技术优势、市场优势深刻对接起来，将农村第

一产业发展与城市二三产业发展系统结合起来，使
原本相对孤立的城市和农村产业链进行横向拓展、
纵向延伸，形成一头连接农村、一头连接城市的完整

城乡产业链，既充分提升农村特色资源价值，又满足

城市多样化高质量消费需求。
第三，城乡价值链。 产业链包含价值链、企业

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城乡价值链是城乡产

业链研究的一个维度。 在城乡产业链相对分割的情

况下，农村地区处于城乡价值链底端，没有价值链治

理权，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初级农产品加工等价值

链低端环节活动，城市则主要占据农产品精深加工、
包装设计、流通营销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中高端

环节，价值增量主要在城市实现并留在城市。 依托

数字经济发展，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之后，农村能

够充分借力城市发展优势，大幅提升自身特色资源

价值，并直接参与更多高附加值环节，拥有更大的价

值链治理权，最终使价值增量在城乡间更加合理地

分配。

二、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实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全面转型的关键

时期，对于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有着

非常迫切的需求，加之多年实践探索经验的不断积

累，深度融合的现实基础已经初步具备。
（一）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紧迫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任务与加快形成

新发展格局的时代命题对城乡融合关系提出了更高

要求，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具有重要

意义。
１．农村发展亟待转型的升级需求

新时期农村发展转型面临更大挑战。 一是农村

劳动力结构调整压力增强。 近年来中国经济外循环

账户呈现缩减态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放缓，部
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进程受阻。 同时

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之城市更为严重。④根据《中
国人口年鉴（２０２０）》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９ 年全国城市、
镇、乡村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占比分别

达到 １６．０８％、１６．７９％、２０．８４％，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该

比例分别达到 １０．９５％、１１．５５％、１４．６９％，乡村占比

明显更高，老龄化增速也快于城镇。 数字经济能够

缓解劳动力结构调整下的城乡发展矛盾，为解决农

村地区创新创业提供更多可能。 二是传统要素投入

矛盾日益凸显。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
公布的数据，中国经营耕地 １０ 亩以下的小农户占农

业经营主体数量的 ９８％以上，占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的 ９０％以上，不利于农业生产种植标准化推广和机

械化作业。 化肥等要素对于生产效率的改进效应也

进一步减弱，超量的化肥投入违背绿色化发展要求。
数字经济能够为组织小规模生产对接大体量市场、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造关键契机。

２．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变革需求

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

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

经济循环。”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不彻底、资源

要素流通受限等因素阻碍，城乡经济循环不通不畅

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数字经济具有融合创新特质，
能够从技术性和经济性上驱使城乡要素流通和分工

深化，密切城乡经济联系，同时“互联网＋”医疗、“互
联网＋”教育等数字经济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也助推

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发掘了农村地区的

消费潜力。
３．数字经济纵深发展的增长需求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１）》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３９．２万亿元，占 ＧＤＰ 比重的３８．６％，较 ２００５ 年增加

了 ２４．４ 个百分点，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中占

比已经超过 ８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主阵地。⑤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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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

传统互联网业务周期性增速衰减等多重压力，农村

成为数字经济纵深发展的潜力地区。 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显示，从总量上看，２０１９ 年中国农村登记的常住人

口有５．５２万亿人，存在数以亿计的潜在消费群体没

有实现有效的数字接入，海量规模市场有待开发。
从结构上看，农村居民多样化利用数字经济的能力

存在提升空间，如依托互联网进行学习、培训、从事

商业活动等。 智慧农业、智慧旅游等新业态有待在

农村进一步普及，释放县乡数字消费潜力大有可为。
（二）深度融合实践的逐步推进

强化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驱

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创造了现实可能，数字乡村

建设不断提速，城乡资源要素加速流通，城乡产业链

深度融合实践经验不断积累。
１．深度融合基础日益强化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等

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发布，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提速，为
农村地区参与城乡产业链分工、分享数字经济发展

红利创造了可能。 “宽带中国”战略已经完成从城

市到农村的全面下沉， 《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

（２０２０）》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底城市农村同网同速

已基本实现，全国 ９８％以上的行政村实现 ４Ｇ 网络

覆盖，贫困村通宽带率、行政村通光纤率也达到

９８％。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推动农村

５Ｇ 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 根据国家工信部运行监

测协调局发布的年度数据计算，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底，中国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已经达到 １４１９０ 万

户，与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４５４ 万户相比增长了９０．４％，信息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数据、商品、服务、人才、技术

等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奠定了基础。
２．深度融合成效初步显现

随着深度融合基础不断夯实，数字经济跨城乡

垂直整合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

环节的能力不断增强，纵向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数字经济运用先进制造业发展思路重塑现代农业生

产种植模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用现代服务业发展

思路延长农业链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激

发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活力，城乡产业联系空前加强。
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年度数据计算，２０２０ 年中国

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１．７９ 万亿元，较 ２０１６ 年增长

１００％，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２０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城镇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

从 ２．８１ 降低到 ２．５６，始终呈现稳定缩减态势。
３．深度融合模式不断创新

经过多年积极探索，智慧农业、农业物联网、农
业电商平台等新业态不断出现，农业内部有机融合

模式、全产业链发展融合模式、产业链延伸融合模式

等纷纷落地推广。 ２０１９ 年国家首批认定 ２０ 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将其打造成为集“生产＋加工＋科
技＋品牌”等环节于一体的连接城乡全产业链的开

发体系。 上海的“都市农业”项目实践多年，建成叮

咚买菜实验基地，坚持互联网远程监控标准化生产，
生产完成后按需转包，手机完成订购销售并送货上

门，形成集标准生产、精深加工、冷链配送为一体的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体

系。⑥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也积极开展科技助农活动，
京东围绕陕西苹果产业，联合龙头企业成立“京东

云数字果业联盟”，提供 ＡＩ 农技服务、搭建苹果大

数据平台等。

三、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

随着以 ５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

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渗透，产业互联网进

入深耕阶段，正从单点、局部的信息技术应用向高度

集成、系统融合的泛在智能化转变⑦，新业态、新模

式纷纷涌现，为深化城乡产业分工、实现城乡产业链

深度融合升级带来新要素、注入新动力。
（一）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根

本动因

数字技术是与蒸汽机、电力同等重要的“通用

目的技术”，具有高渗透性、高价值性、高技术性和

非竞争性，衍生出驱动城乡产业分工深化的深层

动力（如图 １）。
１．改变传统分工逻辑

数字经济在要素投入、价值创造等各个环节与

传统产业均存在巨大差异。 数字经济使地区比较优

势发生改变，打破地区分工现状，转变地区分工逻

辑。 一是数字经济转变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数字

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
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同时进一步释放劳动力以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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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吸收。 二是数字经济转变农村农业发展思

路。 传统以工促农的发展思路是用工业化发展逻辑

改造农业，追求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效益，忽视乡村

发展的特殊性，农村被动统一化改造，发展地位较

低。 数字经济突出“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化”的
发展逻辑，能够极大程度上保护农村发展的差异性

和特色性。
２．变革资源配置模式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运行基本遵循“泰勒制”模
式，产业链线性分工明确，而数字经济以其独特的技

术性对传统的线性资源配置模式产生冲击。 一是降

低资源流通成本。 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走向大

型化、智能化方向；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走向移动

化、实时化方向，信息传递成本不断下降，人力资本、
生产物资等各类资源实现跨时间和空间的低成本流

动，极大地拓展了一二三产业互动的区域范围，丰富

了交易内容，降低了搜寻成本。⑧二是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 沿着产业链自上而下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容

易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资源的层层损

失，数字技术要求资源配置以用户和市场为核心，可
以大幅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３．深度融合全产业链

数字技术具有高渗透性，与一二三产业全面融

合，不断产生新业态、新模式与新经济，为城乡产业

分工创造新土壤。 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使得智慧

农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 数字经济与工业

融合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部分产业类

别还能够以工业应用为核心，出于稳定原材料质量

和数量的需求，反向推动上游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数
字化建设，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物流、商贸、
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也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向现代服务

业转型，发展势头强劲的现代服务业可向上整合供

应链，以数字化供应链带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
４．开放畅联分工接口

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以及达维多定律是左

右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三大定律。 数字经济的开放

性、共享性也在梅特卡夫法则和摩尔定律的作用下

得以充分发挥，促使分工接口不断扩大。 梅特卡夫

法则认为，用户数量的增长将为互联网价值带来二

次方程式的对应增长。 在现实中，新兴数字经济体

的发展前期一般投入巨大，耗资较多，但由于数字技

术的应用具有非竞争性，用户规模扩张能够分摊前

期成本，且用户数量增长能够带来高价值数据资源，
从而对系统产生持续的反馈优化作用，所以加入的

数字节点越多，价值增值规模越为庞大。 摩尔定律

则认为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生产成本将

迅速降低。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网络技术服

务相关费用不断减少，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分工

门槛也显著降低，越来越多的个体得以接触数字经

济并加入其中，拓展形成新的分工体系。
（二）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作

用机理

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四维效应有利于推动城

乡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升级。

图 １　 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融合升级机制

　 　 １．数字重生赋能效应带来城乡产业链生产流程

与产品融合升级

数字重生赋能效应是指依靠数字技术重塑产业

链生产流程，完成生产环节价值增值⑨，是影响城乡

产业链融合升级的第一阶段。 这一过程有利于延长

城乡产业链，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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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造，实现城乡一二产业的融合。 首先，打造农

业生产流程的数字孪生世界。 依靠大量数字化基础

设施，温度、湿度传感器，ｐＨ 值传感器等设备，从源

头上保证农产品原料质量，提升特色农产品资源价

值。 其次，将决策环节提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模型等技术进行零成本试错推演，实时调

整农作物生产计划。 城乡一二产业与数字化融合提

升了农村产业的生态感知能力、自动化操作水平、市
场环境预测分析能力，增加了农产品价值含量和市

场竞争力，从初始阶段提升农村在城乡价值链中的

地位。
２．数字融生平台效应带来城乡产业链结构融合

升级

数字融生平台效应促使企业的生产、运营、组织

等环节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向“云端”，是影响城乡产

业链融合升级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以信息

交互和资源跨界融合为特征的各类平台相继出现，
城乡产业链结构从简单线性转向复合网状。 各类产

业性综合电商服务平台作为数字经济融合创新的产

物，能够跨行业、跨链条整合不同类型的个体和资

源，使得跨越城乡空间、时间距离的社会大规模协作

分工成为可能。⑩受平台效应影响，信息流不再被城

市供应链里的巨头企业进行垄断性分配，市场需求

动态变化被迅速感知和反馈。 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

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农产品生产者、组织供应商、物
流渠道商、产品加工商、消费者等不同角色传统定位

悄然转变，农产品生产者可以直接与包括城市消费

者在内的各个环节主体对话，城乡之间一二三产融

合程度通过平台效应下的产业链网状结构得以大幅

提升。
３．数字增生长尾效应带来城乡产业链范围融合

升级

数字增生长尾效应是指借助发达的互联网系统

和日益普及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从供需双向角度

挖掘城乡长尾市场，这是城乡产业链融合升级的平

行第二阶段，各类微小个体的经济属性被识别，并被

赋予不可替代的价值，城乡产业链范围从单一走向

多元。 一是组织广大小农户完善生产市场。 “大国

小农”是中国基本国情，大量散落的农村小农户与

规模可观的城市大市场之间存在资源对接与组织运

营上的矛盾，数字经济“小前台＋大中后台”的典型

模式契合城乡发展现状，能够较好地弥合二者之间

的矛盾。二是对接独特资源供需市场。 农村特有

的自然、农业景观通过线上快速传播到城市地区需

求市场；难以被批量生产的小规模手工艺品等特殊

产品，通过线上实现小众化供给与需求对接，再通过

长尾效应将小众化供需扩展为规模化收益，产生可

观的变现能力。
４．数字新生蝶变效应带来城乡产业链全链条融

合升级

数字新生是城乡产业链在经历了数字重生、数
字融生、数字增生之后，从产品到功能全方位升级而

形成的集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于一体

的有机整体。 数字新生使城乡产业供应链更加稳

定、空间链更加协调、企业链带动更为有力、城乡价

值链水平整体跃升。 近年来阿里、京东、拼多多等电

商巨头纷纷发力数字农业，依靠自身强大的引导力

和行业整合能力，驱动形成了“龙头＋产业链”的产

业布局以及“平台＋生态圈”的组织架构，推动了城

乡产业链的终极融合升级。 阿里农业办公室是一个

典型案例，它统筹 ２０ 多项业务，从阿里云赋能农业

生产制造环节，到菜鸟物流打通运输渠道、淘宝天猫

及盒马鲜生组成线上线下销售矩阵等，构成了较为

完整的数字化城乡产业链网络体系。

四、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面临的阻碍

当前，在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方

面我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是与城乡产业链全链条优化升级的蝶变目标

还存在着不小差距，现实阻碍较为突出。
（一）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悬殊

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周期长，前期投入成本高的

特点，不同地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拥有程度差异巨

大。 国家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

示，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村接入宽带用户数量虽然达到

１４１９０ 万户，但仅占全国接入用户总量的 ２９．３％，且
近年来一直在 ３０％左右徘徊，没有明显改善。 对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联合发布的《第 ４５ 次中国

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进行整理，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城镇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

７６．５％和 ４６．２％，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农村地区互联网普

及率提高了 １４．１ 个百分点，但是和城镇互联网普及

率仍然相差 ３０．３ 个百分点，不仅不利于农业农村农

民共享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带来的增长红利，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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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了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应用和城乡产业的进

一步融合发展。
（二）城乡数字化转型应用程度差距大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速，与城市发达地

区相比，农村地区在数字化转型和应用方面存在的

弱项逐步暴露。 一是一二三产业数字化进程差距

大。 ２０２０ 年中国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占比超

８０％，但三次产业不平衡现象突出，中国信通院发布

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１）》显示，２０２０
年服务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

４０．７％，第二产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为 ２１．０％，而
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仅为 ８．９％，数字经济在农

业中渗透率明显偏低。 二是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

平低。 多数地区农业机械设备落后，大型现代化农

机数量少，数字化改造基础不强。 ２０１９ 年我国小

麦、玉米、水稻三类主要农作物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为 ６９％，设施农业机械化率仅达到 ３１％—３３％，畜
禽养殖业机械化率为 ３５％，不利于数字经济与一

二产业深度融合。
（三）城乡数字信息技术供给不均衡

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滞后，导致农村地区数字技术供给明显不足。
农村地理位置偏僻，宽带建设、装维成本较高，宽带

价格高、质量低等问题影响了数字经济的现实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 ２．６５ 万亿学生接受线上授

课，实现了在线学习，其中，城市未受到明显影响，但
不少农村地区学生不能稳定地接收到信号以维持基

本的教育需求。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

心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 年调查统计数据，农村地区利用互联

网学习、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数量分别仅占农村人

口的 ２８．３８％、３２．９８％。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农村地区仍

有 ５６００ 个行政村没有基础金融服务，支付、清算、结
算体系与城市相比明显落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仍然有近 ７０％的地区没有电

子商务配送点，严重影响了城乡产业链条的完整性。

五、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策略路径

要打破城市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农村

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发展壁垒，实现城乡产业链深度

融合，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必须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

遇，克服农村发展弱项，加强城乡互动，打造融合创

新、协同升级的城乡产业链体系。

（一）协同推进城乡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新建设

一是合理布局城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规划

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根据城乡产业链发

展需求，在农村地区相关重点领域有计划地引入

５Ｇ、移动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引导农村企业

与城市互联网企业与金融机构联合，利用区块链、大
数据等数字技术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提高

普惠金融服务支撑力度。 二是持续强化农村信息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 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工程，以市

场化手段完善普遍电信服务补偿机制，将 ４Ｇ 网络

和光纤宽带建设覆盖最后 ２％的行政村。 分段推进

农村基础通信网络升级扩容工程，推动农村千兆光

网建设，扭转农村电信网络服务价格高、质量差的现

象，解决互联网深度普及面临的现实阻碍，满足农业

生产、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日益增长的数字需求，保
障城市农村享有均等的“数字机会”。

（二）积极培育城乡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

一是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数字平台。 借助城

乡产业协同发展数字平台深度盘活城乡产业资源，
发动城市二三产业的科技、信息、人才等资源下乡，
引导城市消费互联网平台向农业生产领域延伸，支
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向农产品加工制造行业覆盖。 积

极建设各类数字化运营的特色小镇、城乡融合示范

基地等，带动技术流、人才流、资金流等要素集聚融

合。 二是积极推动县域地区现代化农业园区建设。
县城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运行的基本单元，是连

接城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具有辐射城乡双向发展

的区域便利性。依托不同县域现代化农业园区，建
设一批优势各异、设施先进、链接广泛、带动有力的

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实践基地。 三是打通城乡产业

数字化供应链。 发挥城市综合性电商产业平台对产

业链的引领整合作用，上游推动农产品数字化标准

生产或养殖，中游组织智能加工制造，下游协同发展

现代化物流、多元化营销、普惠性金融等各类现代服

务业，形成稳定性更高，跨城乡全产业链的生态

闭环。
（三）探索城乡产业链数字化深度融合新场景

一是出台数字经济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应用场

景报告和发展规划。 梳理全国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

业链深度融合的各项研究，总结具有代表性和发展

潜力的新业态、新模式。 推介一批如青岛浩丰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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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的创新模式供城乡企业传播学习。 二是建

设数字经济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应用场景创新示范

区。 网易“智慧养猪”，京东“京鲜坊” “京喜农场”
等新模式不断落地；杭州萧山、广西玉林、四川眉山

等地先行先试建设创新示范区，也积累了一定的发

展经验。 从这些企业和地区中挑选一批示范项目，
选择数字技术在城乡产业链不同领域深度融合的优

势品牌建设示范区，给予优秀企业和地区税收补贴

政策、土地优惠等扶持措施，形成培育新市场，带动

新产业的良好循环。
（四）完善城乡深度融合政府数字治理新机制

一是重建城乡数字化治理体系。 梳理建立集农

村党建、集体资产、公共事务、农村管理、公民生活等

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信息数据和数字系统，在此基础

上，依托智慧城市建设的成熟经验，提升智慧城市的

数据融合与算力支撑能力，将智慧城市管理建设模

式进行改造，使之适用于农村管理，继而探索建设城

乡融合大数据管理平台等载体，实现城乡管理的信

息化、标准化，为客观分析城乡产业链融合程度和融

合进程提供有效数据。 二是强化城乡综合性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 建立城乡居民的社会性、专业性、
普惠性公共服务云平台，统筹提供汇集各类在线教

育、技能培训、信息交易、远程医疗、科普信息等专业

模块于一体的公共服务，鼓励农村居民主动对接城

市发展资源与市场空间，寻求并抓住城乡产业链融

合发展机遇，帮助政府掌握城乡数字经济应用现状

相关的数据，及时优化调整政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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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急难问题及其破解∗

———基于河南省焦作市的实践调查

田 　 友　 　 　 赵 翠 萍

摘　 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按照中央总体工作安排，２０２１ 年年底这项工作将

基本结束。 但是，由于改革政策不配套，现阶段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关于成员管理、集体经济组织定

位、股份经济合作社级别、成员身份认定及股权设置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改革完成后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运营

也可能面临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得不到认可、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账目分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部

门缺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利益难以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对此，本文基于河南省焦作市改革情况的跟踪调查，
系统分析当前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新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面临的急难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急难问题；破解对策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３５－０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继承包地“三权分

置”改革后中央安排的又一项重大农村改革任务，
是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大事。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６〕３７ 号文件）（以下简称

《意见》）指出：“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农村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①２０２０ 年中央一

号文件指出：“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

点，有序开展集体成员身份确认、集体资产折股量

化、股份合作制改革、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等工

作。 探索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强化集体资

产管理。”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大量沉睡的资

源要素活起来，实现生产关系的新突破、生产力的新

跃升，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然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深水区”“硬骨头”。 当前，由于改革政策不配

套，各地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及改革完成后建立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运营、管理等方面遇到许

多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多数没有明确统一的解决办

法，不仅造成基层工作者迷茫，影响改革进程推进，
也严重制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经营业务的

开展，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改革任务的落实与改革

成果的巩固。 本文基于焦作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情况的跟踪调查，系统梳理分析当前改革进程中

遇到的急难问题及改革完成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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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可能面临的难题，并就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政策

建议，以期为各地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一、河南省焦作市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作为全国第三批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完成了全县 ２６２
个村的改革任务。 焦作市其他县（市、区）的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随河南省作为全国第四批整省推进

试点同步推进。 整体工作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启动，第一

阶段清产核资工作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底全面完成，２０１９
年 ９ 月通过省农业农村厅抽验；第二阶段股份合作

制改革工作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份启动，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中旬全部结束，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底通过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评估验收。
１．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第一，清产核资对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全市

共有 １８５７ 个行政村（街、居），完成清产核资 １８５６
个，占比 ９９．９４％；共有小组 ９９１３ 个，完成清产核资

８８４７ 个，拥有资产的小组占比 ９９．９％；在“全国农村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管理系统”完成录入的单位数占

比 ９９．９％，基本实现了清产核资全覆盖。③第二，摸
清了集体家底。 全市共清理集体账面资产 １００．１７
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３５．１９ 亿元；核实后的集体资

产总额 １４２．５７ 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４９．２ 亿元，分
别高出账面数 ４２．３％、３９．８％。 全市 ７０１ 个村有经营

性资产，有经营性资产的村占比 ３７．７％；清查落实集

体土地面积 ４８９．１７ 万亩，其中农用地面积 ３５３．８３ 万

亩；查清集体建设用地 １１１．４ 万亩，其中宅基地面积

６５．３４ 万亩、工矿仓储用地 １４．１ 万亩。④第三，清产

核资取得良好效果。 严格按照《农业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水利部　 国家林业局　 教育部　 文化

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体育总局关于全面开展农村

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 （农经发〔２０１７〕１１
号）的要求开展工作，在完成清产核资后又对清查

程序、范围、对象、数据、产权归属、档案材料、管理制

度、数据录入等 ８ 项内容进行完善、巩固提高，通过

了省级抽验。 第四，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完成。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全市 １８５７ 个村（街、居）股份合作制改

革全部完成，登记赋码证书全部发放。 全市 １８５７ 个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时点量化资产总额 ８８．６１
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２７．３６ 亿元；确认股东总数

２７４２４５０ 个，其中成员股东 ２７４２０３１ 人、集体股东

４１９ 个；股本总额 ７３． ３９ 亿元，其中成员股本金额

６６．２６亿元、集体股本金额 ７．１４ 亿元；对成员实行静

态管理的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８３６ 个，占比 ４５％。
设置集体股的 ４１９ 个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股所占比例

都没有超过总股本的 ３０％。⑤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有 ８０
多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了分红，改革成效初现。

２．改革的突出特点

河南省作为第四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底前此项改革任务已全面完成。
焦作市在改革进程中进行了大胆探索，一些做法突

破了《意见》限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其突出特点有

三：一是突破了文件要求“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

份合作制改革”的限制。 焦作全市 １８５７ 个村（街、
居）全部对集体资产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河南

全省 ７０％以上没有经营性资产的村在改革时对总

资产或净资产、部分村对资源性资产进行了折股量

化，普遍建立了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二是改革后

集体经济组织在没有启动资金的情况下探索了动员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出资入股、集体以土地等资源性

资产或固定资产入股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 三是焦

作市温县积极探索，率先突破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正常经营业务开展发票无法取得的难题，但复

制推广难度较大。

二、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１．关于成员的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问题

关于成员身份的管理，《意见》提出了“提倡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过分

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

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的“静态管理”模

式，但文件没有强调必须实行“静态管理”。 换言

之，按照《意见》精神，对成员身份及所占有的集体

资产份额的管理，可以是“静态管理”，也可以是“动
态管理”。 但如果实行成员“动态管理”，那么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以及保持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要求不相吻合。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有其内在的制度关联性，二者都要体现农村集体

资源、资产归农村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不能将集体成员与集体土地的承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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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确定为长久不变，而将集体资产与集体成员占用、
收益的关系搞成随机、灵活的管理。 应汲取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相当一部分村随意调整

农户承包地，导致矛盾纠纷不断、土地承包关系不稳

定的教训。 从长远看，“动态管理”不仅不利于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营管理，还会给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利益分配增添技术难题，容易引起不必

要的矛盾纠纷，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从全局看，
“动态管理”也不利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与

完善。
鉴于此，建议没有完成改革的地方要与时俱进，

对成员身份管理一律实行不随人口变化的“静态管

理”模式，这样有利于形成对农村集体土地与资产

的统一管理，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而有利于我

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与完善。 这也是与《意见》
明确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巩固社会主义公

有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的改革

初衷是契合的。
２．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位问题

《意见》指出：“改革主要在有经营性资产的村

镇，特别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开展”，“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

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

济合作社”。 本文认为，不量化资产进行股份合作

制改革，以及只对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的改革是不

彻底的。
目前全国超过 ７０％的行政村没有经营性资产，

焦作市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较好，但没有经营性资产

的村占比仍高达 ６２．３％。⑥按照《意见》规定，这类没

有经营性资产的村庄，改革后建立的“经济合作社”
不需要对集体资产进行量化。 这样的改革显然是不

彻底的，不能体现成员对集体资产的占有、使用、收
益、继承、担保抵押等权力。 从另一方面讲，集体的

各类资产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资产、资源性资产等

非经营性资产也可随时转化为经营性资产。 因此，
没有经营性资产的村，在清产核资基础上完全可以

量化总资产或净资产，甚至是资源性资产。 集体资

产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量化到成员的股份（份额）
只是一个数据，只是说明成员占有在改革时点量化

的那部分集体资产的份额以及股份的金额，这个份

额或股份目前不能作为成员退出集体经济组织的补

偿标准。

因此，建议无论是城中村、城郊村还是没有经营

性资产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凡没有完成改革的地方，
都应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将
改革进行到底。 焦作市及河南省对占大多数没有经

营性资产的村采取量化总资产、净资产甚至资源性

资产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经验可以复制推广。
３．关于乡（镇）级和组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问题

《意见》指出：“在清产核资基础上，把农村集体

资产的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集体，并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

使所有权。 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

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

由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分别属于村内

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

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由

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

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

权”，“集体资产所有权确权要严格按照产权归属进

行，不能打乱原集体所有的界限”。
按照上述《意见》坚持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分

级所有、不打破所有权界限的规定，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应在乡（镇）、村、组三级分别开展，分别成立

三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但现实情况是，农村集体

资产主要集中在村一级，乡（镇）级和组级资产占比

非常低。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０ 年公布的全国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集体资产 ６．５ 万

亿元，其中村级资产 ４．９ 万亿元，占总资产的７５．７％；
乡（镇）、组级资产总额分别为 ０．７ 万亿元和 ０．９ 万

亿元，占比分别为 １１．２％和 １３．１％。⑦如果剔除沿海

及发达地区乡（镇）、组级资产占集体资产比重大的

因素，全国其他地区乡（镇）、组级资产所占集体资

产的比重更低，集体经济基础较好的焦作市这一比

重也不到 ５％。 这意味着乡（镇）级和组级的产权制

度改革或许意义不大。
从历史上看，乡（镇）级所有的集体资产，一部

分是在人民公社初期无偿征占的村级资产资源，多
数以农场、试验场、林场等形式出现，一部分是在人

民公社时期公社集体所办的“五小企业”。 之后随

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农村改革的推进，这部分无

偿征占的村级资产资源绝大多数返还给了原来的行

政村，所办的“五小企业”也倒闭关门殆尽。 目前仅

有的乡（镇）级集体资产由于各种原因也呈现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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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缩趋势，而且原来管理这部分资产的乡（镇）经联

社也逐步消亡。 总体上看，全国除极少部分发达地

区外，乡（镇）级所有的集体资产已经基本不存在，
乡（镇）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不大。 实

践中，组一级集体资产也呈加速萎缩趋势。 比如，焦
作市 ９５％以上的组级集体没有经营性资产，９０％以

上的组级集体土地全部承包到户，连作为资源型资

产的“机动地”也没有。 此外，约有 ３０％的行政村在

土地二轮承包时已经打破了土地组级所有界限。 因

此，在组一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意义也不大。
从改革实践看，虽然焦作市及河南全省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份已经完成改革任务，但至今也没有建立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 个别地

方成立有所谓的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

合作社联社、总社），但没有在全乡（镇）范围内认定

成员、量化资产。 从其功能看，更多是出于对村级股

份经济合作社的管理需要以及弥补农村经营管理体

系不健全的初衷而成立的管理机构，与真正意义上

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相去甚远。
鉴于此，本文建议，除极少数有集体资产的沿海

发达地区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乡（镇）股份经济

合作社总社（或联合社）、组级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行政村一

级。 对全国大多数农村而言，乡（镇）级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重点应是建立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管理机构，加强对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指导管

理，确保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健康发展。 鉴于组级资

产资源的现状、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不建议成立组

级集体经济组织。 针对行政村内各组之间集体资产

多少不等的问题，可依据清产核资结果，通过其所在

组的资产所占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量化资产的权重来

确定其成员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数量，作为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各组成员的收益分配依据。
４．关于成员身份认定及股权设置问题

《意见》对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

规定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

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

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
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

份确认工作，解决成员边界不清的问题”。 文件同

时要求，“将农村集体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

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

依据”。
各地在改革试点中，按照中央规定的大原则，探

索了在群众民主协商基础上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和股权设置的具体程序、标准和管理办法。 总

体看，各地成员身份确认及股权设置主要以户籍和

承包地作为主要依据、以成员身份股为主，这种办法

简便可行，容易为群众接受。 比如，焦作市 ９５％以

上的村将户籍和承包地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认定的唯一依据，每位经认定的成员平均占有一份

集体资产股权。 全市仅不到 ５％的村在股权设置时

考虑了对集体经济贡献的劳龄股，极少部分村还考

虑了福利股。 但是，鉴于计算的复杂，多数村又经召

开成员大会讨论通过，取消了劳龄股和福利股，仅保

留了成员身份股。
鉴于此，本文建议，在遵循中央规定的前提下，

关于成员身份认定以及股权设置，应充分考虑农村

基层干部的实际操作能力、股份经济合作社管理的

水平，在农民满意的前提下，本着尽量简便的原则，
越简便越好。

三、改革完成后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

存在问题及建议

　 　 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得不到认可的问题

按照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

法人地位，是一个特别法人，可以与其他市场主体一

样参与市场经营活动。 但现实情况是，改革后建立

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至今未得

到有关部门和市场认可，实践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

种经营难题。 例如，由于税务部门现有系统内没有

股份经济合作社这种市场主体类别，所以多数股份

经济合作社开展正常经营业务时无法在税务部门取

得发票。 又如，股份经济合作社在申报项目或进入

项目库时，发改部门不认可这个市场主体。 再如，在
以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注册成立协会组织时，民政

部门不予认可。 为不影响正常经营业务开展，不少

股份经济合作社不得不另外注册一个公司。 据不完

全统计，焦作市另外注册公司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不

少于 ２０ 个村，这些村庄都是经济社会基础好、发展

集体经济愿望强烈的村。 显然，这种情况不仅会给

基层带来改革无用的错觉，而且给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了不必要的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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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已经明确定位的情况下，建议尽快将股

份经济合作社的登记赋码信息（系统）在税务、市场

监管、发展改革、民政、金融等相关部门实现互联互

通，确保其市场主体地位得到认可，解决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经营面临的现实难题，以确保改革成果

落实。 为减少地方工作难度，建议国家有关部委要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从源头解决问题。
另外，个别地方存在基层税务部门征收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所得税现象。 如，焦作市某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 ２０２１ 年年初经成员大会讨论，按照合作社

章程规定，决定对入股群众和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每股、每人各分红 ２０ 元，计划分红共计 １７０００ 余

元。 因税务部门要征收 ２０％的个人所得税，分红不

得不暂停。 此前《意见》中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针对

的是产权制度改革过程的，而改革完成后针对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税收优惠目前仍是空白。 鉴于

此，建议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前，国家税

务、财政、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先出台政策性文件，
明确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税收优惠、政
策扶持等措施。

２．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账目分设问题

从“政经分开”的改革趋势看，产权制度改革后

建立的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账目与村委会财务

账目要分设，但针对“如何分”以及“谁来管”的问

题，国家尚未出台统一规范的要求。
“如何分”及“谁来管”的问题不解决会导致清

产核资、资产清查、“三清整治”（清资产、清资源、清
合同）清上来的大量集体资金管理无序，恐会引起

集体资产再度流失。 例如，焦作市在清产核资基础

上，２０２０ 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清整治”行动，共
计清收各类集体资金 １６７６７ 万元。 这部分集体资金

是由股份经济合作社管理还是由村委会管理不清

楚，迫切需要国家层面有一个明确说法。
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建立的村级股份经济合作

社账目与村委会的账目如何设置，是分设还是合二

为一，二者关系如何处理，核算的内容与对象是什

么？ 这也是困扰基层而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按照

“政经分开”的改革目标，村级事务管理将与村集体

经济发展事务分离。 事务性管理由村委会负责，管
理集体资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任务由村集体经

济组织负责。 焦作市大部分村改革结束成立股份经

济合作社后，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产核资“回头

看”活动，对全市清收上来的 １６７６７ 万元集体陈欠资

金放到哪个账户管理争执不下。 乡镇财政部门坚持

要求按照现行的“村财乡管”体制将清欠资金继续

纳入其财政所管理的村委会账户，村集体经济组织

鉴于支取无保障的乡镇财政管理现状，不愿交由乡

镇财政部门管理。 目前在乡镇政府财力紧张的情况

下，平调村级资金现象普遍存在，乡镇政府坚决反对

账目分设。 焦作市部分村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后，因
将规范集体承包合同后增加的发包收入、清收欠款

收入纳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管理还引起纪检、
财政部门的干预，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不将本由集

体经济组织管理的这部分资产重新转入乡镇财政所

管理的村委会账户。 修武县一个村村委会账户存款

３０００ 多万元，而村集体急需的仅 ３０００ 元开支，乡财

政所却不能及时支付，严重影响了集体经济组织的

正常经营，束缚了集体经济发展。
按照“政经分开”的改革思路以及中央提出的

“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

保障制度，建立正常增长机制”⑧的农村基层组织运

转经费保障的规定，随着国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政策的逐步实施，村级组织运转经费将逐

步得到保障，因此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账目应

该分设。 村委会账目主要核算村级转移支付用于公

益事业的资金和干部工资，其他集体的收支都应纳

入集体经济组织账户核算。 集体资产资源的发包收

入、投资收入、各种经营收入、清产核资清欠上来的

资金属于集体资金，理应纳入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

核算管理。 鉴于此，建议国家尽快修订《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制度》，明确村委会、村集体经济

组织核算的内容、范围，以适应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的

形势需要。
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部门缺失问题

改革后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中

的作用是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无法替代的。 但

是，这一数量庞大的组织群体，迫切需要一个权威高

效的管理部门去指导其搞好会计核算、集体资产年

度清查和定期报告，督促集体经济组织规范管理，负
责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和变更登记等。 鉴于目前

这个管理部门尚处于空白的现实，本文建议，进一步

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恢复乡镇农经管

理站，强化相应的人员配置，建立一支权威高效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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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农村经营管理队伍。 其实，２０１９ 年农业农村部制

定的《关于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建设的意

见》就强调“进一步充实基层尤其是乡镇农村经营

管理工作力量，保证各项工作持续稳定开展”⑨，确
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

从焦作市部分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实践

看，税务部门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财务管理要求

很高，不仅要按月上报会计报表，还必须由有任职资

格的人员担任合作社的会计，而现有的新型集体经

济组织很难做到这些。 建议县、乡两级建立专门负

责指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机构。 长期看，可
推广江苏省南京市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

办法。 当下可借鉴山东省费县的做法，１０ 个左右的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可聘请一名有资质的专业会计，
以解决燃眉之急，确保其正常运营不受影响。

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利益保障问题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经营性建设用地是下

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最重要、最珍贵的资源，但也

是各级政府最觊觎的资源。 目前，县乡政府调拨村

级建设用地指标的现象非常普遍，严重侵害村集体

经济组织合法利益。 例如，焦作市某村 １００ 多亩建

设用地指标两年前被镇政府强行划拨出去，原承诺

的每亩仅 ３ 万元的指标调整置换费也迟迟不能落实

到位。 更有甚者，还存在乡镇政府以“共同富裕”的
名义无偿挪用、平调村集体资产的情况。 类似侵害

村集体利益的现象不一而足，令人触目惊心。 对此

本文建议：一是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

进度，为保护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

保障；二是加强对县、乡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制培训，
提高其依法办事能力；三是加大对侵害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利益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集体经济组织和

成员的合法权益，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健康发

展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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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论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吴 海 峰

摘　 要：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是全面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心任务，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表现在：城乡市场高度统一，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城乡功能优

势互补，城乡共享高质量发展等。 实现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必须增强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科学性，促进城

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优化配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健
全普惠共享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经济融合；共享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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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城乡关系，认为“城乡

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①。 马克思、恩
格斯揭示了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到融合演进的历

史规律，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的高级形态。
城乡关系始终是新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目前我国进入新时代，开创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伟大

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
四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③。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城

乡融合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是城乡

经济融合发展。 深化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研究，是当

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就此谈谈不成熟的看法，
仅供大家参考。

一、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地位

城乡融合，包括经济融合、生态融合、社会融合、
文化融合和政治融合等，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

相辅相成的多维度的有机整体。 只有全面推进城乡

这五方面的融合发展，才能完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就城乡融合发展这五方面的相互关系来说，生态融

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政治融合等，是经济融合的

重要条件。 比如，城乡经济融合需要生态融合的协

调和配合，因为加强环境保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

要方面。 城乡生态融合不仅能改善生态环境，还有

利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衍生新产业、新业

态，如观光、旅游、康养等。 又如，城乡社会融合发

展，体现在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公共

安全、养老保障、公共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水

平和共享程度上。 可见，推进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是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城乡和谐稳

定，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充分就业，能为城

乡经济融合发展注入巨大活力。 还如，城乡文化融

合，有利于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产业兴起，有利于营

造文化景观和壮大旅游业，尤其将先进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彻于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之中，是推进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城乡文化融

合， 也有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市经济要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乡要素平等自由流动的福利效应与保障机制研究”（２０ＢＪＹ０６１）。
作者简介：吴海峰，男，郑州财经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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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农村，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再如，政治

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 城乡

政治融合发展的目标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方向和成效、调控着城乡经济

融合发展的节奏和程度。
但毋庸置疑，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是全面实

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心任务。 这是因为，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建设是生态建设、社会建设、文
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基础保障。 推动城乡经济融合

发展，尤其是促进城乡产业的关联、互动和融合，将
为城乡生态、社会、文化及政治建设提供经济支撑，
为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实际上，经济

融合与生态融合、社会融合及文化融合是交织在一

起的。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强化城

乡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
高城乡居民文化水平的过程。④而且，随着经济发展

和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社会服务、文化

水平和参政意识的要求也就越高，就越需要更多的

经济投入。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外
延不断拓展，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更有力地为

城乡生态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政治融合提供

雄厚的物质基础，从而加快城乡全方位融合发展。
可见，经济融合是城乡融合的中心、根本、纽带与催

化剂。 没有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就没有城乡融合发

展。 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以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为基

础。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其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优化城乡经济发展空间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把城乡作为一个有机

整体来规划和建设，有助于推动城乡科学布局和区

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大、中、小城市和乡村相协调的

城乡建设体系。 这既能促进城乡经济要素的有效集

聚，为城乡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基础，又能增强城乡

之间相互支撑的经济联系、放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多

重效应。 特别是在大都市和城市群区域，消除城乡

界限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市的功能层次、高效利用土

地等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实现区域内合

理分工协作，也有利于缩小城乡经济收入差距，有效

解决市区拥挤和乡村凋零的问题。
２．推动城乡产业结构升级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必然突破城乡之间产

业发展的地域分割，推动城乡一、二、三产业跨界融

通，有效避免城乡产业发展雷同的弊端，形成合理的

城乡产业体系。 而且，城乡经济融合具有促进产业

组织创新的效应，能引发企业间产权结构优化重组、
释放城乡产业发展潜力，并能以产业为纽带增强城

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实现城乡产业发展与城乡

体系建设的良性循环。 另外，城乡经济融合，既有利

于延长产业链及价值链，推动产业纵向延伸，促进产

业集群发展，又有利于拓展产业多功能性，推动产业

横向扩展，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塑造新的产业形态，
发展关联和交叉产业，从而提高产业利润，增强产业

竞争力。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还可以促进城乡经济

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有机

统一。
３．扩大城乡投资和消费需求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有利于扩大国内投资

需求和消费需求，而扩大内需是我国未来经济持续

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 一方面，城乡经济融合发展

推动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环保等基础

设施向农村延伸，将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需求，并通

过乘数效应扩大社会总需求，带动国民经济大幅增

长。 城乡水电气条件的改善、交通通信的便捷、生态

环境的优化等，又诱导出更大规模的消费需求，极大

释放潜在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城乡经济融合发展，
将促进城乡公共服务扩大，提升医疗、教育、文化和

体育等公共服务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⑤

４．提高城乡资源配置效率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淡化城镇和乡村的经

济发展边界，形成城乡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有利

于城乡市场有机对接、形成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进
而推动城乡人力、信息、资金、商品等双向流动，促进

城乡资源和产业合理聚集，实现城乡资本、土地、技
术等优化配置；同时，有利于增强城乡经济的关联性

和包容性，在城乡经济发展上形成既错位又互补、既
借重又依托的新格局，促进城乡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提升城乡整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具有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内在机理。 随着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融合程度

的逐步加深，农业的价值链条日益向加工、销售、服
务方向延伸，形成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

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促进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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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发展。 同

时，城乡经济融合，能使工业的先进理念、农村丰富

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各种要素更好地结合起来，
提高农业农村生产效率。 而且，推进城乡经济融合

尤其是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有利于加快农村电

商、文化娱乐、旅游观光、创意农业、休闲度假等产业

的发展。 另外，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必将扩大城

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应，促进城市资金、技术、
人才更多地投入农业农村经济，更好地发挥以城带

乡、以工促农的作用。
６．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突出体现在农村，
这与以往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分不开

的。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市场被体制

分割，生产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正常流动，经济资源

难以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城乡产业的关联互动缺

乏必要动力，不仅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也造成

了乡村经济徘徊。 以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偏重

城市建设和倾斜城市产业，加上农村产业尤其是农

业的效益较低，也导致了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较

大差距。 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是彻底改变城乡

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是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和生活水平差距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城乡经济融合

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互

促进、城乡居民共同走向富裕的过程。

二、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

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沿着城乡统筹—城乡一

体化—城乡融合的发展脉络，不断深化对城乡关系

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实际上，从城乡统筹、
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是伴随着我国的实践而不

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不仅指明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也升华了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境界。 就城乡经济融合发展而言，
其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城乡关系形态，也是我

国迈入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至
少具有以下五方面的内涵特征。

１．城乡市场高度统一

我国走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全面

畅通城乡市场，实现城乡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紧

密衔接。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意味着消除城乡经济

发展中的制度藩篱和人为障碍，形成城乡高度统一

的市场，其中包括产品市场、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和

空间市场等。 这种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的城乡经济

能迎合城乡居民生活、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丰富多彩

的产品和服务；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顺应消费升级

趋势，调整生产经营方向，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

新，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⑥；能促进经济由

增产导向转变为提质导向，生产经营安全优质的产

品，满足城乡高质量的消费需求。 例如，提供优质

化、绿色化、精细化的农产品，不仅能满足居民由吃

饱到吃好再到营养丰富的依次提升，而且能满足群

众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拓展延伸。
２．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城乡产业融合是城乡经济融合的主体。 城乡产

业融合的突出特点是城乡产业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内

在联系和关联效应不断强化，一、二、三产业及其内

部不同层次的行业在城乡经济发展中互为依托、相
互包容，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不断延伸，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的交叉

渗透不断孕育新的产业形态，城乡产业纵向延伸与

横向拓展又互动共促城乡经济融合发展。 具体表

现：一是农业深度融合城乡三大产业。 伴随农业产

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开发的链条逐步拉长，农业及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相关产业的相互衔接日益紧

密，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加工、物流及销售等行业协

同运营，使农业接二连三的产业融合不断强化，构成

从田间生产到餐桌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条，形成贯通

城乡农业、加工业和流通业发展的农工贸综合体。
二是城市产业向乡村扩展。 城市第二产业向土地价

格较低、劳动力丰富的乡村逐步转移，形成城乡产业

链共建、品牌共创的局面。 城市第三产业向乡村不

断延伸，形成覆盖城乡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尤其是

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创新及其从城市向农村的

推广应用，已成为目前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强大驱

动力。 三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随着市场经济

发展，城乡产业的纵向前后关联、横向旁侧关联日益

加强，产业的多功能不断拓展。 例如，农业不仅彰显

生产和生活功能，而且拓展出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

多种功能，随之而来的是民俗体验、健康养老、科技

教育等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和集群发展。 城乡

产业的交叉、渗透和互补使城乡经济紧密融合为有

机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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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城乡生产力布局合理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不是主张城乡经济发展的

同质化，而是顺应空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合理布局

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实现城乡经

济要素的优化配置。 显然，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在区

域空间上，体现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

功能区的相互协调，形成了主体功能定位清晰、良性

互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形成了

城乡分工协作、功能错位、空间集约、互惠共兴的一

体化产业发展体系和城乡建设体系。 在这里，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是城乡经济要素优化配置的必要条

件。 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城乡两大空间经济主体，
消除彼此融合的地域界限、行业壁垒和部门限制，在
城乡区域及其产业之间实现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优

化配置，达到区域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

配、各地常住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各类

禀赋资源高效利用的目标。 尤其是条件比较优越的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区域，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不断

增强，率先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区域。
４．城乡功能优势互补

实现城乡功能互补，是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应

有之义。 城镇和乡村因其区域位置的差异、生产要

素的贫富及自然资源的多寡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

经济功能。 但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不是城市和乡村

经济发展的此消彼长，而是通过推进城市与乡村的

互相开放，把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城市和乡村密切

联系起来，从相对独立分散的状态融合成为相互依

存、功能互补、分工协作、密不可分的经济共同体，实
现城乡资源共享、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并且，城乡

功能互补可以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比较优势，产生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达到城乡功能发挥及空

间价值利用的最大化。⑦进一步说，一方面表现为根

据城乡不同的特质要求和区域条件，宜农则农、宜工

则工、宜三产则三产、宜生态则生态，实现城乡产业

发展既错位又互补的分工格局，提高城乡三次产业

的关联度和融合度，形成城乡相互依托和相互支撑

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形成主城区、近郊区、
远郊乡村互惠互利、协调有序的发展格局。 城市的

功能和规模效应不断提升，城市的辐射作用充分发

挥，以新型城镇化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同时，新型工

业化持续推进，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不断增强，以新

型工业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５．城乡共享高质量发展

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是城

乡经济融合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目标追求。 共享是共

建共享，共享需要共建，共建推动共享。 通过共建共

享，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但必须明确，缩小

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不是缩小城乡区域经

济总量的差距，而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

及享有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居住在城乡不同地区的

群众，都能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大体相

当的生活水平。 一般来说，城市承担着经济发展和

人口集聚的功能，广大乡村则承担着农产品供给和

生态建设的重任。 农业和生态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

题，但农业和生态的投入大、回报率低，因而不断加

强对农业和生态的扶持政策就成为必然。 因此，推
进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生产

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从
财富产出丰厚的城市取出合理部分，向以农业和生

态供给为主要功能的乡村进行利益补偿或转移支

付，实现城乡交通、通信、供水、环保、电网、燃气等基

础设施同规同网，并健全城乡一体化的普惠共享、全
民覆盖、标准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同时，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民经营性、工资性、财产性收

入增长机制，从而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共享经济

高质量发展成果。⑧

三、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城乡全

域理念，体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方略，促进城乡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物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

理配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一体化

规划和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健全普惠共享的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
１．增强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科学性

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空间基础，是合理的生产

力布局。 必须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立
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统筹未来人口分

布、经济布局和国土利用，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和经济

发展重点，发挥城乡各地的比较优势，增强城乡区域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科学性。
第一，优化城镇体系及其分布。 合理扩大城市

规模，不断提升城市功能，构建大中小城市布局科

学、功能互补、以城带乡、以产促城、产城融合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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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形成中心城市、卫星城、县城、小城镇和广大乡

村分布合理、协调发展的局面。 打破行政壁垒，避免

产业趋同，促进资源共享、环境共建，充分发挥城市

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把

具有优势条件的县（市）作为推进城乡经济融合发

展的重要着力点和切入点，努力增强县城和中心镇

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
第二，实现城镇建设与企业发展的高度融合。

产业聚集，有利于科技创新、节省成本和环境保护，
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 要树立集中

集聚集群发展理念，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包括工

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或经济技术开发区、
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集中、园区向中心城镇集中，并
围绕主导产业合理安排上下游产业，形成以主导产

业为主、以配套产业为辅的产业集群，以实现企业集

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功能集合构建、资源集约利

用、经济循环发展的有机融合。
第三，依据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布局乡村产业。

因地制宜确定农业发展方向，注重培育具有区域优

势的主导农业或特色农业，努力开发和拓展农业多

功能性。 围绕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形成分布合理、特
色明显的农业发展格局，积极打造服务城市及其周

边郊县（市）的都市农业圈。⑨积极引导农产品加工

等产业向优势产区、优势乡村聚集发展，建设产加销

贯通，贸工农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产品

加工园区，努力改变原料在乡村、加工在城市的

状况。
２．促进城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必须健全城乡统一的

户籍登记制度、就业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

管理制度等，促进城乡劳力、人才、土地、资金、技术、
信息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一，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和人口管理

制度。 以城乡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居民享有迁徙自由

为目标，形成就业结构调整促进人口布局优化、人口

布局优化促进就业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 为此，一
要建立城乡平等、开放、竞争的就业制度和失业登记

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自主择业，建立城

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同工同酬同保障。
二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彻底破除城乡

二元分割的体制机制，取消地域、身份、行业等限制，
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三要完

善城乡人才合作交流机制，实施城市各类人才返乡

入乡创业激励政策。
第二，建立城乡统一的融资体系和流通体系。

改变重城轻乡的融资倾向，促进资金在城乡合理配

置。 一要完善农业农村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加大中

央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力度，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

农业农村。 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优化使用的长

效机制。 健全农业补贴和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加大

农业和生态主体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 二要完善农

村金融服务体系。 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扩大农

村资产抵押担保融资范围。 健全农业保险制度，降
低农业经营风险。 三要完善城乡内外贯通的市场体

系。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优化流通领域的产业结构、
市场结构、消费结构、商品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形成

城乡之间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有形商品和无形商

品双向高效顺畅的流通网络。⑩

第三，深化农村产权改革，盘活城乡土地资源。
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实
现资源产权化、产权资本化、资本股权化，促进产权

有序流转。 放活土地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 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房产，优化村庄用

地布局。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促进

集体建设用地转让交易和高效利用。 完善农民的集

体资产股份占有、继承、收益、担保及有偿退出权。
鼓励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转让集体收益权、土地

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为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第四，完善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和科技成果

入乡转化机制。 优化城乡营商环境，引导工商资本

为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工

商资本投资适合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农业

领域，探索工商资本与村集体合作共赢模式。 健全

涉农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产学研用合作机

制，建立促进涉农科研成果转化推广的激励机制与

利益分享机制。

３．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城乡

经济融合发展的驱动力。 要把加快新型工业化、农
业现代化和壮大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以产业

演化规律和市场需求趋势为导向，强化城乡产业发

展的关联效应，推进城乡产业链条双向延伸，形成城

乡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有机衔接的产业发展格局。
５４

论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城市要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大力发展

高端高质高效产业，积极培育带动城乡经济发展能

力强的产业。 一是调优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层次。
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虚拟经济紧密融合实体经

济。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及信息化的先导作用，利用

好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
推进城乡产业结构优化重组及产业集群化发展。 二

是积极推进城市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乡村

延伸，努力发展加工、制造、装配、仓储、交通、运输、
通信、教育、文化、咨询等产业，积极涉足发展农业产

前、产中、产后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

步伐，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乡村要发挥劳动力、土地、生态和资源等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多元化经济，推动农业产业链

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城乡一、二、三产业交错融合

的发展格局。 为此，一要推进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
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 根据城乡居民不断升级的

消费需求，按照产业调特、产品调优、效益调高的目

标，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统筹发

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形成

市场引导生产、加工促进流通、流通扩大消费的局

面，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效益。 二要培育壮大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充分挖掘农村生态和文化资

源，在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上，丰富农村产业的

内容，开发田园休闲、生态旅游等新产业，培育民宿

经济、农耕体验等新业态，探索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

务、会展农业和农业众筹等新模式。 发展乡村电商、
物流、金融、保险等涉农服务业，促进乡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尤其是农业大省，要围绕农业做足

工业文章，将工业化看作从农业中产生和壮大的过

程，看作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
４．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形成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是城乡经

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内容，是城乡生产要素自由

流动的必要条件。 目前，一些地方在城乡基础设施

建设上，对乡村重视还不够，有的滞后，有的缺位，有
的缺失，必须改变这种乡村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薄

弱的状况。 要明确乡村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定位，
一体化规划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城乡交通、通
信、供水、供电、供气、广播、电视、防洪和环保等基础

设施建设，积极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进

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并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基础

设施管护机制。

在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方面，要注重分析

城乡不同地区的功能差异及相互关系，将基础设施

与田林、河湖及区域有机融为一体，使基础设施建设

与城乡体系布局相配套。 按照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

要求，通过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促进

形成出行便捷、舒适宜居的城市市区和乡村社区，实
现城乡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加强高速公

路、干线公路和乡村道路建设，拓展市—镇—乡—村

道路的通达广度和深度，形成干支相连、区域成网、
城乡顺畅的公路交通网络。

城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目前仍然任重道远，尤其在城乡统筹推进上需

要加大力度。 城乡生态系统在客观上存在着一体化

保护的联系和契机。 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努力方

向，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城市和乡村在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 并且，只有当

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被充分考虑时，城市才具有完

整意义的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必须把乡村作为

“源”和“库”，而乡村要实现和保持优美的田园风

光，也离不开城市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 所以，必须

一体化规划和建设城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立健

全城乡污染物收运处置体系，统筹推进城乡垃圾及

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完善生态城市建设和美丽

乡村建设的协同机制，形成城乡生态环境高度融合、
城乡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格局。

５．健全普惠共享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健全普惠共享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一方

面，要加快实现城市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全覆

盖。 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较快，但农村

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率没有相应提高，许多由农村转

移到城市就业安居的居民，应该享有的教育、医疗、
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没有跟上，尤其是随迁子

女教育和老人养老的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必须让

农村转移到城市安居并拥有正常职业的居民，纳入

城市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体系。 让那些从乡

村进城落户并为城市建设辛勤工作的职工及其随迁

家属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在劳

动就业、子女入学及经济适用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

市原居民同等待遇，共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成果。
另一方面，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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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体系。 增强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推动公

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实现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建立城乡统一的

社会保障体系。 具体来说：一要公平配置城乡教育

资源。 建立城乡一体、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均衡发

展的义务教育机制。 推动城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二要健全乡村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努力培养乡村医疗人才，进一

步改善乡村卫生院（室）条件。 健全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 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三要提升城乡公共

文化水平。 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和文化队伍

建设，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乡村的覆盖面。 四要完善

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健全城乡统一的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

和完善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五

要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 推进城乡低保制度一体

化，提高托底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 健全农村留守

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关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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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我国农业收入保险运行效果析论∗

———基于“武进模式”与“桦川模式”的典型案例

王 　 鑫　 　 　 夏 　 英

摘　 要：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探索重要农产品收入保险试点并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 此后，各试

验区、各保险公司纷纷试水其中。 通过对收入保险典型试点“武进模式”和“桦川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两个试点

项目在品种选择、保费构成、定损理赔等方面探索各有千秋，都对巩固脱贫成果、防范农业经营风险等产生了积极

影响。 农业收入保险试点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如价格发现机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充分、配套设

施不完备等问题。 为稳妥有序推进农业收入保险，稳定农民收入，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收入保险政策目标，加快补

齐制度供给短板，优化产品设计。
关键词：农业收入保险；武进模式；桦川模式；运行机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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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双板”
（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与成本价格的“地板”）挤
压以及国际 ＷＴＯ 规则“黄线”警示下①，农业利润

空间日益缩小，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现实困境倒

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农业竞争力③，现阶段农业支

持政策亟须从增产导向转变为竞争力导向④。 转变

农业支持政策已在学术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也与

美国、日本选择将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政策的重要工

具予以运用不谋而合。 随着大豆、棉花和玉米临时

收储政策的取消，农民收益如何保障？ 种粮积极性

如何激发？ 基于现实需求，农业保险需从“保产量”
向“保收入”迈进，满足农民真实诉求。

收入保险相比于传统的产量风险将更加有效，
在稳定农户收入、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等

方面优势凸显，美国和日本两个世界农业大国在不

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做出了一致选择，将收

入保险作为支农政策的重点予以运用。 新冠肺炎疫

情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给农民收入带来

冲击⑤，此时，传统的农业保险囿于“保成本”已作

用乏力。 收入保险集产量和价格风险“双链条”于

一体，为农业经营装上了“双保险”。 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

号文件首次提出探索收入保险，２０１９ 年财政部联合

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 ２０２２ 年收入保险将成为农业保险的重

要险种。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

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通知》，明确提出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在河北、内蒙古等 １３ 个粮食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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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省份的产粮大县，针对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

作物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并明确部

署具体实施步骤，这在我国农业收入保险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收入保险将改变传统的农业保险

模式、激发农业保险新活力，为我国化解农业风险提

供崭新的政策研究视角和实践尝试的方向，必将引

发农业保险的颠覆性变革。
在需求牵引和政策引导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

收入保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未来，
中国收入保险将以何种具体形式落地，尚缺乏统一

的认识，这也是现阶段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对

收入保险保费补贴、定损理赔等基本制度内容进行

设计前，需对现行收入保险试点项目的具体运行、潜
在风险以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基于此，本文从现

实需求层面考虑并结合典型案例展开研究，拟理清

以下问题：一是收入保险运行机制的精髓是什么？
二是两种实践样态在微观层面存在何种差异？ 三是

收入保险试点运行中存在哪些短板？ 以问题为导

向，本文基于课题组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对“江苏省武进区

水稻收入保险”改革试点开展的评估验收成果，系
统梳理试点主要做法和运作模式，发现和分析试点

中存在的典型问题，重点总结收入保险试点的有益

经验，并基于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尝试探

讨后续试点的方向，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实证

依据，确保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农业收入保险运行机制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和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保险＋期货”玉米收入保

险进行双案例分析，数据来源主要是实地调研的一

手数据以及从网络、期刊等上收集的二手数据。 武

进区水稻收入保险是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就重要农

产品收入保险做出的尝试和探索，其试验成果被

２０１６ 年中央一号文件吸收并转化。 桦川县“保险＋
期货”玉米收入保险是由大连期货交易所牵头进行

的探索。 自 ２０１６ 年起，桦川县已连续 ６ 年探索试验

“保险 ＋期货” 项目，实现了从“价格险” 到“收入

险”，从“零星分散”到“县域覆盖”。
之所以选择武进区和桦川县两个案例进行对比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试点时间。 武进区

自 ２０１４ 年开始试验水稻收入保险改革项目，其规模

从最初参保农户 ４ 户扩大到 ２０２１ 年的全区推进。
桦川县“保险＋期货”试点始于 ２０１６ 年，从最初“零
星分散”的“价格险”发展到如今“县域覆盖”的“收
入险”。 两个试点项目的试验时间久，试点效果凸

显，便于对比分析。 二是试验品种。 武进区主要种

植稻谷，目前国家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 桦川县以玉米种植为主，２０１６ 年国家取消玉米

的临时收储政策，标志着玉米市场化进一步加强。
两种农作物分别基于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市场定

价、价补分离政策确定市场价格。 三是运行机制。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和桦川县玉米收入保险在具体

运作过程中，政府介入的环节和方式以及项目运行

机制等存在较大差异，按照收入保险运行机制中核

心要素———目标价格的锁定依据不同，我国农业收

入保险可分为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区域监测定价

模式，如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另一种是期货市场定

价模式，如桦川县“保险＋期货”玉米收入保险。 一

种制度、两种实践，比较两种典型模式之间的差异并

深入挖掘两试点面临的潜在约束，对全面认识农业

收入保险内在运行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后期跟

踪。 目前，两个试点项目仍在运行，且已形成规模，
其典型做法已得到复制和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具有

一定影响力，便于后期继续跟踪研究。
（二）区域监测定价模式：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

１．试点项目概况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次强调创新农业保险，提
出“鼓励地方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扩大农产品价

格指数保险试点，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
武进区地处长三角地理中心，自然条件优越，非常适

合水稻的生长，正所谓“扬州麦子武进稻”。 武进常

规水稻育种引领全国，先后培育出优质高产水稻新

品种 ８２ 个、推广应用 ４．３ 亿多亩次，遍及全国 １０ 多

个省、市。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经历了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两轮改革。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武进区正式获批

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承担实施“农产品目

标价格保险”即水稻收入保险改革试验项目，２０１５
年武进区对水稻收入保险进行模拟运行，２０１６ 年武

进区按照“联办共保”的农险运作模式，开展水稻收

入保险试点工作。 ２０１７ 年武进区开展水稻收入保

险新一轮改革试验，在经过专家研讨后，将适保品种

由武粳系列扩大到适宜本地种植的审定品种全覆

盖，保险对象由 ４ 户合作社扩大到 ３０ 亩以上规模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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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覆盖，保障风险范围由传

统自然风险延伸至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全覆盖。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吸纳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的做法和

经验，在全省 ３３ 个年产量 １０ 亿斤以上的产粮大县

（市、区）开展水稻收入保险试点，对试点地区省财

政给予 ３０％的保费补贴，对省属农场补贴 ７０％，投
保人自缴保费比例原则上不高于 ３０％，并鼓励有条

件的县区加大对贫困户的支持力度。
２．以“联办共保”方式展开收入保险业务，打造

政企利益共同体

水稻收入保险是以一定历史时期水稻亩产量均

值和约定价格为标准核定目标收入水平，对水稻种

植者的实际种植收入低于约定目标收入为保险赔付

依据的一种农业保险补偿制度。 武进区自 ２０１５ 年

开始进行水稻收入保险模拟，武进区委、区政府专门

成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
区委农工办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区财政局、农业局

等多部门以及保险机构分管领导为成员“自上而

下”先行探索创新，合力推进试点运行。 水稻收入

保险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

支公司承保，实行“联办共保”模式。 试验初期，试
点项目仅对区内从事水稻种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进行承保，为减轻投保户保费压力，区、镇两级财政

对投保农户给予 ８０％的保费补贴。 为提高投保户

投保的积极性，水稻收入保险实行浮动费率，即将保

险费率统一定为 ６％，同时规定保险水稻在上一年

保险责任期间内未发生赔付，费率调整系数为 ０．９。
改革试验任务实行项目化管理，实行以奖代补政策，
对试点成效显著的镇、村进行适当奖励，奖补资金在

农村改革试验工作专项扶持基金中列支。 武进区水

稻收入保险通过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以“联办共

保”方式展开收入保险业务，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的利益共同体。
３．“联办共保”收入保险运行机制

第一，参保主体。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在运行

初期，参保主体仅局限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

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完善，参保农户

和承保范围逐年递增，保险政策不断优化（见表 １）。
２０２０ 年武进区将水稻收入保险在全区推进，按照自

愿投保的原则，将规模经营农户、小农户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纳入试点范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江苏省财政

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水稻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

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江苏省内年产量 １０ 亿斤以

上的产粮大县（市、区），参保主体不再局限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表 １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政策优化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保险金额 １８００ 元 ／ 亩 １６００ 元 ／ 亩 １６００ 元 ／ 亩

保险品种
本 地 育 成
的 审 定 品
种

武粳、南粳系列等
适宜本地种植的审
定品种

武粳、南粳系列等
适宜本地种植的
审定品种

保险费率 ６％ ６％ ６％×０．９

投保对象
１１ 个新型
农 业 经 营
主体

５０ 亩以上规模种植
水稻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共 ２１ 户）

３０ 亩以上规模种
植水稻的农业经
营主体（共 ５９ 户）

农户自缴 ２１．６ 元 ／ 亩 １９．２ 元 ／ 亩 １７．２８ 元 ／ 亩

　 　 第二，定损理赔。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赔付机

制简单易操作，即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种植水稻的

实际收入低于保险约定的目标收入，被视为保险事

故发生，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水稻收入

保险赔付机制涉及约定价格、实际价格、约定产量和

实际产量四个重要因素，其中，保险金额＝每亩保险

金额×保险数量。 目标收入以国家发布的水稻最低

收购价格为约定价格，以当地水稻正常年景前 ３ 年

平均产量为约定产量；实际水稻收入按照省价格监

测中心发布的价格计算，实际产量由武进区农险办

在赔付前召集成员单位和乡镇农业部门对水稻实行

田块抽样测产，通过实割实测确定的水稻平均产量。
以 ２０１７ 年为例，水稻约定收入为 １８００ 元 ／亩，通过

实割实测，确定水稻平均产量为 ５４６．２０ 公斤 ／亩和

省价格监测中心发布平均价格为 ２．９８ 元 ／公斤，则
水稻实际价格为 ５４６． ２０ 公斤 ／亩× ２． ９８ 元 ／公斤 ＝
１６２７．６８ 元 ／亩，低于水稻约定价格 １８００ 元 ／亩，则每

亩赔付 １７２．３２ 元。
第三，风险防控。 为有效防控收入保险潜在运

行风险，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在制度安排上做了周

密设计，一是明确保险运行模式，采用“联办共保”
运作模式，即政府与保险公司以 １∶１ 比例承担风险

责任。 二是明确保费补贴政策，对收入保险试点参

保农户进行 ８０％的保费补贴。 武进区通过建立完

善的水稻收入保险风险防范机制，将水稻收入保险

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范围，政府对保费进行专

项管理、封闭运行、盈余滚存，并建立大灾风险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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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制度，鼓励保险公司建立巨灾风险应对，除大灾风

险准备金外，购买再保险以防范和化解自身风险。
三是合理选择试点对象。 运行初期，武进区水稻收

入保险投保主体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并强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以降低逆向

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
（三）期货市场定价模式：桦川玉米收入保险

１．试点项目概况

桦川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典型的农业县，
当地主产玉米等农作物，农业产值占全县生产总值

的比重将近 ４０％。 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取消增强

了国内外玉米价格间的联动性，玉米种植户面临的

风险日益增大，农户对稳定玉米价格的需求愈加强

烈。 ２０１６ 年，鲁证期货、桦川县结对帮扶与人保财

险在桦川县开展“保险＋期货”项目。 不同于武进区

的“联办共保”模式，桦川玉米收入保险是典型的

“保险＋期货”模式。 ６ 年时间里，该项目不断优化升

级，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该项目连续两年成为“保险＋
期货”玉米收入保险县域全覆盖的试点之一，成为

我国粮食主产区“保险＋期货”的典型案例，项目荣

获国务院扶贫办、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授予的“最佳

创新金融产品扶贫项目奖”。
２．以“保险＋期货”方式开展收入保险业务，形

成农业风险管理的闭环

“保险＋期货”模式运行机理是：投保人向保险

公司购入收入保险产品，保险公司通过期货公司买

入看跌期权进行再保险，而期货公司在期货市场进

行价格对冲将价格风险分散给期货市场其他交易

者，保险公司风险可控并赚取通道费用，承担的风险

责任较少⑥，保险与期货融合最终形成风险分散的

闭环。 保险期货对接模式融合多元主体，有效整合

各主体功能，取长补短以达到其协同联动的最佳效

果。 以“保险＋期货”为代表的“桦川模式”逐年升级

优化，试点在运行模式上不断创新，试点规模不断扩

大。 ２０２０ 年，桦川“保险＋期货”玉米收入保险融入

了银行融资，将“保险＋期货”模式升级为“保险＋期
货＋银行”模式，“桦川模式”已成为“保险＋期货”模
式中的“标杆式”案例。 大连期货交易所在项目的

启动和推广中扮演组织者角色，投入人力、物力和财

力全力扶持项目运行并给予保费补贴。 以 ２０２０ 年

为例，桦川县玉米收入保险投保者中一般农户承担

３０％的保费，县政府承担一般农户 １５％的保费及贫

困户（边缘户）４５％的保费，其余 ５５％的保费由大商

所补贴。 尽管农户需要承担 ３０％的保费，但投保面

积却提高到全县玉米种植面积的 ８７％，农户对该模

式认可度较高。
３．“保险＋期货”收入保险运行机制

第一，参保主体。 桦川玉米收入保险是典型的

“保险＋期货”模式，该模式最初只是分散零星承保，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进行小范围试点，２０１９
年，大商所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将“扶贫”因素注

入该模式，将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创性地将“分
散承保”扩展到“整县推进”，迈出“保险＋期货”模

式新台阶，在县域选择上，重点考虑国家级、省级贫

困县，覆盖足够比例的建档立卡户。 ２０２０ 年，桦川

县玉米收入保险实现整县推进，参保主体为区域内

玉米种植户。
第二，定损理赔。 “桦川模式”的核心环节和亮

点是科学合理的理赔，试点项目触发理赔的基本条

件与“武进模式”相类似，即保险期内实际收入低于

保单规定的目标收入（又称预期收入）时启动理赔。
“桦川模式”下，目标收入与实际收入的测算与“武
进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目标价格和实际收获价格

以期货市场合约价格为依据。 玉米进入收割期后，
由桦川县政府牵头，联合保险公司最终确定测产方

案，全县实行统一的操作标准，以村为单位进行测

产，并将各村最终测得的产量数据上报至乡镇，各乡

镇再集中汇总到县，最终确定整个县的产量，以全县

的产量作为实际理赔依据。 试点中，为有效防止参

保农户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发生，收入保险设置

了保险责任水平（８５％）。 试点设立县、乡、村三级

工作小组，从投保、缴费到测产，农户全程参与，提高

了收入保险运行和赔付的透明度。
第三，风险防控。 桦川“保险＋期货”玉米收入

保险风险防控方式与武进模式呈现较大差异，其运

行机理是：保险和期货融均是对未来价格波动引发

的潜在风险的保护，农业保险在农村有较高的普及

度，而期货（权）具有较好的价格发现功能，两者融

合将不可保的市场风险转变为可保风险。 投保人向

保险公司购入价格保险产品或收入保险产品，保险

公司通过期货公司买入看跌期权进行再保险，而期

货公司则在期货市场进行价格对冲，并通过基差定

价将价格风险分散给期货市场其他交易者，保险与

期货融合最终形成风险分散的闭环，如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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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桦川“保险＋期货”玉米收入保险风险转移示意图

三、农业收入保险项目实施的效果、差异及约束

（一）实施效果

１．效果评估框架

农业收入保险是农业保险的高级形态，是一种

具有补贴性质的农业支持政策安排，对收入保险试

点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需综合多角度、多维度，从国

家、保险公司和农户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量。 农业

收入保险的理念在于承保因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导

致的农户种植收入的减少，试点项目能否有效稳定

种植户种植收入、能否提升保险公司运营能力以及

试点内容是否可复制推广，是衡量试点项目是否有

效的关键。 因此，收入保险试点项目的实施效果可

归纳为稳收入、可持续、可复制，并以此作为研判收

入保险项目是否有效的重点。
２．试点效果评估

改革试验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收入保险依

托试点展开，实践中突出“稳收入” “可持续” “可复

制”三大主题，不断探索收入保险制度创新。
第一，稳收入。 农户种植受灾后，承保公司及时

按约定给予赔偿，使种植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调动了农户投保积极性。 以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为

例，试点中参保人数逐年提高（见表 ２），２０２０ 年水

稻收入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江苏省内年产量 １０ 亿

斤以上的产粮大县（市、区）。 调研中发现，农户对

收入保险认可度高，参与意愿强，武进区自试点实施

以来，水稻种植户种植信心得到提升。 数据监测显

示，参与试点区域水稻种植面积近年来一直保持稳

定，有效保障了武进区基本粮食生产。 “桦川模式”
下的玉米收入保险在稳定收入方面同样取得了良好

效果。 以 ２０１８ 年为例，桦川县玉米种植户人均收入

达 ４５００ 元，远高于贫困户人均收入 ３５５０ 元 ／年的脱

贫标准。⑦收入保险已成为破解农产品市场价格波

动的“良药”、降低农户经营风险的“利器”。 桦川

“保险＋期货”玉米收入保险还通过“兜底扶贫”促进

社会收入均等化，深化社会再分配效应，增进社会

福利。

表 ２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参保及理赔情况

年份
单位保额
（元 ／ 亩）

费率
（％）

承保户
数（户）

承保面
积（亩）

总保费
（万元）

理赔户
数（户）

赔款金额
（万元）

２０１７ １８００ ６ １１ ３６９１ ３９．８６ １１ ６３．６
２０１８ １６００ ６ ２１ ６６２０ ６３．５５ ０ ０
２０１９ １６００ ５．４ ５９ １４４８９ １３１．７ ５９ ９５．６２

　 　 第二，可持续。 试点以来，承保公司对收入保险

项目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相关工作也受到上级

公司及银保监会的充分肯定。 以武进区水稻收入保

险为例，承保公司通过先发优势，积累了发展收入保

险的经验，也占领了收入保险的市场，在农户中获得

了良好的口碑。 农业收入保险工作也带动了其他政

策性农业保险在农村的推广，全区主要种植业参保

率长期维持在 ９０％以上，高效农业保险覆盖率在

８０％以上。
第三，可复制。 武进区 ２０１５ 年率先尝试水稻收

入保险，成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尝试收入保险的

先头兵。 此后，江苏省苏州市、山东省青岛市、河南

省信阳市、湖南省沅陵县等地纷纷试水收入保险，开
拓思路推动收入保险改革创新，“保险＋期货”模式

下的收入保险也已遍地开花。 “武进模式”和“桦川

模式”实践中所形成的典型经验已在全国得到推广

和普及，品种包括大宗农作物、特色农作物以及经济

作物，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试验品种，探索和总结不

同品种间收入保险的差异性。
（二）典型差异

收入保险项目依托农村改革试验区和三大期货

交易所在各地区、多品种之间进行大胆探索，得到了

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及农户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武

进区水稻收入保险和桦川县“保险＋期货”玉米收入

保险两个典型案例，代表不同地域、不同品种、不同

运行模式，收入保险试点“探路”已见成效，收入保

险未来发展方向在哪里？ 是否可实现可持续运行？
需由点及面，深入挖掘两个典型案例之间的区别，理
清两个典型案例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各自面临的制

约因素。 通过分析两个典型案例，不难发现收入保

险试点项目在稳定农民收入方面效果凸显，而在具

体运作机制探索上各有千秋（见表 ３）。
１．保费补贴机制不同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试点由政府牵头，“自上

而下”进行探索，保费主要由区、镇两级财政对投保

农户给予保费补贴。 “保险＋期货”模式下的收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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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由交易所牵头，“自下而上”进行探索。 相对于

“武进模式”，“桦川模式”的保费来源呈现多元化。
以 ２０２０ 年桦川玉米收入保险为例，一般农户承担

３０％的保费，县政府承担一般农户 １５％的保费及贫

困户（边缘户）４５％的保费，其余 ５５％的保费由大商

所补贴，大商所在“保险＋期货”模式中承担重要角

色，也是保费补贴的主要来源。
２．产品设计原理不同

精准锁定目标收入是收入保险的核心关键，也

是两个典型案例之间最大的区别所在。 武进区水稻

收入保险在目标收入和实际收入的确定上主要参考

区域性监测价格，如省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平均价

格和国家发布的水稻最低收购价格。 桦川县“保险

＋期货”玉米收入保险则高度依赖期货市场价格发

现功能，采用亚式期权锁定收入保险目标价格。 基

于“价格”锁定不同，“武进模式”更适合于期货交易

所未上市的品种，而“桦川模式”主要针对在期货交

易所上市的品种，如玉米、大豆等农作物。
表 ３　 “武进模式”和“桦川模式”的比较

项目名称 承保对象 触发理赔 价格、产量的决定 保费或费率 保费构成

桦川玉米
收入保险

玉米
种植户

每亩保险金额 ＝ 约定目标价
格（元 ／ 吨） ×约定区域平均产
量（吨 ／ 亩）×保险责任水平
赔偿金额 ＝保险金额－实际销
售收入
实际销售收入 ＝最终结算价×
实际每亩平均产量×保险面积

约定目标价格：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
合约价格
约定区域平均产量：当地县级农业主管部
门认定公布的当地专业种植户近 ３ 年的
平均亩产量
最终结算价：约定玉米期货合约在各交易
日的计算均价
保险责任水平：８５％

２３．１９ 元 ／ 亩

一般 农 户 承 担
３０％ 的 保 费， 县
政府承担一般农
户 １５％的保费及
贫困户（边缘户）
４５％ 的 保 费， 其
余 ５５％的保费由
大商所补贴

武进区水
稻收入保
险　 　 　

水 稻 种
植 大 户
（ ３０ 亩
以上）

赔偿金额 ＝ （每亩保险金额－
约定上市期间的平均监测收
购价格×每亩平均监测产量）
×（保险数量－全损数量）

约定价格：国家发布的水稻最低收购价格
约定产量：当地水稻正常年景前 ３ 年平均
产量
实际价格：省价格检测中心发布的价格
实际产量：实割实测确定的水稻平均产量

费率 ６％，当保险
水稻上一年保险
责任期内未发生
赔付时，费率调
整系数降至 ０．９

区、镇两级财政
补贴 ８０％，农户
自缴 ２０％

　 　 （三）潜在约束

１．缺乏中央财政补贴

农业收入保险尚未列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目

录，仅依赖地区财政以及期货交易所进行补贴。 以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为例，水稻成本保险享受市级

以上财政补贴保费比例高达 ６５％，而水稻收入保险

尚未列入市级以上财政保费补贴目录，仅依赖区内

财政进行补贴。 ２０１７ 年参保水稻收入保险 ３６９１
亩，区内财政补贴保费 ３１．９ 万元；２０１８ 年参保 ６６２０
亩，区内财政补贴保费 ５０．８４ 万元，两年合计区内财

政补贴保费 ８２．７４ 万元。 桦川“保险＋期货”玉米收

入保险目前保费主要由农户、县财政以及大商所承

担，也尚未得到中央财政补贴。 高昂的财政补贴数

额和可能产生的财政支付风险压力，使得收入保险

对地方财政实力提出了高要求，推动收入保险扩面

须持审慎的态度。
２．配套设施不够完善

农业收入保险能否全面落地，配套设施和配套

机制是否完善是关键。 当前，配套设施不够成熟成

为制约我国农业收入保险全面落地的重要障碍。 一

是基础数据跨部门共享机制未形成。 相对于传统农

作物保险，农业收入保险整体运行风险高于产量险，

因此需要更丰富和实时的产量和价格数据支撑。 但

现阶段，我国农业数据多分散在各个部门，共享难度

大，虽然大批农业大数据公司不断涌现，但实践中其

与农业保险对接较少。 二是相关支农政策配套机制

不完善。 收入保险与现有农业支持政策不协调是制

约收入保险大范围推广的重要因素。 目前，农业收

入保险尚处于小规模试点阶段，调研中发现，收入保

险与传统农业保险存在重复保险问题。 以武进区收

入保险为例，水稻在种植过程中既有收入保险覆盖，
又享有传统农业保险保障，即一种作物，两种保险产

品覆盖。 重复保险引发财政资金二次补贴问题，降
低财政补贴使用效率。 三是期货市场容量有限。
“桦川模式”玉米收入保险是典型的“保险＋期货”模
式，目前该模式已在大宗农作物、经济作物上进行试

验，但囿于我国期货市场整体容量有限、场内期权缺

失、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以“保险＋期货”模式全

面推行收入保险短期内难以实现。
３．产品设计不够精准

精准锁定目标收入和实际收入是收入保险顺畅

运行的重点和难点。 调研中发现，武进区水稻收入

保险和桦川玉米收入保险运行中精准锁定“两个收

入”难度较大。 收入由产量和价格共同组成，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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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量信息，价格锁定难度更大。 以“武进模式”为
例，目前武进区收入保险目标收入核算上主要以国

家发布的水稻最低收购价格为约定价格，参照当地

水稻正常年景前 ３ 年平均产量为保险约定产量，实
际水稻收入保险则是按照省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价

格计算。 目标价格与实际价格标准不同容易出现价

格锁定不精准问题。 例如，武进区的水稻收入保险

以粮食最低收购价为准计算农户投保标的额，这种

保险能够保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变动导致的水稻收

入降低风险，但无法保粮食价格政策性变动对农户

收入造成的损失。 试点中参保稻农对水稻价格的确

定存在异议，在最低收购价方面，现行水稻最低收购

价格是国家为保障水稻种植户种植收入而制定的兜

底价格，但实际中该价格往往成为水稻收购价格的

最高价格，稻农面临最低收购价下调带来的风险；在
省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价格方面，参保稻农对该价

格的公信力提出疑问，该价格作为最终水稻收入计

算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计算目标收入中使用的价

格未形成统一标准，成为稻农对收入保险计算收入

不满的重要原因。 此外，受国家最低收购保护价政

策的影响，江苏省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监测价格整

体波动幅度较小，监测发布价格也基于均衡上市的

假设，简单平均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存在价差，无法

精确反映农户的实际损失情况。 “期货＋保险”模式

下的收入保险同样面临目标收入锁定不精准问题，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尚不够健全，基差

风险的存在易出现价格锁定不精准问题。
产量信息是收入保险收入核算中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但是参保农户对其如何确定也存在异议。 以

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为例，政府、保险公司和参保农

户协议通过实割实测以确定水稻实际产量，以参保

农户平均产量为基准核算收入保险最终的实际产

量，该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遏制道德风险的发生，
但缺乏精细化。 囿于产量和价格数据难以支撑收入

保险所需的数据信息，收入保险试点一般采取整县

定损、整县理赔，缺乏精细化赔付处理，一些特殊地

区和受灾户难以实现精准避险。

四、农业收入保险政策的改进建议

（一）明确收入保险政策目标

收入保险扎根“本土”需理顺其目标所指，精准

锁定农业收入保险政策目标。 收入保险政策目标需

细分为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宏观目标要吻合国家

发展战略，微观目标要切合农户个体利益。 宏观目

标应定位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防范和化解农业生

产经营风险，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促进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最终提升农业整体竞争力；微观目

标应定位于稳定农民收入，鼓励农户不断尝试农业

生产创新，扩大种植面积，提升保险公司服务效能，
最终提升小农户的整体竞争力。

（二）加快补齐制度供给短板

一是加快完善立法。 国家层面需制定《农业收

入保险暂行条例》，实现收入保险监管主体、投保对

象、承保范围、补贴比例等规范化和法制化；省级层

面需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情况，积极探索符合本

地区产业发展的具体工作实施方案。 二是建立多层

次的财政支持机制。 武进区和桦川县收入保险试点

项目较大程度依靠当地财政和期货交易所补贴，未
来收入保险全面落地，中央财政补贴不可缺席，应将

收入保险纳入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尽早出台

相应的补贴政策。 三是完善再保险制度。 实施收入

保险可拓宽保险公司营业渠道，但收入保险运行风

险高于传统产量险，扩宽业务量的同时无疑加大了

运行风险，需要完善农业巨灾保险和再保险以分摊

收入保险市场高风险。 四是优化保险服务。 针对科

学测产困难的问题，可采取用新技术进行勘察监测、
引入第三方农业技术人员查勘、加大对收入保险的

宣传力度等措施来解决。
（三）优化收入保险产品设计

农业收入保险落地需结合我国现有资源条件，
在目标收入、保障范围和赔付处理等方面做好产品

设计。 目标收入是收入保险产品设计中最为重要的

环节，我国期货市场在市场规模、品种、流动性等方

面与美国期货市场存在较大差距，客观现实决定

“桦川模式”短期内在中国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武
进模式”中目标收入受国家水稻价格政策影响出现

价格锁定不精准问题。 未来，收入保险全面落地需

寻求新的突破并探索一种更适合中国的价格发现机

制，并结合具体农作物品种优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

农业保险保障农业收入的能力。
１．科学界定收入保险保障范围

我国农业收入保险是传统农业保险的一次转折

性升级变革，在政策、理论及实践层面均受到一定重

视，但突破性进展不大，原因之一在于保障范围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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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目前试点中仅针对产量和价格所导致的农业收

入的减少给予理赔，但未对“农业收入”进行界定。
在日本，收入保险对投保人因自然灾害、伤病、盗窃、
运输事故和汇率变化等导致的“农业销售收入”的

减少予以理赔。⑧未来，我国收入保险可借鉴日本收

入保险制度，拓宽“农业收入”的内涵和外延，将重

大公共卫生风险所导致的农业收入的减少纳入保险

责任范围。 同时要探索“产业创新保险”，鼓励农户

在产业发展中不断创新，对产业发展中因品种更新、
经营模式创新等行为导致的收入的减少予以理赔，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农业收入保险新模式，实行“应
保尽保、能保则保”。

２．科技赋能提升定损理赔效率

及时、有效、公平的赔付处理是衡量收入保险是

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未来，需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建议银保监会牵头保险公司设计一套专门针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据库系统，掌握投保人历

史单产、单价等种植信息，并不断丰富和完善收入保

险产量和价格信息。 以科技赋能收入保险，打造数

字化农业服务平台；以收入保险为契机，引导我国农

业规模化、规范化种植。 完善的信息化可提高收入

保险赔付精准性，在精准区分受灾地块的同时，实现

谁减产，赔付谁。
３．积极探索收入保险过渡产品

从成本保险、产量保险、价格保险到收入保险，
农业保险从低级形态演变为高级形态。 农业收入保

险作为农业保险的高级形态，扶农支农效果凸显，但
目前，我国各省份间发展差异性较为明显。 调研中

发现，武进区水稻收入保险优势明显，但同时对本地

财政实力有较高要求，该模式短期内难以被大范围

推广和复制。 因此农业保险政策的制定应做到因地

制宜，针对各地特别是各农业大省的实际情况，出台

相应的收入保险实施方案，必要时可发展农业收入

保险过渡产品。 农业收入保险过渡产品设计核心为

实物计量、货币结算，即对农作物减损量以实物计

量，最终以货币形式进行赔付。 如约定玉米亩产量

为 １０００ 斤，约定价格为 １ 元 ／斤，当年实际亩产量为

８００ 斤，则最终赔付 ２００ 元 ／亩。 具体操作中，由保

险公司和参保农户商议确定约定产量和约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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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法律调适∗

孟 庆 瑜　 　 　 张 思 茵

摘　 要：水资源用途管制是政府基于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和公共利益需要而干预市场的一项专门制度，我国两级水

权市场上相关主体的行为均需要贯彻落实该制度要求。 当前，水资源要素市场存在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水资源用

途管制高成本低效率的管制失灵问题，以及初始水权配置中市场缺位、水权交易和水市场建设进程缓慢、水权市场

运行基础薄弱等市场不足的问题。 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从优化政府管制和健全市场机制两方面进行法律制度调

适。 具体措施包括：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基准，明确政府管制的职能边界；通过构建水资源用途管制的沟通协调机

制、适度放松机制、决策参与和监督机制，提升政府管制效能；构建和完善水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水权交易价格形成

机制、水权交易利益补偿制度、水市场运行的支持保障体系，实现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协调、良性互动。
关键词：水资源；用途管制；市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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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水利部印发的《关于加强水资源用途管

制的指导意见》以及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分别从用途管制、产权制度

两个方面型构了我国水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框架。
从经济学视角看，用途管制和产权制度代表水资源

配置中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用途管制是政府对市

场的社会性管控，强调水资源配置中“政府主导”；
产权明晰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前提，由市场决定

是水资源要素配置的必然趋势。 在法治意义上，市
场机制下水资源产权主体的交易行为体现私权利的

行使，属于私法的范畴；而水资源用途管制是政府运

用公权力限缩、控制私权利行使范围的过程，属于公

法的范畴。 实现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之间结构均衡

与功能协调是水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然而，事实上

两者之间存在互斥关系，涉及水资源的公权力与私

权利之间也存在冲突和博弈。 要形成水资源高效利

用、节约、保护的法律秩序，就必须在水资源用途管

制与市场配置之间寻求协调、平衡，其中关于政府与

市场的角色定位和结构关系、政府管制与市场配置

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调适路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

予以理论回应和制度完善。 基于此，本文在水资源

用途管制框架下考察水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供给，寻求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

相协调的法治化路径，以期推动水资源的最优配置

与可持续发展。

一、水资源用途管制的理论证成

从制度设立的应然功能上讲，水资源用途管制

既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延伸和扩展，又是细

化自然资源用途管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题中

之义。 正确处理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关

系，应当首先对水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设立的可行性

和必要性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相关政策、法
律规范中把握水资源用途管制的制度构成，进而以

制度所承载功能为导向推进制度完善和协调。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白洋淀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及协同保护研究”（ＺＤ２０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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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资源用途管制的正当性基础

我国水资源管理制度充分体现了“政府创造、
监督并限制市场交易”①的特点，水资源用途管制本

质上是政府运用公权力对个人和组织的水资源利用

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的活动。 厘定管制的限度、实
现管制的目标，必须厘清管制的正当性基础。

水资源“国家所有”是水资源管理的元制度，既
为水资源用途管制提供了权利基础，又为市场机制

发挥作用创造了空间。 在我国，水资源“国家所有”
得到《宪法》 《水法》 《民法典》的确认。 就水资源

“国家所有”的权利性质而言，主要存在公权说、私
权说、公私权混合说三种观点。②不同语境下的水资

源“国家所有”具有不同的权利属性及功能定位。
在宪法语境下理解，水资源“国家所有”包含所有制

和主权两重意蕴。 《宪法》第 ９ 条将自然资源归国

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体现了该权利承载全民利

益，权利行使必然要以实现国家利益和公共福利为

目的。 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还具有主权意义，因此，水
资源归国家所有，意味着国家可基于水资源所有权

对外联合开展维护和增进水资源利益的活动，对内

可在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进行水资源权

利和义务分配，从而构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

度。③国家作为抽象意义上的法律主体，虽然具有水

资源所有权的主体资格，却无法具体行使该项权利，
因而《水法》第 ３ 条进一步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并明确由国务院代表行使国家所有权。 该法总则

确定了水资源权属制度，其余各章围绕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节约保护详细规定了水资源规划论证、许可

收费、用途优先规则等管理制度和措施。 这些制度

和措施多以对政府部门的职责性规定或者对单位和

个人的义务性、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呈现出来，体现了

以水资源国家所有权为权源的行政管理权是典型的

公权力。 《民法典》第 ２４７ 条也对水资源国家所有

权作出规定，第 ２５５ 条赋予国家机关占有、使用、依
法处分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第 ３２５
条、第 ３２９ 条分别规定自然资源有偿使用、依法取得

的取水权受法律保护，从私法意义上明确了水资源

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和具体权能，为水权交易奠定了

制度基础。 由此可见，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既具有一

般所有权的共性，又在权利性质和权能结构上具有

特殊性，呈现出公权与私权兼具的层次结构以及所

有权与管理权、使用权分离的权利样态。 水资源用

途管制正是基于所有权对使用权的限制、行政管理

权对行政相对人的限制，构成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重要制度保障。
在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结构体系中，作为权利

客体的水资源兼具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权利运行

中会产生价值偏差以及不同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
水资源用途管制因而成为进行风险防范与价值平衡

的必要手段。 水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生产生活需求

的无限性之间存在天然的供需矛盾，水资源国家所

有权涉及的行政公权与私人产权在运行方向上也存

在明显的张力。 从需求层次上讲，人类开发利用水

资源的行为可分为自然生存性利用和社会发展性利

用④，水资源利用层次应当由低到高发展，首先满足

生活用水需要。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水资源的生

产、生活、生态用途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

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追求效率和经济价值最大化，水
资源过多流向经济价值更高的生产领域，导致基本

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因此，必
须通过用途管制制度，确定和保障水资源各种用途

被满足的次序。 从权利行使角度看，私法意义上的

水资源产权主要对应于私主体的取水权和排污权。
取水权交易从本质上讲属于私权的让与，遵循意思

自治原则。⑤基于交易标的的特殊性，水权交易前后

交易客体的同质性使其外部性问题无法避免。⑥在

缺乏必要管制的情况下，水权交易主体会以合法形

式改变水资源用途，造成水量、水质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水资源紧缺和水污染。 从代际公平角度

看，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导致第三方利益受损，以
及对未来环境资源存量与环境容量需求不加考虑，
都对水资源安全、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可见，在追求

水资源私益最大化的市场配置之上，有必要施加追

求公益最大化的政府干预。 脱离水资源用途管制的

市场配置，无法实现水资源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

协调，也无法满足人类的多层次用水需求。
（二）水资源用途管制的制度样态

关于水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的构成，有学者将其

总结为以规划为核心的水资源用途确认、分类用途

管制、用途变更监管、河湖水域及岸线的空间保护、
用途监测与监督机制等制度体系⑦，有学者认为其

基本内容包括水资源用途的综合管制、分类管制和

变更管制⑧，有学者从水资源宏观配置、开发利用、
节约保护等环节归纳了其主要内容⑨。 从《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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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水利部《关
于加强水资源用途管制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全国

水资源综合规划》《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
等立法或政策文件来看，水资源用途管制并非狭义

的“用途”管制，而是由水资源总量分配控制、用途

区分管理、节约集约利用、水量水质保护等共同构成

的制度体系。 水资源用途管制贯穿水权初始配置、
水权交易、水权实现的各个环节，我国两级水权市场

上相关主体的行为均需贯彻落实该制度要求，包括

水资源规划许可、水权交易在内的政府及市场配置

水资源的过程都是在该制度框架下展开的。
一级水权市场上的水资源用途管制。 水权的初

始分配是水资源管理的首要环节，包括水资源量的

分配和水环境容量分配。 从配置方式来看，水权的

初始分配包括两个阶段：一是通过制定水资源综合

规划、水资源中长期供求规划、流域规划以及细化水

量分配方案与调度计划、水功能区划等方式，实现水

资源自上而下的内部行政配置。 该阶段构成水权的

宏观配置环节。 二是通过行政审批、发放许可证的

方式，实现水资源从地方政府到用水组织、企业、个
人的外部行政配置。 该阶段构成水权的微观配置环

节。 在水权的初始分配中，政府通过规划、许可等方

式确定水资源的不同功能、用途，并依据生活、生产

和生态用途进行水资源分类管制。 如水利部《关于

加强水资源用途管制的指导意见》对水资源总量控

制指标在生活、农业、工业等主要用水领域的分配作

了细致、明确的要求。 此外，《水法》第 ２１ 条关于优

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规定，《取水许可和水

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 ２４ 条关于取水许可证应

当包括取水期限、取水用途、水源类型、取水退水地

点及退水方式、退水量的规定，都对水资源开发利用

按照用途展开提供了规范依据。
二级水权市场上的水资源用途管制。 水权交易

市场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在协议的基础上有偿转让

水权而形成的。⑩在水权交易中，用途管制主要体现

在水资源用途变更的监管和审批方面。 按照水利部

印发的《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水资源

用途管制的指导意见》，水权交易不得超出政府初

始配置所确定的水资源总量和用水定额，作为交易

标的的水资源限于不同用水区域、行业和取水主体

之间的新增用水需求或结余水量；水权交易应当符

合相应的备案或审批程序，变更水资源用途的，应当

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变更手续。 按照用途管制制度的

要求，享有取水权的主体行使水权时还应贯彻节约

用水的要求，遵守关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资源计

量监测、“三条红线”等具体管制制度，确保按用途

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水资源。

二、水资源用途管制与市场配置的结构性困境

水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决定”，虽
运行场域不同，却紧密相关。 一方面，水权初始分配

中的用途管制是水资源市场配置的逻辑起点。 政府

主导下的水资源规划、管制和许可登记所确定的产

权是进行水权市场交易的基础，同时构成市场配置

水资源的限制性条件。 另一方面，用途管制需要尊

重和运用市场规律。 市场机制对水资源行政配置的

初始状态有改善和修复的作用，完善的水权二级市

场交易机制可以提升水资源配置效率，弥补水权一

级市场上水资源配置低效的缺陷。然而，由于社会

性管制中管制行为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得政府在进行用途管制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管制异

化或管制过度，从而造成水资源的错配和低效配置。
水资源要素市场的派生性、嵌入性和博弈性特征，
进一步决定了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保护与监管、确
权与交易等经济、行政、民事法律行为中政府与市场

关系的复杂性，使水资源配置时常呈现“强政府、弱
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状态，也因此给水资源用途管

制与市场配置带来诸多困境。
（一）水资源用途管制中“强政府”模式下的管

制失灵问题

在现行水资源用途管制框架下，政府以水资源

国家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进行水权初始分配，以
水资源资产“监管者”的身份监督和管理水权交易

行为，还以水资源使用权“权利人”的身份参加水权

交易，呈现出水资源配置中强势政府的典型特征。
问题在于，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政府在水资源分配

的利益博弈中并不总能根据权力（利）行使的具体

情况适时、准确地进行身份转换，缺乏必要、有效监

督的政府在管制范围、方式和成效方面很难摆脱角

色混同以及管制越位、错位、缺位的困局。
１．多重角色下的政府职能边界不清

受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全面干

预的管理体制惯性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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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调控方面仍难以做到适度干预。 首先，水资源用

途管制中政府过度挤压市场配置水资源的空间。 一

级水权市场上政府以行政命令和强制规定等行政手

段控制水权分配，对以水务行业为代表的自然垄断

行业设定过高的市场准入标准并进行价格干预，直
接排除了市场机制在该环节的运行空间。 其次，在
区域层面的水权运作中，一些地方政府恣意转换水

资源用途。 根据水利部印发的《水权交易管理暂行

办法》，地方政府作为交易的一方参加区域水权交

易和农业水权交易，实践中不乏一些地方政府以增

加财政收入、推动工业发展为目的而大力推动水权

转换、限制农业和农民用水的现象，既对农民用水

权益造成损害，又对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带来严重威

胁。 最后，水资源用途管制制度供给中政府缺位。
前文述及，水资源用途管制的稳步实施需要建立健

全多个部门法中涉及政府宏观调控、生态环境责任、
物权、行政许可等方面的制度规范，而现行法律体系

在这些方面的规定仍有欠缺。 《水法》 《民法典》关
于水资源归属、权能和用途管制的规定过于原则，行
政立法中关于取水许可管理的规定有悖于取水权作

为物权的基本属性，水资源立法中多项水资源优先

权之间不够协调，水资源各级各类规划之间衔接不

充分，水权交易缺乏统一的规划指导和有效的监管

手段以致监管滞后，相关制度因内容不完善和缺

乏协调而容易导致管制失范、失度等，都是影响管制

效果的重要因素。
２．水资源用途管制的高成本、低效率

理论上，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代理人，
政府作为“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使人们相信其在水

资源配置过程中可以平衡、兼顾公平、效率等多元目

的。 然而在决策和实践层面，政府的有限理性加之

资源环境问题具有高科技背景与诱发决策风险、易
导致广泛的利益冲突和决策失衡的特质，使得管

制行为难以克服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
水资源用途管制并不能超越管制行为的普遍性

制度成本而运行，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成本、内部性成

本、信息成本、执行成本。首先，水资源用途管制中

政府以所有者、监管者和交易参加者三重身份拥有

极大的主动权，部分管制事项和职能之间重叠交叉，
为水权分配中的权力寻租现象提供了可乘之机。 水

资源初始配置中政府地位具有垄断性，企业等用水

主体出于对水资源财产性利益的追求，竞相以各种

“寻租投资”行为谋求水资源特许经营权、使用权，
或者借助于政府回购水权的方式间接获取更大范围

的水权，在合法方式掩盖下不当改变水资源用途，导
致执法权在实施水资源用途管制的过程中被“俘
虏”，产生寻租成本。 其次，水资源权力从中央政

府、流域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再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科

层制分配过程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其中个

人主义、部门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会对水资源用途管

制的实际效能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一些地方为了

发展经济，存在扩大生产用水总量、挤压生活生态用

水指标的现象，或者在区域水量分配过程中偏向于

满足区域机构驻地的用水利益等，导致水资源用途

管制中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初衷无法实现。 再

次，政府进行水资源规划、使用许可等管制决策是专

业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准确、全面的信息支

撑，而水资源极易受气候和人类活动影响，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 信息滞后、歪曲等信息失灵现象，会造成

水资源用途管制决策的非理性。 最后，就制度执行

成本而言，水资源规划义务的强制性和责任性不足、
水资源指标分配被人为干预、行政执法机关消极执

法以及在执法中重处罚轻引导等行为，都将导致执

行成本过高、执行效果无法持续。 另外，水资源用途

管制还存在低效率的问题。 这方面的典型表现是，
水资源规划多为中长期规划，规划指标多为约束性

的固定指标，导致规划不能依据水资源的动态变化

而随时调整，规划所依据的条件和基础情况发生变

化时水资源无法得到最优配置。 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用水指标会因降雨量增多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闲

置，处于枯水期的地区则用水指标不足。 这一问题

在农业灌溉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水资源用途管制“弱市场”模式下的市场

配置不充分问题

水资源用途管制属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其中

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强调和彰显，市场的作用则因

其逐利本性、机制缺陷、非生态性规则等因素而往往

处于补充性地位，市场对水资源的配置只能是一

种微观配置、有限配置。
１．初始水权配置中市场缺位

无论是法律规范层面还是水权分配实践层面，
初始水权配置中市场的作用都被排除在外。 水权初

始分配过程中市场缺位，必将导致分配结果无法体

现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水量分配无法准确反映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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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稀缺性和竞争需求。这一点在缺水地区的水

权分配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缺乏市场机制的情

况下，我国内陆干旱区水资源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水利工程蓄水和引水，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又

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地方政府获得这部分初始水权

的过程是无偿的，初始水权分配中的成本并不能以

价格等手段得以体现，后果是水资源开发利用行为

忽视成本—效益分析，在满足地方用水主体的节水

意愿、提升用水效率等方面的效果都不够理想。
２．水权交易和水市场建设进程缓慢

我国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对水权交易进行初步尝试，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宁夏、江西、湖北、内蒙

古、河南、甘肃、广东 ７ 个水权交易试点省（区）基本

完成了试点任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作为国家级水权交

易平台的中国水权交易所正式运营。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水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有效推进水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改革。 顶层设计及试点工作对水权交易发挥了显

著促进作用，但从实践进展来看，我国水权交易业务

和水市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根据中国水权交易

所公布的数据，全国范围内 ２０１６ 年度水权交易共成

交 １０ 笔，交易水量 ６３６２６．３０ 万立方米，经过 ５ 年发

展，２０２０ 年度水权交易共成交 ２７３ 笔，交易水量

３００２３．７２ 万立方米，其中灌溉农业领域水权交易占

比 ９８％以上，区域水权交易和取水权交易成交数额

极小，按照《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确定的“全国用

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６７００ 亿立方米以内”的目标，水
权交易量占水资源使用量的比重仅为 ４．５‰左右，有
关主体开展水权交易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

３．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基础薄弱

目前，我国水权交易市场并不成熟，水资源市场

化配置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这些因素集中在与水

权交易相关的产权、价格、外部性效应等方面，需要

予以客观分析并着力化解。
首先，可交易水权模糊不清。 如果水资源产权

主体和范围不清，可交易水权就比较模糊。 当前，水
权确权登记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范的、可操作

的模式，由于缺乏技术支撑、统一平台支持，确权主

体对水资源多重属性的统筹考虑不够，流域和地方

层面开展的水权确权登记工作仍处于“粗放式”状

态。 这种状态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水权确权手段和

方法多采用定额法和历史水量法，确权后水权的

长期固定性无法适应水资源自然状态的变化，个别

试点地区农业水权确权中存在灌溉面积统计不规

范、计量设施落后等问题，导致水权确权内容不准

确、形式不统一等。
其次，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 实践中

水权交易价格的形成以成本核算为基础，采用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和政府指导定价两种方式。 在协商定

价的场合，水权交易双方平等议价的自由得到了充

分尊重，但基于双方合意达成的价格并不一定能涵

盖水资源的成本和费用，因为成本核算涉及许多抽

象的、潜在的利益，而交易双方并不具备确定此类利

益的技术能力和信息。 政府指导价虽有《价格法》、
《中国水权交易所水权交易规则》（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
法律、行业规范作依据或参考，但受到水资源价格行

政主导制度惯性的影响，常常演变为政府定价，造成

水价过低，掩盖了水权价格的应有功能。 缺乏市场

化的竞价机制和价格信息公开的水权交易，面临水

权供给不足与水权囤积、闲置并存的运行困境。
最后，水权交易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 市场

化的水资源配置方式突出水资源的财产属性，只考

虑交易双方的利益诉求，无法应对水权交易产生的

水资源数量和质量变化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水权

交易尤其是区域水权交易，对交易双方所在流域上、
下游的政府或公众的利益会产生诸多显性或隐性的

影响，使得市场无法为不同区域的主体提供必要的

沟通、协调机制，水权交易时常因存在外部性而陷入

水权纠纷之中。 在我国首例区域水权交易中，位于

长乐江流域上游的水权转让方东阳市与下游嵊州市

的水权之争及其协调、解决的过程，就充分暴露了

水权交易的“第三方效应”问题。

三、水资源用途之政府管制的优化路径

针对水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失

衡，需要以厘清政府在水资源用途管制中的角色定

位为着力点，严格框定政府管制的职能权限。 同时，
为避免因管制过度而产生成本—效益方面的问题，
还应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进管制效能提升。

（一）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基准，明确政府管制的

职能边界

公共利益原则是良好政府管制应遵循的首要原

则。该原则为政府的水资源用途管制行为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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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同时也限定了政府管制的范

围和界限。 公共利益是存在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

等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利益形态，因利益内容和

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而成为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概

念。此外，公共利益还具有模糊性、变动性和适应

性的特点，需要结合不同的时空背景予以不同的

解释。 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基准判断政府管制行为的

边界，就水资源用途管制而言，可具体围绕水资源配

置环节和水权类型区分展开。
在水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框架下，水资源承载利

益的性质与水资源用途和水权分类密切相关，目前

水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格局就体现在水权

分配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以及不同用途水资源分

配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分工上。 对于水权初始分配

的宏观配置环节，水利部发布的《水量分配暂行办

法》第 ５ 条规定水量分配应当遵循公平和公正的原

则，统筹安排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用水，旨在从整体

上形成不同用途水资源分配的良性秩序；第 ８ 条规

定了政府预留水量，旨在为应对供水危机或规避经

济发展风险，实现代际之间、地区之间用水公平以及

满足国家战略用水需求提供保障。这一环节水资

源用途的公共性和公共利益要求，需通过政府的力

量得以体现和满足。 在水权初始分配的微观配置环

节，政府通过行政许可等方式赋予行政相对人取水

权，在许可证中明确限定水资源的具体用量和用途，
在许可后监督、管理水资源利用行为，并运用水资源

费制度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 这些都是以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的公益性目标为指向

的。 与此不同，在水资源二级市场上的微观配置环

节，水资源使用权人基于意思自治对经过限定、确认

的水权（主要是农业水权）进行交换，以满足个体用

水需求、实现个体经济效益。 该环节以满足私主体

利益为目标，政府应当审慎干预，尊重水资源使用权

人的意思自治。
基于水资源的价值和用途，可将水权分为生态

水权、生活水权和生产水权三大类。 其中，生态水权

以生态保护为赋权依据，目的是保证生态环境的最

小需水量得到满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生态水

权是典型的公益性水权，这决定了生态水权的不可

交易性，即依法禁止交易。 实践中确定生态水权只

是通过规定用水总量的方式，缺少可操作性的指标

和硬性考核监督与责任机制。如果允许对生态水

权进行市场交易，就极易导致生态用水量被过度挤

占，威胁生态安全，因而生态水权只能由政府配置。
生活水权和生产水权是兼具公益性和私益性目标的

水权类型，前者的赋权依据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用水

需求，后者的赋权依据是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用水

需求，两者都包含公共利益要求。 比如，基本生活用

水是城乡居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农业灌溉用水是

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所必需的，这两种用水都应

当通过政府力量予以优先配置。 如果将生活水权和

生产水权交由市场配置，所形成的价格就不能完全

反映水资源的社会保障性和安全价值，有可能造成

水资源供给不足，违背公共利益要求。 我国《水法》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都有生活

用水须优先保障的内容，《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

收管理条例》第 ４ 条、第 ３３ 条进一步规定了因家庭

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的畜禽饮用等而少量取水不

需要申请取水许可，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

水资源从事农业生产且符合规定的农业生产用水限

额的取水不需要缴纳水资源费。 由此可以得出，生
活水权和生产水权均属于限制交易的水权，其中的

公益性水权禁止交易，同时政府强化对其用途的监

管；能够通过价格手段反映水资源价值且可以通过

市场竞争满足供水需求的那部分水权，可通过市场

机制进行交易。
（二）健全制度机制，提升政府管制效能

水资源用途管制过程中会产生政府权力寻租、
信息不对称等负面因素，这些因素会通过管制决策

及其执行而影响管制效能，是实现有效管制必须破

除的障碍。 从管制成本角度分析，管制的效能体现

在管制的结果与过程、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程度、管
制规则三方面。针对水资源用途管制中高成本、低
效率的问题，可以通过对管制决策及其执行环节主

体关系的把握，洞察各项成本的发生过程，在此基础

上改进和完善管制规则，寻求多元利益平衡。 水资

源用途管制涉及管制者、被管制者、利益相关者三方

主体，主体间关系具有冲突与合作的广泛性、个体理

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并存的特点。其中，管制者包

括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及其

部门，被管制者是指企业、农户等取用水权利人，利
益相关者是指受到管制者、被管制者行为影响的第

三方以及公众。 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包括四个

方面：第一，管制者与管制者的关系。 在不同行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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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政府、政府机构和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主
要存在委托—代理和分工—协作两类关系。 管制主

体之间关于水资源利益分配和用途管制的职能存在

交叉或重叠，是产生内部行政成本和信息成本的重

要原因。 为降低这类成本，需建立必要的沟通协调

机制。 第二，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关系。 政府以垄

断性地位、许可和监管的方式严格管制取用水主体

的行为，这种单向度的直接管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

可乘之机，由此可能产生制度成本。 适度放松管制

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可以缓解这种局面。 第三，管
制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政府主体承担维护社会

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管制以实现公

共利益为目的，但公共利益不必然涵盖所有的个体

利益，水资源用途管制中第三方利益主体或公众对

管制决策的配合程度直接影响决策的执行成本高

低。 强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参与和监督，可以最大

限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及其执行效率。 第四，被管

制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被管制者和利益相关者

是平等的主体，两者之间既存在水资源供需关系，又
可能存在被管制者的供水、取水和用水行为损害利

益相关者利益的侵权责任关系。 对于后者，利益相

关者可以通过行政救济渠道或者私法手段对被管制

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依法维权。
由上述分析可见，提高水资源配置中政府管制

的效能，应当从加强管制者之间的沟通协调、适度放

松管制、健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参与和监督机制三

方面展开。 具体分析如下。
健全水资源用途管制中的沟通协调机制。 水资

源用途管制以关于水资源的立法和规划为依据，实
践中在遵循国家层面的水资源用途管制文件以及综

合性的流域规划、全国性的水资源专项规划的基础

上，应当充分发挥流域机制、河（湖）长制的平台作

用，强化中央与地方、流域与区域、政府职能部门之

间关于水量分配和水资源用途的沟通协商，科学、合
理、精细化地开展水量分配管理工作，加强各级各类

水资源规划的衔接及其细化落实。 可考虑在水利部

发布的《水量分配暂行办法》的基础上构建跨流域

政府之间、流域上下游政府之间关于水量分配和水

量调度的协商协调、信息共享机制，在该办法中补充

规定省域边界河流水量分配、水事纠纷的联合处理

机制，增加为不同区域的主体预留生态环境用水的

内容，依法全面落实用水总量控制和水资源用途区

分管制的要求。 同时，应当以原国土资源部印发的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试行）》和自然资源

部等五部门印发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

法》为依据，结合《水法》以及关于取水许可管理的

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用途管制、水资源产权

确权登记的配套制度，加强水资源用途管制中水利、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与

协作，形成水资源用途管制的合力。
适度放宽初始水权配置中的市场准入条件，推

动部分初始水权配置由许可制向合同制转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国内外自然垄断行业放松管制

的实践证明，在自然垄断行业引入市场竞争具有必

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在实行初始水权配置的初期，
坚持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由单一政府主体进行严格

的水资源用途管制。这不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的积

极性，导致水资源分配效率低下、水资源用途管制偏

离制度初衷。 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放松管制不能一

概推行，而应在微观配置环节有所区分地适度引入

市场机制。 因为在水资源从地方政府到用水个人或

组织的分配过程中，实现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所有

者权益目标的方式相对灵活，行政许可制具有合理

性，但该制度同时会加剧政府角色混同、加大制度执

行成本。 鉴于此，可将行政合同制作为一种替代措

施。 具体来说，除了生态环境用水以及不需要申请

许可、不需要缴纳水资源费或者政府以低价许可的

方式供应的水资源，其他水资源配置体现的是追求

私益性目标的生产水权和生活水权，配置中可适当

引入市场机制，由政府主体或者成立国有水资源管

理公司与取用水主体签订水资源转让合同，由取用

水一方支付相应的对价。 如此，既可进一步明确政

府的水资源所有者权限，以合同价款替代水资源费

体现所有者权益，又可激励用水者节约用水。 在这

种情况下，水资源用途管制的内容可以通过合同约

定的方式，实现公法义务向私法义务的转化；用水

者由原来的行政相对人转为合同相对方，其按照合

同约定承担水资源保护的主体义务和责任。
强化水资源用途管制中的决策参与和监督机

制。 水资源用途管制涉及多元主体利益，为提高决

策的科学性，避免决策及其执行损害水资源利益主

体的权益，应当强化决策参与和决策监督。 实践中

水资源规划制定、取水许可和水权交易多以行政主

体内部决定或者交易相对方之间签订协议的形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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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众以及第三方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

达和体现。 推动管制决策从封闭走向开放，既是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公众对决策

的认同感，减少决策执行中潜在阻碍和冲突的重要

手段。 因此，政府在水资源用途管制决策中应通过

决策信息公开、组织专家咨询或社会听证等形式，吸
纳利益相关者或者用水组织、社会公益团体等利益

代表的意见，充分考虑和平衡水资源分配中的公共

利益与私主体利益。 同时，要防止管制异化或执行

过度、不合理，造成冲突甚至损害。 对此，行之有效

的策略是发挥用途管制中权责清单制的监督功能。
针对水资源管制主体的权力与权利重叠、主体之间

权责交叉的问题，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完全清楚地界

定管制主体的权力（利）并不容易，这样做在时效性

上也有所欠缺。 相较之下，权力清单制对公权力的

监督具有显著优势。 推行水资源用途管制的权力

清单制和责任清单制，能够明确管制主体的执法权

限，通过清单公开、公众监督反馈等途径提高公众参

与和监督的积极性，切实保障公众的水资源权益和

促进管制工作规范开展，确保管制决策及其执行不

偏离制度目标。 因此，可以在水利部印发的《取水

许可管理办法》《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地方

性的水资源规划和相关法规中，纳入水资源用途管

制决策中公众参与和权力清单的内容，强化用途管

制下多元主体水资源权益的法律保障。

四、水资源配置之市场促进的制度体系完善

基于水市场的特殊性及其运行条件要求，应从

水资源产权制度、水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水权交易利

益补偿制度以及水市场运行的支持保障体系等方

面，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以推动市场在水资源配

置中充分、有序地发挥作用。
（一）完善水资源确权登记制度

产权制度是促进市场交易的最为基础的制度。
明确水资源产权，可以为水权交易主体提供追求长

期利益的稳定目标和进行重复博弈的规则，对于

稳定用水主体的权益、确保用水主体通过水权交易

或政府回购水权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也具有显著意

义。 当前，破解水资源产权不清的难题，一个重要突

破点就是开展统一的水资源产权确权登记。 我国水

资源确权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探索了许多卓有

成效的做法，如通过出台规划文件、配发取水许可

证、水权证书等方式区分水资源用途、明确水权范

围，对当地水权市场运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自然资

源部等五部门印发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

办法》要求探索建立水流自然资源三维登记模式，
三维即水资源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管制状况。 从

实行水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现实需要出发，水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中还应当做好与物权登记、水
功能区规划、水资源总量控制、水资源行政许可等制

度的衔接，避免出现水权与以同一水域为载体的水

资源使用权混同，或者水权登记与水资源开发利用

及管制要求相违背、与水资源分配方案不匹配、与取

水许可证书产生重复登记或内容冲突等现象。 推进

水资源产权制度的法治化，还应当将水资源确权登

记的范围、登记机关的职责权限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纳入《水法》《民法典》之中，并按照水权确认登记的

有关要求，修改和完善关于取水许可、水权交易的法

律规范，构建系统化的水资源产权保障体系。
（二）推进水权交易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

产权关系与市场结构之间的联系首先以价格为

桥梁，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要素。 在市

场机制下对水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是实现水资源

价值的必然趋势。 价格以货币形式体现水资源价

值，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是提高用水主体节水意识

和水权交易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水权交易

价格机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水资源价格形成

机制，确立能够反映水资源和水产品的稀缺程度、供
求关系、生产成本、环境影响、公共服务等方面情况

的定价机制。水权交易价格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
同时是转让方成本和受让方预期收益的表征。 供水

价格与水权交易价格之间的差值，是影响水权交易

效率的重要因素。 要形成科学合理的水权交易价

格，就要强化以水资源供求关系为基础的供水价格

形成机制。 为此，必须确保水权交易价格符合水资

源价值，加强对水资源稀缺性、水生态产品和服务的

价值功能的评价和评估工作；区分不同交易类型，形
成差异化定价机制，强化市场化的水权交易竞价机

制；由政府提供全面的价格信息服务，充分尊重市场

主体平等协商定价的有效性；避免政府指导价向政

府定价扭曲，严格水权交易价格的监督检查，构建水

价动态调整机制，为水权交易顺利运行奠定基础。
（三）建立水权交易利益补偿制度

水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多种正、负外部性效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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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水权交易中总是伴随着第三方效应。 处在流域上

游的区域进行水权交易时，通常会因带来水质或水

量变化而影响整个流域的生态平衡，造成中下游地

区水生态环境利益受损；政府在转让水权获取收益

的过程中，通常难以全面考虑库区或水源地农民的

机会成本和生态权益，也使不享有水权的第三方主

体的权益难以得到契约保护，其结果是水资源配置

中出现低效率、不公平的现象，甚至造成利益冲突，
从而阻滞水权交易的顺利进行。 生态补偿制度是能

够产生应对水权交易的第三方效应，并且实现对利

益相关者协调保护的重要手段。 健全水权交易的生

态补偿制度，可以激励人们对水生态系统的服务价

值进行维护和增加供给，解决由市场机制失灵造成

的生态效益外部性问题。综合考虑水权交易对生

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正、负外部性效应，
应当建立货币化补偿和非货币化补偿相结合的水权

交易利益补偿制度。 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在区

域水权交易中通过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方

式，实现受益者对水源地的补偿；在农业水权交易中

通过提供农业生产技术、人才和信息支持或者投资

节水灌溉工程、设备等措施，实现对处于弱势地位的

农户的补偿；通过科学的计量、评价手段，将水权交

易中的生态成本纳入水资源价格；建立专项生态补

偿基金，对水生态保护者进行直接补偿。
（四）构建水市场运行的支持保障体系

突破水权交易进程缓慢的困境，应当从满足水

权交易所需要的一系列基础条件着手，构建水市

场健康运行的支持保障体系。 第一，加强国家和区

域层面的水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解决水权市场上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 具体措施包括：发挥国家层面水

权交易平台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为省级及其以下水

权交易平台建设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创新水

权交易平台的主体类型，扩大其业务范围，为水权交

易以及相关监管工作的开展提供信息支持。 第二，
提高水资源计量统计和监测技术水平，促进水权交

易咨询、评价、论证等服务产业发展，为水权交易和

水资源用途管制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和专业技术支

撑。 第三，健全水资源管理与水权交易的法规体系，
进一步明确水资源产权主体、水权权能与水权交易

规则，促进不同层级、不同类别水资源配置的相关法

律规范之间相衔接、协调，形成完备且可操作的制度

体系。 第四，简化水资源利用的行政审批流程，规范

审批程序，严格水资源用途管制制度的执行，强化水

权交易的事中事后监管，利用市场化途径实现用水

主体结余水量和新增用水需求量之间的置换，激发

市场活力，防范市场风险，为水权交易市场健康运行

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结语

水资源用途管制制度与水权交易制度各有独立

的价值目标。 管制具有正当性基础，却时常陷入高

成本、低效率的窘境；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不可

或缺，却因水权交易的外部条件依赖性而动力不足。
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资源配置中的一个

基本命题。 就水资源配置而言，在坚持“推动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处理政府与市场关

系的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还应当针对具体水资源配

置中的特定场域，通过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确保

政府与市场在各自的调整范围内有序发挥作用。 实

践中政府并不能随时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理性

决策，难免陷入选择偏好，因而有必要对政府的决策

行为确立公共利益基准且使其符合行政法程序。 针

对水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不清，存在

“强政府、弱市场”的问题，应当优化关于政府管制

和促进市场发展的法律制度，尤其要强化水资源配

置中市场的作用。 同时必须注意，政府管制虽然对

市场作用施加限制，却也通过明确产权为市场交易

提供运作空间。 管制与市场之间并不是互相矛盾、
不相容的关系，这为对政府与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

的关系进行法律调适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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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

张 梓 太　 　 　 曾 万 萍

摘　 要：国际海底区域商业性的深海采矿活动即将付诸实践，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却处于缺失状态。 在深海采

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过程中，国际海底管理局面临诸多困境，如制度构建的理论资源不足以及利益分配的主体、方
式、标准不明确。 国际海底管理局急需新的理念，以指引构建公平的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治理提出的方案，其蕴含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与利

益共享机制的要求不谋而合。 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导向、制度导向、实践导向三

个层面综合构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完善深海采矿法律制度。
关键词：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采矿；利益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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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海底区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金属矿物

为主，其中富含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金属镍、钴、锰、
铜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 条“区域”项下国

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学界通常称

之为“区域”。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

管理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ＳＡ）是负责

监管、控制和管理“区域”内矿物资源的国际组织。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ＩＳＡ 通过了关于其各方面工作的战略

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该计划试图部署全面的商业

采矿活动，其中包括公平分享“区域”内活动的财政

和其他经济利益。 因此，妥善管理从“区域”内获得

的资源，并且公平分配深海采矿所产生的利益，是
ＩＳＡ 需要解决的问题。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作为

深海采矿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实现不同时空

（当代人之间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利益的公

平分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该机制尚处于

缺失状态。 ２０１９ 年 ＩＳＡ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编写的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以下简称《开
发规章草案》）正在讨论中，尚未获通过。

深海作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以政治、经济、环
境为纽带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这一新疆域既意味

着新机遇，又带来了新挑战，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

的构建就是一种新挑战。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要秉持和平、
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

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

竞技场”①。 这为深海采矿活动规则的制定提供了

新的视角。 如何理解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 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在该机制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
可为该机制构建提供哪些新思路？ 深海采矿即将进

入“实质阶段”，讨论这些问题极具现实意义。

一、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现有法律依据

目前，关于“区域”内采矿活动的国际立法主要

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大会通

过 ，以下简称《执行协定》），ＩＳＡ理事会分别于２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资源共享机制研究”（１８ＶＨ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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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 年通过的三个矿产资源勘探规章，
即《“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 （２０１３
年修正）、《“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

章》《“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 后

三个规章中并无涉及利益共享机制的具体内容，因
此，下文讨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法律依据，主
要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执行协定》展开。

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了人类共同继承财

产原则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作为一个国际法律概念

并没有确切的含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也只

有广义的、原则性的申明。 这一原则的要素在《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３６ 条、１３７ 条、１４０ 条、１４１ 条

中有所体现，包括：该原则所适用的区域不受侵占；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和分享“区域”的相关管理；“区
域”的开发和使用所产生的利益由所有人共享；“区
域”应专门保留，永远用于和平目的；“区域”必须为

后代人保留下来。 因此，遵循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

则，意味着有关主体不仅有获取和使用人类遗产的

自由，还须为保护该财产、避免因使用该财产而侵犯

他人的权利进行监管。 当然，对使用的监管包含对

滥用的责任。 此外，这一原则还蕴含公平分配深海

采矿利益之意，甚至可进一步理解为，未经所有人同

意，不能分割深海采矿利益。
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执行协定》提供了

指导意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４０ 条包含两款：“区
域”内资源需要再分配，并且应该造福全人类；授权

ＩＳＡ 管控这部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当代人与后

代人公平分享因深海采矿而产生的经济利益。 对于

第 １ 款中的“造福全人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存在异议。 发达国家反对该公约对“区域”及其资

源的定性，认为相关概念不明确，转而支持公海自由

原则。②然而，发展中国家普遍赞同《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１４０ 条。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

依赖矿产出口，担心发达国家开采海底矿产后，世界

对发展中国家矿产的进口需求将减少，矿产价格将

下降，因而明确赞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公平分配“区域”内资源。 对于第 ２ 款中“公平”的
含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持不同观点。 发达

国家倾向于将“公平”理解为“与投资成正比”，即投

资越多、收益越大。③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公平”必

须是平等的，基于各国的经济需要。 可见，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对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相关概念

尚未达成共识。
《执行协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１ 部分

作出修改，在该公约提出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的基础上，通过弱化 ＩＳＡ 企业部的地位，减轻发达国

家的义务，满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要求，促进

“区域”相关制度的实施。 对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原则，《执行协定》对其实质内容未作太大改变，只
是重新起草了为发达国家所反对的某些条款，但对

具体治理程序方面的改变以及强调市场化的管理方

法，导致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分配乏力。 《执行

协定》得到发达国家的普遍接受，但在该协定下，上
文所述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歧仍然存在。

二、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执行协定》中关于深

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规定非常宽泛甚至是模糊

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

产物，能否适应现代国际社会对海洋资源与环境的

需求，能否实现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目标，有待

进一步观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区域”及其

内的非生物资源定性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种财

产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ＩＳＡ 作为“区域”内资源

的“保管人”，必须为全人类谋福利而分配深海采矿

利益。④目前，ＩＳＡ 面临的挑战是制定具体规则来落

实这些规定。 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ＩＳＡ 面临着一

系列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这些因素不仅会

影响深海采矿业的发展，还会影响使深海采矿利益

分配惠及全人类之任务的完成。⑤具体而言，ＩＳＡ 在

构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两方

面挑战：一是缺乏相关基础理论；二是缺乏具体的构

建程序与规则。
（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存在局限性

１．该原则的目的能否实现尚且存疑

相关质疑不仅出于对深海环境的关切，还因为

深海采矿业的动机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依据人类

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区域”内矿产资源为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这会使资源禀赋不足的国家竞相争夺海

底资源，极易引起“公地的悲剧”。 各国只要在商业

及技术方面有能力，就可进行深海采矿，而开采资源

的环境成本并不在开采成本之内，因为这些资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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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在此情况下，深海开采资源的

环境成本将由全人类分担。⑥迄今为止，人类共同继

承财产原则的内涵对于平息关于该原则的争论并没

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概言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

则并不能真正实现深海采矿利益的公平分配。
２．深海环境无法通过该原则得到保护

深海有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在生态系统以及碳

和营养物质循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科学技术

发展及生物研究而言，深海是存在巨大潜能的区域。
采取措施弥补因深海采矿而丧失的非经济利益，是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应有之义。 但是，现实情

况并不尽如人意。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作为《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部分，重在促进海洋资源在

代内和代际间的公平分配，海洋环境保护在其内涵

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 ＩＳＡ 对利益的界定几乎完全

从经济或金融角度出发，而忽视社会利益和环境利

益，特别是忽视深海的生态服务功能。 在人类共同

继承财产原则的框架下，ＩＳＡ 不仅要代表缔约国的

利益，还要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人类的利益不仅包

括深海采矿带来的经济收益，更应包括深海独特的

生态价值。 因此，ＩＳＡ 不仅要制定深海采矿立法，还
要制定深海环境保护立法。 但是，即使运用最好的

采矿技术，深海采矿活动也会对海底及部分水体造

成不利影响。 换言之，深海采矿造成海洋生态系统

损害及环境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上无法采取

补救措施以恢复原状。 在这种情况下，对海底生态

环境损害予以经济赔偿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
ＩＳＡ 制定的三种矿产资源勘探规章都未明确何谓海

底采矿造成“严重损害”“有害影响”，实践中如何实

施此种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
（二）利益分配程序不明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界定了“区域”内矿产

资源的属性，却没有提供公平分享深海采矿利益、可
持续利用“区域”内资源的具体机制。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为实现其适用范围的广泛性，扩大其国际

影响力，只提出应公平分享“区域”内资源，而没有

提供相应的量化工具或分配机制，也没有以议定书

或附件的形式为应对新的问题作出安排。 如果构建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就必须面对以下问题。
１．受益主体不明，无法实现公平分配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从深海采矿中获得

的利益应分配给全人类。 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诠

释，“全人类”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 但是，这在落

实中缺乏具体的对象，并且容易产生歧义。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受益主体的规定主要是第 ８２
条第 ４ 款、第 １４０ 条第 １ 款、第 １６２ 条第 ２ 款（ ｆ）
（１）。 第 ８２ 条第 ４ 款规定，ＩＳＡ 有责任根据“公平分

享标准”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分配对沿海

国开发 ２００ 海里以外大陆架非生物资源的缴款和捐

款，“公平分享标准”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

需要，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
第 １４０ 条第 １ 款规定，“区域”内活动应依本部分的

明确规定为全人类利益而进行，不论活动主体的地

理位置在沿海还是内陆。 第 １６２ 条第 ２ 款（ ｆ） （１）
提出，制定有关规则、规章和程序时要特别考虑发展

中国家和尚未获得完全独立或其他自治地位的人民

的利益和需要。 以上条文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分配

正义或者矫正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但采取补救

措施的依据存在差异。 第 ８２ 条第 ４ 款的依据是地

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条件，特别是内陆国的需

求，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拥有大陆架；第 １４０ 条第 １
款、第 １６２ 条第 ２ 款（ｆ）（１）的依据是社会经济和政

治方面的条件。 三个条文内容的依据不同，如何协

调其所规定的受益主体的顺位就成为实现利益共享

的关键问题。 根据现有的国际法律制度，不仅无法

确定深海采矿活动受益主体的顺序，还无法确定深

海采矿利益分配的重点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

约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在此情势下，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原则更像一个空壳。
２．利益共享方式不确定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方式的选择至关重要，直接

影响利益共享机制的公平性。 具体而言，深海采矿

利益共享方式涉及 ＩＳＡ 是以现金还是以支持项目或

者其他方式将利益分配给有关主体。 ＩＳＡ 一旦确定

公平分享的原则，就必须为执行该原则而制定具体

规则和程序；其不仅要保障当代人公平分得利益，还
要确保后代人受益，要保持深海采矿利益的可持续

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没有利益共享机制的

规定，ＩＳＡ 提出了三种备选办法：一是通过向有关国

家或索赔人支付现金的方式分配深海采矿利益；二
是利用深海采矿利益为旨在提供公共需要（如卫

生、保健、住房、食品类）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提供

资金，以使项目所在国的现有人口受益；三是利用深

海采矿利益对人力资本（通过教育）或物质资本（如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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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使后代人受益。⑦对 ＩＳＡ 来

说，现金支付可能是最便捷、最方便管理的方式。 但

是，一些政府缺乏健全的政治、经济机构，即使有完

整的政府机构，也可能因存在官员贪污等腐败问题

而无法保证将分得的资金按照 ＩＳＡ 的管理要求进行

公平分配，以真正造福国民。 ＩＳＡ 通过资助项目进

行利益分配的方式也存在缺陷，如可能产生大量的

行政费用和间接费用，增加 ＩＳＡ 的工作量———ＩＳＡ
需要建立新的机制，选择资助项目并对项目运行进

行监督，以确保资金使用得当、预定的受益者受益。
３．“公平”无法量化

原则上，ＩＳＡ 依据“公平分享标准”管理深海采

矿利益分配全过程。 但是，制定“公平分享标准”是
一项复杂的工作，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

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关于公平分享的检验标准是：考虑到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特别考虑到最不发达国

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考虑到尚未获

得完全独立或其他自治地位的人民的利益和需要。
虽然“考虑到”无确切含义，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

着优先考虑。 何为上述需要“考虑到”的利益和需

要，如何衡量和评估这些利益和需要？ 破解这些问

题都极具难度。
此外，深海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那么该如何

平衡代际之间的深海采矿利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将“区域”内资源定性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隐
含当代人和后代人均为这些资源的合法所有人之

意。 然而，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意味着当代人的

开采是以牺牲后代人的开采利益为代价的，而后代

人只能通过当代人制定与执行相关规则来实现其对

深海矿产的所有权及开采这些资源的要求。 代际之

间的利益该如何分配？ 对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没有相关规定。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急

需更加具体的规则和衡量标准，以便将代际需求层

次化、公平的份额概念化。
４．审查监督机制缺失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利益只能分

配给国家而不能分配给个人。 这可能会剥夺国家中

某些弱势居民的利益。 如果 ＩＳＡ 以《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为主导构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而作为

共享主体的具体国家（下文称对接国家）并无公平

分配所收到的深海采矿利益的制度安排，就无法真

正实现公平分配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目的。 换言

之，对接国家需要建立明确的内部机制，利用这一机

制将深海采矿利益分配给个人。 同时，ＩＳＡ 需要制

定相关标准，评估对接国家的利益分享机制是否符

合要求，从而确定将深海采矿利益分配给该国能否

实现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价值目标。 如何使用

所收到的深海采矿利益？ 对此，对接国家可以自由

决定。 但是，个别国家在作出这种决定时很可能不

考虑当前和将来一定时期内深海采矿利益的积极效

应或消极影响。 这就需要 ＩＳＡ 建立审查监督机制，
监督分配利益的后续使用及受资助项目的运行。 可

以断言，若 ＩＳＡ 能够建立可执行的审查监督机制，深
海采矿利益共享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过审

查监督机制，ＩＳＡ 还可以在对接国家之间建立合作

关系，加强各受益国同 ＩＳＡ 的联系与信息共享，以保

障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被单方面开发，促进相关领

域的科学研究，最终实现全人类受益。

三、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与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

　 　 中国作为深海采矿活动的参与主体，一贯坚持

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共享机制。 如中国常驻 ＩＳＡ
代表在 ＩＳＡ 第 ２５ 届理事会第一期会议上提出，共享

机制是“区域”内资源开发整体制度设计不可或缺

的重要内容。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既有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原则的精神相契合的一面，又有超越人类共同继承

财产原则的内容，有助于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

建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蕴含全球治理观，
还包含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这
些观念都与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价值目标不谋

而合。 因此，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中应当

从以下四个方面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以国际权力观实现深海治理规范化

国际权力观是指国家权力的分配不再以传统的

战争手段予以体现，而更多地依靠国际规则来实现。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

关系，更多地依靠国际体系和机制的建立以维护共

同利益。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关涉“区域”内矿

产资源利益分配，其中涉及国家权力的博弈。 通过

法律规则确定利益分配机制，不仅可避免各国因争

夺“区域”内矿产资源而引发战争，还可维护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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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利益。 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际权

力观的体现。 将国际权力观融入深海采矿利益共享

机制，有助于国际社会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

依存的共同体，提高对深海采矿利益共享相关国际

法规则的认同感，从而实现国际规则下的长久治理，
规范各国深海采矿活动。

（二）以共同利益观形成利益共同体

共同利益观是对传统国际利益观的反思。 共同

利益观认为：因交通工具的进步、互联网的发展，气
候变化、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使不同国家

成为一个共同体，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

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

服务了自身利益。⑩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

中，ＩＳＡ 作为组织、管理和控制“区域”内所有与矿物

有关的活动的国际组织，在制定利益分配规则时须

树立共同利益观，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ＩＳＡ 的

成员恪守共同利益观，遵守利益分配规则，不仅是对

国家利益的关切，还是对国家间共同利益和人类共

同利益的关注。 在共同利益观指导下，深海采矿利

益共享机制的价值目标不仅包括实现国家之间的利

益，还包括实现人类整体的利益，即每个国家在追求

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正当关切，在追求

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 另外，共同利益观

更加重视国际交往中自利与他利的贯通，更加符合

新时代单边争霸向共同利用转变的公域活动趋势，
有利于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深海采矿立法活动中

的参与感与获得感，确保深海利益共享的法律秩序

得到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共同利益观追

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也承认发达国家在探索深

海未知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认同和尊重各国对民族

自利的合理追求，以确保新的分配秩序不至于因损

害发达国家的合理利益而遭到抵制。 ＩＳＡ 可在共同

利益观的指引下，积极推动“区域”内矿产资源权属

分配与利益再分配的国际法秩序构建。
（三）以可持续发展观平衡利益分配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应有之

义。 可持续发展自 １９７２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被提出以来，已经发展成国际

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

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

制要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进行公平分配，这里的

“公平”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国别公平，还包括时

间意义上的代际公平。 当代人对深海矿产资源利益

的分配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权益为代价，而要侧重

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有助于

利益的代际公平分配，还可实现受益的可持续性。
此外，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如果没有健康的环境和可

持续获得的自然资源，人类就无法生存。 在深海采

矿利益共享机制中体现可持续发展观，不仅可以实

现有效、有序、安全、合理地管理资源，避免不必要的

浪费，为全球市场提供绿色技术改造所需的关键资

源，还可建立一个所有国家平等分享的货币体系，让
深海采矿利益持续性地惠及全人类。

（四）以全球治理观引导多元国际主体参与

全球治理观强调，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
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多元国际行为

主体的参与，通过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形成具有约

束力的“全球机制”。深海采矿作为一项全球性的

活动，其利益分配涉及全人类，因此，深海采矿利益

共享机制中的规则制定要以全球治理观为指引，寻
求多元国际行为主体的参与，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

际法规则。 此外，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可增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在实施中的可操作

性。 ＩＳＡ 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的前期，引
导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平等对话，尊重各方意见，照
顾各方利益；在机制构建的中期，把各方建设力量集

中起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特长，采取优势互补的

方式激发各自潜力，实现各方力量的高度融合；在机

制构建的后期，为各方提供共享的发展平台，让各方

都有权利、有机会参与利益分配。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要体现以上四大观念，
实现深海矿产资源利益的可持续性及采矿利益的公

平分配。 如此，就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了深

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设计之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有在国际法治的途径下才有可能被接近和达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有在国际法治的框架下才能

得到贯彻和实施。 理念是制度建设的基础，也是评

价制度有效性的标准。 理念创新不能停留在口头

上，而必须嵌入和内化于体系中，成为可信的承诺并

获得制度化的力量。 随着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

产品的增多，未来的全球海洋治理方案可能会体现

中国话语。 这需要我们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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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制度，并通过实践予以不断强化。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深海采矿利益

共享机制构建路径

　 　 自“区域”被宣布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至今，海
洋技术的发展使海洋俨然成为各国蓝色经济增长的

一部分。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ＩＳＡ 已与多个主体（包
括国家、国家企业、国家机构、国家控制的公司和私

营公司）签订了深海矿产勘探合同。 ＩＳＡ 批准勘探

的深海海底面积已超过 １３０ 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

于瑞典、挪威、芬兰、冰岛和丹麦的土地面积之和。

但是，面对如此大范围的国际深海区域，ＩＳＡ 尚未出

台具体的法律规章来管控资源开采活动。 此外，深
海海底采矿的商业投资不断增长，“区域”内矿产勘

探活动的数量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私人投

资者参与其中。 在这样的局势下，不管是 ＩＳＡ、与
ＩＳＡ 签订勘探合同者（即勘探项目承包者，下文简称

承包者）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都迫切

需要《开发规章草案》尽快获得通过以管制即将开

展的深海采矿活动。 矿产开发后的利益共享机制是

深海采矿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ＩＳＡ 的首要任务是

为今世后代建立公平分享“区域”内矿产开发所产

生利益的机制，并确保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得到适当

的保护。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ＩＳＡ 可从理

论导向、制度导向、实践导向三个维度构建深海采矿

利益共享机制。
（一）理论导向

深海作为海洋中最深层的部分，其中的矿产资

源是有限的，生物资源却是无限的。 深海采矿作为

一种海洋活动，其收益须惠及全人类，同时要加强对

深海环境的保护，使深海的生态功能惠及后代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引领下，深海采矿利

益共享机制构建的理论导向有三个维度：利益初始

分配中权属关系清晰化；利益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公

平；强调深海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

１．利益初始分配中平衡私利与公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必然指向集中式资源

使用，它也强调个体行为对共同体福祉的增益，并通

过有效利用资源而实现共同获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中的体现方式是：通
过个别国家的承包者的深海采矿行为，增加个体收

益；经过 ＩＳＡ 的利益再分配，实现利益共享。 人类共

同继承财产原则因强调深海矿产的共有权而忽视资

源的有效利用，不利于共同利益的形成。 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强调资源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既实

现共有资源的利用，又满足个体的发展需要，发挥深

海矿产资源作为公共资源满足人类利益需求的效

能，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平衡。
２．利益再分配过程中矫正分配失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的命运由各国掌

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

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各

国在深海采矿开发和利益共享中承担着不同角色，
存在利益关联。 凭借自身优势进行深海采矿的国

家，所获得的收益并非其私利，而要分享给没有进行

深海采矿的国家。 一般情况下，此种利益关系实际

上违背了“投入与收益相匹配”的规则。 从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视角观察，这恰是普惠、共治原则的体现

和将深海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的表现。 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要求进行经济、财政利益的分享，
更强调对深海采矿技术的分享，让发展中国家也能

获得平等参与深海采矿的机会，防止利益分配失衡，
避免利益分配中的非正义。

３．注重深海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人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关系，要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不能以牺牲后代

人的利益谋求发展，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永续的发

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深海采矿利益共

享机制的构建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关注代际

公平，建立补偿制度，将代际损失的机会成本内部

化，将更多资源留给未来的人类。 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规定，利益共享应更多惠及没有参加

深海采矿活动的主体。 相较于深海矿产开发者，那
些积极参与深海自然资源管理及深海环境保护的群

体的利益容易被忽视。 利益共享机制蕴含深海环境

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之意，可以使深海采矿利益

不仅惠及更多的当代人，还惠及后代人。
（二）制度导向

１．建立信息透明制度

国际上公认的善治的组成部分包括：信息透明、
公众参与和决策问责。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 １６ 项目标强调建立负责任和

透明的机构。信息透明度高、有效的公众参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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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潜在风险的活动尤为必要。 就深海采矿而言，
由于深海知识的不足、深海采矿的复杂性，很难评估

和衡量具体项目的环境、经济风险。 在此情况下，以
信息透明制度贯彻风险预防原则显得十分重要。 深

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关乎人类整体利益，ＩＳＡ 的工

作透明度至关重要。 但是，ＩＳＡ 的财政委员会起草

关于公平分享财务和其他经济利益的规则、条例和

程序的形式都是闭门会议，有关报道很少。 如果该

委员会的审计与报告不透明，就很难确保国际社会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深海采矿中公平获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ＩＳＡ 制定关于保护

海洋环境和安全的规则、规章和程序所需的数据不

应视为专有数据（附件三第 １４ 条第 ２ 款）。 《开发

规章草案》重申这一要求，但没有详细说明。 在《开
发规章草案》中，透明度仅被提及两次，分别是第 ２
条规定“决策的问责制和透明度”、第 ４４ 条规定“确
保‘区域’内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的评估、评价和管

理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这两处规定都没有进行详

细说明或提出具体要求。 不过，《开发规章草案》及
ＩＳＡ 的业务规则对保密性作了大量阐述。 在《开发

规章草案》中，保密性被提及 １４ 次，第 ８９ 条、９０ 条

规定了信息的保密性与保密的程序，不仅描述了哪

些内容可能需要保密，还具体说明了如何确保信息

的保密性。 ＩＳＡ 对保密信息的关注一直延续至今，
新的保密协议正在审议中。 相较而言，ＩＳＡ 对信息

保密性的关注甚于信息透明度。
若无深海采矿信息透明的相关规定，ＩＳＡ 进行

深海采矿利益分配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知

数。 因此，ＩＳＡ 须将深海采矿利益共享的制度规则

置于最广泛的国际社会视野下，以便掌握制度规则

实施的效果及需改进之处。 目前，ＩＳＡ 需提高业务

透明度、扩大公众合作。 为此，可从三个方面建立信

息透明制度。 首先，在《开发规章草案》中规定信息

透明度推定原则，即 ＩＳＡ 实行公开信息和数据的政

策，允许公众查阅其举行会议的资料、文件和数据，
明确信息公开义务的个别豁免情况及法律依据，并
且明确豁免情况结束后何时可以公布相关信息。 其

次，对应予保密的材料制定标准。 国际海洋法法庭

海底争端分庭可提出咨询意见，以厘清《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附件三第 １４ 条第 ２ 款规定的保密范围和

程度以及 ＩＳＡ 在这方面的职责。 最后，ＩＳＡ 建立一

个供公开访问的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应包含 ＩＳＡ

秘书处掌握的所有与深海采矿有关的信息。
２．建立公众参与制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执行协定》中并无关

于公众参与的规则。 《开发规章草案》作了一些改

进，在 ＩＳＡ 审议开发工作计划中纳入了公众参与程

序：环境文件和计划在网上公布，深海采矿的申请者

和 ＩＳＡ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考虑利益攸关方的意见，
但利益攸关方对环境计划仅可发表评论意见，并无

反对的权利。 《奥尔胡斯公约》是专门针对公众参

与的国际公约，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赋予公众广泛

而具体的权利，包括参与决策制定的权利、获取信息

和诉诸法律的权利，以形成对政府的问责机制，推动

责任型政府建设。 该公约还要求诉讼程序公平、公
正、需较少费用，并且有充分、有效的补救措施。该

公约将公众参与权与各种立法、行政、司法决策点相

关联，可以为 ＩＳＡ 建立公众参与制度提供参照。
随着深海采矿进入实质开展阶段，将有越来越

多的深海矿产资源被私有化。 从长远考虑，ＩＳＡ 须

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确保公平分配深海采矿利益。
ＩＳＡ 可与广泛的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民间社会组织、
科学研究人员、区域组织进行综合合作，提高秘书处

的参与能力。 秘书处下设专门的沟通部门，负责提

高与利益攸关方及公众互动的质量，确保利益攸关

方积极参与。 此外，ＩＳＡ 应为公众提供参与和诉诸

法律的机会，将鼓励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法律义务。
３．坚持深海环境保护原则

《开发规章草案》第 ６１ 条规定，承包者应在采

矿活动停止后，在最终关闭计划的规定期限内继续

监测海洋环境，确保已实现最终关闭计划所要求的

关闭目标。 受深海环境的特殊性及科学技术水平限

制，深海采矿造成的损害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在执

行关闭计划之后还可能继续存在。 ＩＳＡ 虽然计划设

立环境补偿基金，但资金来源不稳定，况且进入利益

共享阶段时深海采矿活动已接近尾声，补偿基金对

深海环境保护的作用较之勘探、开发阶段仅具有兜

底性。 因此，ＩＳＡ 有必要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

中明确深海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此外，进行深海

采矿者也应当承担环境损害责任。 不过，深海采矿

与陆上采矿的环境恢复存在明显区别，深海环境恢

复工作要比陆上环境恢复工作更加困难。 陆上环境

损害赔偿通常存在固定的受偿人，有固定的估价方

式，如虚拟治理成本法；而深海采矿造成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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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难以计算和估价。 鉴于此，ＩＳＡ 应当考虑预留

一定的资金为深海环境风险提供保险，该部分资金

应当是承包者向 ＩＳＡ 支付的补偿金，用于深海环境

修复与治理。 但是，深海环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

得深海采矿可能存在承包者破产的情况，此时需要

ＩＳＡ 从利益共享机制中预留部分资金，用于深海环

境修复。 深海环境保护不仅是贯穿深海采矿整体流

程的一项原则，更是 ＩＳＡ 的一项义务，是其在构建深

海采矿利益分配机制时所要考虑的。
４．实施代际公平原则

利益共享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分享利益，
因此，“区域”内的一些甚至大部分资源都应留待将

来使用。 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执行协定》
《开发规章草案》对此都无明确规定。 迄今为止，深
海采矿领域“先到先得”的方法还在继续使用，这意

味着后代人将丧失获得“区域”内部分资源的机会。
为实现代际公平的目标，ＩＳＡ 可采取两项措施：一是

在原地留下公平份额的资源供后代人开采；二是将

当前开采所得的一些特许权使用费储存起来并用于

投资，为后代人提供更多的消费资源。 第 １ 项措施

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包括为后代保留的可开采矿

区的数量以及这些矿区今后可能被开采的时间表的

不确定性。 鉴于深海矿产资源的规模、范围和位置

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数，可获得的信息不完整，建
议采取预防的方法。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其实是深海

采矿活动的一个环节，将利益共享制度落到实处，不
仅需要前阶段活动的配合，还需要后阶段活动减少

对初始分配所获收益的消耗，以促进储蓄、投资和经

济增长。 待深海采矿工作全面展开后，ＩＳＡ 可留存

部分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用于增加非资源性资产存

量；采矿活动结束后，ＩＳＡ 将特许权使用费的一部分

投入共享财富基金，投资于人力、物力和资本；投资

的回报可用于支持未来的支出。 这种基金可以帮助

ＩＳＡ 理顺支付款项来源，使付款与资源收入脱钩，以
便解决跨时空利益分配问题，确保后代人在一定程

度上享受到深海采矿利益。
（三）实践导向

１．建立公平分享的标准，确定利益分配顺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界定“公平分享”的
含义，在相关制度实施中，“公平分享”可能会沦为

仅具有形式意义的宣示。 《开发规章草案》没有考

虑“公平分享”，而是详细规定了申请费、特许权使

用费和环境绩效保证金的征收。 为有效履行《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４０ 条第 ２ 款规定的义务，ＩＳＡ 需

要制定量化的标准，以实现深海采矿收益的公平分

配。 一般来说，“公平分享”是为了弥补发展中国家

的结构性经济劣势及因深海采矿而遭受的直接经济

损失。 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中受益主体的确定，
直接关系到深海采矿法律制度实施的效果。 鉴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受益主体不明，ＩＳＡ 可建

立利益分配等级，作为确定受益主体位次的标准。
该位次可以是：最不发达的内陆国家和人民（可能

是尚未获得完全独立或自治地位的人民）；其他发

展中国家（包括其他内陆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

（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内陆国家和一般发达

国家）。此外，ＩＳＡ 还须评估哪些国家将被视为最

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社会经济标准和

矿产资源依赖程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

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对这些国家如何分配

利益还有待观察。 就深海采矿利益分配而言，内陆

国和地理上处于不利位置的国家的情况，可能也需

要考虑。 ＩＳＡ 可根据相关综合指数，结合各国普遍

接受的发展指标和统计数字，确定先决条件。 例如，
ＩＳＡ 可以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用的人类发展指

数和世界银行制定的世界发展指标，确定受益主体。
２．利益分享以经济利益为主、非经济利益为辅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分配哪些利益、向谁分

配、如何分配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但缺乏可操作性规

定。 关于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的研究中，有学者

强调非经济利益，如提供海洋技术方面的培训、提升

发展中国家从事国际海底事务的能力等。 但是，根
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４０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将
“财政及其他经济利益”解释为科学技术利益或能

力建设并不合理，从语义解释、体系解释的角度，都
无法将其解释为非经济利益。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的谈判背景，大量的资金再分配得到了各缔

约国承诺。 因此，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４０ 条

第 ２ 款应当解释为更加注重经济利益分配。 《公
约》第 １４３ 条、１４４ 条关于海洋科学研究与技术转让

的规定涉及非经济利益分享，但不是缔约国的法定

义务。 ＩＳＡ 在制定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时应当将

这些非经济利益纳入利益分配范围。
《开发规章草案》应当考虑各方利益，认真权衡

如何通过海洋科学研究，以适当的技术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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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使人类获得最佳利益。 为满足《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规定的公平分享利益的要求，ＩＳＡ 允许发展中

国家参加其工作及“区域”内的活动。 但是，这些规

定对利益公平分享而言远远不够，因为深海的价值

远不止此。 深海的生态价值是难以衡量、无法估价

的，ＩＳＡ 须考虑通过开展海洋科学研究，更好地了解

深海环境及其生态功能和服务，优化深海采矿利益

共享的范围。

五、结语

目前，ＩＳＡ 正在制定深海采矿规则。 确保深海

采矿能够造福于全人类，是 ＩＳＡ 面临的挑战。 发展

中国家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深海采矿

的法律原则比较公平，可以确保发达国家不会为了

自身利益而对深海区域进行殖民化开发，能够让发

展中国家从海底财富中“分一杯羹”。 然而，人类共

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适用范围、要素和法律地位都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该原则构建深海采矿利益共

享机制，不仅会模糊利益共享的概念，还会在具体措

施实施方面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 国际海底区域的

法律地位具有全球海洋公共性，关乎全人类的命运，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切入点。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在制定之初，对国际海底区域相关法律

制度的设计考虑各国的接受程度而忽视对深海采矿

利益共享的规制。 随着全球海洋经济对可持续发展

需求的增长，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构建深

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可拓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增
强人类对国际海底区域活动的适应性认识，构建能

够在各国间公平分配“区域”内利益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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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道空间治理策略研究∗

魏 　 建

摘　 要：城市街道空间治理是促进公共健康的有效途径。 实现从城市街道空间治理层面促进公共健康的目标，要
树立以人为本、健康促进的治理理念，从城市和街道空间的顶层设计入手，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科学规划空间设计、
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提高城市空间管理水平、建立常态化的空间监督机制和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等，缓解交通拥

堵、空气污染和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同时，通过创造性开发街道空间，引导公众进行功利型和消遣型身体活动，提
升人民身心健康水平及其社会适应性。
关键词：公共健康；城市；街道空间；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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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尤其是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社会各界普遍更加重视健康、关注

健康和追求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指出，城市和街道的规划设计影响城市的

宜居性和居民的健康与幸福。①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健
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亦
提出要“把健康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

程，促进城市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②。 然而，我国

长期以来以车辆通行效率为导向的城市街道空间治

理，强调街道设计以“车”为本，忽视“人”、公共健康

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引发街道空间品质较差或空间

失序等诸多问题。 为提升城市街道空间的环境品

质，给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坚实的健康和物质基

础，有必要重新审视城市街道空间治理，完善街道空

间治理策略，从街道空间治理层面促进公共健康。

一、城市街道空间治理与公共健康的内在联系

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汽车自诞生的

１００ 多年来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出行方

式，甚至社会生活方式。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车是

城市街道空间治理的重心，单纯以提高车辆通行效

率为治理目标的街道空间治理忽视人的健康需求，
并因此引发一些新的公共健康问题。 传统街道空间

治理方式在引发交通拥堵、街道空气和噪声污染等

影响人类公共健康的环境问题之外，还成为影响公

众身体活动不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世界卫生

组织 ２０２０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有四分之一的成

年人和五分之四的青少年没有进行足够的身体活

动，运动不足已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③世

界卫生组织健康促进司司长 Ｒｕｅｄｉｇｅｒ Ｋｒｅｃｈ 博士

说：“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无论持续时间长短，都
可以改善健康和福祉。 所有的身体活动都是有益

的，可以作为工作、运动、休闲或交通（步行、轮滑和

骑自行车）的一部分”。④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从
街道空间治理层面主动干预公共健康逐渐成为近年

来城市治理的新趋势。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英国成立新的

政府部门———“活力出行英格兰” （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ｖｅ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拟在 ５ 年内投入 ２０ 亿英镑以改善步行以

及骑行环境。⑤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街道空间治理

主要通过改善公众生活方式和习惯、 工作和生活环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１２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健康促进的城市体育空间治理理论与优化路径研究”（２０１９ＢＴＹ０１５）。
作者简介：魏建，男，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博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中原工学院体育部主任、副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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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社会（包括社区）交通网络、交通文化等提升公

众身心健康水平及其社会适应性，进而实现促进公

共健康的目标。 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为提升公众活

力出行（ａ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ｖｅｌ，主要指步行和骑行）比例创造

条件。 最新的相关研究表明，公众活力出行的健康

收益甚至大于其暴露在污染空气中的风险。⑥

１．街道空间治理与公众身体健康

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街道空间治理不仅致力于

解决街道空气和噪声污染、城市热岛效应等危害公

共健康的环境问题，还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增加公众

身体活动、培育健康出行习惯等创造条件和支撑。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街道空间治理，增
加公众功利型身体活动和消遣型身体活动。

具体而言，功利型身体活动是为特定目的而被

动进行的身体活动，比如日常通勤或体力劳动。 国

家卫计委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

能（２０１５ 年版）》中倡导“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 ６ ～
１０ 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⑦。
从这个角度而言，改变街道空间治理导向和方式、构
建支持公众活力出行的慢行网络、改善街道空间品

质、吸引更多公众选择活力出行、增加功利型身体活

动等，不仅有助于预防和管理非传染性疾病和高血

压，更能促进不同年龄人群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

式，增加预期寿命，降低由缺乏运动引起的死亡风

险。 消遣型身体活动则是人们为锻炼身体而主动从

事的身体活动，比如打球或跑步等，而大部分情况下

公众对消遣型身体活动的选择意愿很大程度上受到

场地可达程度及其设施品质等的影响。 如果合理规

划和利用街道空间，就能最大限度地为居民日常体

育锻炼提供理想场所。 比如，不断建设的各类绿道

和步行道为骑行、健身走、跑步等活动提供了便利条

件，在各种街头广场和立交桥下修建的健身场地为

公众进行各类消遣型身体活动提供了场所。
２．街道空间治理与公众心理健康

如果城市一味追求“快”的建设，忽视了“慢”的
需求，在交通出行方面忽视多样性，非但不能让人真

正享受城市的便利，还容易使人产生焦虑。 通过街

道空间治理吸引更多公众活力出行，不仅能够促进

身体锻炼，还能为舒缓心理压力、调适心理状态提供

可能。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良好的人际交往一样，
有助于人的心理健康。 街道绿化和街道绿视率的提

升，有助于公众直观感受来自大自然的颜色与活力，

缓解人们出行过程中产生的视听疲劳，促进脉搏、血
压的稳定和心理压力的舒缓，给人以“休憩空间、新
鲜空气、丰富绿化”的健康体验。 不仅如此，宜人的

城市街道空间还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社会交往。 我国

江南的廊棚、广东的骑楼都是公共建筑实现向城市

社交空间转化的范例，为丰富人们生活体验、增加社

会交往提供了外部条件。 可停留的沿街休憩空间，
包括独立的或结合花坛的座椅、多功能台阶等便捷

实用的“城市家具”以及由绿地、花架等景观小品围

合而成的口袋公园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社会交往

并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⑧

３．街道空间治理与人的社会适应性

人是社会的人。 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就
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打交道，要去适应社会。 所谓

的社会适应能力是指人为了在社会中更好生存而进

行的心理上、生理上以及行为上的各种适应性改变，
提升自身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适应能力。 人要积极主

动地适应社会、调整心态、提高应对挫折的能力，就
要主动融入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作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空间场所，街道是很多故事发生

的地方，承载着一个地方的集体精神和文化。 安全、
舒适、宜人的街道空间有利于构建个人的社会支持

系统，提高人的社会适应性。

二、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道

空间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表明，街道空间对公

共健康的影响是多元的，通过街道空间治理促进公

共健康的途径是多样的，从街道空间治理层面促进

公共健康是有效的。 然而，当前我国以公共健康为

导向的街道空间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研

究阶段，面临不少现实问题。
具体而言，在理念层面，虽然我国城市街道空间

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渐入人心，但“大健康观”仍
有待加强；在制度层面，虽然随着城市精细化治理水

平的提升以及相关制度日趋完善，但政策在执行过

程中仍面临不少阻碍⑨；在规划层面，虽然城市街道

空间的顶层设计日臻科学，但规划时“贪大求阔”思
想的影响依旧；在设计层面，虽然随着域外“完整街

道”“健康街道”设计技术的传入和发展，有关街道

设计的技术规范日趋完备，但一些设计细节亟待更

新，空间失序现象仍广泛存在；在建设层面，虽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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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技在工程领域的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街道建设

的时效，但粗放式的施工方式也造成人性化的缺位；
在管理层面，虽然街道空间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但
管理成效欠佳，在实践中贯彻公共健康的导向目标

仍任重道远；在监督层面，虽然“路长制”促进街道

监督机制的创新，但监督主体仍不明晰，监督实效有

待提升；在评价层面，虽然街道空间评价指标从以往

单一的交通效率评价转向多元评价，但完整的评价

体系和评价主体仍未建立，公共健康因素还不是评

价的主要指标。
上述问题直接影响我国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

市街道空间治理水平的提升。 当前，在借鉴国内外

街道空间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道空间治理体系，提升

空间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公共健康协同

共促的治理目标，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道空间治理策略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省思，本文力图构建融合理

念、制度、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监督和评价层面的

城市街道空间治理闭环并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以
期开拓激发城市活力、繁荣街道商业、促进社会交

往、传承历史文脉和提升公共健康的共赢局面。
１．理念层面

治理理念的转变是当务之急。 “人”是城市和

街道的主角，“为人”是城市和街道存在的价值，“有
人”的城市和街道才会充满活力。 树立以人为本、
健康促进、集约高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的治理理

念，既要从顶层设计层面转变决策理念，也要从执行

层面保证新理念贯彻治理全过程。 街道空间治理不

仅要加宽道路、修建高架，实现让车跑得更快的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还要学会把街道“还给”行人，通过

部门协同、共建共治主动给机动车道“瘦身”、扩大

禁行区，发展以交通稳静化、共享街道等为具体表现

的充满人文关怀的街道氛围，为公众养成日常活力

出行的健康习惯创造条件。
２．制度层面

在城市街道空间治理过程中，要坚持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不
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系统、连
贯的政策制度体系，增强政策协同性，提高制度的强

制效力。 为此，一方面，要加快相关配套细则的出

台，提高政策的完整性、连续性和执行力；另一方面，
要加强多学科、多部门的协同，深刻总结和分析国内

外有益经验，研制出台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

求的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道空间治理相关指

南、标准和法规，以切实指导治理行为。
３．规划层面

街道作为城市肌体的血管，其中的造血红细胞

是“人”而不是“车”。 让街道回归服务“行人”的本

质功能已逐渐成为后汽车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趋

势。 当前，我国街道空间治理正在努力实现从“车
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而处于顶层设计层面的

城市和街道规划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治理目标是

否能够实现。 为保证城市和街道规划的科学合理

性，这里提出值得关注的三个具体规划原则。
第一，坚持“三规协同”和“多圈同步”的建设导

向。 一要持续推进“三规协同”，即整体推进城市总

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交通体系规划，全面统筹交

通与用地的发展需求，严格控制城市边界，审慎进行

城市功能分区，基于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人
性化地进行规划和设计，注重土地的混合利用，避免

出现“职住分离”现象，倡导 ＴＯＤ 的开发模式。⑩二

要统筹推进城市 １５ 分钟“生活圈” “健身圈” “文化

圈”等建设，在“多圈同步”建设中既要避免重复和

资源浪费，也要加强连接各个“圈”的慢行系统的规

划和建设。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慢行优先的人文关怀。 俗

话说“宽街无闹市”，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街道空间

治理，必须以“人的尺度”来规划布局街道，让街道

回归服务“行人”的本质功能。 为此，要严格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所要求的“小街区、窄马路、
密路网”街道发展模式。以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

好城市”为目标，确保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路权，在此

基础上不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和公交系统。 “慢行

系统＋公交系统”是治理当下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和能源短缺等问题的良药，同时也是公众活力出

行的必要物质保证。
第三，坚持创新思维。 过去一段时间，高架快速

路成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不二法宝。 然而，
根据诱导需求理论，高架快速路的修建会诱导更多

的人选择小汽车出行，在客观上增加城市交通引发

的空气污染和能源浪费，有时甚至加重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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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城市，每天早晚的出行高峰期，高架快速路往

往是拥堵最严重的地方。 原本是治堵的“药”，却成

了致堵的“毒”。 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道空

间治理要求在进行街道空间规划时辩证看待城市高

架快速路建设的利弊，拒绝墨守成规，慎重发展高架

快速路建设，坚持以创新思维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４．设计层面

设计决定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科学规划＋精
明设计”可以有效助力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

道空间治理目标的实现。 具体需要关注以下五个方

面的内容。
第一，要制定国家统一标准。 需要从国家层面

制定和出台针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的设计

标准，以便为科学合理利用城市街道空间、改善步行

和骑行的出行环境、提升城市步行和骑行交通系统

建设水平提供指导。 各级地方政府的街道设计导则

需要以国家统一标准为基本遵循，结合自身城市特

点编制以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为引领的具体街道设计

方案、技术规范和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级设

计标准相互矛盾的现象。
第二，要坚持分类设计与整体设计相结合。 应

按照交通性街道、商业性街道、生活性街道、景观性

街道、综合性街道等的不同特点，分类制定相关的设

计标准和细则，形成各具特色的街道空间。 基于城

市街道空间可划分为慢行空间、车行空间、交叉口空

间、设施空间、绿化空间及前区空间等 ６ 个大类要素

的现有发展情况，在设计时应按照“全范围、全要

素”的原则，进行整体设计。
第三，要合理分配路权，确保行人路权优先。 为

此，需要保证步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完善配套

设施、基础设施，提高路网密度，为公众活力出行创

造安全、优美、舒适的街道交通环境。 一要将公众活

力出行路线融入公共交通网络，实现其与公共交通

系统的无缝对接；二要将公园、广场、空地、运动场

地、体育设施等纳入活力出行路线，方便公众的运动

和游憩；三要对现有的交通网络进行升级改造，创建

适于公众活力出行的路线；四要根据当地地理地貌

特征，将活力出行路线融入当地景观设计。
第四，要拓展街道空间的健身功能。 步行和骑

行不仅是两种最易达成的出行方式，也是不少公众

主要的健身方式，对促进公共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在社会层面倡导活力出行，不仅需要政策法规层面

的保障，还需要出台具体的激励计划和措施。 比如：
鼓励公众平日在住所附近街道进行健步走、跑步、骑
行、轮滑等健身娱乐活动的绿线计划；鼓励活力出行

的街头打卡游戏项目；鼓励孩子们在家门口的街边

空地上进行游戏、玩耍的户外玩耍计划等。 通过临

时或定期的交通管制，实现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街

道仅对行人和非机动车开放，让街道亦成为公众进

行健身、娱乐、游憩等活动的有效空间。
第五，要活化利用街道中的消极空间。 对街道

空间而言，除却街道边角空地，最大的消极空间就是

高架桥下。 目前，我国城市高架桥下空间最常见的

利用方式是停车场和绿地。 近年来，上海、广州、宁
波、常州等城市利用高架桥下空间建设全民健身苑

点、体育公园等全民健身场地，为缓解群众“去哪儿

健身”难题提供了很好的解题思路。
５．建设层面

推行城市慢行系统建设，既是解决公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践行绿色出行

理念的具体措施。 “快” “慢”有机结合的交通系统

是实现人们顺畅出行的必要条件。 具体而言，包含

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设内容。
第一，建设完善的慢行系统。 首先，要积极推进

“道路瘦身”（ｒｏａｄ ｄｉｅｔ）计划，对行人、非机动车和机

动车占用的道路空间进行合理的空间分配，在保证

机动车通行效率的基础上，适当拓宽人行道和非机

动车的宽度。 其次，要提升慢行系统的品质，不管是

步行道还是非机动车道都必须整洁平整、视野开阔、
照明充足，并配建包括公共卫生间、休息椅、直饮水

在内的适宜的基础设施。 再次，在城市中心区域，要
通过实施机动车禁行、限行以及单行道等办法，尽可

能地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实现活力出行比机动车通行

更加快捷的交通效果。 最后，要加强公共交通系统

建设，实现公交站点与慢行通道的无缝对接，让公交

出行成为活力出行的有益补充，两者相互结合、相互

促进，在实现交通资源合理化配置的同时更好地满

足个体出行需求。
第二，建设多功能的户外空间网络。 公园、广

场、绿地、湖（河）畔以及江河湖海、森林山川等各种

户外空间不仅是公众进行休闲娱乐、运动健身的理

想场所，也是公众活力出行的目的地之一。 在进行

城市规划时应科学合理地将户外空间融入城市整体

景观设计。 特别是，要合理利用各种绿色资源，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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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形地貌特点，建设各种体育公园、城市绿道

或健身场地，并通过慢行系统将城市中各种自然景

观以及公园、广场、绿地连接起来，建立起多功能的

户外空间网络，为满足公众休憩聊天、文化娱乐、运
动健身等多种需求提供适宜空间。

第三，建设城市绿道体系。 结合城市空间和城

市公园绿地布局，利用城市街道空间资源，建设城市

绿道，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活力出行的通勤通道，还
能为公众日常健步走、慢跑提供空间环境，引领绿

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且，城市绿道体系要

有机融入城区交通系统，建立和完善融系统规划、建
设指引、分区建设规划的绿道实施规划体系和整体

机制，以保证城市绿道规划建设工作落地落实。
第四，建设全民健身苑（点）。 全民健身苑（点）

的布局要与公共体育场馆的布局相结合，按照不同

的服务半径、等级体系和数量规模进行科学规划和

布局。 要充分利用街道周边的广场、空地和高架桥

下空间，遵循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原则，配建满足

各种全民健身需要的必要场地和设施，既回应当地

群众的健身需要，又不致扰乱他人正常生活和休息。
为此，可以利用电子地图、ＧＩＳ 技术，根据区域内的

面积及人口，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统计工具，实现健身

苑（点）布局与居住空间结构相吻合，以提高土地的

利用率和建成后的使用率。

第五，建设完善的街道基础设施。 充足、适宜的

基础设施是公众活力出行的必要条件。 公共卫生间

和休息座椅对许多老年人、孕婴等群体来说，是满足

他们外出需要的首要条件。 很多老年人害怕或避免

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门后公共卫生间太少，
如厕难。 因此，要保证城区卫生间的合理分布，并设

置残障人士专用通道及设施；在道路两侧及其他公

共场所安装休闲座椅；在人员密集的区域配备公共

饮水机；在单位、学校、居住区及其他公共空间的出

入口设置自行车、婴儿车和轮椅停放处，为公众活力

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６．管理层面

街道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涉部

门多、事务繁杂，需要走多元共治的发展道路。 具体

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明确职责分工，加强部门协同。 城市街道

空间管理涉及发改委、国土资源局、规划局、交通管

理委员会、城市管理局、工商管理局、园林绿化、交警

支队和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存在责权交叉或空

白的情况。 提升街道空间治理能力必须明确各部门

的职责与分工，在各主管部门达成理念共识的基础

上，加强部门协同，理顺各类街道空间管理的事权和

财权，建立和完善共商共建、部门联动、横向互动、相
互支持的协同机制，摒弃各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

的管理惯习，促进各部门条块化管理转向协同共治，
明确共治目标和标准，建立相应的政策体系、指标体

系和绩效考核体系。
第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升空间治理的

智能化水平。 要把街道空间治理同智慧城市建设相

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 ５Ｇ 等

现代信息化技术，提高信息共享和数据整合能力和

水平，为街道空间治理进行智慧化赋能。 具体而言，
一要通过利用智能技术感知街道空间特征、识别街

道肌理，对街道进行实时画像，增强管理的科学性和

时效性；二要基于智能技术的支撑建立动态的街道

设计反馈机制与公众参与平台，提升“共建共享共

治”水平；三要在后续建设和运营管理中，探索和开

发智能监控、出行辅助、信息交互、设施共享等街道

空间智慧管理功能。
第三，建立民主决策机制。 要坚持 “问需于

民”，把公众的需求作为第一信号，把公众满意作为

第一标准，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倾听民声、集中民

智、尊重民意、惠及民生，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专
家领衔、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按照“按需规

划、按需设计、按需建设”的原则，提高街道空间的

利用率和使用率，让公众产生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和

健康需求。
第四，建立治理长效机制。 首先，要在设计时充

分考虑到街道空间及基础设施的管理及维护，保证

所用材料坚固耐用，便于后期维护和更新；其次，要
在保证管理维护资金投入的同时，明确负责本地区

各种街道空间及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的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杜绝出现有人建没人管的现象，避免公共

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同时，可以联合沿街业主、居民

和公众团体，成立社区自治机构，对街道设施及空间

品质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维护。
７．监督和评价层面

第一，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把基层治理从

“网格化”转向“路长制”。 依托“路长制”进行城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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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街道空间监管，有利于实现街道网格与分级责任

的精细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而且，将现代信息化技

术应用于“路长制”，有助于建构“发现、报送、立案、
处理、复查和结案”的监督闭环，提升治理成效。

第二，要不断完善监督反馈机制，确保政策落实

落地。 一方面，要把“健康入万策”情况作为一项考

核指标纳入各部门及主要负责人的年度考核、任期

考核的硬性指标，作为考核、评优的重要依据，明确

罚责；另一方面，要充分借助科技手段提升对行人和

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闯入机动车道和机动车超

速、乱停车、不礼让行人等行为的处罚力度，保证良

好、有序的街道空间秩序。
第三，建立和完善“以人为本”的交通、活力、商

业、文化、绿化等城市街道空间多元评价体系。 为

此，可以考虑成立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科研院所

（校）承担，相关领域专家、相关部门及民众代表共

同参与的第三方机构，明确机构的职责范围和工作

流程，建立监督、评价城市街道空间的专业评价指标

体系，以便为城市街道空间健康发展提供合理依据，
为政府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四、结语

街道是城市生活的缩影，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追求。 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城市街道空

间治理是当下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的一种新理念、新
策略，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本文希望通过以上

探索性研究，吸引更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关注城

市街道空间治理，不断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促进公

共健康的城市街道空间治理模式。 在政府层面，积
极推进“城市空间体育化”计划，在促进公众活力出

行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空间的活力，为大众营造更多

健身空间和机会；在公众层面，着力培养“体育生活

化”的理念和习惯，大力倡导活力出行，养成“锻炼

在平时、锻炼贵持久”的健康生活理念和方式。 从

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

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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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受众参与视角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性发展∗

杨 云 香

摘　 要：当前，传统文化面临如何适应数字化传播环境、满足新兴受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的挑战。 当下勃兴的参与式

文化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契机，要以参与和体验吸纳最广泛受众，以优质文创产品激发受众的参与

需求。 大力培养参与型受众，不断提高受众的创造力、传播力和理性参与精神，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新动

力。 积极培育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生态空间，创设能够吸引受众积极参与的文化环境。
关键词：受众参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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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与其他国家、民族相

区别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一种借

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帮助人类应对生存困境

的精神力量。①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孕育中华

民族精神、哺育中华儿女绵延不息的力量之源。 近

年来，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技术革命，数字

媒介蓬勃兴起，文化的传播载体、消费方式均发生了

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Ｚ 世代”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间

出生的人）成为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形成数字时

代独特的文化消费景观。 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传

统文化如何适应数字化的传播环境，满足新兴受众

的多元文化消费需求，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是当下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研究者思考

的重要问题。 本文立足于数字化传播这一时代背

景，分析传统文化受众群体的数字化转向，从受众参

与视角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

新思路。

一、被动消费：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困境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中国遭遇

了几次大的挑战，传统文化自身的地位和作用变得

大不如前，基本上是在被批判中艰难前行的。 在这

种境遇下，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和国际格局

大动荡过程中无法实现内在的自我革新，与当代中

国文化之间的割裂现象比较严重。 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客观上给中华传统文化带

来严重的冲击，“各种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

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严重冲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文化结构和

文化模式”②，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带

来巨大压力。 当前，一些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或者

西化思想严重的人对中华传统文化持有非议，普通

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敬畏感减弱。
中华传统文化内容极其博大，传承与发展的前

提，是需要对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行明确划分。 社

会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认识不清，
更加深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困难。 传统文化在传承过

程中，缺乏现代性转化，很多在当今仍然具有较高思

想价值的内容在现实中缺乏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研

究和解读，导致传统文化无法与当代需求接轨。 一

方面，对传统文化的通俗化阐释不足，导致传统文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数字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困境与对策研究”（１７ＹＪＡＺＨ１０８）。
作者简介：杨云香，女，郑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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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众距离感较强，往往被公众视为高高在上的

“阳春白雪”；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阐释

存在误区，出现过度商业化、庸俗化等不良现象。 新

媒体诞生后引发了文化消费方式的转变，媒体平台

良莠不齐，各种自媒体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更是随心

所欲，加上普通民众中弥漫的文化消费娱乐化倾向，
使传统文化面临尴尬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公众总是在被动地消费自己可

以接触到的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品，公众的主观需

求完全被淹没。 这种被动消费剥夺了公众面对传统

文化时的自主性选择与接触，导致公众对传统文化

的选择面比较狭窄，在内容的理解上浅尝辄止。 在

对传统文化被动消费的语境下，一方面，公众认知方

面的主动性被剥夺，更无法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导致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大；另一方面，
部分传统文化为了维持自己的“独有性”，如各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限制了文化的传播，导致

传统文化被局限在某些圈层。 传承者、传播者的逐

渐减少，会使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举步维艰。
总体来讲，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被动地

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传统文化的被动地位，
加上制度变迁、环境改变及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态

度、心理、消费方式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受众对传统

文化的消费始终是被动的，这种被动局面极大地影

响了传统文化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二、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受众消费方式的转向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显

著提高，文化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这个部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受众

主要以观看、阅读、欣赏等方式，通过对附着在文化

产品之上的信息进行理解和解读，完成文化的消费

过程。 这种文化消费是一种单向的、被动的消费行

为，受众对文化产品及其意义的解读，可能会选择

“首选意义解读”“对抗式解读” “协商式解读”③中

的任意一种，但受众解读之后产生的文化消费体验

因缺少反馈渠道，无法被文化产品生产者用于产品

后续改进或新产品开发。
２１ 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信息传播技术为文化

产品的传播提供了新载体，为受众的文化消费提供

了新体验，“参与”成为文化消费的新形态。④如弹

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用户注册后可以上传、分

享视频，观看视频时可发布实时评论（即“弹幕”），
用户评论及互动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共享社区，并对

文化进行了二次创造和传播。 事实上，用户不仅可

以通过微信、微博、直播网站、网上互动社区等文化

传播的新平台消费文化，更能够以分享和互动生产

新文化。 用户的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催生了诸多

网络热门词汇，形成新的网络文化现象。 美国文化

研究者亨利·詹金斯指出，消费者利用大众文化实

现文化表述和社群联结，成为 “文本的另一个主

人”，并据此构建出新的文化生产者形象，这是一种

参与式文化。⑤与消费文化不同，参与式文化强调受

众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并认为这种参与和创造

会催生出新的文化形态。
借助信息传播技术，受众实现了从文化消费到

文化参与的转变，成为文化信息的积极解读者和文

化内容的主动创造者，形成互联网时代独特的参与

式文化景观。 参与式文化具有如下功能：一是推动

传统文化的普及。 借助移动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

的低门槛，参与式文化打破了精英群体对文化的垄

断，为个体提供了文化参与的机会与可能，即便是

“信息中下阶层”，亦可通过技术接入实现文化享用

与文化参与，这在无形中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
二是提升受众的文化消费体验。 与传统文化消费的

单向、被动不同，受众借助信息传播技术提供的文化

载体，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参与文化体验，享受技术

为文化赋予的多元形态，表达文化消费的主观感受，
提升文化消费的质量。 三是促进文化创新。 受众参

与文化生产，可以对文化进行二次加工和传播，催生

出新的文化形态。 每天诞生的网络新词、网民对公

共话题的评论与解读、用户在网络社区的互动分享

等，形成网络亚文化，为文化繁盛提供了新契机。

三、受众参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的新契机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既包括道、墨、儒、法等

诸子百家的思想，亦包括文字、语言、音乐、舞蹈、节
日、民俗等载体。 长期以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主要通过亲子代际传递、庆典仪式、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等途径。 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普及、“Ｚ
世代”的崛起、受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变化和文化参

与意愿的增强，这些传统的文化传承与传播方式面

临着新的挑战。 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当下的传播环

境，革新单一的传播载体、单向的传播流向、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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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内容，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亟须破解

的难题。
１．以参与和体验吸纳最广泛受众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永远是静止不

变的，文化需要发展变化和吐故纳新。 除了文化自

身的推陈出新、去伪存真之外，受众参与是推动文化

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几年，一些电视文化节目在这方面做出了有

益的尝试，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于 ２０１６ 年推出的

全民参与式大型文化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在全国

范围内广泛征选来自各行各业的参赛者，“百人选

手团”与参赛者共同答题。 选手中有中小学生、耄
耋老人、外卖小哥等，引发全民共同感受古诗词之

美、分享古诗词之趣的热潮。 此外，还有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推出的大型诗词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

传》。 该节目以“和诗以歌”的形式，用流行音乐演

绎经典诗词及其他经典文学作品，以现代流行元素

包装传统诗词经典，并深度挖掘诗词背后的文化内

涵，赢得广大受众的喜爱。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

播出的第二季中，节目中的“经典传唱人”不仅有艺

术大家，还有乐坛新秀以及来自祖国各地热爱生活

的普通人。 众多参与者以自己的音乐风格，对古典

诗词及其他文学作品进行个性化解读和演绎，完成

了传统诗词与音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线吧！ 华彩少年》在央

视综合频道开播，节目组在海内外 ５ 万名报名者中，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选出 ３５ 位华彩少年，其中有非

遗技艺传承人、港澳台地区同胞、海外地区的少年，
更有名校学霸和来自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 该节目

以青少年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新表达为主题，
在保留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的表达

和极具创造力的创演舞台，架起传统文化与青少年

之间的桥梁，展示出华彩少年们传承传统文化、勇于

艺术创新的拼搏精神。
这些节目为如何激发受众参与传统文化的传播

和传承提供了范例。 在全民参与的文化节目中，受
众化身为“文本的另一个主人”，以詹金斯所称的

“文本盗猎者”的身份，对文化进行二次加工、创造

和传播，催生出新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态。 通过这

样的受众参与，传统文化重新获得了生机。 受众的

广泛参与，使传统文化获得更大范围的扩散和传播，
并被赋予再创造、再创新的无限可能。

２．以优质文创产品激发受众的参与需求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开发贴近人

民群众生活的优质文创产品，是满足受众日益增长

的文化参与需求的一个途径。 如故宫博物院，近几

年加大了文创产品的开发，研发人员经常邀请文物

专家对产品设计进行指导，深入梳理和解读文物藏

品内涵，合理提取关联文化元素，力求文创产品贴近

受众日常生活。 近年来一直热卖的故宫口红，就是

将传统文化融入受众生活的一个成功案例。 故宫口

红宣称“把中国风的古典和优雅涂在唇上”，以故宫

博物院所藏的红色国宝器物作为 ６ 款口红膏体颜

色，口红管外观设计则从清宫后妃服饰上汲取灵感，
传统审美意趣盎然。 除此之外，故宫博物院还精心

提炼传统文化精髓，开发了故宫版矿泉水、故宫猫系

列、紫砂铭壶、特种邮票等文创产品，兼顾文化价值

与实用价值，激发了受众的参与需求，为受众的现代

生活创意赋能，不愧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场先

锋实验。⑥

近期最热的文创莫过于造型各异的文物雪糕。
三星堆博物馆的“堆堆”雪糕以青铜面具为模板，有
“出土味”（巧克力）和“青铜味” （抹茶）两种口味。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推出兵马俑

文创雪糕———“俑”气雪糕。 此外，首都博物馆推出

青铜器“伯矩鬲”的雪糕，天津博物馆推出芍药雉鸡

图玉壶春瓶雪糕和翡翠蝈蝈白菜雪糕。⑦文创雪糕

以接地气的方式拉近了公众和历史文化的距离，尤
其是经过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的传播，文创雪糕

更是成为公众“网红打卡”的必点单品。 博物馆把

时下流行的盲盒和文物结合起来，纷纷推出“考古

盲盒”，把青铜器、元宝、铜佛、铜鉴、银牌等微缩版

仿制文物藏进土中，让公众化身为考古学家，手动参

与“文物挖掘”。 盲盒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让传统

文化的传播由被动灌输转变为主动探寻。
文创产品不仅仅局限于实物的形式，还可以通

过游戏、短视频、微电影等形式呈现。 如近几年出现

的传统文化题材类游戏产品《榫接卯和》《折扇》《子
曰诗云》等，将传统文化知识融进游戏过程，契合了

青年人的接受心理，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３．以现代科技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受

在科技改变生活、创造未来的今天，如何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科技的共享、开放特质，为传统

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以现代科技提升受众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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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由故宫博物院联手凤凰卫视研发的高科技互动

艺术展演《清明上河图 ３．０》，以 ３６０ 度全息沉浸交

互、经典舞台艺术和 ４Ｄ 球幕影像，带领观众进入宋

代繁盛多彩的社会生活场景之中。 观众可以进入房

间，透过窗户观赏窗外的街景和壮观的大运河，或者

乘船欣赏两岸的旖旎风光。 《清明上河图 ３．０》中的

“汴河码头”，将原作画面还原成视觉上可移动的立

体空间，展现汴河从白天到傍晚的生动景象，观众有

乘船行驶在汴河上的身临其境之感。 文化学者、凤
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指出，《清明上河图 ３．０》这样

的交互式、体验式设计，能够激发起青年人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和亲近感，消弭青年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

心理距离。⑧

２０２１ 年大年初一，河南卫视春晚荣登微博综艺

榜晚会栏目类第一名，其中的《唐宫夜宴》运用 ５Ｇ＋
ＡＲ 的技术，将虚拟博物馆场景和现实歌舞舞台结

合，以诙谐幽默又不失庄重的方式，将唐朝少女的博

物馆奇妙夜之旅呈现在观众面前，以东方气韵打动

人心。⑨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内，《唐宫夜宴》单个视频在微博已有累计超过

１０００ 万次观看，“河南春晚舞蹈唐宫夜宴”话题在微

博有近亿次阅读量。
随着 ５Ｇ 的发展和数字媒体技术的进步，多维

数字交互特性实现了从单一被动接受到参与、沉浸、
互动的多维传播，通过三维动画、虚拟现实等视觉表

现形式增强受众对传统文化或媒介场景的卷入感，
超高清、互动性的全息影像可以连接身体感受，激发

情感代入。 通过数字化交互传播的沉浸式体验，使
传统文化变得可视、可感、可触，拉近了受众与传统

文化之间的距离。 利用多元技术创新传统文化的多

维内容样态表达，可以进一步深化传统文化的传播

效果。

四、参与型受众：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持续动力

从 Ｗｅｂ１．０ 到 Ｗｅｂ２．０，再到 Ｗｅｂ３．０，信息传播

工具不断为受众参与传播赋权，“传—受”关系发生

变迁，受众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消费者，而是以消费

者、生产者、参与者和体验者的多重身份介入信息传

播。 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积

极参与和深度卷入。 受众在消费传统文化的同时，
参与了文化的二次加工，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形态

和意义，从而成为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由

此可见，在信息化时代，传统文化可以借助新型传播

技术和传承手段勃兴，受众参与则有望为传统文化

的勃兴带来新景观。 培养有创造力、传播力，理性参

与的受众，是传统文化借助受众参与焕发新生机的

前提和保障。
１．培育有创造力的受众

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文化创新需要受众参与。
受众在文化参与过程中充分发挥创造力、想象力，可
以为文化插上创新的翅膀。 开展创新教育、培育有

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受众，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

的题中应有之义。 创新教育应从青少年抓起，学校、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着力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

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将传统文化认知教育、素
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有机结合，以“知行合一”激发青

少年的创造力，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培育下一

代的用户、传承者和创造者。
２．培育有传播力的受众

传统文化不应静止于博物馆，而应活跃在用户

的日常生活。 让传统文化走出历史、走进现实、走近

用户，需要有效的传播。 传播力，是指新闻信息及观

点能顺利抵达受众，实现传播有效覆盖的一种能

力。⑩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参与时代，受众

的传播力将成为影响传统文化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

因素。 培育受众的网络素养，提升受众对信息传播

技术的运用能力，对信息的解读、加工和辨识能力，
以及掌握传播技巧、能够对目标用户实现有效传播

的能力，将是传统文化通过受众参与得以传承、传
播、发扬光大的重要保障。

３．培育理性参与的受众

传统文化既是多姿多彩的，亦是严肃、理性的。
近些年出现的一些“文化恶搞”现象，不仅异化了传

统文化的精髓，扭曲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更是对传统

文化的亵渎。 例如，用“爱情买卖”歌词戏谑《红楼

梦》中的人物，将《西游记》恶搞成“孙悟空与白骨精

谈恋爱”，将花木兰丑化成“傻大妞”，让屈原代言某

品牌的猪饲料……这样的“文化恶搞”，在娱乐大众

的同时，拉低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底线，不仅不利于传

统文化的繁荣，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戕害。
培育能够准确理解传统文化内涵、理性参与文化传

播的受众，发挥受众理性参与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
再传播的功能，可以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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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力。
公众的参与可以使传统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但

公众参与过程中出现的泛娱乐化、庸俗化、恶搞化倾

向，说明在传播传统文化时需要对传播的内容与价

值倾向严格把关，对公众做出正确的引导。 ２０１８ 年

引发热议的《延禧攻略》播出，精美的服化道掀起了

一波“我是簪娘、簪郎”风潮，盘活了濒临失传的打

树花、绒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０２０ 年热播的《鬓
边不是海棠红》，以弘扬京剧国粹艺术为引子，将传

统文化、商业、友情、爱情、亲情等元素创新融合，每
当有与京剧相关的剧情时，屏幕会弹出气泡进行相

关知识的科普。剧组邀请梨园泰斗毕谷云先生担

纲戏曲顾问，尹俊、牟元笛担任戏曲指导全程跟组指

导，等比例复刻了京广会馆和湖广会馆，服化道上采

用“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这些都体现出创作者对

待传统文化的严谨态度与自觉的价值引导。 借助这

种文化精神的表达，可以促进青年文化价值观的构

建，实现更深层面的价值共振与文化共鸣。

五、受众参与环境：积极培育传统文化

创新性发展的生态空间

　 　 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没有受众。 没有受众，传
播就失去了对象；没有受众的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

创新性就会失去强大的用户基础，很可能出现所谓

创新脱离生活实践的情形。 因此，在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创设能够吸引受众参与的

文化环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１．在创新性发展方式上，将新媒体与传统文化

的传播有机结合

新媒体的应用已经遍及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各个方面，利用新媒体了解信息、沟通交流已经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新媒体为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创新提供了具有挑战性、便利性的更大空

间，使受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网络上的信息，方
便学习和生活。 新媒体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

新的舞台，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传播方式、渠
道、时效性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

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新媒体具有的参与性

特征，使得普通民众能够作为主体参与到传统文化

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信息接受者可以方便地参与到

相关热点新闻、事件、问题等的讨论中，分享自己的

想法，形成有效的人际文化交往。 特别是对于那些

积极的信息发布者来说，这种参与性会激发他们的

创造性，提升他们的观察、反思和创新能力，有助于

丰富网络文化空间的内容，促进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的传承与革新。
新媒体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播的路径，加快了传

统文化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提
升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效率，可以有效地促进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传统文化要充分利用新媒

体的优势，在传播方式和创新性发展模式上作出适

应性调整。
２．在创新性发展内容上，满足受众的差异性层

次需求

受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大致可以

区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学术性发展层面。 这是传统

文化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核心和主导层面，这一层

面主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挖掘、时代性解

读等，延续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脉络和进程。
二是生活性层面。 传统文化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

结合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既来源于生活，又融入

人们的现实生活，普通民众能够在生活中体验它的

存在和影响，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是传统文化的主要应用价

值所在。 三是商品化、娱乐化发展层面。 在现代社

会，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商品化和

娱乐化是以市场细分和利益诉求为导向的，特别是

随着新媒体的加入，传统文化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碎

片化，甚至出现误读，这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

程中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

新性发展而言，这三个层面的文化需求反映了受众

的不同层次性需要，均应该得到满足。
３．在平台建设上，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的数字化进程

互联网、信息和电子技术的协同发展与普及推

动了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商品化、市场化、大众化，
使它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数字化信息传播平台。 如

何利用好这一平台，是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中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加快传

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进程，为受众提供随时可

以浏览的资源平台、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应用平台。
加快传统文化电子数据库的研究和开发，加快传统

文化的整理、挖掘、时代性解读和运用进程，加快现

有平台的升级与革新，不仅要提供经典文献，还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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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面向不同需求受众的课程，建立和完善受众研讨

的空间。 以虚拟影像技术、数字模拟技术等现代科

技为依托，结合不同文化群体的现实需求，提供文

字、图片、音像等相结合的数字化产品，吸引受众的

注意力，提高受众的参与度。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发布的数据表明，在

“儒家文化应在中国的道德重建中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这一问题上，公众认为“道德重建必须依靠传统

儒家文化”的比例为 １２．４％，认为“道德重建需要部

分依靠传统儒家文化”的比例为 ５３．７％。由此可

见，大部分公众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寄

予厚望，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动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仍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调节和规范作用。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

会功能的发挥，需要通过受众的积极参与来实现，受
众参与将为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力。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故宫博物院宣布，将搭乘“５Ｇ 列车”，不断

完善“数字故宫”的公众教育、文化展示、社交广场、
学术交流、电子商务等功能，让传统文化从“馆舍

天地”走向“大千世界”，为公众参与、体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供平台。 我们相信，“数字故宫”的建

设，将为热爱故宫文博的受众实现从文化消费者向

文化参与者、文化创造者转型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

和平台；受众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参与、传播和创造，
将使传统文化在数字化时代重新焕发活力，具有无

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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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保护研究专题】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效能研究∗

———基于社会组织福利提供的视角

许 小 玲

摘　 要：困境儿童分类保障试图通过精细化技术治理改变之前服务难以“精准化”的问题。 但从民政部适度普惠儿

童福利制度 ５ 个试点地区的福利实践来看，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目标群体需要识别简单化和静态化、竞标文本化和

服务形式化、部门沟通碎片化和联动低效性以及问责模糊性和评估的单一绩效导向等悬浮表现。 不成熟的组织供

给环境、过度的技术治理手段以及离散的治理结构共同形塑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中的悬浮状态，影响了

社会组织福利供给的质量和效能，导致基层悬浮型福利治理格局的形成。 要想提升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的执行

效能，需要从价值理念、技术手段、能力建设及体制机制入手，培养对儿童的新认识，提升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力和服

务的精准性，优化儿童岗位设置，实现从悬浮型治理向协同型治理的转变。
关键词：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悬浮；福利治理；社会组织；福利提供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８７－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社会流动及社会

风险的增加，我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 在社会

转型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呈现出

多样化态势，他们面临着不平等、流动性与脆弱性引

致的困境。①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家庭结构的变

化，使儿童福利问题增多。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贫
困儿童等各类困境儿童权益受侵害事件不断见诸报

端，他们的福利需要及权益保障不仅成为政府、社会

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议题。
传统补缺型儿童福利囿于保障主体、保障对象和保

障内容的单一性，无法满足新时代背景下困境儿童

多元化、专业化以及社会化的福利需求，亟须做出调

整和改革。 ２０１２ 年，全国民政会议提出发展适度普

惠型社会福利事业，探索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机制，健
全儿童福利制度。② ２０１３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③为了持续推动

对困境儿童的福利供给以保护其权益，民政部先后

于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开展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

度建设试点工作，明确以困境儿童为重点保障对象。
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进一步细化。④ ２０１６ 年，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各
地开始将之前条块分割的困境儿童保障政策进行优

化组合。 然而，实践表明，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

行在责任主体、保障政策、社会参与机制等方面仍有

不足，政策成效有待提高⑤，这说明宏观政策的构想

及政策目标的实现依赖健全的福利提供机制和有效

治理机制。 因此，如何解决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

执行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成为基层福利治理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１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城市困境儿童发展型救助中社会组织服务传递机制研究”（１７ＹＪＣ８４００４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积极社会政策视角下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机制的转型研究”（２０ＢＳＨ１５９）。
作者简介：许小玲，女，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与民生工程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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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重点。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的福利治理，对政

府范式和市场范式进行了重构。 福利治理比较关注

变化中的福利定义、变化中的供给制度和福利提供

过程三个议题。⑥在儿童福利提供上，受福利治理倡

导的整合福利主体系统论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将研

究重点放在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体系的建构上。 以困

境儿童需要为本，创建政府、社区、市场和民间社会

多元主体共担的救助服务体系⑦，以明确各方主体

责任为原则，形成以家庭为基础、社区组织为依托、
儿童福利组织为补充的多元福利供给体系⑧，是研

究者对困境儿童服务提供体系的设想。 也有研究者

认为，多元供给体系的重点是形成资源整合的引导

机制，要从政府单一的服务传递向政府、非政府组

织、专业福利机构多方的服务传递转型。⑨同时，实
证研究也表明，民间非政府组织在政府、社区、官方

社会组织、家庭构成的协作供给体系中仅扮演着服

务传输者和福利生产者的角色，统一的儿童福利行

政协调体系的匮乏是阻碍福利资源顺利达至服务对

象手中的重要因素。⑩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困境儿童政策执行中

社会组织参与服务提供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这

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论述上，且缺少实证

研究支撑，并没有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与

基层福利治理关联起来。 但从社会组织参与福利提

供的角度来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的落实说到

底还是由社会组织与街道社区或者乡村两级组织具

体对接，基层组织的执行力和运作逻辑将会直接影

响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中的表

现。 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和对民政部“适度普惠

儿童福利制度”５ 个试点地区福利实践深入调研

的基础上，试图从社会组织福利提供的视角出发，基
于社会政策过程建立分析框架，对困境儿童分类保

障政策执行的效能与基层福利治理的互动关联进行

阐释，通过透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中的悬

浮表现，探究其中的深层原因，以期提出提升困境儿

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效能的治理策略。

二、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悬浮透视

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构成政策过程

宏观层面的主要环节。 对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必
须关注政策的性质、经济政治环境、政策执行组织特

性以及组织间沟通能力等多种因素。困境儿童分

类保障政策的初衷是通过对不同类别困境儿童保障

政策的重新组合设计，实现分类施策，精准帮扶。 笔

者所调研的 ５ 个试点地区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

执行中做了大量工作，初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

福利供给机制，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福

利提供体系，但政策执行效能并不理想，存在着悬浮

表现。 从社会组织的福利提供来看，困境儿童分类

保证政策执行悬浮有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分类保障

政策在价值理念上是自上而下的顶层精英设计，没
有自下而上的底层草根组织的参与；第二，社会组织

参与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未达到预期目标，出现目标

偏离，很多时候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无助于困境儿童

问题的解决，反而造成了运动式治理；第三，分类保

障政策的执行与有些困境儿童或家庭的关联不大，
分类保障往往成为基层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而社

会组织在困境儿童的多元需要面前缺乏针对性。 透

过政策执行中的识别、筛选与服务、沟通、监督与评

估等环节，结合政策执行的经济政治等外部环境，从
操作层面建立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的分析框架，
可以全览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悬浮的全貌（见图 １）。

图 １　 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框架

１．目标群体需要识别的简单化和静态化

“需要”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核心，也是社

会福利机构与福利制度良性运作的基础。理论上，
不同类型困境儿童在需要内容、需要层次上存在差

异。 因此，精准识别困境儿童的差异化需要是分类

保障和精准帮扶的关键，也是困境儿童福利供给的

出发点。 但是，困境儿童需要识别并非易事。 即使

是负责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的民政等部门，对困

境儿童需要的识别也仅停留在粗浅或模糊的认识

上，工作的着力点仍以现金给付的经济救助为主，文
件规定的提升社会支持度、增强面对生活的信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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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性服务几乎没有涉及。 各地出台的困境儿童分类

保障政策简单地把困境儿童的成因等同于困境儿童

的需要，导致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与困境儿童的实

际需要契合度较低，福利供给精准度不足。 比如，有
的困境儿童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父母在国外打工，最
需要亲情关护；有的父母自身有精神类疾病，监护能

力不足，更需要的是家庭支持网络。 此外，困境儿童

需要识别并非一劳永逸的工作，而要有持续动态的

全生命周期考量。 在调研的 ５ 个试点地区，专门从

事儿童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少且规模较小，政府

购买尚未实现常态化，具有一定的权宜性。 地方政

府根据财政总资金确定次年购买与否以及购买的规

模。 一旦政府停止购买或者中标机构出现变更，原
有项目的成效必然受到影响，这有可能给服务对象

及其家庭带来二次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地方

民政条口针对困境儿童采取动态管理，但这种管理

更多的是数据管理而非服务对象需求管理。 例如，
对于一些原来因监护人缺失而被列为服务对象的儿

童，当年度数据核查发现其父母一方已返回的情况

时，往往仅基于基层儿童主任的上报，他们就从服务

对象库中被剔除。 综合来看，地方政府购买的非常

态化和本地社会组织的孱弱严重影响了对服务对象

需要的识别，加剧了福利供给精准度不足的状况。
２．服务递送组织筛选的文本化和服务的形式化

对服务对象的需要进行识别后，就需要确定政

策服务传递的具体组织。 吉尔伯特和特雷尔认为，
由于服务输送中可能存在不负责任、不连续和不可

获得性等问题，福利需求者有可能无法接受或者使

用所需服务，从而影响服务传递的效率。由此可

见，通过何种方式确定符合要求的社会组织参与服

务提供，直接影响困境儿童服务供给的效能。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的浪潮，实现了“提供者”与“生产者”的分离，
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达到提高服务提供效率和降低

服务成本的目标。 但是，想要形成竞争格局不容

易，实践中想要选出符合标准的社会组织更不容

易。 在组织筛选上，作为购买方的基层福利部门，大
多把项目文本质量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社会组织

也深知购买方的偏好，从而极力迎合。 由此，项目与

服务方案的设计成为官僚部门治理的专业技术，社
会服务的购买变成了项目文本上的竞争。 制作标书

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工作，至于标书或者合同后续

能否如期执行、能否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社会组织

则较少考虑。 此外，社会组织根据购买方的不同要

求采取各种“情境性策略”。 比如，妇联、团委的一

些项目资金较少，要求较高，实际服务根本做不到，
于是“搞大规模活动” “频繁入户”成为部分社会组

织提供服务的主要形式，这也是形式化服务的重要

体现。 这些社会组织不关注能为服务对象提供什么

帮助，而关注服务记录上次数的增加，服务的形式意

义超过了服务的实质作用。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社会组织也会筛选那些较容易做出成效的项目，将
其目标群体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一些不需要改变

的困境儿童甚至也成为“被服务”的对象。
３．部门间沟通的碎片化和联动的低效性

困境儿童的服务分散在民政、妇联、教育、公安

等不同职能部门中，而困境儿童政策的有效落地依

赖众多部门的合力支持。 只有在服务传递中实行多

部门联动，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才能保障困境儿童

的发现、报告、转介和服务机制的顺利运行。 然而，
实践中，部门间沟通的碎片化及联动机制的活力不

足，造成服务提供的低效性，一些服务甚至被忽视。
例如，服刑人员的子女通常会面临社会排斥等问题，
但现有的服务几乎没有涉及，也无明确的部门归口

管理。 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面临这种情况时，虽然

也试图通过民政部门进行资源整合，但效果并不理

想。 正如 Ｈ 市和 Ｚ 市政府及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

所言，“想把分散在各部门的资源整合到一起是不

可能的”。 在当前的中国图景中，政府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既非彼此独立也非相互融合，它们是社会在

既有合法框架下与国家广泛合作并寻求自主性的动

态过程。因此，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

间常常是非对等的伙伴关系。 在服务提供中，依靠

社会组织去协调是完全不现实的，而依靠购买方的

政府部门进行协调，实践中也会出现失灵，且各部门

协调能力的差异较大。 相比较财政、公安等强势部

门，民政部门协调能力有限，就算偶尔能进行沟通和

资源整合，主要依赖的也是政治精英的个人影响或

“面子”，而非制度化的福利治理机制。 此外，调研

的四市一县 ２０１６ 年“适度普惠儿童福利试点”实施

过程中，相关部门都意识到“资源整合”和“部门联

动”的重要性，以联席会议为依托，试图形成保护困

境儿童的工作合力。 联动机制的常态化运行对社会

组织至关重要，它是解决棘手问题的重要机制，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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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社会组织服务提供的外部环境。 但是，由谁

牵头来组建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直接影响到联席

会议日后能否有效运作。 民政部门与其他部门平

级，协调能力有限，简单由民政部门牵头的联席会议

容易形成“联而不动”的局面，有时甚至会造成部门

之间的责任不清和相互扯皮。
４．监督问责的模糊性和评估的单一绩效导向

出于对服务对象和财政资金的责任，作为购买

方的政府会通过问责或规制机制，对参与服务传递

的社会组织提出要求，这些要求旨在提高项目的可

靠性和服务的质量。 但是，不恰当的规制对社会组

织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多元福利治理不仅改变

了福利服务的传递方式，也对各主体的服务能力提

出了挑战。 政府不仅是福利服务的提供者，更是服

务的购买者和服务质量的监督者，这就意味着公共

部门要具备成为一个精明买家的能力。这种能力

要求政府对于购买什么、如何购买、如何管理合同、
如何进行成效考量做到心知肚明。 只有如此，政府

才能设置适切的问责条款，通过形式和内容上的规

制来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 实践中，基层政府对于

如何成为一个精明买家似乎尚未做好准备。 这导致

其在进行服务外包时，对于社会组织应该做哪些服

务、服务质量应达到什么标准等问题都处于模糊不

清的状态，他们或直接参考省市的标准，或设定的问

责条款流于形式。 比如生活帮扶这一项只要有台账

就可以，心理帮扶只要找困境儿童或者家长谈过话

就算数，组织活动只要有照片就行。 在服务传递过

程中，作为发包方的政府也试图通过中期评估、结项

评估等方式对服务传递过程进行监管，希望借助第

三方的专业话语提高问责的权威性，但这种监管更

多地通过定期汇报、查看服务计划和项目策划书等

方式进行。
在基层治理中，由于治理任务激增和资源不足

以及严格的行政目标考核，基层政府往往面临外部

环境风险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的约束。社会服务领

域也难逃地方政府严苛的行政目标考核。 面对行政

体系的多维压力，为了给各部门一个交代，以凸显政

府购买服务的成效，以标准化、量化为特征的单一绩

效导向的评估成为衡量服务效果的唯一指标。 正如

Ｈ 市 Ｓ 机构所言：“考核最直观的就是你服务的对

象数，包括个案数量、开展活动的次数、满意度等，服
务质量啥的还能一个一个去问吗？”评估的绩效导

向导致社会组织更重视完成的数量而非每个数字背

后服务的实际成效。

三、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悬浮的深层原因

福利治理视域下的福利提供将目光聚焦到多元

福利主体的合作和传递过程，超越了传统国家范式

下的福利发展模式和机制。 然而，福利输送不是一

项关于如何选择最有效输送机制的简单技术，其设

计和控制是一个充满政治性和争议的过程。困境

儿童分类保障政策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时，在
目标对象需要识别、服务递送组织筛选、部门间沟通

协调以及绩效评估等环节上存在悬浮表现。 那么，
深入探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的悬浮表现是

如何发生的，就显得十分必要。 笔者根据福利政策

执行过程的分析框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从福利供

给环境、福利治理手段以及福利治理结构等方面探

究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悬浮的深层原因。
１．不成熟的供给环境影响了社会组织福利供给

质量

困境儿童政策由统一化向分类保障的精细化转

变，对基层政府救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
政府要精准识别不同的困境儿童类型，并为其提供

专业化服务。 然而，在基层救助领域，行政任务持续

加重与人员配置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例

如，Ｙ 市困境儿童工作归口在民政局的社会事务科，
而该科加上科长在内有编制的也就 ２ 人，仅能进行

信息数据统计工作。 基层政府人手的缺乏为地方社

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重要性的提升创造了需求端的

条件。 理论上，基层政府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

童福利供给，期望社会组织能以“专家”的身份，提
供专业化的特定服务，填补基层困境儿童救助工作

中的技能盲区（如困境儿童需要识别和动态化需要

评估等）。 但是，本土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

一个过程，这不单单是量上的培育，更重要的是质上

的提升，需要通过公益创投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来推

动社会组织的发展。 而基层政府认为这种投入更多

地“便宜”了外地组织，对此积极性不高，投入不足

且不能常态化，导致能提供服务的本土社会组织数

量极为有限。 在调研的 ５ 个试点地区，本土社会组

织发展相对落后。 地方通过购买服务或委托方式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服务的依据在于社会组织

的资源，包括服务的提供、信息资源和专业技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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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支持等，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服务传递

能力。这就要求社会组织至少要有专业人员和行

政统筹能力。 从调研的大部分地区来看，这些地区

即便有少量的本土社会组织，其服务能力也堪忧。
首先，部分社会组织成立的动机不纯，专业使命无从

谈起。 其次，受制于地域和资金限制，社会组织专业

化和职业化水平低，专业人才匮乏，人员多以兼职为

主，无法为社会组织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支

撑，也无法有效回应服务对象的具体需要。 正如 Ｂ
市 Ｑ 机构人员所说：“就算真的发现了需要专业心

理服务的，我们也做不了。”不成熟的社会组织供给

环境直接影响了其服务供给的质量。
２．过度的技术治理刺激了社会组织福利供给投

机行为

随着国家治理形态从“总体支配迈向技术治

理”，政府将法治化、技术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作为

行政监督的核心议题。技术治理导向下的福利提

供强调绩效性和标准化，但社会服务领域的治理体

制与经济领域有很大不同。 经济领域中的治理情境

是强风险约束、强激励。 而在社会领域，地方政府的

治理情境呈现强风险、弱激励的不匹配特征。 正如

作为购买方的 Ｙ 市基层政府所言：“困境儿童情况

各不相同，没办法标准化，但从管理和推进工作的角

度，必须要有量化标准，否则自由裁量权太大，也不

好再从财政拿钱。”像针对困境儿童的这类软服务，
服务效果的显现周期较长，量化指标在某种程度上

并不能呈现实践的全部内容。 在过度技术治理的导

向下，这种重管理评估、轻服务评估的做法极易诱导

社会组织的投机性行为，刺激社会组织消极使用自

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在处理不确定工作以及避免

不必要责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组织自由裁

量权的消极使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服务的“活动

化”和“形式化”，一些社会组织甚至为完成指标而

编造数字。 二是社会组织出于减轻自身工作压力和

维护自身安全的考量，将重点更多地放在那些能顺

利提供服务且成效明显的服务对象上，忽视那些有

特殊需求的服务对象。 正如 Ｈ 市 Ｃ 组织的负责人

所说：“本地都愿意做社区项目、普通老年群体项

目，愿意承接困境儿童服务的组织非常少，特别是那

些重病、重残等儿童的服务。 一方面，那些服务的专

业性和要求非常高；另一方面，做起来难度也大，年
底考核也没啥优势，属于出力不讨好。”可以说，社

会组织自由裁量权的消极运用既是面向基层政府过

度技术治理下的一种应变方式，也是社会组织专业

服务能力不足的表现。 过度的技术治理加上政策执

行的模糊性是中国社会组织长期低水平发展的重要

原因。

３．离散的治理结构阻碍了社会组织福利供给资

源的获得

基层福利治理结构的离散主要是指福利治理主

体服务职能的碎片化，这既表现在政府部门之间，也
表现在上下级部门之间。 困境儿童服务职能在不同

部门间呈现碎片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部门在困境儿童的认定上不统一；第二，各
部门在工作成效分配上难平衡；第三，各部门阶段性

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不同。 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

部门间困境儿童服务项目和服务资源的整合。 此

外，离散的治理结构还体现在上下级部门之间政策

规定的模糊性与政策执行的偏差上。 在我国公共管

理实践中，上级颁布的一些政策具有模糊性，且以政

策目标和单维度的治理绩效为导向。 政策的模糊性

使得基层政府部门在困境儿童福利提供方面的设想

与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基层部门把上级规定的

经济、健康、教育等基本保障看作硬性指标，而把诸

如心理关爱、家庭支持等福利服务看作柔性目标。
对于这些柔性目标，上级部门并未有明确的约束和

奖惩的规定，这导致一些基层政府对困境儿童采取

选择性服务，部分基层政府甚至把社会组织提供的

柔性服务视为可有可无的项目。 在调研的 ５ 个试点

地区中，仅有 ２ 个地区把困境儿童发现的指标纳入

基层政府年终考核体系。 这种离散的治理结构也严

重阻碍了社会组织福利供给资源的获得，不利于政

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福利供给体系的形成。 此

外，困境儿童福利提供承载了“兜底”保障、避免出

事等多个治理目标。 在风险管控治理的引导下，前
述旨在协调、整合各部门力量的工作小组和联席会

议只在突发重大事件时才偶尔发挥作用。 正如 Ｙ
市 Ｍ 社会组织负责人所言：“儿童问题只要不是‘恶
性’事件，在有些部门看来，都不算什么大事情。”基
层风险管理的治理目标压制了困境儿童福利供给的

目标，导致困境儿童的福利服务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的基本保障上，在儿童保护和儿童发展上未能做更

大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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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效能的

治理策略

　 　 现实昭示，我国日渐完善的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政策在基层福利治理情境下呈现出执行悬浮的表

现，不成熟的组织供给环境、过度的技术治理手段以

及离散的治理结构共同形塑了这种悬浮状态，极大

影响了社会组织福利供给质量和效能，导致基层悬

浮型福利治理格局的形成。 跨越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的“最后一公里”障碍，使儿童保障工作落实到位，
关键在基层。 因此，本文结合 Ｚ 市困境儿童关爱保

护中心（以下简称“保护中心”）的运作经验，在
“儿童权利和儿童需要”理念的指引下，从价值理

念、手段技术、能力建设以及体制机制层面入手，提
出提升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执行效能的治理策

略，以期实现从悬浮型治理向协同型治理的转变。
１．培养对儿童的新认识，反对福利服务过度技

术治理

从全球角度进行审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已成为各国构建儿童福利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目

前，基于国家亲权视角构建的“家庭尽责、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儿童福利制度，不仅凸显了多主体

参与的特点，还包括了涵盖儿童发展、儿童救助、儿
童保护等内容的综合服务体系，以满足新时代儿童

安全健康的需要。但是，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在

基层治理实践中，囿于人力不足、激励机制不够以及

理念滞后等原因，面向困境儿童的服务大多还停留

在经济支持上，发展性服务和预防性服务较少。 相

关部门按照自己的方式无限制、密集型给予物质支

持，并未考虑这些服务是否是困境儿童真正所需，忽
视了儿童作为福利主体的地位，仅把儿童作为福利

的被动接受者。 因此，在困境儿童政策执行的整个

过程中，应在价值理念上培养对儿童的新认识，突出

儿童的主体定位。 要以社会投资的理念来看待困境

儿童服务，以投资性视角看待儿童与家庭、国家的关

系，充分认识到“现在的儿童就是中国的未来”，充
分认识到面向困境儿童的服务有助于增加个体和国

家的竞争力。
基层孱弱的治理能力和技术治理逻辑导致困境

儿童服务中评估机制的单一绩效导向，直接影响了

社会组织消极使用自由裁量权，不利于社会组织的

专业化发展。 但是，第三部门因利他主义价值及其

成员服务位列家庭和职业之后，他们并不适合提供

时效性很高的特定福利服务。因此，在服务递送评

估中，不能简单以技术逻辑下的绩效性、标准化和成

果化来进行成效考量。 Ｚ 市的实践表明：首先，在社

会组织专业化程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设置弹性的

评估指标十分必要。 要给社会组织留出发展的时

间，引导他们在服务中培养和提升能力。 其次，引导

社会组织在专业服务递送中积极使用自由裁量权。
“保护中心”对派发到其他机构的服务，不提前设置

具体的服务次数和服务内容，而是在服务中根据困

境儿童个性化的需要，制订适宜的服务计划，以此作

为服务成效考核的主要标准，把过程评估和结果评

估结合起来，避免服务的形式化和表面化，有利于困

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多样化服务需求的满足和社会组

织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
２．提升社会组织行动能力，促进其服务内容精

准化

解决困境儿童服务问题，不仅需要资金，而且需

要专门的人和组织。 要想充分发挥儿童福利社会组

织的专业优势，必须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 资源汲

取能力、服务传递能力和治理参与能力三者有机结

合，共同构筑社会组织的能力基石。 资源是组织生

存的基础，服务是组织发展的价值归宿，治理是组织

行动的政治过程。Ｚ 市以“保护中心”为枢纽，发动

基层 ２０００ 多名持证社工的力量，把社会组织孵化培

育和服务提供整合起来。 政府以社会组织获得市场

准入资格为最高限度，鼓励村、社区持社工资格证的

基层人员成立社会工作室，参与承接困境儿童服务

项目，并根据专业需求的强弱和服务对象的风险等

级匹配不同的服务个案。 为保证服务质量，推动儿

童服务领域的督导工作，该市在持证社工中招募有

意愿长期从事儿童服务的督导员，引入第三方专业

组织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依托本土儿童服务督导员

去支持一线社会组织的服务，充分发挥了本土社会

组织就近、便利、服务成本低的优势。 通过近 ５ 年的

服务，Ｚ 市一批专门从事儿童服务的专业组织得以

发展，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得以提升，这为常态化、
竞争性购买政府服务创造了条件。

目前，按照困境儿童类别进行的需要识别和福

利供给，把困境儿童的成因简单等同困境儿童的需

要，极易出现福利需要与福利供给内容不匹配的情

况。 此外，困境儿童福利需要不仅体现在类别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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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全生命周期持续的服务体系

建设上，这些都是以连续动态的困境儿童的需要识

别为基础的。 因此，在服务递送前和递送中，应引导

专业力量介入困境儿童的需要识别，促进困境儿童

服务提供内容的精准化。 Ｚ 市除按照政策为困境儿

童提供经济帮扶外，还针对困境儿童提供常态化服

务和个别化服务。 “保护中心”除按照大类对困境

儿童进行分类外，在前期细致走访的基础上，按照风

险等级把困境儿童分成 ５ 类，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

年龄段的困境儿童开发了身体和心理健康管理、家
庭生活管理、学业和兴趣学习管理、直接和间接的家

庭服务等 ８ 大类 ４８ 项常规服务，不同风险等级的服

务内容和频次均有差别。 同时，社会组织在开展个

案服务过程中，发现并回应部分服务对象的特别需

要，创新开发出“一米未来空间”“Ｂｏｏｋｂｏｘ”“爱过家

家”等众多公益产品，实现了服务的精准化。 以公

益产品为支点，有序对接有需要的困境儿童，撬动了

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对困境儿童的关爱与服务，实
现了资源链接的社会化和精准化。

３．完善制度化合作机制，优化儿童福利部门岗

位设置

社会组织在依靠现有福利资源向困境儿童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遭遇多重阻碍，条块分割的碎片化服

务及部门间利益权重的考量，导致跨部门合作十分

有限，极大影响了社会组织服务供给的成效。 因此，
迫切需要完善服务供给中的合作机制并使其制度

化。 在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

会组织之间需要不断沟通与协调，从而达成默契，实
现互惠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首先，政府与社会组织

间合作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 Ｚ 市的实践表

明，当地方政府意识到社会组织发展对当地发展的

贡献时，便会花大力气支持并与社会组织合作；同
时，社会组织由于政府的支持，其困境儿童的专业服

务和绩效表现越来越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作递

送也更加顺畅。 因此，社会组织有更多的机会参与

基层福利治理，在福利治理中不再简单扮演服务传

递者的角色，而能够参与需求评估、服务项目设计、
决策咨询的全过程。 其次，政府部门理念的转变也

需要一个过程。 制度化的政策文件只是为部门之

间的合作打开了一个窗口，为部门间业务往来提供

了机会和可能，但部门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 在零

星业务往来的基础上，Ｚ 市和 Ｎ 市进行了多部门联

动机制的业务能力建设和公众倡导行动，它们也通

过一次次的联席会议逐渐达成部门间协作治理的共

识，从而形成了部门间合作的良性“生态圈”。
实践中，困境儿童保护工作链条长、任务重。 横

向上，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政府不

同部门间横向资源的整合与联动。 纵向上，各地建

立了市（县）、乡（街道）、村（社区）三级儿童福利行

政体系架构，乡（街道）和村（社区）层面建立了儿童

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制度，由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

承担起困境儿童在教育、生活保障等方面“最后一

公里”的重任。 但是，乡（街道）、村（社区）甚至县、
市民政局都没有设置专岗专人直接对接儿童福利工

作，大部分从事儿童福利工作的人员都属于兼职且

服务意识比较薄弱，影响了民政条口上儿童工作的

效率和质量。 Ｚ 市在民政局下设置了儿童慈善科并

配置了专人，承担全市儿童福利统筹工作，这一举措

加强了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完善了社会组织的参

与机制。 此外，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平台的使用，有
助于建立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无缝式福利提供方

式，有利于解决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并提高服务的

可及性。Ｚ 市以“保护中心”为载体，建立了链接民

政、“保护中心”和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的数据系

统，对个案管理进行协调和专业支持，同时实现了对

服务过程和服务成效的实时监测和长效跟踪，提高

了服务的专业化并保证了服务的整体性递送。 在从

补缺型儿童福利向普惠型儿童福利转型的过程中，
儿童福利行政管理的角色也必然随之改变，相关政

府部门除扮演服务的购买者和质量的监督者之外，
还应扮演有效的沟通者、有力的协调者与联动者的

角色，这就要求基层儿童福利主责部门进行专岗设

置，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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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保护研究专题】

困境儿童救助中的政社合作关系考察
———以上海市 Ｘ 区为例

潘 鸿 雁　 　 　 王 琦 菲

摘　 要：困境儿童是最需要关爱、救助和支持的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中，政社合作是高效推进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有效选择和重要方式。 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工

作，开启了政社合作的新关系，政社之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内生型共治、趋附型共治、选择型共治等不同的

合作类型，这些类型既动态反映了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和政府的政策变化，也静态展示了政府和

社会组织的合作模式及其利弊。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社合作关系可能会被新的类型所取代，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困

境儿童救助领域的社会组织会日益增多且逐渐成熟。 在双向选择基础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也将日趋成

熟，从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机制，以规范双方的行为。 政社双方将依据分类救助原则，对困

境儿童实施精细化救助方案，满足其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救助需求，提高困境儿童救助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关键词：困境儿童救助；社会组织；政社合作关系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９５－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分层分类

的社会救助体系。 困境儿童救助工作是社会救助和

社会福利工作的重要议题，是政府关注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内容。 早在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就提出建设适度普惠

型儿童福利制度的明确目标，由此困境儿童保护工

作进入人们的视线。 近年来，由于家庭贫困、家庭监

护缺失或监护不当以及自身残疾等原因而导致的困

境儿童的数量有所攀升，虐童、儿童因病因残失学等

事件时有发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政府在困境儿童保护领域的职责需要加

强，因此政府加快了困境儿童救助和保护工作的进

程。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

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困境儿童

面临的突出困难以及保障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建立健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体系。 这标志着我

国困境儿童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以往由

政府主导、政府亲力亲为的救助模式逐渐显现出条

块分割、精力不足、专业能力不强等问题。 对此，政
府寻求与专业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合作，共同进行儿

童救助保护工作。 《意见》明确规定，加快形成家庭

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格

局，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困境儿童救助。 这为社

会力量参与困境儿童救助提供了政策支持。 与此同

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解放和增强社

会活力，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

分开，适合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能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①由此，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得

到拓展，社会组织成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０８
作者简介：潘鸿雁，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王琦菲，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硕士生（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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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困境儿童的救助工作逐渐从以政府为主走

向多元救助和保护。
社会组织以何种方式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和保

护，政府与社会组织如何进行合作共治，这两个问题

最终落脚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即政社关系

上。 政社合作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基于实现共同认可

的公共目标而建立和维护的相互依赖关系。②政社

合作亦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力在困境儿童保护工作

中发挥高质量效能的重要途径。 在现实实践中，政
社之间表现为不同的合作关系，政社合作关系模式

的不同导致其产生的效果及影响也有所不同。 因

此，本文致力于考察困境儿童救助中政府与社会组

织的合作过程、政社合作形成的关系特点及类型，分
析不同的政社合作关系类型所面临的问题，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１．困境儿童救助

目前学界关于困境儿童的概念有多种定义。 陈

鲁南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文件的基本精神，将
困境儿童界定为暂时或永久性脱离正常家庭环境的

儿童，以及生理、精神方面存在缺陷或遭遇严重问题

的儿童。③滕洪昌、姚建龙认为，困境儿童是因各种

原因，难以实现生存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且超出

了家庭的应对能力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④而

困境儿童一词在规范性文件中正式提出是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意见》中。 《意见》指出了困境儿童的形

成原因包括家庭贫困、自身残疾、家庭监护缺失或监

护不当三种，困境儿童所处的困境也包含了三种情

境：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

融入等困难，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 本文所指

的困境儿童主要依据官方的定义。
关于困境儿童救助的研究，目前学者的关注点

主要集中在困境儿童保障制度、困境儿童救助机制

以及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儿童救助的个案研究等方

面。 在困境儿童保障制度研究方面，行红芳认为，目
前我国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仍存在缺陷，应从困

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原则和实现方式着手，促进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实现。⑤李莹、韩克庆梳理

了我国目前对困境儿童救助的各项制度安排，提出

构建以“机构养护＋家庭养护＋流浪儿童救助＋残疾

儿童福利”为主体的托底性保障制度。⑥在困境儿童

救助机制研究方面，黄君与彭华民通过对项目制及

嵌入式两种困境儿童保护实践机制的研究，指出两

种机制各自的优缺点，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完善建

议。⑦在社工介入困境儿童救助的个案研究方面，有
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探讨社工组织与政府、社区等困

境儿童福利提供主体的互动模式及其特点，对困境

儿童福利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

分析。
２．政社合作关系

“政社合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政社

合作是指政府与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企业、社会组

织等）的良性互动；狭义的政社合作是指政府与社

会组织对公共事务合作管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模

式。⑧本文所指的政社合作采用狭义概念。 通过梳

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关于政社合作的研究主要有

两个维度。
一是理论与实践维度。 在理论层面上，陈天祥、

朱琴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社区良治的可

能性。⑨宋道雷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的新形

态，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是一种共生型的良性

互动关系。⑩程坤鹏、徐家良认为，在政府将部分社

会治理权力分享给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

组织的关系逐渐由行政吸纳演化为制度化的“策略

性合作”关系。杨宝通过研究发现，政府与社会组

织在互动中生成治理式吸纳机制，治理式吸纳是政

府以治理方式有选择地吸纳社会组织的治理能

力。实践层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以及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 敬乂嘉以上海市公益服务招

投标工作为例，分析社会组织服务提供中的竞争性

购买模式的实践与经验得失。何卫平、刘滨在对 Ｃ
市 Ｗ 区政府购买服务过程进行解构时发现政社互

动过程存在异化合作及行政依附等问题。

二是结构与变迁维度。 在对政社合作关系结构

的探讨上，汪锦军从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出发，将政

府与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分为协同

增效模式、服务替代模式和拾遗补阙模式三种类

型。敬乂嘉通过区分政府与社会组织进入合作过

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

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并总结出政社关系

的四种模式。刘传铭等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政府

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情况，并归纳出强伴生、伴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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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以及无伴生四种合作模式。在政社合作关系

构建与变迁研究中，史云贵认为，由于社会需求的多

样化和复杂化，需要借助社会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在
此基础上的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政治妥协的

过程。郁建兴、沈永东指出，目前政社关系的形成

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双方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来自政

府的自我调适，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组织对政府做

出的策略性行动。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政府部门与学界在困

境儿童保护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困境儿童保护领域

的政社合作已逐步成为一种主流和趋势。 但现有成

果多侧重于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模式的研究以及具

体合作过程的分析，且聚焦于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

提供领域，对困境儿童救助领域政社合作的研究相

对较少，对此领域的政社合作关系模式、互动过程等

的讨论也不充分。 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上海市 Ｘ 区为例，从变迁的、动态的角度对社会

组织参与下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情况与问题进行实

证研究，并对救助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

系进行分析。

三、困境儿童救助中政社合作关系的特点与类型

社会大环境下政府购买服务的蓬勃发展，为社

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准入空

间。 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参与到困境儿童的救

助中，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对困境儿童进行

全面的分析评估，精准定位其致困因素及内在需求，
并寻找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在救助工作中与政

府一起形成合力，有效解决了困境儿童救助工作中

服务提供不足、质量及效率不高等问题。 在上海市

Ｘ 区的困境儿童救助工作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

作经历了多个阶段，不同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

程度不同，且合作方式不同，因此衍生出了几种不同

的政社合作关系。 学者赵宴群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

（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与政府

共存的形态，将当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划分为强政

府依赖型、纯草根型（平等型）和弱政府依赖型三

类，这三种共存形态决定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

三种共治模式：内生型共治、趋附型共治和选择型共

治。本文将依据此分类，对上海市 Ｘ 区在困境儿童

救助工作领域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过程中所呈现的

特征及政社合作关系类型进行探讨分析。

１．政府与 Ｅ 组织的合作：内生型共治

Ｅ 组织是一种强政府依赖型的社会组织，该类

社会组织主要出现在与政府合作共存的初期，应政

府的某一工作需要而成立，由政府促成，其后续生

存依赖政府的扶持。 ２０１４ 年，上海市 Ｘ 区被列为上

海市唯一的全国第二批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

设试点区。 由于缺乏可参照的标准和做法，也缺乏

专业的工作人员和专业知识，Ｘ 区民政局在开展儿

童福利工作时感到吃力，逐渐意识到需要专业的社

会组织助力。 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家合适的社会

组织能够承接儿童福利工作，于是 Ｘ 区民政局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寻找与某高校院所的合作，旨在落实适

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的要求。 其后，民
政局与负责该项目的老师进一步合作，成立了一家

关注儿童福利的 Ｅ 组织，这一组织具备独立的法人

资格，其工作范围包括以下内容：组织落实市、区各

级民政部门的各项儿童福利政策；指导各街道（镇）
儿童福利工作站开展工作；指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和社会工作者开展儿童福利工作；对处于困境中的

未成年人进行救助保护。 ２０１５ 年，Ｘ 区民政局特别

设立了困境儿童文化福利补贴项目———“童乐汇”，
并将此项目交由 Ｅ 组织负责实施。

Ｘ 区民政局与 Ｅ 组织的合作更像是“上下级”
关系，两者之间具有先天的强依赖关系，从而形成了

内生型共治模式。 政府为 Ｅ 组织提供开展儿童福

利工作的合法身份，Ｅ 组织高度依赖政府，从成立到

运作都依赖政府的资金、行政物资及政策信息等支

持。 这种内生型共治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与社会组

织互信度高，项目目标明确，社会组织无须担心生存

问题。 但是，该关系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 如 Ｅ 组

织虽然正式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实际上

是以“半官半民”的方式进行运作的；Ｅ 组织的法人

代表名义上为某高校老师，但后者并没有自己的专

业团队，实际参与的工作人员仍是政府的合同聘用

人员。 这种模式下的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对政府

依赖严重。 随着“半官半民”运作模式弊端的逐渐

显露，Ｅ 组织后续也并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的工作，
购买服务经费逐年减少。 最后，Ｅ 组织因实施效果

不佳、缺乏经费支持等多种原因而最终解散。
２．政府与 Ｓ 组织的合作：趋附型共治

Ｓ 组织是一类纯草根型的社会组织，此类社会

组织的成立不依靠政府，而是法人代表凭借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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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以某一“术业”为专攻，关注市场及自我发展。
由于其出生草根，它在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主

要依靠自身力量从市场上寻求发展机会，因此这类

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并非天然。
Ｓ 组织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

位，业务范围是为残疾儿童提供养护、托管服务，主
要的服务对象是自闭症儿童群体。 Ｓ 组织与政府在

困境儿童救助中的合作源于一起 Ｘ 区民政局处理

的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事件。 Ｔ 某是户籍在 Ｘ 区的

中学生，父母离异，父亲为其法定的监护人，然而父

亲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被判处监禁。 Ｔ 某自幼跟随奶奶

居住，而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奶奶以年老体弱、无力看管为

由将 Ｔ 某拒之门外，相关部门立即采取了困境儿童

保护措施。 后来，工作人员虽与 Ｔ 某奶奶多次联

系，她仍拒绝接回 Ｔ 某，这使 Ｔ 某陷入监护人缺失

的困境。 因为 Ｘ 区并无适合照料儿童的场所，同时

也缺少专门的照料人员，民政局只好将 Ｔ 某暂时安

置在其学校附近的一家养老机构。 然而，养老机构

的环境并不利于 Ｔ 某的成长，Ｘ 区民政局转而将目

光投向了具有儿童行为矫正资质的 Ｓ 组织，希望 Ｓ
组织可以为 Ｔ 某提供照料及专业的行为矫正服务。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经过前期调查和会商，Ｘ 区民政局正

式将 Ｔ 某委托给 Ｓ 组织进行临时看护。 Ｓ 组织很快

与 Ｔ 某建立起了亲密的信任关系，并为 Ｔ 某固定了

照料人员，由一对夫妻（他们是专职的社会工作者）
负责 Ｔ 某的个案救助工作，与其同住，照料其日常

起居，负责其上下学接送。 经过综合评估和心理测

评，社会工作者发现 Ｔ 某在生活和学习上存在心理

偏差、行为偏差以及人际交往障碍等问题，为其制定

了相应的矫正方案，并针对性地开展干预工作。 此

外，社会工作者还通过“一对一”帮教和假期补习班

的形式，培养 Ｔ 某的学习兴趣和习惯。 社会工作者

耐心的学业辅导以及与 Ｔ 某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交

流，提升了 Ｔ 某的安全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 Ｔ
某的亲子情感的缺失，Ｔ 某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

升。 这一效果超出民政局的最初预期，民政局对 Ｓ
组织的救助工作十分满意。

这是一例较为特殊的困境儿童个案。 虽然彼时

Ｓ 组织还未与 Ｘ 区民政局正式形成购买服务的合同

关系，但这一偶然的合作为政府开展困境儿童救助

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Ｓ 组

织与政府之间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社会组织发挥

专业优势，通过个案工作帮助政府解决了困境儿童

特殊性需求带来的问题，弥补了政府在困境儿童救

助领域的个性化、差异化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但

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点。 Ｓ 组织是一家为

自闭症儿童提供养护、托管服务的社会组织，尚不具

备承接政府儿童福利提供项目以及困境儿童跟踪服

务保护项目的资格，即 Ｓ 组织虽有条件也有能力承

接公共服务，但不具备合法身份，这就意味着政府与

Ｓ 组织的合作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的合作，难以持续

开展。 不过，这种尝试性合作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

社合作关系，开启了草根型社会组织主动寻找公共

服务供给以及与政府合作的趋附型共治的大门。
３．政府与 Ｍ 组织的合作：选择型共治

Ｍ 组织是弱政府依赖型社会组织。 此类社会

组织虽不是由政府直接促成的，但其成立同样离不

开政府的支持。 同时，Ｍ 组织的成立也离不开 Ｓ 组

织。 当 Ｘ 区民政局看到 Ｓ 组织在困境儿童 Ｔ 某个

案救助中的成效和优势后，欲将困境儿童的跟踪服

务保护项目交由 Ｓ 组织跟进实施。 但是，考虑到 Ｓ
组织自身的业务限制以及身份不合法等问题，Ｘ 区

民政局支持 Ｓ 组织的负责人注册成立了 Ｍ 组织。 Ｍ
组织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正式成立，主要承接 Ｘ 政府的两

个困境儿童购买服务项目：一是区“童乐汇”文化福

利补贴项目，即由区民政局、妇儿工委、体育局、科
委、文化旅游局、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提供资金，购
买各类文化票券并发放给困境儿童。 二是针对全区

困境儿童的跟踪服务保护项目。 Ｍ 组织的业务范

围主要包括对困境儿童的保护救助、对辖区内各街

道（镇）困境儿童进行走访排查评估以及举办各类

惠及全区困境儿童的福利活动。
Ｍ 组织在承接“童乐汇”项目后，将服务对象细

分为 ０—３ 岁、３—６ 岁、６—１８ 岁三个年龄段，对困境

儿童开展精准且多样的服务，旨在丰富其精神文化

生活。 “童乐汇”文化福利补贴项目覆盖全区一千

多名困境儿童。 同时，Ｍ 组织也为困境儿童提供帮

教助学、情感抚慰、消防安全体验等福利服务，帮助

这些困境儿童更好地融入社区和社会，推动社会对

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的关注。 在第二个项目———困境

儿童跟踪服务保护项目中，Ｘ 区民政局制定了《困境

儿童“红黄蓝”评估办法》，每年向困境儿童跟踪服

务保护项目提供 ４０ 万元资金，由 Ｍ 组织负责具体

实施。 该项目根据具体情况，将困境儿童分为红、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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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蓝三个等级，然后针对不同等级的困境儿童制定

不同的救助方案，实施不同的帮扶办法。 如红色指

的是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导致人身安全受到

威胁或侵害的儿童，根据情况采取居家照料或替代

监护形式予以临时看护，需要重点跟踪；黄色指的是

受到潜在人身安全威胁或侵害的儿童，需要重点走

访；蓝色指的是因家庭贫困、自身残疾导致生活陷入

困境的儿童，根据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生活和医疗

救助帮扶。 困境儿童跟踪服务保护项目覆盖全区

５０ 多名红、黄等级的儿童，Ｍ 组织对他们进行了全

程跟踪并开展服务保护。
政府与 Ｍ 组织的合作呈现出选择型共治的关

系特点。 一方面，Ｍ 组织的产生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具体体现为政府为 Ｍ 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政

策工作指导；另一方面，Ｍ 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是二

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在承接 Ｘ 区困境儿童文化福

利项目之外，Ｍ 组织亦在努力创造自身优势，积极

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其负责人也表示拟向外区拓

展业务。 在选择型共治这一模式下，社会组织显得

更为专业、更为独立、更加成熟。 其具有合法性身份

及自我选择的能力，自行注册并解决办公场地等问

题，降低了受政府控制的风险，这有利于社会组织的

独立发展。但是，这种合作关系也暴露出一些不

足。 如政府在给予社会组织自主性、推动社会组织

发展的同时，其自身对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参与程

度降低，以致政府对救助工作过程等的了解掌握和

对社会组织的监督都有所折扣。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困境儿童救助领域，政府与

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不同阶段政社合作的内容、模式以及政社合作关系

的特点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内生型共治、趋附型共

治和选择型共治三种政社合作的关系类型（见表

１）。 这既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政策支持

的力度，也取决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程度（包括组织

自身的资质、能力、专业范围、使命担当等）、提供政

府购买服务的水平等。 在政社合作的第一阶段，政
府转变观念，从由政府自身提供服务转向与社会组

织合作提供，并支持 Ｅ 组织成立，初步建立了购买

困境儿童救助服务机制。 在这一阶段，从事困境儿

童救助服务的社会组织整体上较为匮乏，制约了政

府的选择，也造成了 Ｅ 组织对政府的严重依赖。 在

第二阶段，政府开始寻求支持其他相关的社会组

织———Ｓ 组织进入困境儿童救助领域，并将救助项

目委托给 Ｓ 组织，使双方建立了一种较为平等的合

作关系。 在这一阶段，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的社会组

织仍然缺乏，即使 Ｓ 组织能够胜任政府购买服务的

任务，依然因身份不合法受到街道及社会的质疑。
因此，政府和 Ｓ 组织无法建立持久的合作契约关系。
到第三阶段，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支持成立具

有合法身份的 Ｍ 组织，并持续投入经费支持，试图

建立长久的购买服务的合作契约关系。 就 Ｍ 组织

而言，其已具备合法身份，在制度上不存在发展障

碍，且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也具有理性选择的能

力。 一方面，Ｍ 组织抓住机会，积极开展与政府的

合作以获得资金支持。 面对 Ｘ 区民政局每年为困

境儿童跟踪服务保护项目提供的有限经费（包含社

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场地租金及其他日常运营

维护费等），Ｍ 组织策略性地借用 Ｓ 组织的工作人

员及场地，降低组织的运营成本，较好地完成了政府

的项目任务，取得了政府的信任。 另一方面，Ｍ 组

织为了更好地实现其价值使命，也在筹划寻求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和资源。
表 １　 上海市 Ｘ 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类型

社会
组织

特征
Ｅ 组织 Ｓ 组织 Ｍ 组织

政社合作的
关系类型 内生型共治 趋附型共治 选择型共治

组织类型 强政府依赖型 纯草根型 弱政府依赖型

成立过程
应政府工作需
要成立

自发注册
成立

政府支持成立

经费来源 政府资金 服务收入
政 府 购 买， 基
金会

人员构成
民政局的合同
聘用人员

专业社工 专业社工

优势
政府与社会组
织互信度高，
项目实施明确

弥补政府服
务供给缺陷

社会组织发展
能力提升、弥补
政府公共服务
提供的缺陷

弊端
社会组织缺乏
独立性， 对政
府依赖严重

组织身份不
合法， 缺 乏
合作持续性

政府对救助情
况的掌握与对
社会组织的监
督不足

困境儿童
服务效果 不理想

有效 果， 但
不可持续

效果好，有待稳
定化

四、困境儿童救助领域政社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对上海市 Ｘ 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困境儿

童救助领域合作过程的考察，该区政府与社会组织

的政社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社会组织参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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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儿童救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同时也存在一

些问题。
１．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救助领域发展缓慢

目前，我国困境儿童保障政策不断完善，社会组

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的政策环境也越来越好。 但从

上海市 Ｘ 区发展的现状来看，进入困境儿童救助领

域的社会组织仍然较少，专业的困境儿童救助组织

严重不足。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上海市共有社会组织

１６２９１ 家，其中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为 １１７０８ 家。
其中，儿童照护类社会组织仅有 ３５ 家，儿童服务类

社会组织仅有 ３９ 家，合计为 ７４ 家，占全市社会组织

的比例不足 １％，而且这 ７４ 家社会组织的业务并不

限于儿童照护服务，还兼有为老人或残疾人的服

务。Ｅ 组织是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半官方社会组织，
缺乏自己的专业队伍及专业的工作手段和工作方

式，且没有明确的组织发展目标；Ｓ 组织是专业的自

闭症儿童服务组织，与困境儿童救助组织“毗邻”，
但不属于后者，不具备合法身份；Ｍ 组织相对独立

且具有专业性，但社会影响力小、知晓度低，在开展

工作时阻力重重。 所以，尽管 Ｓ 组织和 Ｍ 组织在困

境儿童救助工作中表现出色，经常被 Ｘ 区民政局等

作为典型上报，但他们的存在感并不强。 较之于社

会治理领域，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的社会组织整体上

较为缺乏且发展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府

的选择，形成了“政府想要购买服务，但无从选择”
的局面，也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救助工作

中开展合作形成掣肘。
困境儿童领域专业社会组织的缺乏在某种程度

上跟困境儿童领域的特殊性有关。 首先，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点多面广，但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持，在国家

法律层面没有一部专门法律来指导这项工作，有的

只是政府的政策文件及部门的救助措施，难以有效

切中困境儿童救助痛点，也难以激发社会组织、慈善

机构对困境儿童保障事业的参与热情。 其次，社会

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工作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
社会组织对法律的熟悉程度影响着其参与困境儿童

救助工作的深度及能动性的发挥。 救助过程中一旦

发生问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社会组织及其成

员掌握的专业性知识和工作技巧能否应对涉及法律

法规时的谈判需要？ 等等，这些问题是社会组织参

与困境儿童救助工作时所必须考虑的。 最后，中国

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得社会组织难以进入困境儿童救

助领域。 在儿童保护和管教问题上，一些人将孩子

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认为只有父母有权力管教孩

子，第三者无权介入。这为社会组织进入困境儿童

救助领域构筑了观念上的障碍。
２．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救助领域面临可持续发

展的挑战

从制度资源的视角来看，一个组织的发展需要

资金、人力、信息、组织规划四种资源。其中，资金

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在困境儿童救助领

域，社会组织自我筹资及整合资源的能力依然较弱。
当前特殊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

项目和资金扶持，一旦失去了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

或困境儿童服务项目的持续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将面临“退场”的风险。 上海市 Ｘ 区民政局每年为

困境儿童跟踪服务保护项目提供一定的经费，主要

用于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工资、场地租金及其他日常

运营维护费用，Ｍ 组织依靠此经费才能勉强运作。
另外，困境儿童福利提供与保护救助的实施效果有

赖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服务质量，而服务质量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资金投入和专业人员配备的情况。 如

果资金有限，项目开展的内容就比较单一，覆盖范围

小，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就十分有限。 而影响力

有限反过来又会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和业务拓展，
使其后续难以募集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社会组织难

以形成自身发展的造血点，也就难以保持服务的稳

定性和连贯性。 因此，无论是从资金还是从项目支

持来看，困境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时都

存在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其与政府的持

续合作。
３．政府在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中的责任

未得到落实

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

等相关主体在契约基础上的责任关系是连接服务购

买者、服务生产者和服务对象的重要纽带，这种责任

关系是否清晰明确是政社合作关系能否持续健康发

展的关键。在对困境儿童救助过程中，政府与社会

组织的合作同样需要明确并落实政府责任，以促进

政社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以及救助工作的有效开

展。 政府承担着困境儿童救助的“兜底”责任，要提

供政策、资金等的支持。 但在实践中，首先，政府用

于购买社会组织救助困境儿童服务的资金不足。 在

上述案例中，上海市 Ｘ 区民政局每年为困境儿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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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服务保护项目提供的资金仅够 Ｍ 组织开展服务

项目所用，十分有限的资金令 Ｍ 组织难以发挥其能

动性，也使其难以提升为困境儿童服务的质量。 其

次，政府设定的服务困境儿童的社会组织筹资门槛

过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的规定，我国仅公

募基金会以及少数具有公募资质的社会团体拥有公

开向公众募集资金的资格。 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的筹

款渠道较为狭窄，且被政府严格监管。 加之，社会捐

赠本应作为困境儿童救助社会组织资金的重要来源

之一，但政府缺乏鼓励慈善基金会、社区基金会等机

构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相关政策。 所有这些

都制约了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服务

质量水平的提高。 再次，政府给予困境儿童领域内

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不实。 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

《关于促进和规范特殊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

意见》鼓励各区政府通过补贴奖励、提供场所、减免

费用等多种方式，支持特殊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成

立和初期运作，为特殊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争取水、
电、煤、有线电视等公共事业收费优惠政策，以降低

其运行成本。 同时该意见还提出通过政府委托、项
目合作和孵化扶持等多种方式，积极培育特殊儿童

服务类社会组织，加大对其培育孵化的力度。 这一

意见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培育扶持特殊儿童

服务类社会组织有所促进，但实际上对于社会组织

能够享受到何种支持与优惠政策并无具体明确的规

定，不利于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也制约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

救助领域中的合作。

五、优化困境儿童领域政社合作关系的对策思路

１．加强国家及地区儿童福利领域法治建设

首先，应当从国家层面制定困境儿童救助领域

法规，细化相关规定，依法依规管理社会组织，保障

政社合作关系的法治化、规范化。 各地区要根据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要求，
建立完善困境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机制，加强专业工

作队伍建设，形成政府各部门职责明确、协调有力，
社会组织协同配合、运转高效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确保各类困境儿童得到及时有效的安全保护。 其

次，积极营造氛围，呼吁社会关心困境儿童的发展。

如积极探索困境儿童救助等新领域的社会组织登记

工作，对于那些能满足困境儿童突出需求、能承担专

业性较强的儿童服务类社会组织给予大力引导和政

策倾斜。 完善申请收养政府监护儿童的家庭收养能

力评估机制，规范收养登记工作，最终形成政府主

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困境儿童救助工作格局。
２．加大对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社会组织的扶持

力度

加大政府购买困境儿童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细化流程、标准、清单。 加

大困境儿童救助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投入，吸
引慈善事业基金会、福利彩票公益金等多元资金投

入困境儿童救助事业，通过商业保险机制撬动更多

的市场化资金进入这一领域，逐步提高儿童救助服

务使用比例。 放宽参与困境儿童救助的社会组织的

公募资格，完善对这一领域的社会组织的税收优惠

政策，要在场地、水电等方面提供切实的优惠便利条

件，降低社会组织的运营成本，积极培育孵化、引导

支持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困境儿童救助服务中，
营造有利于困境儿童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通过政

社稳定合作，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困境儿童及其家

庭共赢的局面。
３．提升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救助领域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

在政府推动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社会组织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的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发挥主动性。
一方面，积极获取各方面信息，寻找政府支持之外的

新的发展机会和新的合作伙伴，寻找并整合新的资

源，化被动为主动。 如整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利用

社区基金会资金以及居民委员会的自治经费开展救

助服务。 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自身宣传、塑造品牌形

象等推进自身的规范化发展，提高知晓度，扩大影响

力，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困境儿童是最需要关爱、救助和支持的社会弱

势群体之一。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开展困境儿童领域的政

社合作，有利于完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有利于提高

困境儿童的救助和保护水平。 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

童救助工作，开启了政社合作的新关系，在不同发展

阶段形成了内生型共治、趋附型共治、选择型共治等

不同的合作类型，这三种政社合作关系类型既动态

地反映了不同阶段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社会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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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以及政府的政策变化，也静态地展示了不同

阶段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模式及其利弊。 随着时

间的推移，政社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能会被新的类型

所取代，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困境儿童救助领域的社

会组织会日益增多且逐渐成熟，届时政府将会有更

多的选择。 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政府与社会组织

的合作共治将日趋成熟，从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政

府购买服务的契约机制，以规范政社双方的行为。
政社双方将依据分类救助的原则，对处于不同困境

的儿童实施精细化救助方案，满足其多样化、个性

化、多层次的救助需求，提高困境儿童救助服务的质

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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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保护研究专题】

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及优化策略∗

———基于四个地区的多案例分析

南 　 方

摘　 要：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是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日益成熟，但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服务供给仍面临诸多挑战。 地方政府决策能力和多部门协同水平对服务供给模式具有明显影响，资金配

置结构的不均衡和投入重点的差异化加剧了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横向不平等的趋势。 优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

服务供给，需提高政策精度，提升地方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多部门协同效率；加快调整困境儿童福利保障资金配置结

构，重置资金投入重点；立足地方实际，实现困境儿童需求和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动态均衡。
关键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儿童；儿童福利；儿童保护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０３－０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公共财力持续增强，孤
儿和弃婴总量呈现持续减少的态势，传统的补缺型

儿童福利制度覆盖对象一再收缩，社会转型时期涌

现的各类困境儿童问题亟须新的制度予以回应。 随

着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范围的逐步扩大，其
供给效率和资源投入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服务质

量和供给范围的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有进一步扩大

趋势。 优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是新时代

构建高水平公共服务体系、推进高质量民生保障的

重要议题。 本文通过对北京、江苏、贵州和江西四省

市部分地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的比较研

究，尝试厘清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各环节的关键因素，
为建立完善的困境儿童保障体系、优化困境儿童关

爱保护服务供给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

一、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政策发展历程

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日趋成熟，困境

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在政策层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
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仍面临诸多挑战。

１．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提出扩大儿童福利范围，推动我

国儿童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之

后，《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国办发〔２０１４〕６７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６〕 １３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６〕３６ 号）、《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８〕２０ 号）、《关于进

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民
发〔２０１９〕６２ 号）等文件相继印发，将孤弃、贫困、残
障、留守、事实无人抚养、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

等导致严重后果的困境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 面

向困境儿童提供关爱保护服务，成为新时代公共服

收稿时间：２０２１－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研重点课题“协同治理视域下北京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路径研究”（２０２１Ａ６５３１）。
作者简介：南方，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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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９ 年，民政部、教育部等十

部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民发〔２０１９〕３４ 号）细

化了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内容，在“家庭尽责、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下，提出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服务包括走访核查、热线运行、监护评估、
精准帮扶、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家庭探访、督导检查

等内容。 该意见还提出需探索为农村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散居孤儿、社会残疾儿童及遭受家庭创伤儿

童开展临时照料、康复指导、特殊教育、精神关怀缺

失、心理疏导等专业性服务，以促进各类困境儿童的

身心健康发展。 该意见提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

在新的发展阶段需从“保基本”向“促发展”转变，也
进一步明确了关爱保护服务的对象和内涵。

２．供给水平较低、资源投入不足等问题使困境

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面临挑战

第一，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碎片化和低

效率的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①保障困境儿童各项

权益的职能散落在政府的不同部门，区县层面的困

境儿童保障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功能发挥不足。②肩

负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最后一公里”递送重任

的儿童主任大部分是兼职工作，身份和职责定位模

糊，基层往往还缺乏开展服务的必要场所，造成社区

就近就便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的供给能力不足。③

２０２１ 年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
虽然各地纷纷重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以回

应多头管理问题，但新的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依然

面临如何统筹多个部门共同提供服务的挑战，其有

效性需要在新机制运行一段时间后进一步观察。
第二，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的政社资源统筹

协调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不顺等问题较为突

出。④近十年来，慈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志愿

者组织逐渐成为满足儿童关爱保护需求的重要供给

主体，但政社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政府

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缺少儿童关爱保护专业性的界

定，也缺乏相应的服务标准和督导规范。 另外，有能

力回应困境儿童特殊需求、提供精细化专业化服务

的社会组织短缺，“术业无专攻”现实困境凸显。⑤

第三，我国儿童福利供给整体水平不高，结构不

合理。 目前公共财政针对儿童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仅有孤儿基本生活费⑥和为重病、重残、家庭贫困等

儿童提供的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及教育救助津贴⑦。

政府财政投入着重体现在对困境儿童的生活补贴

上，而对困境儿童的发现、识别、个性化服务和保护

投入严重不足⑧，对普通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投入

较少⑨。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救助体系存在横向

不平等现象，不仅表现为目标定位的群组差异，也表

现为不同地区境况大体类似的受益群体得不到大致

相等水平的社会救助。⑩还有学者指出，困境儿童基

本生活保障和福利服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二、研究框架和案例简介

１．理论框架

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是以政府为主体，协调

公共资源投入，通过现金补贴、建设儿童福利机构、
搭建儿童保护体系，为困境儿童提供临时照料、康复

指导、特殊教育、精神关怀、心理疏导、家庭监护指导

等服务，以满足其生存、发展、受保护等需求，促进其

身心健康发展。 因此，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具有

突出的公共服务属性。 有学者认为，公共产品供给

是一个决策、筹资、生产、监督激励四个环节循环的

过程。在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中，监督激励

主要体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专项资金使用督

导、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等工作中。 为此，本文将

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过程分解为决策、筹资、
生产三个环节，对每个环节可能显著影响服务供给

的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在决策环节上，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决策者，又

处在制定政策和协调公共资源的权威地位，在服务

供给过程中扮演多部门政策和资源的协调者以及社

会和市场等其他供给主体的领导者等角色。 面对困

境儿童关爱保护需求的复杂多样及动态变化，政府

特别是基层政府在决策服务、协调多方资源等方面

存在较大压力。 分析影响政府决策能力和部门协同

效率的深层原因，对优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

给决策有积极意义。
在筹资环节上，作为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

制度的一部分，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筹资责任

主要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 ２０２１ 年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把儿童保护

工作经费纳入政府预算，这为公共财政承担筹资责

任提供了法律依据。 近年来，公共服务供给在地区

和城乡之间差异显著。中央财政虽然通过一般性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去弥合地区差距，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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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现象

依然存在。 另外，政府财政对运营成本的不合理估

算降低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供给主体的积极

性。因此，有必要思考如何调整优化财政资金转移

支付的结构以抑制地域差异扩大，并重新估算关爱

保护服务的生产和递送成本。
在生产环节上，政府和社会供给主体在“为谁

生产”和“生产什么”两个关键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十

分重要。 我国儿童福利制度从“标准的小众”转为

“精准的大众”，带来了目标人群规模急速扩大，规
模庞大的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使得精准识

别、精准施策的重要性凸显。因此，深入分析哪些

因素对政府和社会供给主体就上述两个问题达成共

识产生影响，可有效避免曾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中出现的“供给刚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
２．案例简介和资料来源

基于笔者在北京、江苏、贵州和江西等地多次实

地调研，根据“最相似案例”原则，本文选取北京

市 Ａ 区、南京市 Ｂ 区两个发达地区和贵州省 Ｃ 县、
江西省 Ｄ 县两个欠发达地区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

Ａ 区为北京城市发展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
从 ２０１６ 年起，Ａ 区政府在全区实行困境儿童“一户

一档”，２０１９ 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支持 １０ 余个社

会组织开展困境儿童个案服务和社区儿童活动，目
前服务拓展至社区普通儿童群体。 Ｂ 区是南京市老

城区，有多个流动人口聚集社区。 该区民政局和社

会组织合作建立区级困境儿童保护中心，对全区困

境儿童进行摸底评估并提供个案服务，部分困境儿

童得到家庭教育、社区融合、兴趣辅导等服务。 一些

社会组织还在辖区流动人口集中区域开展项目，为
非本地户籍贫困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服

务。
Ｃ 县为 ２０１６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项目在贵州省的第一批项目县，是
２０１７ 年“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在基金会支持下，
该县民政局招募当地妇女担任儿童社会工作者，建
立了 ２０ 多个“童伴之家”，完善了部分困境儿童档

案，并对少量处境特别困难的儿童进行定期探视帮

扶。 Ｄ 县是革命老区，２０１８ 年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

“童伴妈妈”项目县，是 ２０１９ 年“摘帽”的国家级贫

困县。 当地各类外部帮扶资源较多，有多家国家级

基金会、省慈善总会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公益慈

善组织、爱心企业等在该县从事困境儿童帮扶工作。
在上述四个地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提供

者和生产者均有区、县级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身

影，服务内容比较接近，包括孤残儿童基本生活和医

疗保障、困境儿童建档、针对部分困境儿童的临时照

料和家庭探访、在社区（村）建立儿童服务空间（儿
童之家）以及组织儿童社区活动等。 四地相关工作

开展均持续一年以上，投入资金大于 １００ 万元，具备

一定的规模和持续性。 基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至 １２ 月调

研组在上述四地对当地政府主责部门负责人、村居

“两委”干部、社会组织负责人和一线工作者共 ３０
余人的访谈以及笔者以外聘专家身份对四地困境儿

童关爱保护督导工作的深入参与，本文对影响困境

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

三、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

１．政府决策能力和部门协同水平显著影响服务

供给模式

第一，地方政府对于政策的解读能力和决策中

所获的专业支持水平，显著影响了其对该地困境儿

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 近五年来，困境

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体系变化较大，原本不太熟悉儿

童工作的民政部门成为政府的主责机构，大量缺乏

儿童服务经验的村居“两委”干部担任儿童主任。
无论是地方政府主责部门领导，还是基层一线工作

人员，他们均面临着专业性严重不足的困境。 Ａ 区

主责部门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加之当地丰富的资源，
使该区迅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服务供给体系。 近年

来，该区民政局推进“儿童主任＋专业社工”模式，通
过中央和市级福彩专项资金采购服务，使多家儿童

社工组织协助儿童主任开展全区困境儿童的个案服

务和运营儿童之家，同时聘请第三方组织进行全程

督导。 Ｂ 区联合省内执行过民政部困境儿童试点项

目的 ３ 家社工组织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其中有一

家社会组织同时负责江苏省困境儿童保护标准化指

导工具的开发，Ｂ 区由此成为江苏省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试点区，获得了省、市和区密集的资源投入，该
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被打造成省内“标杆”。

第二，供给决策中政府角色随着对政策理解的

深入呈现动态变化。 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与中国扶贫基

金会合作开展“童伴妈妈”项目，Ｃ 县民政局获悉此

消息后主动争取并成为第一批试点。 该项目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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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儿童保障的宏观政策高度契合，且重点支持基

层干部和一线社工的专业能力培养。 到 ２０１９ 年项

目结束时，Ｃ 县干部对困境儿童工作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 ２０２０ 年该县民政局在前期项目基础上争取

到省内专项经费，并结合本地实际，以“少花钱、多
办事”的思路扩展工作范围。从初期被动跟随基金

会开展工作到后来主动联合多方资源，Ｃ 县地方政

府实现了从协作到引领、从幕后到台前的角色转变。
第三，多个主体的协同水平显著影响服务供给

决策的有效性。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Ｄ 县政府

多个部门就有与多家基金会合作救助农村贫困、失
学儿童的经历。 至 ２０１９ 年，该县同时进行着由县民

政局、县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县关工委、县教委、县
慈善会等多家单位发起的几十个不同规模、不同主

题的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还有很多外省爱心企业和

社会组织自行前来开展的临时性活动，帮扶内容五

花八门。 可见，Ｄ 县并不缺乏资源和资金。 但是，Ｄ
县困境儿童保障联席机制协调失灵，帮扶项目各自

为政，资方诉求多有差异，导致当地始终未形成体系

化、高水平的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模式。
２．资金配置结构不均衡和投入重点差异化导致

服务供给的地域差别进一步扩大

研究发现，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结构失衡是拉

大地区间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数量和品质双重差

距的重要原因。 ２０１９ 年，Ａ 区获得中央和市级社会

保障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９００ 余万元，专门用于区

内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社区宣传倡导活动、儿童

之家建设运营以及基层儿童福利保障队伍建设。 这

笔专项资金支付范围包括社会组织人力成本、儿童

个案服务和紧急安置以及儿童主任和社工等业务培

训。 Ｂ 区没有获得如 Ａ 区那样规模的专项经费，但
该区民政局通过整合内部资源将困境儿童福利保护

作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全区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

的重点方向，筹集近 １００ 万元用于资助社会组织对

困境儿童群体的服务。 在 Ｃ、Ｄ 两县，孤儿基本生活

费、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及“明天计划”等兜底性保障

占用了相关财政预算的绝大部分，几乎没有支持个

案服务、儿童之家建设和家庭监护支持等服务的财

政资金。 而兜底保障资金支出在 Ａ 区投入困境儿

童保障和服务的年度总开支中占比不到 ２０％，在 Ｂ
区也只占 ５０％左右，两区都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投入

各类专业服务。 Ａ、Ｂ 两个发达地区困境儿童人数

远少于 Ｃ、Ｄ 两县，却获得了更多的中央和省（市）转
移支付资金，显然城乡和地域间困境儿童关爱保护

服务供给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在困境儿童保障资金投入顺序方面，资金优先

投入到硬件建设和兜底性服务上，忽视供给成本和

发展性服务的特点依旧凸显。 ２０１９ 年，民政部预算

儿童福利和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的彩票公益金为 ８．７８
亿元，其中用于福利机构建设、孤残儿童手术康复等

占九成以上，用于儿童福利服务基层队伍建设以及

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预算不到一成。在经济

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会把孤儿津贴、孤残儿童康复

手术等兜底性服务供给放在重要地位，把短期内难

以见效、需多部门协作的信息档案建设、困境儿童个

案服务等放在次要地位，且各级财政预算很少将生

产和递送公共服务的人力成本纳入其中。 另外，困
境儿童的需求表达和公共参与渠道极少，这部分经

费在地方经费分配中更难获得资金的优先投入。
３．“为谁生产”和“生产什么”体现了决策和资

源分配重点的区别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摒弃了以往界定困境儿童时所使用的列举法，而以

儿童自身或家庭某些特征对其产生后果作为分类依

据，为今后儿童可能出现的新型困境提供解释空间。
但在政策落实中，地方政府仍沿用列举法来阐释工

作对象，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基层实践与上级政

策的一致性，但也呈现出地方政府在困境儿童关爱

保护服务供给决策和资源分配重点上的区别。
第一，“为谁生产”和“生产什么”折射出当地构

建儿童福利制度的底层逻辑。 在上述四个地区，由
民政部门供养或发放补贴的“民政对象”儿童所获

服务内容相似，而是否将更多类型的困境儿童纳入

服务范围以及为这个数量更大的群体提供何种服

务，显示出四个地区服务供给的显著区别。 Ａ 区在

册困境儿童为 １０４３ 名，包括 ２２０ 名“民政对象”和

８２３ 名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父母残障家庭、隔代抚养

能力不足家庭的困境儿童。 Ｂ 区在册困境儿童为

４３２ 名，三分之二以上的为“民政对象”，其余包括重

病重残、遭受侵害等类型的困境儿童。 Ａ 和 Ｂ 区向

所有在册困境儿童提供定期探访、心理支持、社区活

动等服务，基本上实现了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

的政策目标。 Ａ 区因资金充足和资源丰富，不但扩

展了困境儿童的范围，还通过儿童之家活动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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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到社区全体儿童。 Ｃ 县在册困境儿童为 １８９
名，全部是“民政对象”，另有 ５２００ 多名 ６—１６ 岁的

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困境儿童。 Ｄ 县在册“民政对

象”不足百名，社会组织估计当地还有 １ 万余名农

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困境儿童。 两县困境儿童关爱保

护服务对象主要是“民政对象”，以现金津贴和临时

慰问活动为主要服务内容，Ｃ、Ｄ 两县的困境儿童福

利和保障呈现出明显的“补缺型”特征。
第二，服务对象识别不准可能导致服务供不应

求或供过于求。 以 Ｃ 和 Ｄ 两县为代表的欠发达地

区，在向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迈进中，政策扩容

后的服务对象范围远超过基层政府的供给能力。 为

应对供给资源和供给能力不足问题，一些基层干部

在执行政策时，可能有意缩小困境儿童认定范围，从
而避免供不应求而引发的矛盾。还有一种情况是

扩大服务范围后出现的供过于求。 Ａ 区由政府出资

在所有街道乡镇建立了儿童之家，并派两至三名社

工提供日常服务。 除承担兜底保障“民政对象”儿

童和为困境儿童提供社工服务外，专业社工还面向

社区全体儿童定期开展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社区融

合以及文体娱乐等免费活动。 但前来参加的儿童数

量明显少于预期，困境儿童参与意愿也不高。 究其

原因，为困境儿童提供的关爱保护服务带有浓厚的

“保基本”底色，难以回应社区普通儿童在文体娱乐

和社区支持等方面的发展性需求，从而一定程度上

造成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之间的错位。

四、优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的策略

基于上述四地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中政

府角色、公共资金投入、服务对象及内容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影响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的多种因素

的探讨，本文就优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策

略提出以下建议。
１．提高政策精度，提升地方政府决策能力和政

社协作效率

第一，“有温度的政策”更需要“有精度的措施”
加以落实。 要通过精细的政策解析和精准的工具指

引，推动地方政府主动作为。 如上海市 ２０２１ 年发布

的全国首个《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南》，为
一线工作者准确掌握家庭监护困境儿童的判定标准

和服务内容提供了技术依据，过去由于缺乏专业标

准而难以推进家庭监护指导工作的难题因此迎刃而

解。

第二，固化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政社协

作模式。 在坚持党和政府对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领导的基础上，充分赋权社会组织，进一步发挥社会

组织在识别政策盲点、扩大供给范围、培养本地专业

力量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儿童主任＋专业社工”模
式提高基层儿童工作队伍的服务水平。 以当前重构

儿童保护协调机制为契机，细化社会组织为困境儿

童提供服务的内容、方式，完善相应的资金支持和监

管机制。 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又相互补位的

动态调适中，共同提升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供给

的公平与效率。
２．加快调整资金配置结构，重置资金投入重点

第一，必须加快优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资金配

置结构，以抑制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地域差异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 如前所述，困境儿童在福利保障

和服务水平上的差距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显现出扩

大趋势，经济欠发达地区用于纾困和发展的刚性资

金需求更为突出，地方政府并不倾向于将本级财政

优先投向社会保障领域的“软性”服务。 因此，应充

分利用上一级政府专项配套资金引导或强制地方政

府改变优先投入领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优化转

移支付总体框架结构的基础上加大中央和省级专项

资金的转移支付，合理制定中央与地方资金配套措

施，提高地方财政投入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注重对专业

服务生产和供给成本的投入。 落实国务院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意见》，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

算，要科学合理估算专业服务生产和递送的成本构

成，同时兼顾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源的协同合作，以进

一步完善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事业的资金保障机制。
３．立足地方实际，实现困境儿童需求和服务供

给能力的动态均衡

第一，精准识别困境儿童，以预防性干预为目标

设计服务内容。 地方政府要加深对新时代适度普惠

型儿童福利的理解，进一步细化困境儿童分类保障

和服务标准。 在兜底保障的前提下，困境儿童关爱

保护服务须着眼于儿童的发展性需求，以防范化解

风险的预防性服务为主，为“精准的大众”提供精细

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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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选择服务供

给策略。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并非简单地扩大某一类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总量

就能实现，必须准确把握服务目标的深层次需求。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好的地区，应充分鼓励地方政

府持续探索创新儿童福利保障制度和服务供给措

施，为我国新时代儿童福利保护体系建设提供经验。

注释

①刘玉兰：《城市基层福利治理与困境儿童福利供给偏差的地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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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基于身心一体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元一体∗

张 再 林

摘　 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仅走出了西方基于纯粹意识的狭隘的道德领域，而且还通过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

式，使一种基于身心一体和囊括医学、美学、武学的多元一体的大道德得以挺立。 正是从这种多元一体的大道德出

发，才使中国文化理所当然地走向“泛道德主义”“道德至上主义”。 也正是从这种多元一体的大道德出发，虽然看

似我们民族在迈向现代法治的道路上举步维艰、步履蹒跚，但实际上这种道德的身心一体性质却决定了，它可以从

根本上解决业已流于常见的德以“治心”、法以“治身”这一德法之间的二律背反。 因此，当代中国文明的发展，并
非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大兴问罪之师，甚至用法律对道德彻底取而代之，而是重新深入发掘和认识其深刻而丰

富的内涵，借以坚持走德法、自律和他律并举的道路。
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德医合一；德美合一；德武合一；德法并举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０９－０６

　 　 “一切从身体开始”，一旦我们从尼采这一哲学

新起点出发，就会发现，中西道德观面目迥非取决于

二者身体观的根本歧异，而这种根本歧异就在于一

者为身心一体，一者为身心分离。

一、 基于身心一体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根本特征

这种身心一体，用现代身体现象学家梅洛－庞
蒂的表述，就是所谓“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统

一。 显然，这种“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统一，
以其 “为己的原呈现被呈现为为他的非原始呈

现”①，作为“幽明之辨”而非“有无之辨”，既是中国

古老的“显微无间”哲学传统的彰显，又是今天现象

学“显现论”思想的体现，并为什么是中国传统道德

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答案。
答案之一，道德乃“合内外之道”，也即内隐外

显之道。 这一道德规定最早可见于古老的《诗经》。
《国风·曹风·鸤鸠》中诗人所谓“淑人君子，其仪

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恰恰道出了这一道德

的初衷。 与此相应的，它还可见于古人的礼的规定。

从孔子对“为礼不敬”的声讨、对“文质彬彬”的强

调，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都使我们见证了这一

礼的精神。 而《中庸》的推出更是使“合内外之道”
得以真正昭告。 它所谓“君子之道费而隐”“潜虽伏

矣，亦孔之昭”“不见而章”，以一种“显微无间”的方

式，明确揭示了其何以宣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

也”这一命题之成立的深刻机奥。 同时，由此出发，
它提出“所以行之者，一也”，并按朱熹注“一者，诚
也”的说法，也使“诚于中，形于外”之“诚”之所以成

为中国道德第一义的内在隐秘得以豁然揭晓。 故正

是《中庸》与郭店竹简“心以体废”这一“ ”的精神

一致，不仅为我们开出了中国儒家“执事敬”的中国

式的“新教伦理”，也理所当然地借以滥觞出“极高

明而道中庸”这一中国文化“内在超越”应有之义，
并在伦理即生理的生命统一体里，使康德式的冥顽

不化的德福不能两全的“二律背反”成为地地道道

的“伪命题”。
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一种“显微无间”的学说必

然是一种“阴阳相须”的学说，而一种“阴阳相须”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１８ＺＤＡ０２０）。
作者简介：张再林，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山学者；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７１０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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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就其“阳禀阴受”“阳使阴守”而言则必然以“能
受一体”原则为圭臬。 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重新

认识《周易》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一方面，它告诉我们，《周易》既是一种教人阴阳平

衡的生命学说，又是一种使人领悟如何能进能退、能
屈能伸、能取能舍的原道德学说。 故《周易》既讲

“自强不息”，又讲“厚德载物”；既讲亢之知进而不

知退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又讲时止则止、时行则

行的“适可而止”；既讲“大过”所象的“独立不惧”，
又讲“大过”所象的“遁世无闷”。 另一方面，它又告

诉我们，一种“能受一体”必然通向生命功能主义、
有机主义的生命系统，而这种生命系统又使生命的

具有负反馈性质的自组织系统成为可能。 而儒家之

所以强调“为仁由己”“反求诸己”，恰恰是源自以自

组织为旨的《周易》。 故正是《周易》，才使“道德自

律”这一颠扑不破的伦理铁律在东方大地第一次得

以坚实地确立。
答案之二，道德的直觉性质。 坚持身心一体必

然导致直觉主义。 既然中国古人认为身心关系是一

种合内外的身心一体，那么这也意味着，古人主张我

们内在之心对身的外部世界的把握是不假中介地直

接把握的。 这种直接把握，用中国思想家的表述，就
是不萌于见闻之知的“德性之知”，即王阳明所谓的

“致良知”，也即杜维明先生一言以蔽之的“体知”。
其实，这种直觉在现代哲学中似曾相识，因为它就是

梅洛－庞蒂所谓的“用身体知道”、舒斯特曼所谓的

“身体意识”。 因此，当西方哲人将这种直觉视为哲

学新大陆的发现之际，殊不知中国古人早已将其视

为不言而喻的东西，并将它广泛运用于伦理道德领

域。 从《周易》的不疾而速的“感而遂通”到孟子的

不虑而知的“良知”，从程子以“麻木不仁”之仁训

“仁”到程门弟子以“识痛痒”释“仁”，从孟子的“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赤子说”到李贽的

“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的“童心说”，都是这种直觉

式的道德的明证。 故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与其说道

德的至高无上性尚须一种康德式非人性的“神知”
方可触及，不如说“自身痛痒自家知”，一如王阳明

所说，它直接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痛痒感受

之中，以及痛痒这一触觉的亦此亦彼的双重性之

中。②

答案之三，即行而德在。 我们一旦从身心一体

走向身体直觉，同时也就从身体直觉走向身体行动。

首倡身体直觉的梅洛－庞蒂指出：“‘被知觉的生命’
的意义，就是使一种显象活起来，成为‘活动的’的

那种东西。”③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这种“活动的”
东西就是所谓“我能”，而这种“我能”也即“走向世

界”的“我走”。④现代西方身体哲学是这样，中国传

统哲学也不例外。 这一观点，用王阳明的表述就是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

知”⑤，用罗近溪的表述就是“知足该能，言知则能

自在其中”⑥，用杜维明的表述就是体知是“了解同

时又是转化的行为”。 故与西方传统伦理学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如果说西方传统伦理学坚持美德即知

识、恶行即无知，使自身最终流于一种旨在追求“是
什么”的知识论的附庸的话，那么，唯有中国传统伦

理学主张“即行而德在”，使自己一开始就沐浴着

“如何做”的目的论的光辉。 因此，由于坚持我们身

体知觉反应就是我们身体动作反应，不仅中国知识

论是一种良知式的直觉知识论，同时其伦理学也是

一种良能式的直觉行动论，所以严格地说，中国式的

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伦理学”的伦理学，因为

实现目的的选择活动本身才是我们真正的伦理

准则。

二、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德医合一

根深而叶茂。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道德深深植根

于原生态的身心一体里，才使从中呈现出的道德既

充满勃勃生机，又具有众彩纷纭、多元一体的性质。
要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涉及“德医合一”，即道德

与医学的合一。
首先，“德医合一”表现为中国传统医学同样具

有“合内外之道”的鲜明特征。 而中医的“藏象说”
“形神说”的推出正是对此最好的阐明。 “藏象说”
坚持“有诸内必形诸外”，“形神说”则主张“无神则

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⑦故无论是“藏象说”
还是“形神说”，其都不失为一种“不可象者，即在象

中”（王夫之语）的学说，也即一种“可见的”与“不
可见的”交织统一的“显微无间”之说。 唯其如此，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阴阳学说成为中国医学的殊胜

之学。 在阴阳学说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⑧。
中医的宗旨不像西医那样，要求人们千方百计地去

寻找、去降服深藏于人体内的“病原体”，而是旨在

重新恢复身体生命系统中固有的功能（阳）与结构

（阴）相统一的能受一体。 在阴阳学说里，这种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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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决定了任何人的身体都具有负反馈性质的自组

织生命系统，也即具有自组、自调、自我修复、自我疗

愈功能的生命系统。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能理解

何以中医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进而从“治病”走
向了“不治病”。 原因在于，“不治病”恰恰体现了对

我们自身生命自组织功能的无比坚信。 因此，在这

里，儒家的“为仁由己”一变为中医的“为医由己”。
这不仅意味着唯有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的时代的开

启，同时也意味着为福柯所深恶痛绝的由临床医生

所主宰的近现代身体规训社会终将成为历史。
其次，“德医合一”表现为中国传统医学同样使

自己通向直觉主义。 在这方面，中医的例证可以说

比比皆是，如果胡塞尔泉下有知，他就会发现中国医

学是其所揭的“本质直观”学说的最好知己。 例如，
基于“司外揣内”的中医“望闻问切”，就是直觉主义

的显例之一。 若你是一位高明的中医大师，你的眼、
耳、鼻、舌、身就是无比精确的 Ｘ 光机，看一眼患者

的气色，号一下患者的脉，就会对患者的问题所在了

然于心。 故中医乃为一种“重‘证’不重‘病’”的理

论，从中不仅开出了中医著名的“八纲辨证”，而且

也奏响了今日所谓“循证医学”的先鸣之声。 所以，
才有古人所谓“医，意也”这一指称，因为意字从心

从音，取其会意，可以理解为聆听心中发出的声音。
借用身体哲学家舒斯特曼的观点，聆听我们心中发

出的声音，就要求我们提高“身体意识”的敏锐性。
无独有偶，在中医学说里，提高“身体意识”的敏锐

性恰恰就是改变身体的“麻木不仁”。 因为中医认

为，“麻木不仁”因“气已不贯” “生命不荣”而被视

为身体致命的疾病，故回归生命就是回归生命之

“仁”。 在这里，在“仁”的统领下，中国伦理学与中

国医学看似分作两途，实则早已深深地默契、息息地

相通了。
最后，“德医合一”还表现为中国传统医学同样

最终走向生命的行动。 庄子早就提出“熊经鸟伸，
为寿而已矣”。 与庄子思想一致，《吕氏春秋·尽

数》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 形气亦然，形不

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朱丹溪的《格致余论》
亦称 “天主生物，故恒之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

动”；大医学家华佗思想更是如此，由此就有了其

“五禽戏”这一仿生运动的发明；迨至“后理学”思潮

兴起，颜元同样强调“养生莫善于动”，体现了对理

学坚持“静中养出端倪”的“主静”思想的激进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养生学说虽主张“生命在于运

动”，但是一方面，它所强调的“动”乃是基于能屈能

伸的身体的“静中有动”之“动”，因此才有了“随屈

就伸”的太极拳，以及今日的《真原医》“螺旋式伸展

运动”的诞生；另一方面，它所强调的“动”以其“气
以体充”，亦为一种升降出入的气化运动，也即所谓

的“气功”运动。 这种气化运动就其“阳化气，阴成

形”的“即象体气”而言，是一种“我能”的能量流的

不断生成，这不仅与西化的纯粹形体运动形成鲜明

对比，也与这种纯粹形体运动的“能耗”效能泾渭分

明，并使中国气功“养气还精”以培养“体质”的重要

性第一次被提到人类医学的议事日程。
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了在中国伦理道德里德

与医二者是如何合一的，而且古人对伦理即生理的

思想是如此坚信不疑，以至于出现了孟子的“理义

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孔子“故大德，必得其

寿”的“仁者寿”的命题，还使今日《真原医》的“感
恩医学”以及王凤仪的“性理医学”得以风靡。 它告

诉我们，中国道德既是一种普遍的处世准则，又具有

积极的生命疗愈效果。 无怪乎古人提出“上医医

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
些表述与尼采、维特根斯坦、皮埃尔·阿多这些后现

代思想家的思想一致，社会伦理原则与医学治愈原

则完全滚作一气了。

三、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德美合一

虽然儒家很早就推出了“尽善尽美”的命题，并
且从这一命题出发，古人很早就强调礼教与诗教、乐
教的统一，但这一命题如何成立，长期以来却缺乏相

应的深入分析。 唯有回到身心一体，尤其是回到身

心一体所导出的中国传统道德的三个定义，我们才

能使这一命题内在的隐秘得以真正揭示。 现对此试

述如次。
首先，中国传统道德是合内外之道的，中国传统

文学艺术亦是合内外之道的。 梅洛－庞蒂曾指出，
身体是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统一，而这种身体与

艺术作品最为类似。 例如，绘画是使内在的心灵外

化为色彩，音乐是使内在的心灵外化为音响。 梅洛

－庞蒂是这样认识的，中国古人亦如此。 所以《坤·
文言》才有“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

至也”。 因而对于古人来说，什么是诗呢？ 诗就是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⑨；什么是乐呢？ 乐就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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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而文明”⑩；什么是画呢？ 画就是“外师造化，内
得心源”，就是“画事，无虚不能显实，无实不能存

虚”的“虚实相生”。 至于刘勰文论的“秘响旁通，
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的

所谓“隐秀”说，以及中国画论的“不象之象” “不似

之似”说，则上承《周易》的“显微无间”思想，下接刘

宗周的“无形之名，从有形而起”之论，更是将中

国传统文学艺术中的“合内外之道”表达到了淋漓

尽致之境。
其次，中国传统道德是直觉的，中国传统文学艺

术亦是直觉的。 正如当代身体美学家舒斯特曼把直

觉的“身体意识”敏锐性视为美之所以为美的东西，
从而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是“麻醉” （ 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的对立，
这一定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也能找到出处。 所谓

“一见钟情” “秀色可餐” “单刀直入” “闻韶乐不知

肉味”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不著一字，尽得风

流”，如此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敏锐的“身体意识”的
诉说。 从中不仅产生了中国美学的“妙悟说”“神遇

说”“滋味说”，以及这些学说都反对诸如名言、踪
迹、理论、思想、对待等中介物所造成的王国维所谓

“终隔一层”的隔膜，主张唯有通过当下、直接的生

命体悟才能对美给予把握，而且同时产生了中国文

学艺术与禅的势如潮涌的合流。 在这种合流里，禅
的不立文字的“顿悟”与诗人的去除智障的“妙悟”
二者完全合二为一，禅的“用肚子去想”一变为诗人

的“身体意识”，受禅影响，古代诗人可以说比比皆

是，而被称作“诗佛”的王维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人们看到，这种“身体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

关系是这样既深且巨，以至于它使中国诗画到了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地，也即“通耳于眼，比
声于色”这一“六根互用”的通觉境地；以至于正如

中医坚持生命的通觉是“麻木不仁”的最好解剂那

样，也正如陆游“一笑玩笔砚，疾病为之轻”、何乔潘

《心术篇》中“书者，抒也，散也，散心中郁也”所说那

样，诗词书画既可以使我们怡情，又可以使我们养

生，从国际到国内的形形色色的“音乐疗愈” “美术

疗愈”专业的创立和兴办就是显证；以至于对中国

传统的文学艺术中审美的敏锐的“身体意识”的发

掘，一方面可视为对中国古老而深邃的“感而遂通”
原则的复兴，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对当年马克思反对

现代文明所造成的感觉钝化和异化，主张“感觉就

是理论家”和人的感觉全面解放思想的呼应。

最后，中国传统道德是行动的，中国传统文学艺

术亦是行动的。 这一点，可见于中国艺术起源的

“巫舞合一”说，可见于古代诗论《毛诗序》的“咏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说；可见于中

国画论郭熙的《林泉高致》 “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

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 画凡至此，皆入妙品”说；
可见于张旭草书灵感源于公孙大娘舞剑说；可见于

庄子“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
数存焉于其间”说；可见于苏东坡《书晁补之所藏与

可画竹》的“身与竹化”说。 而“身与竹化”之所以成

为可能，恰恰在于画家眼前的竹子的灵动，源于画家

自身身体的“我能”，此即梅洛－庞蒂所谓的“正是通

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才把世界转变成了

画”，也即郭熙所谓的“身即山川而取之”。 同时，
由于中国古人坚持生命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气化运

动”，这使中国传统艺术运动最终通向谢赫所强调

的“气韵生动”。 一旦艺术要求我们“听之以气”，那
么，艺术中的“得心应手”的“手艺”就会被人们备极

顶礼，乃至“道进乎技”地成为与道齐一的东西。 于

是，正如一度耽于“默照禅”的禅宗走向“担水劈柴

无非妙道”的“动手作”那样，观赏性的中国艺术在

现代最终发展为东亚旨在追求“精神物化”的工艺

品的“民艺”运动。 这一运动既是对古老的庄子“工
艺”思想的回溯，又可视为对康德美学一味强调无

目的、超功利思想的纠拨，因此它是大易的“利用安

身”的“实用理性”的再次复活，并且体现了对康德

“二律背反”在美学中的孑遗的彻底消解。

四、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德武合一

既然中国儒家“三达德”把“勇”视为德行之一，
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德武合一”就是

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 尽管随着历史的推移，儒家

逐渐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再以习武为急，其结果是

武德日渐淡出人们的视域，德武最终由二者的合一

丕变为二者的对立，但一旦回到中国早期的历史，我
们就会发现德与武是那样的须臾不可离，在中国远

古的“戈崇拜”现象里，在李泽厚的“孙老合说”命题

里，在顾颉刚的“士”源于“武士”之说里，都可以寻

觅到德武合一的造始端倪。 中国古代历史是这样，
中国近现代“以复古为启蒙”思潮亦如此。 由此就

有了清朝一代豪杰颜元“援武于儒”理想的推出，章
太炎对古代“儒侠”精神的奋力提撕，以及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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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对重振“中国武士道”不遗余力地积极呼吁。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虽然这些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

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古老的德武合一的领域，但由于

他们的论说仅仅停留在国民性的精神分析层面，实
际上并未深入身心一体这一德性之基，这使其理论

并未真正解决德武之间何以深深相契的问题。 因

此，为了真正解决德武合一的问题，还是让我们从对

身心一体这一中国德性的真正隐秘的分析开始。
首先，正如“诚于中，形于外”的“诚”是中国道

德第一义那样，这种合内外、一身心的“诚”也是人

们武勇行为的无上胜谛，故“坚定地走发自内心的

路”乃为武士行为的最终依据。唯其如此，才能使

真正的武士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一诺千金，从而才

使武侠的讴歌者李白在《侠客行》中写下“三杯吐然

诺，山岳倒为轻”，使《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写下

“诺言无需凭证”。 唯其如此，才使武士精神与禅

的精神如此一脉相承，不仅禅被视为东亚武士道的

首要来源，而且一个真正的武士像一位禅者那样镇

定自若、处变不惊，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即使面

临生死也不为所动。 唯其如此，才使真正的武士如

此用志不纷、心无旁骛、专业致志，从中除了产生出

古人的“敬业”精神外，还进一步导出现代的“精工”
精神，它在深受东亚禅文化影响和追求极致完美的

乔布斯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见证。
其次，正如中国道德以其内隐外显的“阴阳相

须”走向能受一体，进而走向行为的能屈能伸、能进

能退那样，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武勇行为亦如此。
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真正的勇士在太阳陨

落的暗无天日之际，却可以做到箕子以之“内难而

能正其志”的“用晦而明”；才能理解为什么无论

是中国武术还是中国兵法都对以屈求伸、以退为进

奉若神明，甚至从中得出了“投之亡地然后存，置于

死地然后生”这一惊人之论；才能理解为什么王阳

明虽生逢“百死千难”却能够“视险若夷”，其原因恰

恰在于，他在大易的自组织的生命理论中发现了

“蹇以反身”，也即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唯有自己才

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赖以奋斗的真正依凭。
再次，与中国道德极其强调敏锐的身体直觉完

全一致，在中国武勇行为中这种身体直觉亦被人们

大力推崇。 中国武术与中国兵法中的“禅武合一”
就是其雄证。 禅讲“不立文字” “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的顿悟，中国武术亦讲“奥妙在于默悟”（买正虎

语），“体悟是理解武术的主要途径”（戴国斌语），中
国兵法亦讲“兵犹禅也，禅不悟不了，兵不悟不神，
惟悟不可以言传”。 至于在如何提升这种身体直

觉的敏锐性方面，中国古人及其传人的武功训练更

是做足了功夫，比起禅宗似乎更胜一筹。 例如，中国

武术追求既不是听之以耳，又不是听之以心，而是

“听之以气”的“听劲”，这种“听劲”甚至可以臻至

“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这一阶及神明之境。 例

如，少林功夫的大师经常在房顶的大梁上、山岭的悬

崖边练功，如果“身体意识”稍有不慎、稍有疏忽，就
会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 再如，中国武术还对模仿

动物动作的“仿生学”情有独钟，并从中产生了诸如

猴拳、虎拳、螳螂拳，以及诸如大鹏展翅、白鹤亮翅、
金鸡独立这些拳种、拳的规定。 之所以如此，显然在

于较之于人，动物动作更能体现一种本能般的身体

直觉反应，也即我们身体意识的敏锐性。 因此，在这

里，我们不仅看到中国武术与“识痛痒”的中国道德

的深深相契，还看到了中国武术与“以通训生”的中

国医学不期而遇，这也正是中国武术之所以讲“禅
武医”、之所以有鲜明的“养生”功能的原因和依据。

最后，正如中国道德从身体直觉走向身体行动、
从而最终走向“即行而德在”那样，中国武勇行为更

是将这种行动至上的原则推向了无以复加的极致。
中国拳经所谓的“夫运而知，动而觉；不运不觉，不
动不知”，是武术家通过自己长期的、切身的武术

实践对“知行合一”原则做出的最好注解。 这种“知
行合一”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是“良知”和“良能”相
统一的勇。 故勇并非是冯河暴虎的匹夫之勇，而是

《论语·为政》中“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见义勇

为”的大丈夫之勇，而《武士道》一书所强调的“敢作

敢为的精神”则正是这种勇。 因此，“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是勇，“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勇，“富贵不

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勇，“天变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勇，“我自仰首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勇。 而这种“敢作敢为”的

勇之所以可能，既在于它是出于我的“良知”，更在

于它是源自“知足该能”的我的“良能”，也即我的生

命力、我的生命能。 在中国哲学的语境里，正如《说
文》“勇，气也”、段玉裁注“气之所至，力亦至焉”、船
山“气是个不恐惧的本领”所说，这种生命力、生
命能是和生命能量流的“气”联系在一起的。 无怪

乎孟子把勇诉诸培养“浩然之气”，中国军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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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庄公十年》提出“夫治兵之道，莫径治气”。
故“勇气”说的推出不仅为我们破揭出勇的真实依

据，而且还通过勇使中国古老哲学所特有的终极性

的“动力学”而非“实体论”的性质第一次大白于世。
耐人寻思的是，按孟子之说，勇的“浩然之气”以其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显然是一种身心一体

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道德与武勇其

称虽异，其旨却一。
总之，综上所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仅走出了

西方基于纯粹意识的狭隘的道德领域，而且还通过

“下学而上达”的方式，使基于身心一体和囊括医

学、美学、武学的多元一体的大道德得以挺立。 正是

从这种多元一体的大道德出发，才使中国文化理所

当然地走向“泛道德主义”“道德至上主义”，并且人

们对这种普遍、无限的道德如此的深信不疑，乃至其

业已成为中华民族整个“生活世界”价值取向的臬

极和依据。 同时，也正是从这种多元一体的大道德

出发，虽然看似我们民族在迈向现代法治的道路上

是那样举步维艰、步履蹒跚，但实际上，这种道德的

身心一体性质却决定了，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业已

流于常见的德以“治心”、法以“治身”这一德法之间

的二律背反。 因此，正如现代道德虚无主义所带来

的法治危机告诉我们的，唯有道德才是人类法治健

康发展的坚实的立足点那样，当代中国文明的发展

并非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大兴问罪之师，甚至用

法律对道德彻底越俎代庖、取而代之，而是重新深入

发掘和认识其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借以坚持走德法、
自律和他律并举的道路，唯此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文

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并使这种“周虽旧邦，其命

惟新”的文明活力在今天又一次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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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如 何 拯 救 正 义？∗

———论科恩与建构主义者之争

李 毅 琳　 　 　 汪 行 福

摘　 要：罗尔斯仿照康德的定言命令程序，设定了原初状态，由原初状态得到基本的正义原则。 科恩批评罗尔斯的

建构主义不但混淆了事实和规范、正义基本原则与调节规则，还使得正义概念无法界定，正义的理念更无从实现。
建构主义者否认科恩的挑战，并给出如下理由：科恩与罗尔斯分别在规范性层面与方法论层面讨论元伦理学；科恩

的终极道德原则是一种内在的事实敏感性原则；罗尔斯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不需要科恩从中拯救正义概念。 从双

方的争议中可以看到，无论是罗尔斯的建构主义，还是科恩所支持的运气均等主义正义原则，都无法摆脱对特定事

实的预设，他们的正义理论之所以分道而行，主要是因为在“何种事实对于正义理论是必要的”这一问题上产生了

分歧。 从这个角度看，科恩与建构主义者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正义理论的局限性。
关键词：建构主义；正义；罗尔斯；Ｇ． Ａ． 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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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主义”最早由罗尔斯在《道德理论中的康

德式建构主义》（１９８０）中提出，并在《康德道德哲学

诸主题》（１９８９）中做出进一步解释。 从康德道德哲

学中可知，理性行动者通过定言命令程序来建构定

言命令（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要只按照你同时能

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①

这一程序使得道德法则独立于直觉，并使得正义学

说在自由、平等、理性的人的观念本身中找到根据。
仿照定言命令程序，罗尔斯构建了其正义理论“作
为公平的正义”：通过原初状态构建两个正义原则，
从而体现一种程序正义。 具体而言，“作为公平的

正义”包含三个模态概念（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良序

社会的概念、道德人的概念和原初状态。 原初状态

是一个居间性的模态概念，在道德人模态概念与正

义原则之间建立联系，而正义原则刻画了良序社会

模态概念中的公民关系。 原初状态的各方是理性自

律的建构行动者，他们将彼此视为自由、平等的道德

人，并为彼此选择行之有效的公共正义原则。 因此，
原初状态体现了公民关于自我作为自由、平等、合乎

情理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且理性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②道德人观

念，也体现了康德式建构主义的特征。 后来罗尔斯

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康德的道

德建构主义做出了更为明确的区分。 政治建构主义

摒弃康德的构成性自律，但肯定实践理性是自我确

证的。
罗尔斯之后，建构主义仍在不断发展。 无论何

种形式的建构主义，都为道德原则的辩护提供了规

范性理论，并将道德与规范事实建立在理性主体的

基本特征之上。 换言之，建构主义用实践理性的建

构特征来解释实践真理。 一些批评者认为， 这种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７－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１５ＺＤＢ０１３）。
作者简介：李毅琳，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汪行福，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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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武断的，或是依赖于独立的道德价值之上的。
其中，著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主义者 Ｇ．
Ａ． 科恩与罗尔斯的争论较为具有代表性。 科恩在

其著作《拯救正义与平等》中指出，原初状态程序产

生的只是社会调节规则，但并不能回答 “何为正

义”。 科恩试图从罗尔斯的建构主义中拯救出正义

的观念，以实现平等主义者的平等理念。
但在一些学者看来，科恩的批评尽管指出了罗

尔斯建构主义的一些问题，却并不能彻底击垮建构

主义。 建构主义者可以通过辨别元伦理学的规范层

面与方法论层面，或是区分事实敏感性原则的不同

类型，甚至是区分建构主义的不同类型，从而对科恩

的批评进行反击，在不同层面捍卫对价值多元论的

支持。 这些回应指出了科恩对建构主义批评的缺

陷，也证明了科恩理论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讨

论。 本文将在建构主义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正因

为正义原则必须敏于事实，建构程序必须将公民观

念和良序社会纳入其中，所以建构程序得到的正义

原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从建构主义中拯救“正义”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正义的内容是由在原

初状态中被选择的社会调节规则来确定的。 但科恩

认为，正义是不可能由原初状态这样的机制产生的；
原初状态产生的社会调节规则无法确定正义的真正

含义。 如果社会调节规则有充分的依据，那么它们

不仅反映限制正义适用程度的约束，也反映正义以

外的其他价值。 因而他需要澄清正义与以下四点的

区别：事实；帕累托法则；公共性；稳定性。 也就是

说，通过对正义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分、厘清，达到

对正义的拯救。 科恩的根本观点是，如果有理由对

一个原则做出判断，也意味着断定了一个没有任何

事实支持的更本质的原则。
１．规范性原则是否敏于事实

科恩与罗尔斯的根本分歧在于，正义原则是否

是以事实为根据。 因而科恩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澄清

事实与规范性原则之间的关系。 规范性原则指示行

为主体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事实指的是人们可以

有理由地认为支持一个原则的任何一类真理，或者

与之相符合的任何一类真理，而不是一个原则（即
使原则是真理）。③我们从一个事实对一个原则做出

判断，意味着断定了一个更为根本且不依赖于事实

的原则。
科恩对上述的主张进行了论证。 该论证有三个

前提，他对每个前提分别做出辩护。 第一个前提是：
只要事实 Ｆ 支持原则 Ｐ，那么就有一个为什么 Ｆ 支

持 Ｐ 的解释和理由。 该前提说明，总有一个解释来

说明为什么一个根据成其为根据。④一个事实为一

个原则提供了根据，意味着对一种根据关系 （ ａ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而不是演绎推理的肯定。 第二个

前提是：被第一个前提所证实的解释引起或蕴含了

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则。 即使否定了 Ｆ，这个原则还

成立。 这个更加根本的原则用上述方式解释为什么

Ｆ 支持 Ｐ。⑤第三个前提是：追问一个更根本的原则

是否根基于任何事实，如此无限追问下去，但这种追

问序列不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信念资源（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是有限的，且无限制追问也会

违背自我理解的规定。⑥由此可见，一个根本的原则

不依赖事实 Ｆ 的存在与否，但并非对任何事实都不

敏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只是这些事实不成为确

认该根本原则的根据⑦。
此外，科恩还区分了“应当（ ｏｕｇｈｔ）” 和“能够

（ｃａｎ）”之间的区别。 罗尔斯及其追随者相信，“应
当”蕴含“能够”：如果人们没有能力做一件事情，如
何应当做它呢？ 既然社会应当维持正义，那么正义

必然具有可行性。 但科恩表示，这其实承认了这样

一个不敏于事实的原则：“人们应当做 Ａ，如果做 Ａ
是可能的。”⑧他认为，这个信条是用可行性限制了

规范的终极性。 虽然采取一条没有人能够遵守的规

则是没有意义的，但制定一条规则不同于同意采取

一条原则，前者是一个行为，后者是持有一个信念或

者一个态度，因而采取（ａｄｏｐｔ）一条不能被遵守（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的原则并非毫无意义。 仅仅留下能够被遵

守的原则，规范性原则就受到了事实的左右，这并不

能让我们看到正义的全部含义。 正因如此，科恩认

为正义是难以实现的理想，因而其社会主义理想也

被罗尔斯主义者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但科恩

反驳，罗尔斯主义者对可行性正义实现的建构则是

更为乌托邦的方式。
通过上述的论证，科恩得出结论，反映事实的原

则反映那些不反映事实的原则，并且该命题具有重

要意义。 指出规范性原则背后具有直觉性的本质根

据，区分“应当”与“能够”的含义，剔除事实对规范

性原则的影响，有助于说明在规范性争议中何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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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因素。
２．正义原则不等于调节规则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正义的基本原则是理

想化立法程序的产物。 从原初状态中产生的正确的

正义原则，依赖于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信息等事

实。 但由上文可知，在科恩看来，作为规范性原则，
正义的特征并不依赖于事实，正义的基本原则的确

定过程也无关事实。 依赖事实的后果是，建构主义

正义基本原则与社会调节规则混淆，正义与其他德

性的本质区分也变得模糊。
从原初状态中产生的社会调节规则不仅含有正

义这一种德性，同时还含有其他德性，比如稳定性、
公共性以及对帕累托的尊重等。 由于建构主义的程

序要求人们根据调解规则选择正确的程序并由此得

到正义，但明智的政策可能是对正义的偏离和对其

他德性的遵循。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帕累托更优意

味着这样一种要求：原初状态中的各方支持偶然不

平等，只要这些不平等能使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
而科恩认为，罗尔斯的程序并没有带来正义，因为这

种道德任意性带来的偶然不平等容许了这种偏爱有

才能者的不公正。 此外，公共性则是对选择最优调

节规则的一种限制。 当正义是可见时，获得分配份

额比预期少的人将减轻怨恨，这可能意味着分配正

义的透明度增加了公正倾向。 但为了公共性的实

现，立法过程中也可能牺牲一定的正义。 规则必须

被遵循意味着要遵守社会学事实，但这些事实也可

能是与正义的内容并不相关。⑨与公共性一样，稳定

性也是调节原则的需要而非正义本身所需。
科恩对后期罗尔斯的立场也进行了类似的批

评。 罗尔斯将重叠共识产生的原则看作是敏于事实

的正义原则，而不敏于事实的重叠共识原则不是一

个规范性原则。 但科恩则对重叠共识做出如下断

言：“它是规范性的，它是不敏于事实的，并且它是

一个正义原则。 诚然，在差别原则是一个正义原则

的意义上，共识原则不是一个正义原则，因为它不是

一个分配正义原则。 它也不是这样的原则，像任何

一个罗尔斯正义原则那样，根据它们的内容来决定

何种政策是公正的。 共识原则确实是一个正义原

则，但是它赋予的是合法性，而不是它据之以合法的

正义。”⑩共识原则本身不是方法论原则，而是公正

规则的条件。 但正因为如此，由共识原则产生的公

正规则和原初状态产生的社会调节规则有异曲同工

之处。
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将正义与社会制度的

关系比作真理与思想体系的关系：“正义是社会制

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

样。”正义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最核心价值。 科恩批

评了罗尔斯这种独断论，一方面，正义并不是社会调

节规则要求实现的唯一价值：有时与正义相竞争的

其他原则也必须得到不同程度的追求和尊重；另一

方面，在考虑现实的条件后，社会制度的构造适度偏

离正义有时是正当的。 因而在科恩看来，社会制度

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应类似于表达方式与真理之间的

关系，而非思想体系与真理。 一个陈述的真实性对

其正当的表达方式而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

分条件；同样，社会制度与正义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此意义上，罗尔斯混淆了建构主义的正义原则与

社会调节规则。
总而言之，在科恩看来，基本的正义原则是一种

基本的规范原则，这种原则不是从其他的规范原则

中派生出来的，其形成基于人们的信念。 而社会调

节规则则是从国家秩序或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
其指定与采纳是基于人们对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效

果。 罗尔斯建构主义程序得到的只是敏于事实的社

会调节规则，而不是终极的、无关事实的正义原则。
社会调节规则建立在一定的公民观念和社会观念之

上，并根据这样的事实，纳入了正义、效率和共同体

等善的价值，考虑了稳定性、公共性等因素，但并不

能对什么是正义或者效率、共同体做出清晰的判断。
因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义阐明了“如何决定正义是什

么”而非“正义是什么”。 相比之下，科恩所支持的

运气均等主义更好地界定了分配正义的本质：消灭

运气而非选择其所产生的不平等分配。

二、价值多元论的挑战

科恩对罗尔斯建构主义的批评在学界引起了广

泛影响，建构主义者为了捍卫道德价值多元论而对

科恩的批评进行了反击。 他们表示，科恩并没有澄

清自己的道德观念的本体论立场，未能明确地拒绝

道德事实不可知论。 为达到“不敏于事实”，考虑所

有可能世界的道德事实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

的，因而科恩如果要拒绝道德事实不可知论其实是

行不通的。 他们还给出了为建构主义辩护的方案，
说明罗尔斯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可以避免科恩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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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１．方法论原则还是实质性原则？
建构主义者均接受理性和价值的多元论，且相

信一种真实的政治观念或道德事实是不可知的，因
而需要通过适当的程序来建构。 而科恩则支持存在

独立于意志的规范事实，且这样的事实会被直觉。
对于这样的分歧，科恩的学生龙佐尼（Ｍｉｒｉａｍ Ｒｏｎｚｏ⁃
ｎｉ）与瓦伦蒂尼（Ｌａｕｒａ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ｉ）试图指出科恩批评

存在的缺陷。 两位学者用如下序列来表达建构主义

的观点，并重构了建构主义所依赖的本体论立场：
Ｐ１＝一个人应当按照建构程序 Ｘ 产生的原则

来行动。
Ｆ１＝建构程序 Ｘ 是不诉求于独立道德事实的存

在来证明规范原则的最恰当方式。
Ｐ２＝一个人不应当提出有效性奠基于可疑的独

立道德事实的存在之上的原则。
Ｆ２＝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或反对独立存在

的道德事实。
Ｐ３＝在理论中，一个人不应当从假设开始，这些

假设的有效性或真实性超出了我们合理主张知道的

范围。

在建构主义者的理解中，Ｐ３ 是“终极的”方法

论原则，可被看作是理性的基本要求，并且跨越人类

知识的所有领域。 联系 Ｆ２，Ｐ３ 反过来证明了属于

道德领域的更狭义的方法论原则 Ｐ２。 最后，Ｐ２ 和

Ｆ１ 引导出 Ｐ１。 Ｆ２ 保证在元伦理学中对本体论的不

可知论的形式的认可，以及对建构主义作为方法论

的采纳。 通过这一序列，可以从根本的、不敏于事实

的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指导实践的描述性原则。
通过上述的推导过程可以看到，建构主义依赖

于本体论的不可知论，即我们并不知道独立于意志

的道德真理是否存在。 对此，科恩若要反驳建构主

义，就必须表明他对道德观念的本体论立场，并拒绝

道德事实存在的不可知论。 但这也意味着科恩将面

临独断论的危险。
在两位学者看来，科恩与建构主义者的争论在

于，敏于事实的 Ｐ１ 原则是直接从方法论的原则中

产生还是从不敏于事实的实质性原则中产生。 科恩

将建构主义看作是方法论主张，背后蕴含了不敏于

事实的实质性原则。 但如果建构主义是正确的，那
么作为实质性原则 Ｐ１ 依赖于既不敏于事实也不直

接指导实践的 Ｐ３。 在这样的情境中，建构主义程序

是一系列基本的规范性原则的结果，并且都是敏于

事实的。
科恩采纳了两位学者设想的其中一种回应：否

认 Ｐ３ 被看作方法论原则是合理的。 Ｐ３ 作为方法论

原则虽然是一种更深层的原则，但不是一个规范性

原则。 建构主义反映了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

念。 科恩写道：“构思它们的那种方式要么体现要

么预设了一个不敏于事实的规范性原则。”人的观

念并非被建构而是被制定的，且蕴含了规范性原则。
就此而言，两位学者的质疑其实回避了科恩的批评。
但另一方面，科恩也没有回应上述质疑关于道德事

实不可知论的问题，这成了建构主义者对科恩正义

理论攻击的焦点。
２．内在事实敏感性还是外在事实敏感性？
罗尔斯的学生涛慕斯·博格（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ｇｇｅ）反

击科恩称，科恩自己的正义观与他对建构主义的批

评自我矛盾，因为其所支持的正义观也依赖于事实。
区分两种意义上的事实敏感性，一种是内在事实敏

感性，即内容上对事实敏感，这种命题往往表述为：
“在一个或多个事实的条件下，不论何时只要获得

某种事实 Ｆ，一个人就应该做 Ａ。”另一种是外在事

实敏感性，不论何时只要获得某种事实 Ｆ，“一个人

应当做 Ａ”。在这种情况下，原则只适用于某些特

定的情况。 科恩批评的事实敏感原则就是指这一类

外在事实敏感的原则。 这类原则附属于特定的个

人，是作为规范的信仰而非作为独立的规范性命题

而存在。 但博格表示，事实上人们并不能真正区分

一个原则是哪类事实敏感性原则，一个原则可能对

于一些人而言是外在敏感的，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

外在非敏感的；或同时是内在敏感性原则和外在敏

感性原则。 要应对科恩的批评，建构主义者可以将

外在事实敏感性原则重构为内在事实敏感性原则。
博格设想了科恩可能提出的回应。 第一种可能

的回应是，只有同时是外在与内在的事实非敏感性

原则，才能算作是真正的正义原则。 另一种可能的

回应方式是，说明正义的终极原则辞典式优先于事

实敏感性原则，而这种优先性是指一种不对称关系，
而将外在敏感性原则内在化并不能解释这种不对称

关系。 这种优先性体现在，调节规则只是涵盖一种

情况，而真正的正义原则应涵盖更多的情况。 不管

在什么可能世界与可能情况中，这个终极的原则都

支持所有可能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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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博格对科恩的可能回应提出反击。 第

一种回应有可能排除了所有被提出的原则。 设想一

个可能世界中，一些生物的疼痛是可以避免的，那么

无论何时，只要 Ｘ 处在痛苦中，Ｘ 应当得到帮助这

一原则就是内在敏感性原则，与“一些生物能够避

免疼痛”的事实相关。 博格把矛头转向了科恩所支

持的平等主义正义原则：一个人不应该得到比最低

工资更多的工资，除非这些工资需要补偿特殊的责

任。 博格认为，即便这一原则需要进一步推向更为

终极的原则，也仍然依赖于事实：需要排除有比较类

别（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ｌａｓｓ）的动物以及在遥远时空中的

人类。 由此推断出，要使得一个终极原则能涵盖所

有可能世界是不可能的。 如果科恩想要从建构主义

中“拯救正义”，他也需要从自己的正义原则中拯救

正义概念。
针对第二种可能回应，博格首先对事实敏感的

原则做出了更详细的区分。 对于“事实敏感性原

则”而言，从广义上看，事实是其成立的充分条件，
事实的存在推导出这一原则的成立；从狭义上看，事
实是其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如果一个原则缺乏

与事实的关联，那么它将不成立。 就狭义理解而言，
事实敏感和事实非敏感是相反的（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ｅｓ），但并

非矛盾的（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ｉｅｓ）。具体而言，狭义地理解

一个原则有三种可能性：（１）不管是何种事实，原则

Ｐ 都是事实非敏感的；（２）原则 Ｐ 具有狭义的事实

敏感性，即不仅 Ｐ 依赖于事实 Ｆ 而成立，且从 Ｐ 也

能推导事实 Ｆ 的成立；（３）原则 Ｐ 既非事实非敏感

也非事实敏感，即原则 Ｐ 依赖于事实 Ｆ 而成立，却
不能从原则 Ｐ 反推出事实 Ｆ 的成立，简而言之，原
则 Ｐ 所依赖的事实不一定存在，那么这种事实也不

能成为原则 Ｐ 成立的根据。 对于广义理解而言，只
有（１）是事实非敏感，（２）和（３）都是广义的对事实

敏感。 那么科恩的表述指的是狭义的事实敏感性原

则还是广义的事实敏感性原则呢？ 这一点具有争

议。 博格倾向于把科恩的表述归为广义的事实敏感

性，并把（３）看作是对科恩的一种反驳：对于我们所

生活的世界的事实背景，我遵循原则 Ｐ，但在其他事

实背景中原则 Ｐ 是否成立则不给予承诺。 原则 Ｐ
的意义在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特征，而将原则拓

展到别的可能世界，或应用于我们并不了解的生物

中是没有任何道德意义的。 但如果我们承认科恩持

有狭义的事实敏感性表述，那么（３）的反驳就是无

效的。 问题在于，科恩的表述中并没有明确这一点，
而且狭义的事实敏感性将会削弱他对罗尔斯建构主

义所依赖的事实的批评。
博格进一步否认，事实敏感性原则的支持者有

必要给出一个更终极和更全面的原则。 而科恩也并

未能指出，必定有不敏于事实的原则处于我们规范

信念的顶端。 鉴于科恩虽不认同康德的原则，但认

同康德对道德客观性的信念，博格结合康德的先天

综合判断和道德理论，对科恩做出如下批评。 第一，
存在没有考虑到的事实敏感性。 所有的道德判断和

原则都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被赋予理性的

人，我们的精神活动是以某种方式建构起来的。 第

二，这种事实敏感性是无害的。 它没有限制我们的

道德范围，同时意味着不会将这些道德原则延伸到

在精神生活方面超出我们理性观念相关特征的存

在。 这就构成了一个科恩观点的反例。
总的来说，博格关注的是人们自身所处的世界。

他认为，对所处世界的深思熟虑的判断是非常重要

的，而对其他不同世界的考虑则无关紧要。 我们可

以接受道德理论不能涵盖无数遥远的世界。 无疑，
博格的分析确实指出了科恩表述中的不够清晰之

处，并提出了考虑可能世界的事实是否重要的质疑。
博格拒绝了对可能世界予以承诺，但我们可以进一

步追问，对于原则 Ｐ 无法反推的事实，是否就无需

考虑呢？ 或许科恩对罗尔斯建构主义的批评正是为

了将可能世界纳入正义的考虑范围之中，而不是使

得正义仅仅为所处世界服务，这才是“拯救正义”的
初衷。

３．道德建构主义还是政治建构主义？
如果科恩坚持对所有可能世界进行道德考虑，

要求给出一个终极的不敏于事实的规范原则，那么

博格的反击仍然是不够彻底的。 朱利安·卡尔普

（Ｊｕｌｉａｎ Ｃｕｌｐ）称，科恩的“拯救”并不能用于罗尔斯

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 从政治建构主义的角度出

发，卡尔普更好地理解了科恩对理想正义的追求，并
在基本正义的维度推进了博格对科恩的反击。

对于何为理想正义，现实世界中的我们必然会

有诸多合理且不同的意见。 在卡尔普看来，哲学家

的任务是以某种方式安排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以
公正的方式处理对理想正义的合理分歧。 基本正义

概念决定这种公正处理方式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
正义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基本正义概念而非理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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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前者与政治程序相关，后者则与实体主义相

关。 通过确定某种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合理性，政治

程序决定了基本权利和义务如何决定某种特定的善

分配。 在道德建构主义中，基本正义原则和理想正

义原则的有效性并不限于特定的政治背景。 而在政

治建构主义中，由于具体政治背景的限制，基本正义

与理想正义存在不一致。如何解释理想正义的抽

象道德概念并将其制度化，不同的具体政治背景下

会有所差异。
与博格一样，卡尔普把关注点放在人们所处的

现实社会，并给出更为充分的理由。 科恩所支持的

分配平等可能是理想正义的一种形式，但没有人能

够证明这种分配平等是理想正义唯一合理的方式。
与之不同，通过作为政治程序的重叠共识，人们能够

面对面地在政治上为如何实现基本正义辩护，同时

相信其支持的理想正义对于所处的具体政治背景而

言是合理的。
卡尔普从多元论的角度反驳科恩对重叠共识的

批评。 由重叠共识所产生的国家强制实施的命令建

立于人们都承认的原则之上，且这些人都支持合理

的完备性学说。 如果一个国家将强制实施的命令建

立在不能为所有理性公民所共享的基础上，这是不

公平的。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能挑战权力的正当

性，且这些权力为强制实施的命令提供有效性，人们

也不会接受这些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命令。 卡尔普认

同正义不等同于建构主义，是一种美德；建构主义可

能将一些并非正义的价值纳入进来，但这些价值可

能成为与理想正义相关的因素。 所有人都有机会表

达什么是他们的理想正义价值，建构程序没有理由

事先排除某些价值。 另外，如果重叠共识也承认某

种形式的分配平等是理想正义，那么科恩难以说明

为何落入在重叠共识交汇处的原则就不能被认为是

正义原则。
综上可见，建构主义的辩护者对科恩的攻击大

多出自对价值多元论的认可以及对道德事实不可知

的承认。 如果科恩承认价值多元论这一前提，那么

他从建构主义中拯救“正义”概念的努力就难以成

功。 尽管如此，他们也都承认科恩的批评是有益的

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

到，对事实与原则的关系反思对于加深对伦理学与

元伦理学理论结构的理解至关重要。 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科恩提出了人的观念的制定蕴含了规范性原

则，同理，在政治建构主义中，良序社会的制定也是

基于更根本的规范性原则。 由此可见，科恩对事实

敏感性原则的批评，反映了他对建构主义正义原则

奠基并服务于当下人们所处的世界的不满。

三、从建构主义的基点看正义的局限性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表达了社会观念

与人的观念对于正义理论的重要性：“确定社会观

念和个人观念，乃是任何一种正义观念和善的根本

内容。”科恩对建构主义的挑战动摇了罗尔斯正义

理论的根基。 在原初状态中，社会观念与人的观念

是被预设的，带有普遍主义色彩。 而在其晚期的政

治建构主义中，罗尔斯承认这两个概念与现代民主

社会相关联。 从上述建构主义者的回应可以看到，
博格将科恩的批评应用于其理论自身，旨在说明，规
范性原则不可能与特定的人的观念以及所处世界脱

离。 卡尔普则通过区分基本正义与理想正义来阐明

在政治建构主义中理想正义不是唯一的，而哲学理

论的任务是关注与现实世界相关的基本正义。 这些

回应恰恰反映了建构主义者与科恩更为深层的分

歧。 科恩认为，政治哲学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做

什么，而是我们应该想什么，即使我们应该想什么不

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意义”。 也就是说，正义原则不

应当仅仅服务于现实世界，被经验世界所限制。 只

有不局限于具体的经验世界，我们才有可能将正义

从当下不正义的自由主义社会中拯救出来，并为社

会主义做道德上的辩护。 本文尝试从人的观念和社

会观念出发，对科恩与罗尔斯及其支持者的分歧做

进一步分析，从而探析科恩“拯救”的目的与意义。
１．正义学说与人的观念密切联系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道德法则是一种理性

的理念，它界定了一个应用到所有合乎情理的且理

性的存在者之上的原则。 公平正义的政治建构主义

接受康德的实践理性原则：实践理性指示我们的道

德意识。根植于实践理性的道德能力分为正义感

能力和善观念能力。 前者具体体现在公民理解、运
用并遵循正义原则，后者则指形成、修正和理性追求

一个人的合理利益与善的能力。如罗尔斯所说：
“正义地行动的愿望则部分来自想充分地表现我们

是什么和我们能成为什么的愿望，即来自想成为具

有一种选择自由的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愿

望。”通过原初状态，对正义原则的选择体现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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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为自由、平等理性存在者的本质。 需要注意的

是，对正义原则做出抉择的人们生活在由种种信念

所构成的现实生活环境中，而原初状态的各方是由

现实中的人们所设定的。 所以在《正义论》中，建构

主义的道德人观念体现的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价值。
而在后期的政治建构主义中，这一人的观念被设定

为暂定的推理前提。 但这也意味着，实践理性原则

与人的观念构成了循环论证。 一方面，个人行为由

实践理性原则所指导；另一方面，实践理性原则奠基

于所预设的特定的人的观念之上。
如果说罗尔斯对“人”的观念的理解奠基于实

践理性之上，并由此推导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那么科恩对“人”的理解则有所不同，即人与人的关

系本身是具有价值的，在此之中，自由与平等才得以

实现。 科恩对“人”的观念理解并非奠基于实践理

性之上，而是建立在现实的人与人关系之中。 他指

出：“一个人不仅需要发展和享用他的能力。 他需

要知道他是什么人，和他的身份如何将他与特定的

其他人联系起来。 因为创造他的那个社会过程，或
因为对被后来的经验所影响的自我的观察，他必须

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发现某种外在于他自身的不

是他创造的东西，和某种内在于他自身的与那种东

西相一致的东西，他必须能够将自身等同于客体的

社会现实的某一部分：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说，是
‘在它的不同物本身中’发现‘熟知自身的’ 自己

的。”他指责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过于强调人的本

性中的创造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忽略了主

体与自身的关系。 换言之，在科恩看来，人们追求自

由与平等，乃是因为对关系本质的重视，而关系本身

具有内在价值。
由上可见，尽管同样强调人的自由平等，罗尔斯

与科恩却有不同的依据。 因而道德人即便作为建构

程序的基点，我们仍然可以探求设定这一观念所依

据的更为根本的规范性原则。 如果建构主义者承认

这一点，科恩的批评就仍然成立。 但是，他所支持的

运气均等主义理论也未能逃脱这一批评。 运气均等

主义的正义学说看似不涉及对人的观念的预设，但
若要在选择与环境之间做出区分，就需要追问什么

是一个人真正的选择。 科恩承认，“自由意志问题

可能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却也没有真

正解决这一问题。 所以归根到底，运气均等主义预

设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因而也无法回避对人的观

念的界定。 科恩对建构主义的批评最终成为回旋

镖，使科恩自己陷入自我悖论中。
２．从社会观念的差异中寻找两种正义学说分野

的根源

人的观念与社会观念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
与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不同，罗尔斯对其“作为公

平的正义”做出了社会背景的限制。 罗尔斯认为，
他的社会观念意味着一种良序的民主社会，这种社

会不同于共同体或联合体，并不受完备性的宗教、哲
学或道德学说所支配。 建构主义者甚至强调，哲学

家关注的基本正义原则应立足于自身所处的社会，
考虑别的可能世界是不现实和不可行的，因而这些

可能性应当被搁置。
但科恩的观点不尽相同。 人本质的实现需要一

种理想的社会，这种社会应当是一种人们互惠互助、
真正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共同体组织，这种共同体具

有可欲求的内在价值，哪怕它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社会形式。 因而，“敏于事实”意味着通过建构程序

所产生的正义原则只是被现代民主社会所决定，既
缺乏历史向度，也不指向任何未来的理想社会。 对

于敏于事实的规范原则的不满，蕴含了科恩的期望：
把正义从一种特定的现实社会中拯救出来，给予正

义完整的面貌。
在科恩看来，正义是一种理想。 他不同意建构

主义者的“妥协”方案，而是认为运气均等主义正义

观比建构主义产生的正义原则更好地界定了“正
义”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同意运气均等主义

的正义观是唯一的、合理的且完善的正义理想。 相

反，他甚至承认“在推论上站不住脚的折中是我们

的命运”，并且试图通过共享原则对机会平等做出

调节。
如上文所述，尽管科恩花了大量笔墨批评建构

主义敏于事实的规范性原则，但其自身却未能给出

一个不敏于事实的终极性正义原则。 运气均等主义

的正义原则同样需要立足于一定的事实。 即便科恩

承认根本性原则不必对所有事实不敏感，但何种事

实可以（何种事实不可以）成为使该根本性原则成

立的“根据”，对此我们并没有清晰的区分标准。

四、结语

可见，科恩对建构主义的批评走得太远了，拯救

不敏于事实的正义概念的任务并没有成功。 但“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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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本身依然是有意义的，它所引起的讨论帮助我

们进一步反思人的观念和社会观念与正义之间的联

系，也帮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

义理论，还是科恩所支持的运气均等主义，都无法完

全摆脱事实的局限性。 尽管这并非科恩的本意，但
是却说明了为超越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辩护具有重

要意义。

注释

①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 ４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２８ 页。 ②根据罗尔斯的解释，“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指愿意听取并考

虑他人提出的理由；“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指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我们的利益。
参见［美国］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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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论六家要指》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

李 若 晖

摘　 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一个综合创新的思想体系。 在司马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整体思想图景中，万民居

于最下之阴阳家层次，被天象与律令的主客观双重必然性所束缚，此即秦汉墓葬中大量日书与律令同出的思想史

意义。 百官居于中层之儒墨层次，实则整合荀墨，既以天人相分破阴阳家之天象必然性，但又以荀子之顺天合墨子

之敬天明鬼，以兼摄阴阳家，神道设教。 君则居于最上之名法层次，执道生法，治吏不治民。 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意

识形态的核心，实际上是司马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思想。
关键词：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道德家；融摄；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２３－０７

　 　 始于战国后期的思想一统思潮，约略可以分为

三波。 第一波以《吕氏春秋》为浪峰，试图以阴阳

家—黄老道家为核心，整合诸家。 第二波在西汉景

武之际，以淮南王刘安、司马谈、董仲舒为巨擘，形成

儒道争长之局。 第三波为刘向歆父子董理天下图

籍，奠定了经学独尊而以诸子为其支与流裔的体系。

一、道德家融摄五家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性质，学界大致有两种

看法。 一是视之为学术史著作，如侯外庐等认为：
“在子学传统衰微的时代，对于战国百家的述评，颇
具有总结的作风，或者用进步的历史观点探求其师

承流变，或者以综合者自居企求汇萃诸子于一炉。
前者如司马谈父子的《论六家之要指》，如刘向父子

的《诸子要略》，后者如杂家《淮南鸿烈集》 （应当从

秦代《吕氏春秋》作始）。”①二是视为特定历史条件

下某一思想学派的鼓吹之作，如金春峰说：“司马谈

所谓道家‘采儒墨之善’等等，并非说他崇奉的是一

种既道又儒，道儒兼容，采集了各家学说之长的杂家

式的新道家，而是表明，司马谈是用道家的立场与尺

度，观察分析了儒家、墨家，得出了各家思想的长处

是道家思想已经涵具了的结论，这是司马谈站在道

家立场上对道家思想的一种赞誉和推崇。”②这两种

看法虽然学术定位不同，却有着共同之处，就是否认

《论六家要指》为综合创新之作。
如果仔细研读文本，可以发现，至少就司马谈本

人的写作意图来说，是希望整合诸家之说，以成一家

之言的。③《论六家要指》“序论”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

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

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④

此语中“一致” “同归”与“百虑” “殊涂”，乃是

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司马谈也正是将六家描述为皆

系“务为治者也”，从而在目的上将六家统一，于是

其差异就仅只是具体手段而已———“直所从言之异

路”，司马贞《索隐》便以“殊途”解“异路”⑤。 质言

之，无论是六家还是百家，其目的是一致的、无区分

的，也就是混朴的，构成区分的是手段。 由此使六家

在目的亦即“道”的层面归于一统。 道论之精微无

疑为道德家尽得：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 动合无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１６ＺＤＡ１０６）。
作者简介：李若晖，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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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足万物。”⑥道德家执道，而以五家为术。 司马谈

所构造的道德家体系，取消了五家自身的内在目的

性，而以道德家的至治之道为目的，于是五家仅为实

现至治之道的手段，并由道德家赋予其意义。 《老
子》第十四章：“绳绳不可名，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

象。”⑦河上公注：“绳绳者，动行无穷极也。 不可名

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黄［赤］白黑别；非一声也，
不可以宫商角徵羽听；非一形也，不可以长短大小度

之也。 无状之状，［言］一无形状，而能为万物作形

状也。 无物之象，言一无物质，而能为万物设形象

也。”⑧正是这一模式的写照。
司马谈所构建的道德家思想体系，是将其余五

家融摄其中，其结构层次具见于《论六家要指》的道

家部分：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⑨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既不是泛泛而言，也不是三者或五家简单并列，而是

以三者之层级结构构造融摄五家的道家哲学。

二、论阴阳家

“因阴阳之大顺”，正对应于《论六家要指》之阴

阳家部分所言：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

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⑩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

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未必然

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

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以“顺”为逻辑原点，此文中即人事依据天道。
天道为道在天的显现，亦即必然性的天象。 首先是

春夏秋冬四时之序，此天象之必然性为惯性的必然

性，对应之人事为“俗”。 这就意味着，甚至人没有

必要“群”，不必有任何社会组织与结构，更谈不上

设立君主，这也正是古农家言。 其次为春与生、夏与

长、秋与收、冬与藏之对应，此天象之必然性为类型

与属性对应的必然性，对应之人事为“礼”。 对于类

型—属性的必然性，亦即对“天道”最彻底的遵循，
恰恰不是对个别天象具体属性如春之“生”的遵循，
而是具有相同属性 （比如地域） 的人应该结成类

型———国家。 于是类型—属性对应的国家意义便不

是对万物之行事，而是对人群之行事，亦即国事———
在春季，应该庆赏；在秋季，应该刑杀。 惯性的必然

性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类型与属性对应的必然

性是知其所以然，但此二者仍然处于经验范围之内，
于是阴阳家进而追求超经验的、绝对性的必然性，亦
即数的计算的必然性，此对应的人事为“法”。 天道

虽超越人事，但又必须入于人事，指导人事。 数的计

算的绝对必然性与经验性人事的结合点，即是类型

数量。 阴阳家的得意之处正在于，他们要将“天道”
的绝对性搬进人间，构造出“天道”与“国法”的绝对

性对应，从而使得人间的行事成为“天道”之绝对性

必然性的直接显现。 其数的演算所得的绝对性之必

然性的类型数量所规定的类型却绝对地与其属性的

经验显现相违背，从而宣告阴阳家以绝对天道指导

人事的失败，必然地遭到司马谈以来一切思想家的

批评。
显然，阴阳家的三重必然性与道家融摄五家的

三个层次恰相对应。 阴阳家对于绝对性、必然性的

追求被司马谈贬黜，受到赞赏的是其作为基底的

“四时之大顺”，亦即阴阳家对诸家的整合未被承

认。 于是在司马谈的道家体系中，阴阳家实际上仅

仅获得了相当于农家在阴阳家整合体系之中的地

位。 从根本上说，即便是阴阳家对于绝对性、必然性

的追求，也仍然以低阶理解下的天人合一为限阈。
《庄子·马蹄》：“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

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
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盗

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

心，此至德之隆也。”既言“神农之世”，可知此为

《庄子》所保留的古农家言。 “同与禽兽居，族与万

物并”“与麋鹿共处”，是人并未与万物相区分；“恶
乎知君子小人”“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是人群内部

无区分：子之于母是亲亲相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最

小；子之于父则尊尊相敬，是有距离的。 农家对于天

人合一的低阶理解即人无论其内外皆无区分，在万

物中不区分出“人”，在人群中不区分出“我”。 在老

子那里，物类却是具有哲学意义的。 《老子》第十六

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王博认为，“各”字

表明万物乃是分别地返回自己的根源处，如同人返

回婴儿状态一样，而不是向道本身的回归。 “物”
“各”“归”之“根”，就是其“德”“性”。 每一物类、每

４２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一人都 “各” 有其独特的 “自然” 之 “性”，合乎其

“性”，因而区分于其他物类和人，成为高阶理解的

天人合一。 《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郑玄注：“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
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

知。 《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 命，人所禀受度

也。’率，循也。 循性行之，是谓道。”可见此一理

解为儒道所共有。 因此司马谈不承认阴阳家真实地

整合了儒家和法家，认为其仍然停留在农家的层次。
在司马谈看来，虽然顺四时是必要的，但是如以

低阶理解的天人合一为限阈，则只能陷溺于对绝对

自然与彻底无为的偏执追求，无法成“群”立“国”。
《荀子·性恶》：“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

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以性言则无

君子小人之分，正可与农家言“恶乎知君子小人”对
勘。 《荀子·解蔽》：“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以

低阶理解的“天人合一”为庄子之蔽，而矫之以“天
人之分”，正是针对其时布满天下的《庄子》外杂篇

中所吸纳之古农家言。故司马谈爰以儒墨为农家

之进阶。

三、论儒家

司马谈以道德家融摄五家的第二层次，是“采
儒墨之善”。

《论六家要指》论儒家曰：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

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

可易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
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

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

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儒者以六艺为法，就必须知六艺之“要”，可是

六艺经传的庞大数量致使“要”无法获取。 “要”
不可知，意味着儒学将由体系恢宏之“博”解体为凌

乱之杂多，亦即儒学之整体性亡失。 那么，如何在

“要”不可知的前提下尽力挽救儒学之整体性？ 挽

救的方法即是“从”。 “从”为行为依据外在规范。
问题在于，即便是单纯的外在规范，仍然无法绕开数

量庞大的困境。 甚至正由于缺失了内在之“要”，使
得六艺经传成为没有整体性的零散规定，其数量之

庞大、礼仪之繁钜，更使人无所适从。 至此，太史公

虽然承认儒学之“要”的客观存在，却由于后儒不可

能实际内在获取与外在遵从，从而将之悬置。 这可

视为儒学之“要”与儒学的分离，进而也就是儒学与

儒者的分离———儒学内在和外在的整体性实质上都

已取消（双重取消！）———儒学消亡了。 我们仍然可

以尽力保存儒学———基于儒学之外的立场，在儒学

具体知识中寻找、指定代理者，以之为根据重构

儒学。
《荀子·王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

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

本。”在儒学之践行上，以“五伦”之中除朋友之外

的“四伦”为“治术”，实即以此“四伦”为政治制度，
亦即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机制。 其后果有二：一则

居上位者向下分配资源，从而形成单向性伦理；二则

以政治制度规范塑造伦理道德，使道德成为政治的

附庸。 如此以伦理为制度的学理基础，便是荀子的

性伪之分。 《荀子·性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
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

能，所事而成也。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

也。”性伪之分的深层根据，正是天人之分。 正是

借由天人之分，司马谈得以超越第一层次的阴阳家

的天人合一，达致“以无为为之”的第二层次。
《荀子·君道》：“请问为国。 曰：闻修身，未尝

闻为国也。 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
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 君射则臣决。
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 故曰：闻修身，未闻为

国也。”太史公则认为荀子的“君仪说”不足以修

身治国。 《论六家要指》：“（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

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
主先而臣随。 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至于大道之要，
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

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显

然儒者“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正是指荀子而言。
《淮南子·修务》释其“无为”曰：“若吾所谓无为者，
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
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成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

者。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
谓之有为。 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輴，山
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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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为之。”淮南所理解的“无为”，乃是“以无为为

之”，即只要不是出于“私志”而是基于“公道”，在行

事过程中，恰恰可以有目的性的自觉。

四、论墨家

《论六家要指》论墨家曰：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

本节用，不可废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

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羮。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教丧礼，必

以此为万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

也。 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

遵”。 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此

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墨子曾学于儒门，其学说很大程度上是改造儒

学而来。 儒家之礼以礼数别尊卑，包括一、三、五、
七、九之数量，与木、金、玉、象等的质地。 前者如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
六邑。 子产辞邑曰：‘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
臣之位在四。’”后者如《荀子·富国》：“故天子袾

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 德必

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墨子则仅以礼器数量

区别等级，故墨家仍有天子、三公、诸侯、大夫、士、庶
人之等，于是尚贤、尚同之义立。 但是墨子取消了礼

器质地之别，天子不再以天下养，不得使用最优材

质，相反使用最差材质，受监门之养，于是节用、节
葬、非乐之说立。 不止于此，墨家尚贤之标准也由此

可得：能同时承受监门之养与臣虏之劳者即为最贤

者。 如此之贤者登立为天子，居于最高之等级，是为

了使其能利天下。 至于其个人，既受监门之养，则无

尊卑可言。 故墨礼之礼器，以数量而有等级，以质地

而无尊卑，由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爱人之父若己之

父，于是兼爱、非攻之义立。
《孝经·士章》有谓：“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
之者父也。”子对父既敬且爱，因为父既尊且亲。
母亲而不尊，只能分有对父亲的爱；君主尊而不亲，
只能分有对父亲的敬。 亦即在儒家看来，只要有父，
就必然会出现敬爱之情。 而有母，则会导致敬与爱

相分，出现对于母的无敬之爱。 母的无敬之爱意味

着敬与爱相分，于是在另一极，必然会出现无爱之

敬，由此形成君主之位。 但是墨子兼爱无父，即要求

对于父亲仅有爱而无敬，相应地，对于君也无敬而有

爱。 概言之，墨子要求对于所有人都只有爱而无敬：
敬不属于人。 那么墨学如何位置敬？ 曰：属之于天。
墨学之义，天子仅受监门之养，于天则不然。 《墨

子·法仪》，子墨子曰：“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

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此以莫不刍羊豢犬

猪，洁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若然，墨家以爱属

人而敬属天，由别敬爱而别天人，则天人相分之义，
不始于荀而当出于墨。 郭店竹书《穷达以时》第 １
简：“有天有人，天人有分。 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

矣。”李学勤指出此乃是早于荀子的“天人之分”
论。李雷东认为：“《穷达以时》虽然属于儒家文

献，直承孔子思想，但不能不说也受到了墨子学说的

影响和启发。 如果说《穷达以时》的作者是在孔墨

学说的基础上去思考当时的社会问题，也符合此篇

文本的实际。”故司马谈以儒墨同为第二层次，以
其天人相分，超越阴阳家之天人合一。

老子之道无形无象，不可知不可言。 于是阴阳

家以天象为道在天上的显现，以天象的必然性根据

为天道。 于是天象与天道为一体，即道之绝对必然

性显现。 因此阴阳家之天人合一即是人被动地接受

天象实即天道，服从天象之示警与惩罚。
荀子既天人相分，于是天象本身并非是必然性

的，而是偶然性的。 于是荀子之天为物质性的自然

之天，如此之天不足以载道，故荀子哲学在天人相分

之后，必然导致天道相分。 只是物质之天仍然为宇

宙中之庞然大物，人力与之相较依然渺小，故人仍须

顺天。 但是荀子承认天象的背后有必然性规律，因
此掌握此规律即可制天命而用之。 在荀子看来，顺
天不足以达道，人应基于天人之分与性伪之分，由以

读经习礼，学为圣人，终于人能弘道。
墨子之天人相分不同于荀子。 在墨学中，不但

天象并非必然，天象之后也不存在所谓必然性规律，
人不能制天命而用之，人必敬天，由是而生天志之

义。 然天志并非明白昭示，而是神秘莫测，于是墨学

否定必然性的存在，此即非命之义。 墨子认为，不存

在与人的行为无关的必然性命运。 任何人的人生遭

遇都是基于自身行为所招致的“报”，于是天之神秘

性转化为鬼神降祸福于人，此即明鬼之义。
由此可见，荀子与墨子学说结构对应：始于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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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终于圣贤为君。 但其学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荀子学说中天象之必然性规律可知却不通往道，墨
子学说中天象则无必然性。 由此我们可发现荀墨学

说的深层相同：其一，必然性不相关于道———阴阳家

被抛弃了；其二，天象不再成为人达道的中介，取而

代之的，是为君之圣贤。

五、论法家

人成“群”立“国”不可无规范性，此规范性如不

基于天象所显示之客观必然性天道，则须构造主观

必然性。 黄老道家初期主张“道生法”，此犹可理

解为兼涵主客观必然性，故强调君不能犯法。 《管
子·法法》：“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道法》：“故执道者，生法而弗

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其后主张“君生法”，
即指以主观必然性之律令规范人之行为，故君居法

上，“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

饰者谓之乱”。 由是荀墨之学转化为法家。
《论六家要指》论法家曰：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

改矣。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

亲尊尊之恩绝矣。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

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名分职

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荀子之敬在礼不在法，墨子之敬在天不在人，故
法家之法所依恃之情乃由双向性伦理之敬转为单向

性服从之畏。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

论“威仪”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

仪。 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

有其国家，令闻长世。 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

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 顺是以下，皆如是，是
以上下能相固也。 《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

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

也。”墨子正是将周礼之“威仪”转为“畏” “爱”以
构建其政治德性，而“则”便转为“尚同”。 但在墨学

中，由于强调单向性的“尚同”，以致造成对巨子的

绝对服从，于是“畏”与“爱”相分，成为法家所言的

对刑罚的恐惧。 于是万民不但不足以言道，亦且不

足以言法。 《管子·任法》：“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

之，群臣修通辐辏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

其事。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 夫生法者，

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明道以生

法，百官明法义以执法，万民只需令行禁止即可。
“法”既基于强制力，而强制力是以违背意志为

前提的。 于是逻辑上必须有被违背的意志之外的一

个意志存在，于是“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共同

意志必然分裂，一个执行对于被违背意志之违背的

意志在共同意志的血泊中矻矻立起。 该意志同时还

必须掌握强制力，否则将无法达成对于他人意志之

违背。 具有这两个条件的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只
能是君主。

六、论名家

法家循名责实，故其必兼摄名家。 《晋书》卷三

十《刑法志》言李悝《法经》六篇，《具律》第六。 《刑
法志》又录《魏律序》，《魏律》改《具律》，“集罪例以

为《刑名》，冠于律首”。

《论六家要指》论名家曰：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

察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

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

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在一个名实对应的体系中，有名无实的“俭”是
一种极端状况：“名”也是一“物”。 比如《老子》第

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即把有“名”无“实”之

“道”也称为“物”。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注：“已谓之一，
岂得无言乎？ 有言有一，非二如何？”而当“名”自
身也是“物”的时候，此时的“名实相符”就是“名”
与“名”自身的对应，“名”既作为名又作为物，自身

与自身百分之百地对应和相符。 所以，在名家那里，
所谓“专决于名”，是指仅仅有“名”，而“名”既是名

又是物，名与名自身形成一种百分之百的名实对应。
我们可以把 “名” 定义为 “物的形式规定”，而把

“实”定义为“物的存在形式”，因而物的形式规定

（名）与物的存在形式（实）相符，即是“实真”。 那

么，这两者的相符合为什么能推出“对物的最少使

用”？ 理由在于，用物的形式规定来规定物的存在

形式，就必然会有物的形式存在（形式性存在）。 未

被规定的“物”也有它自己的存在形式，但这种存在

形式未被限定和规定，因而还不能算是形式性存在。
反之，具有形式性存在的物因其具有规定性而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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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使用此物的精确性，而所谓精确性使用就是

对“物”进行不浪费的、必要性的使用，于是也就是

对“物”的最少使用。 名家通过把“名”作为“物”，
取消了真正物质之物的位置，从而无法指导经验。
名家所理解的“俭”是不含有日常之“实真”的，而名

家所理解的“真”也是不包含物质之“实物”的。
因此，司马谈想表达这样一个逻辑：（司马谈所

认为的）“俭”应当是包含（真实的）“真”的，而名家

的“俭”却不包含（真实的）“真”。 （真实的）“真”本
来是包含“实物”的，而名家的“真”却不包含“实
物”。 总之，司马谈是想对名家说这样一句话：“真
应含物，汝真无物；俭本含真，汝俭失真。”

在司马谈改造下的名家学说已经不是名家学说

了，而是司马谈对名家思维模式的工具性应用。 司

马谈赞同名家的“控名责实”或“正名实”，是指在名

实合一的情况下，名家在方法论意义上是有贡献的，
但实际上这是司马谈对名家的改造，是在“如果名

家为我所用”这种语境下的赞许。 名家自己并没有

把方法运用好，导致名实割裂。 因此在司马谈看来，
名家学说自身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而只能是

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种工具。
名家诸如“白马非马”的观点是一种反经验的

诡辩，这与非经验的悖论有所不同：“非经验”是完

全脱离经验的，悖论的矛盾在于逻辑上的矛盾，但不

一定反经验；而名家的“反经验”则在逻辑上不一定

有矛盾，但一定与经验相矛盾，且同时又是一定不脱

离经验的，因为一旦完全脱离经验则不可能与经验

产生矛盾。 名家“专决于名”，排除物质之物，所以，
其实名家是要竭力排除日常经验的，这也可以视为

中国早期的唯理论倾向。 然而问题是，名家构造的

“白马非马”学说就算再怎么反经验，它还始终是基

于经验，未曾脱离经验，我们是基于经验中的“白马

是马”才会认识到“白马非马”的反经验性的。 而这

也是名家最终没有发展为真正的唯理论或逻辑学的

原因。 总之，名家的这种在经验问题上的摇摆性，使
得名家既在经验方面失实、失真，又在逻辑方面未离

经验、不够纯粹，以致无真。 司马谈从这种“非真

实”入手，加入经验事实，把经验还原入概念之内，
把名家改造成“经验性概念＋经验性判断＝正经验性

结论”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司马谈的改造方

案中“控名责实”的“名”已然是经验性概念了。 这

一方面是把名家学说改造成了可以指导实践的学

说，但另一方面却彻底毁灭了名家学说的灵魂，仅仅

留下了工具性的框架和躯壳。

七、结语

在司马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整体思想图景中，
万民居于最下之阴阳家层次，被天象与律令的主客

观双重必然性所束缚，此即秦汉墓葬中大量日书与

律令同出的思想史意义。 百官居于中层之儒墨层

次，实则整合荀墨，既以天人相分破阴阳家之天象必

然性，但又以荀子之顺天合墨子之敬天明鬼，以兼摄

阴阳家，神道设教。 君则居于最上之名法层次，执道

生法，治吏不治民。
宋恕以为：“阳儒阴法之学始于叔孙通。”实

则战国中期以来，黄老刑名往往为一，即法家以黄老

为归依。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言：“申
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言韩非“喜刑名法

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至于成为汉代以来的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内核的，不是商韩法家，而是司马

谈融摄五家的道德家思想。 以往学界多仅从思想史

学术史的角度看待《论六家要指》，这无疑极大地低

估了这一文献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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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颇可参照。 〔西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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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注册数和页码。 ④⑤⑥⑨⑩《史记》第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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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册，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３８ 页。 今以为荀子针对的应当

是庄子后学所吸纳的农家学说。 “博而寡要” 之 “寡” 义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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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君。 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 请问为人臣。 以礼待君，忠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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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请问为人兄。 曰：慈爱而见友。 请问为人弟。 曰：敬诎而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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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 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

治，其足以稽矣。”《荀子集解》上册，第 ２７５ 页。 “偏立”即单向性，
“俱立”即双向性。 《管子》，《管子校注》中册，第 ９０６ 页。 旧注：
“臣则守法而行。”将“守”理解为遵守，误。 臣之“守法”，是守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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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房玄龄：《晋书》第 ３ 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９２２、９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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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于战国变法，以“韩任申子，秦用商

鞅”连言。 〔东汉〕班固：《汉书》第 ４ 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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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情 则 重 乐∗

———兼论先秦儒家乐教与人性论的关系

代 　 云

摘　 要：儒家重视情感，这一传统是由孔子奠定的。 重视情感则必然重视乐教，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但是就

先秦而言，并不是凡儒家都重情。 子思和孟子一系的儒家，相比孔子、《性自命出》、荀子到《乐记》的儒家，对于情

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及。 这应该与其人性论的不同有关：经验主义人性论都重视情，先验主义人性论则不重视情。
从乐教角度看，先验主义人性论不重乐，经验主义人性论都重乐。 在先秦，儒家以理言性的先验主义人性论不是主

流，以生言性的经验主义人性论是主流。 相应地，教化论也以外部教化为主流，思孟的内在超越路径不是主流。
关键词：儒家；重情；乐教；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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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郭店楚简研究热潮中，《性自命出》对情的重

视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李泽厚提出一个观点，即
《性自命出》因为重视情，所以重视乐①，但是关于

儒家乐教与情论的关系，乃至与儒家人性论的关系，
他没有进行更多讨论。 本文试图论证“重情则重

乐”这个观点，并扩展到情与性、性与乐的关系上，
探讨先秦儒家的乐教与人性论的关系。

一、重情与重乐正相关

儒家重视情感，这一传统是由孔子奠定的。 重

视情感，则必然重视乐教，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

系。 我们这里以 《论语》 《性自命出》 《荀子》 《礼

记·乐记》②的思想为例证，论述这一观点。
（一）《论语》
１．仁与情

孔子重视情感，其仁学的基础就是情感。 孔子

重视情感教育，比如对待宰予问“三年之丧”③，他
讲的是仁，但依据的是情，这正表明礼的合理性来自

仁，而仁是以人的情感、人之常情为基础的。 从《论
语》中孔子论仁来看，他眼中的仁者是真实无伪的

人（《论语·子路》：“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学

而》：“巧言令色，鲜矣仁”）、真诚无私的人 （《论

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直

无偏的人（《论语·里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

人”），总之仁者就是真实无伪并且超越动物本能的

有道德的人。 成仁就是以真实的情感为基础，超越

本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仁以情感为基础，说

明儒学在创立之初重视生活经验，重视以情感塑造

人，而不是以概念塑造人。 情感是经验的，而经验是

千差万别和不一定“正确”的。 仁以情感为基础，说
明它相信自己有最深厚的根据、最基本的合理性。

２．情与乐

孔子是音乐爱好者，音乐之于他，不仅是教育弟

子的一种方式，而且首先是他的自我教化。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非常痴迷，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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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对食物的美味都麻木了，以至于在那之后的几

个月都感受不到肉味之美。④ 孔子曾评价《韶》乐

“尽美矣，又尽善也”⑤，也就是说《韶》乐不仅具有

音乐之美，而且有道德之善。 《韶》乐是赞美舜继尧

之德而作。 根据儒家的历史观，从尧到舜的最高权

力转移是通过和平方式（禅让）进行的，与周人伐纣

而得天下相比，其乐无杀伐之气，因此既美且善。 孔

子听到之后，产生景仰向往之情。 这种感情浓厚到

掩盖了生物本能，于是就有了“三月不知肉味”的个

人经验。 这次巅峰式的音乐体验应该是孔子早年的

一次自我教化，《韶》乐承载的情感与道德内容，被
孔子完整接收。 乐教寓善于美，塑造人的情感倾向

与价值取向的功能，在孔子这次音乐鉴赏活动中得

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性自命出》
１．重视真情实感

《性自命出》重视情感，它的情论具有经验性特

征，并且特别强调情感的真实无伪。
《性自命出》第 １ 章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

入之。”⑥这里道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针对自

然人性的教化方法。 “道始于情”是说对于性的教

化要从人的情感出发。 如果能从情出发，则最后将

能近于义，“义是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即教化

的目标”⑦。 如果人能够了解与性相关的道理，从情

入手进行教化，就能使性的外在表现合于义，再反过

来自外而内地用义规范和引导性。 这就是“知情者

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 这里以情为核心讲如何

教化、塑造人，看不到先验的本体，关于情的表述都

是经验的。⑧

人的情感是经验性的，凡是经验性的就不可能

是整齐划一、完美无瑕的，但是《性自命出》的作者

却敢下定语“凡人情为可悦也”。 不论“可悦”是指

令人愉悦或者可以接受，总之都是肯定的语气。 作

者认为只要是出于真实的情感，就算行事出了差错，
也是值得理解甚至肯定的。 若不出于真情实感，哪
怕做了再困难的事，也没什么可贵的。 人有真实的

情感，哪怕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也能得到信赖。 作

者在这里对于真情实感的推崇到了无与伦比的地

步。 为什么真实如此重要？ 真实与虚伪、欺骗相对，
当人们把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时，它可能不那么

“正确”，不那么光彩，但是贵在真实不欺。 在真实

的基础上谈教化，才有可靠的基础和切实的效果。
否定真实的情感去讲教化，往往会鼓励虚伪、制造虚

伪，最后最大的可能是“教化”出伪君子来。 从教化

角度来说，“真”是通向“善”的可靠门径。
２．重情而重乐

《性自命出》因为重视情，故而特别重视乐。 其

第 ９ 章说：“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

也夠。 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 闻歌谣，则陶如也斯

奋。 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 观《赉》 《武》，则
齐如也斯作。 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 泳思而

动心，□如也，其居次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

也顺，始其德也。 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
乐在形式上由声音协调而成，这里讲声的时候，与情

相连，认为乐音发自真情，才是可信的，这样的乐音

被人听到、接受的时候，才能深入人的心灵。 这是一

个以真情调动真情的过程，乐是载体，也是中介。 不

同的乐承载不同的情感与价值倾向，对人的影响也

各不相同。 出于真实情感的乐，能够在人心中顺畅

出入，而郑卫之乐由于放纵情绪，失之于淫，不是作

者所倡导的“出于情”的声，因而不可“从之”。 “真
实”连接起情与乐，重视情则重视乐，这个逻辑应该

是清晰的。
（三）《荀子》
１．荀子重情

荀子特别重视情，但与《性自命出》的尚情主义

相比，他对情的态度比较消极和负面。 情在荀子那

里基本相当于贪欲，“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

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

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⑨。 荀子思想具有很

强的战斗性和针对性，他的重视情，与他反驳宋钘

“人之情欲寡”观点⑩有关。 他对情的态度，则与他

的人性论有关。 他以性为情，性恶则情亦恶。
２．乐以和情

荀子把欲望等同于情。 欲望就是人的感性欲

求，在荀子的描述中，它多样而无止境。 欲而求得，
但是资源有限，不可能所有人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
所以需要采取办法应对人之情 ／欲。 荀子的办法有

两个：礼与乐。 以礼定分止争，同时为淡化礼的强制

性，他又主张以乐和情。
荀子认为乐起于人之情：“夫乐者，乐也，人情

之所必不免也。”第二个乐通悦，愉悦、快乐之意。
乐能够引发感官愉悦，让人感到快乐，而荀子的情又

１３１

重情则重乐———兼论先秦儒家乐教与人性论的关系



往往与欲相同，所以乐也就成为 “人情之所必不

免”。 乐起源于情之发泄，但发泄不能无度，于是先

王就制作乐来节制人之情，这就是“雅颂之声”，它
的功能就是“和”。 荀子高度评价乐的功能：“故乐

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

也。”前面“人情之所必不免”，是泛指音乐对于情

之向外的表达来说，是不可少的渠道。 这里的“人
情之所必不免”，是特指儒家所主张的雅乐对于教

化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方式。
（四）《礼记·乐记》
１．《乐记》情论

《乐记》也特别重视情，但是对待情的态度与前

面有所不同。 《乐记》认为：“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
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

焉。”血气心知是性，哀乐喜怒是情。 这是说民性同

情异，原因在于情是感于外物而生，而外物是变化无

常的。 与《性自命出》和《荀子》相比，《乐记》对于

情是一种客观描述的态度，它在《性自命出》的尚情

与《荀子》的贬情之间取了中间态度。
２．反情以和其志

乐与情在《乐记》中是一种辩证关系，即乐源于

情而又反作用于情。 《乐记》重视情，因此特别重视

乐对于情的感应、导向作用。 人心感于外物，产生不

同情感，这些情感要向外发泄、排遣，先以声的形式

发出。 声有不同，于是有变化。 变化有道，就成为

音。 把它演出来，就是乐。 乐在形式上是声音变化

之道，在内容上则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的情感。 不

同的情感如哀乐喜怒敬爱，就会产生不同的乐音。
感物而动这种情感发生方式在普通人那里是自

发的、被动的，到先王那里则是自觉的、主动的，即不

会任由物来对自己起作用。 既然心是感于物而动

的，那么先王就可以制作乐，把乐变成一种“物”来

影响心，进而引导民之情。 乐影响民情的原理在于

“以类相动”的同类感应，奸声引发逆气，正声引发

顺气。 “反情以和其志”，孔颖达疏：“反己淫欲之

情，以谐和德义之志也。”情感上的好恶倾向与价

值上的对错判断往往只一线之隔，通过情感来塑造

价值观，这是古人早已通晓的道理。

二、人性论的差异导致情论的不同

虽然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儒学重视情感的特征，
但是就先秦而言，并不是凡儒家都重情。 子思和孟

子一系的儒家，相比前述孔子到《乐记》的儒家，对
于情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及。 这应该与其人性论的不

同有关：经验主义人性论都重视情，先验主义人性论

则不重视情。 孔子、《性自命出》、荀子、《乐记》在人

性论上属于前者，《中庸》、孟子属于后者。
（一）经验主义人性论与情论是内外关系

经验主义人性论的共同点在于以生言性，性与

情是内外关系，不是体用关系。
１．孔子

《论语》中孔子正面提到“性”的只有一处：“子
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论性，将性与习

对举，习属后天所学，性指先天所禀，这就是因生言

性。 以生言性，性并不必然善，所以后天的习就格外

重要，但据孔子的观察， “唯上知 （智） 与下愚不

移”，这里上知是虚设，重点是下愚。 孔子看到，对
于有些人而言，天生的动物性是无论如何也移不了

的。 这样的人就是小人，他们是没有能力或意愿自

我完成的人。 总的来看，孔子的人性论属于以生言

性的经验主义人性论，但具有向性善论发展的倾向。
２．《性自命出》
《性自命出》的作者继承孔子以生言性传统，其

人性论的特点是以情论性。 性内情外，情是已发，故
而是经验的，因此其人性论仍是经验主义的。

《性自命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 及其见于

外，则物取之也。”作者通过性与物的关系，讲性与

情的关系。 当心与物接触时，性就会随之而发，即以

喜怒哀悲的方式见于外。 这个过程是：物作用于心，
将性取出来，表现为情。 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规范性

的东西，说明性是自然的、经验的而非先验的。《性
自命出》：“好恶，性也。 所好所恶，物也。 善［不善，
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这里通过与物、势的关

系讲性。 好恶是具有相反倾向的情感，诱因是物，或
者说物把人性中的倾向由内而外地引导出来。 性对

于不同的物为何会产生喜欢、厌恶的反应，其原因、
根据何在？ 这里所说的性大概类似于动物本能，人
的好恶表现也像是婴儿对于食物、色彩产生的反应。
善与不善是价值判断，“善［不善，性也］”即是说性

可善可不善，关键在于外在的环境条件，即势。 这就

是说性没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并不必然恶，也不必然

善，它具有走向相反方向的可能性。

《性自命出》首章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有
人认为它与《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相近。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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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性自命出》中，性是自然之性，由性的性质

上溯至天的性质，则这里的天应该是自然之天。 天

还不具有道德内涵，还不是道德本体。 但由于《性
自命出》的情论具有以真导善的倾向，它又具有向

性善论过渡的趋势。
３．荀子

荀子主张人性恶，性内情外，性恶故而情恶，这
与《性自命出》对情的崇尚相比截然不同。 荀子思

想具有很重的论辩色彩，他在人性论上的论敌是孟

子，孟子倡性善，他反其道而言性恶。
荀子人性论继承的是先秦儒家以生言性传统。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
事而自然谓之性。”这样的性就是自然人性，是人

的先天禀赋或者人的动物性。 以生言性的性往往与

人的生存本能相关（即《孟子·告子上》中告子所说

“食色，性也”），这种本能会表现为不同的态度、倾
向，这就是情。 “性之好、恶、喜、 怒、 哀、 乐谓之

情。”荀子关于性、情的完整表述是：“性者、天之

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至此荀子

人性论与《性自命出》尚无明显差异，但是在与孟子

论战时，针对孟子性善说，他对自然人性做出价值判

断，即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孟子的人性论属于以理言性的新传统（详见后

文），荀子则坚持以生言性的大传统。 荀子把人性

自然说成人性恶，对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受制于论

敌的表现。 恶对应善而来，孟子的断言引发荀子的

断言。 对于这个恶，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我们平常说

食物咸甜的时候，有时并不是加糖才说甜，而是说，
只要是不加盐的自然味道就是甜。 荀子所言性之

“恶”犹如不加盐的“甜”，其实是自然味道，所以荀

子性恶论可以视为人性自然论。 与先验人性论相

对，属于经验主义人性论。 如果说《性自命出》是自

然人性论向性善论的过渡，那么，性恶论就是性善论

的反动。
４．《乐记》
《乐记》人性论继承的也是以生言性的大传统，

性不是本体，性与情不是体用关系，而是内外、静动

关系。 《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感于物而动

的主语是心：“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记》作者

认为人性本静，心感于物而动，动的结果是产生“哀

乐喜怒敬爱”之情，而此“六者，非性也”，这是强调

情产生过程中物的作用。 物将潜在的性诱发出来，
或者如《性自命出》所说，物把性“取”出来，所以性

与情是潜在与实在的关系。
与荀子一样，《乐记》的作者也把情与欲关联起

来，并与“天理”相对而立。 《乐记》：“好恶无节于

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夫物之感人无

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

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这里的天理是人之为

人的规定性，“反躬”与“天理”这些概念说明它不同

于荀子而有性善论倾向，但《乐记》的作者在对待情

的态度上与荀子相似，即特别警惕情的横行无度。
总的来看，《乐记》仍处在先秦儒家大传统之中，即
以生言性，其人性论属于经验主义人性论。

（二）先验主义人性论与情论是体用关系

１．《中庸》
与《性自命出》相比，《中庸》的思想具有明显的

内向化倾向，其人性论具有先验性，原因在于天的道

德化。 《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

也。”天道真实无妄，人道是求真实无妄，“诚之者”
是人道效法天道。 这是一个本体化的过程，这里的

天有了本体的性质，它是一个理想，一个模板。 在众

人中圣人是最能够达到理想的一类人，他们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他们能够尽己之性，这个性

就是天命之性。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这里的性是天所赋予人的义理、道德之性。
这与《性自命出》的自然之性截然不同。 后两句的

意思，人生而禀受此性，沿着天性去行动，这就叫道。
将此先验之性变成个人经验，推而广之，就称为

教。能够有这种个人经验的就是“至诚”的圣人。
与《性自命出》不同，《中庸》的天是道德之天，

天命之性就是先验之性。 要尽此性，就要反诸身而

诚，向内做工夫。 当向内的工夫做到了，喜怒哀乐之

情就无不“中节”了。 《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这里可以看到两者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 《性
自命出》中喜怒哀悲是情，未发则为性，这表面看与

《中庸》 同，但关键在于两者性的内容完全不同。
《性自命出》是自然之性，接近于动物。 《中庸》则是

义理之性，并以此区别于动物。 性乃人的规定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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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之时是应然状态，朱熹称为道之体。 已发之后皆

中节，则是情合于理，这样的情就是正确的，此为实

然状态，朱熹称为道之用。 未发、已发是道的本体

与发用，而在 《性自命出》 中，没有体—用这种结

构。因此与《性自命出》不同，《中庸》的人性论是

先验的、道德的，这标志着儒家人性论在以生言性传

统之外，出现另一个传统，即以理言性。
２．孟子

孟子继承了《中庸》的先验人性论，并提出“性
善”这个命题。 善根源于人心之中，且人人都有。
他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

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中庸》中的性来自天命，孟子这里的性则根

于人心。 相比之下，孟子人性论的内向化更加彻底。
《孟子》中论及“情”的地方极少，只有两处，

情都不是喜怒哀乐这样的情感，而是性之当然、固
然。 孔子重视情感，直接论“情”虽然几乎没有，
但是其仁学却以情感为基础，《性自命出》几乎通篇

论情，《中庸》只有寥寥几句，到了孟子，则绝少提

及。 似乎可以判断：经验主义人性论普遍重视人的

自然情感，而先验主义人性论则倾向于规定人的情

感，相对于已发之情，更重视未发之情，未发与已发

之间是体—用关系。

三、人性论与乐教的内在关联

从乐教角度来看，先验主义人性论不重乐，经验

主义人性论都重乐。
（一）先验主义人性论重自我教化，不重乐教

１．《中庸》
《中庸》是儒家工夫论专论，其工夫论的核心是

诚，因为诚是天之道，人道来自天道，故而人应当效

法天道之诚。 诚要求人不欺人、不自欺。 前者还可

以有外在监督强制，后者则只能取决于自己的内心，
所以它的工夫论要求人要慎独。 《中庸》：“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

慎其独也。”这段紧接着“修道之谓教”而来，修的方

法是在日常生活中，在每时每刻所思所想一举一动

中。道是将先验之性变成现实之路，而性是人的内

在规定性，因此《中庸》工夫论重在人的道德自觉和

自我教化。 这是先验人性论的必然要求。

《中庸》：“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诚者物

之终始，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者非自

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性

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朱熹认为

这里的诚是本，道是用。这里的诚落实在工夫上指

心，而具有本体意义。 张茂泽认为：“如果说《中庸》
的道、诚等范畴包含了心学的心的意义，那么，这个

心就只能是心学所讲的本心，具有本体意义，和心理

心、经验心根本不同。” 《性自命出》中的心“无定

志”，其心就是张茂泽所说的“心理心、经验心”，其
工夫论还不是《中庸》这种体—用结构。 因此也许

可以判断，在先秦儒家理论发展中，从《性自命出》
到《中庸》，存在一个本体形成的理论环节。 本体形

成是经验变先验的过程，儒家先贤（比如子思）做工

夫达到了孔子的境界，就像疑问得解，找到正确答

案，于是化经验为先验，把这个境界描述出来，建构

一个道德本体，作为修行目标，为后学提供正确的方

向与路径。
运用《中庸》开创的体—用式工夫论，一旦个人

的经验与先贤的经验若合符节，现实的性与天命之

性契合，人的情感就自然地中节、合道，如此，则乐教

就不是必需的教化方法。
２．孟子

孟子工夫论的特点是我固有之、不假外求，强调

思、存、反。
思是向内用力，求我固有。 “心之官则思，思则

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此天之所与我者。” “仁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故曰：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性自命出》的心没有特

定方向，受动性较强，在孟子这里，心是“我固有之”
的道德本体，其内容是仁义礼智。 上天公平地赋予

所有人，每个人只要向内用力，就能得之。 存是存人

之所以为人的东西。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反是反身省察。 “万物皆

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强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
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

天下归之。”

相比之下，孟子对于乐教的重视程度不及孔子

和《性自命出》的作者。 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

人深也”。 作为一种善教，乐具有其他形式无法比

拟的优势，这一点孟子有深刻认识，但这在他整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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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并不具有重要位置，而乐的政治工具性特别突

出。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

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
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
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仁义是内容，礼、乐都

是仁义的不同外化形式，不具有独立的价值。
（二）经验主义人性论重外在教化，重视乐教

１．孔子

孔子重视学，他自认不是“生而知之者”，而
是“学而知之者”。 颜回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

为仁”，具体而言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言、非礼勿动。 孔子讲成仁，虽然也重内在自觉

（《论语·述而》：“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他与颜

回讲仁，则说复礼，可见礼对于成仁是必学科目。
礼还是美的底子：“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

矣。’”素与绚，前者是规矩，后者是美丽，美要以

守礼为前提，这就是“绘事后素”，所以子夏追问“礼
后乎”。 这就是用礼塑造人，先从外面看起来像个

人，视听言动都合乎礼，然后再加以内化。 从一个人

的人生历程来说，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是一个合

理和常见的过程。
２．《性自命出》
《性自命出》中性需要教化，教化之道有四，即

诗书、礼、乐、心术。 其下篇（１３—２０ 章）专论心术，
但由于《性自命出》的心不具有本体意义，而是张茂

泽所说“心理心、经验心”，所以虽然作者用大量篇

幅讲心术，但其内容仍不过是性的外在表现，如李零

所说“简文下半篇是专论心术，一是强调知情伪（即
由情取心，由心见性），二是强调身主心（即以仪容

举止见其心性）”。 与《中庸》 《孟子》强调内在的

诚以合乎先验本体的工夫论大相径庭。
诗书、礼、乐三术，诗书没有论及，礼只用一章，

而论乐则用了四章（９—１２ 章），可知乐教在《性自命

出》教化论中的地位。 《性自命出》的情出于性，故
而其人性论又称性情论。 乐作用于情，其实就是作

用于性。 通过乐教，使真实的情感合乎义，这个义是

道德规范，它是不言自明的和外在的，这是以生言性

传统的思想特点。
３．荀子

荀子主张性恶，但又不能放任它恶下去，性需要

教化。 他的工夫论就是围绕着化性起伪进行的，他
提出的各种方式中最有效的还是乐教。

荀子工夫论重视心，心的作用主要在知的层面

显现。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

所受令。”心是身体感官的主宰，它本身不受外物

控制而能够自主。 心超脱于万物而具有至高无上的

地位，逻辑上必然与最高存在相关。 “人何以知道？
曰：心。 心何以知？ 曰：虚壹而静。”这段文字就思

想特色而言，当是受道家影响。 它讲心的修行，有形

式而无内容，看不出道与礼义、与伪的关系。
荀子工夫论重心、重学，心与学的内容都来自性

之外，且与性相悖，往往需要刑、法配合。 相比之下，
乐教就自然和有效得多：“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

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 “乐者，圣王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乐者，乐
也。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

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故乐者，所以道乐

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

战国初年，墨学异军突起，批判儒学。 孟子大力

辟墨，但孟子先验人性论不重情，自然也不重乐，对
墨子针对儒家的非乐之论没有直接回击。 荀子对此

显然并不满意，《乐论》就是荀子针对墨子非乐所作

的辩护。 荀子这里算是替儒家扳回一局。 就其思想

内在逻辑而言，经验主义人性论重视情的引导，荀子

《乐论》同时也构成其教化论的重要内容。
４．《乐记》
《乐记》的作者特别留意到人心相对于外物的

受动性，其教化方式也特别强调外部规范与引导，包
括礼、乐、政、刑。 其中重点论述了礼与乐的作用，
礼、乐相须为用，且《乐记》的作者认为乐在礼上。

先王采取种种手段与物争夺对人的影响力，以
达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目的。 其中礼主要作用

于外，乐主要作用于内。 《乐记》：“君子曰：礼乐不

可斯须去身。 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

矣……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乐以治

心，礼以治躬（身），所以《乐记》一再说“乐动于内，
礼动于外”。 礼乐之间有分工，原因在于“乐由中

出，礼自外作”。 就其作用方式而言，乐作用于人的

情感，礼作用于人的举止。 乐与情的共同之处在于

真实无伪，所以其作用就格外真实有效。
礼乐制作是王者的特权，礼从地而乐从天。

《乐记》：“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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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 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乐记》明
言“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故而乐在礼上。 乐在与

礼的比较、配合中，体现自己的特点和优长。
与孔子到荀子的先秦儒家相比，《乐记》思想有

较强的综合性。 人性论上它虽然属于经验主义人性

论，但又倾向于性善论。 教化论上则重视情相对于

物的受动性，因而强调外部教化，对思孟一系重内轻

外的教化论是一个纠正。

综上所论，先秦儒家凡重情者皆重乐教，其理论

根据在于人性论。 先秦儒家人性论有两个传统：以
生言性的经验主义人性论与以理言性的先验主义人

性论。 前者重情，后者不重情。 在先秦，以理言性的

人性论不是主流，以生言性的人性论是主流。 相

应地，教化论也以外部教化为主流，思孟的内在超越

路径不是主流。

注释

①李泽厚：“竹简对情作了细致描述和周详规范。 对比《礼记·乐

记》《荀子·乐论》对情的分析和重视，竹简更为细密周详。 原典儒

学以情为本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重乐———音乐），却一直

为后世所忽视。 王夫之曾指出，《孟子》七篇少讲乐（音乐），宋明理

学更是逞思辨，轻感情，斥文艺，高谈心性，忽略礼乐，颇有异于竹

简。”参看李泽厚：《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李泽厚：《世纪新梦》，
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０５ 页。 ②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成书

年代，学术界意见不一，主要有战国中期公孙尼子（以郭沫若为代

表）与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以蔡仲德为代表）两种观点。 崔大华认

为：“从思想发展的逻辑上判断，《乐记》只能产生在《荀子·乐论》之
后。”参看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９８ 页。 本文

采纳这个观点，将《礼记·乐记》放在《荀子·乐论》之后。 ③
《论语·阳货》。 ④《论语·述而》。 ⑤《论语·八佾》。 ⑥本文

所引郭店楚简，如无特别说明，皆为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 （增订

本）版本。 ⑦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５２、１５４ 页。 ⑧代云：《〈性自命出〉、
〈唐虞之道〉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郭店儒简中的百家争

鸣》，《理论界》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⑨《荀子·荣辱》。 ⑩《荀子·正

论》。 《荀子·乐论》。 孔颖达疏，“其性（血气心知）虽一，
所感不恒，故云‘而无哀乐喜怒之常’也”。 参看十三经注疏整理委

员会：《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２８７ 页。 十三经

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２９６
页。 《荀子·正名》。 《荀子·性恶》。 朱熹注解：“喜怒

哀乐，情也。 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发皆中节，情之

正也。 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
道之体也。 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参看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 页。 下引《四
书章句集注》仅注页码。 《孟子·尽心上》。 《孟子·
告子上》。 两处都出自《孟子·告子上》，“乃若其情”，朱熹注：
“情者，性之动”，参看《四书章句集注》，第 ３３４ 页；“岂人之情也哉”，
黄玉顺认为“性、情同用”，参看黄玉顺：《儒家的情感观念》，《江西社

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杨义涵认为孟子性善论即心言性，又以

情论心。 但他所言之情是道德情感，不是本文所论的自然情感。 参

看杨义涵：《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与义理架构》，《哲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朱熹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若其可离，则为

外物而非道矣”。 参看《四书章句集注》，第 １７ 页。 “诚者物之所

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 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
也。”参看《四书章句集注》，第 ３４ 页。 张茂泽：《〈性自命出〉篇心

性论大不同于〈中庸〉说》，《人文杂志》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孟子·
离娄下》。 《孟子·离娄上》。 《论语·季氏》。 《论语·颜

渊》。 《荀子·解蔽》。 余开亮：《〈乐记〉人性论新诠与儒家

乐教美学理论体系》，《哲学动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 陈来认为，
《性自命出》以好恶论性、以喜怒哀乐之气论性的思想不是性善论，
性善论在先秦儒学发展中并非主流思想。 参看陈来：《郭店楚简〈性
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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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代河南“小麦居半”析论∗

王 星 光　 　 　 李 　 勇

摘　 要：河南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河南“小麦居半”的状态形成于明代。 明代河南小麦的种植面积大多数地区都

在 ４０％以上，税收也超过 ３０％，相对于粟、黍、稷、豆等农作物而言，小麦成为绝对的主粮。 小麦在河南种植有着优

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这为小麦的规模种植创造了前提。 政府的推动、先进技术的支持、饮食习惯的促进，加之小麦

自身的广泛用途及外来作物的影响，共同构成了“小麦居半”的成因。 明代河南的小麦种植为后代小麦种植规模的

扩大和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小麦种植；河南；明代；主粮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３７－０９

　 　 唐宋以降， “南稻北麦” 的粮食格局渐趋固

定①，但此时粟、黍、麦等作物并存，共同构成了中国

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格局。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
中指出：“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丞民

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②按宋应

星的看法，北方诸省小麦约占北方全部粮食产量的

一半，黍、粟、菽、稻等作物则占另一半。 但这一看法

是否是历史事实？ 如果是事实，导致“小麦居半”的
条件和成因究竟是什么？ 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明代河南小麦的种植和税收

“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③，指出了

小麦在北方粮食种植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是北方地

区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曰来，麦之长也”④，
是麦子中最主要的品种，也是种植面积最广的品种。
《刈麦行》载：“黄河两岸偏宜麦，日至来牟熟阡陌。
秉穗连村尽归场，粒实几家得上仓”⑤，描述了河南

小麦的种植范围。 大麦的种植范围和小麦大致相

同，大麦皮壳较为厚实，磨面也较为黏稠，不如小麦

可口，当时在河洛地区“用以酿酒”⑥。 穬麦、荞麦

在明代河南的大部分府县也有少量种植。 但小麦是

麦类大宗，在河南的粮食作物比重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河南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八，州一，属县九

十六”⑦，而在下属的 ９６ 个县中，其物产均有“麦”。
《河南通志》记载，河南物产“难得之物有良麦，大
麦、小麦，各州府具同”⑧。 徐霞客考察道：“余出

嵩、少，始见麦畦青。”⑨方志也载道：“嘉靖十年，秀
麦生，二十年，归德府瑞麦生；三十七年，偃师有紫虫

食麦；隆庆四年，汝宁大雨伤麦。”⑩

河南小麦种植面积十分广，明代河南地方志中

关于小麦的种植有较多记载。 明代田地缴纳的赋税

主要分为夏税和秋粮，夏税以夏地作物为征收对象，
即小麦；秋粮以秋地作物为主，包括粟、稻、黍、豆、稷
等。 地方志中关于夏地的记载，即为当时的小麦种

植面积，根据夏地和秋地记载可知当时农作物的年

耕地面积，从夏地在耕地面积总额中的比重，即可获

知小麦在河南粮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见表 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环境史视野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研究”（２０ＡＺＳ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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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明代河南部分州、县小麦种植面积

地区 年份 年耕地面积（单位：亩） 夏地面积（单位：亩） 秋地面积（单位：亩） 夏地面积比（单位：％）

汝州

洪武二十四年 １０５０２１８ ５２８８７３ ５２１３４５ ５０．３６

永乐十年 １０１７２１９ ５１６９１５ ５００３０４ ５０．８２

成化十八年 ５０４７６５ ２２９２８８ ２７５４７７ ４５．４２

弘治十年 ５６４８５４ ２８９４６５ ２７５３８９ ５１．２５

陕县

洪武二十四年 ４１８８８１ １９３９７５ ２２４９０６ ４６．３１

永乐十年 ４１８５９１ １９３５７５ ２２５０１６ ４６．２４

弘治十年 ４１４９８７ １９１７８５ ２２３２０２ ４６．２１

鲁山

洪武二十四年 ３１４１５４ １６５７１４ １４８４４０ ５２．７５

永乐十年 ３０００９５ １５８０６４ １４２０３１ ５２．６７

弘治十年 ２６７３５４ １４０７４２ １２６６１２ ５２．６４

宝丰
成化十八年 ３９１８２７ １９８０９９ １９３７２８ ５０．５６

弘治十年 ３８５４７５ １９１７１７ １９３７５８ ４９．７４

夏邑 弘治十年 １６７７９９ ７３２４５ ９４５５４ ４３．６５

卫辉

洪武二十四年 １５０８２８１ ５８９４０２ ９１８８７９ ３９．０８

永乐十年 １６６５５４０ ６５６７３４ １００８８０６ ３９．４３

成化十八年 １６９８７６６ ６６０８５９ １０３７９０７ ３８．９０

正德十六年 １５３２５７７ ５０９２４９ １０２６１０９ ３３．１７

汲县

洪武二十四年 ２８５４９６ １０２４３７ １８３０５９ ３５．８８

永乐十年 ２９１１９６ １０２４３７ １８８７５９ ３５．１８

成化十八年 ２８５４９６ １０２４３７ １８３０５９ ３５．８８

正德十六年 ３６９３８５ １０２４３７ １８３４７４ ３５．８３

获嘉
成化十八年 ２１１８７１ ７８７８８ １３３０９１ ３７．１９

正德十六年 ２１１８７１ ７８７８８ １３３０９１ ３７．１９

淇县

永乐十年 １９１２２９ ９０４０６ １００８２３ ４７．２８

成化十八年 １９１６３８ ９０４０６ １０１２３２ ４７．１８

正德十六年 １９２９９８ ９１９３６ １０１０６８ ４７．６３

辉县

洪武二十四年 ４１１２２８ １５６７２２ ２５４５０６ ３８．１１

永乐十年 ４１１６２８ １５７１２２ ２５４５０６ ３８．１７

成化十八年 ４２２３４９ １５９５２８ ２６２８２１ ３７．７７

正德十六年 ４１３４８２ １５８０４２ ２５５４４５ ３８．２２

偃师
永乐十年 ５０５６２４ ２２２４１６ ２８３２０８ ４３．９８

成化十八年 ５０５７３８ ２２２４００ ２８３３３８ ４３．９８

鄢陵
洪武二十四年 １８８４６０ ７８２４７ １１０２１３ ４１．５２

正德七年 １８９１６１ ７８２５１ １１０９１０ ４１．３７

许州

洪武二十四年 ３２２２５０ １４１２３９ １８１０１１ ４３．８３

永乐十年 ３２２４５０ １４１３３９ １８１１１１ ４３．８３

嘉靖十九年 ３２３８０８ １４２４３１ １８１３７７ ４３．９９

邓州

洪武二十四年 ７０５２４ ２９７６６ ４０７５８ ４２．２１

永乐十年 ６８６９１ ２８８８２ ３９８０９ ４２．０５

正统七年 ６８６９１ ２８８１２ ３９８７９ ４１．９４

成化十八年 ６８６９１ ２８８８２ １５８０７ ４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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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年份 年耕地面积（单位：亩） 夏地面积（单位：亩） 秋地面积（单位：亩） 夏地面积比（单位：％）

内乡

洪武二十四年 ２６３７０１ １３６５５７ １２７１４４ ５１．７８

永乐十年 ２５３３７７ １３１７２４ １２１６５３ ５１．９９

宣德七年 ２４１５５０ １２６１５３ １２５３９７ ５０．１５

弘治五年 １４３０５５ ７１９１６ ７１１３９ ５０．２７

新野
正统七年 ６９５２５ ３２６１０ ３６９１５ ４６．９０

成化十八年 ７２７２０ ３４３７６ ３８３４４ ４７．２７

淅川
成化十八年 １０４０１７ ５３７６５ ５０２５２ ５１．６９

弘治五年 １０４０１７ ５４００８ ４７７０３ ５３．１０

　 　 资料来源：正德《汝州志·田赋志》；嘉靖《鲁山县志·田赋志》；嘉靖《夏邑县志·田赋志》；万历《卫辉府志·田赋志》；嘉
靖《邓州志·赋役志》；嘉靖《许州志·田赋志》；弘治《偃师县志·田赋志》；嘉靖《彰德府志·田赋志》。

　 　 因资料所限，以明代河南 １７ 地区的小麦种植情

况为例，用两种方法计算明代河南地区小麦种植面

积占年总耕作面积的平均值：一是以 １７ 地区为主

轴，根据 １７ 地区不同年份小麦所占年总耕作面积的

平均值计算；二是以时间为主轴，根据 １０ 个年份小

麦种植面积的记载，计算 １０ 个年份小麦占年总耕作

面积的平均值，通过 １０ 个平均值得出小麦种植面积

占年总耕作面积的比例及变化趋势。 当然，由于资

料所限，不能将所载州、县的所有年份数据一一记

述，故上文中小麦种植所占年耕地面积的百分比，是
所见地方志中标注年份的平均值。 根据第一种计算

方法，先得出 １７ 地区不同年份小麦所占年总耕作面

积的平均值，根据 １７ 个地区的平均值，得出小麦种

植面积占年总耕作面积的比例，１７ 个地区小麦种植

面积占年耕地面积的平均值为 ４４．７５％（见图 １）。

图 １　 河南部分地区小麦种植情况统计图

　 　 注：该图根据表 １ 数据制作。
根据上图可得，在现已掌握的资料中，根据各

州、县小麦种植情况可得出明代河南的小麦种植比

例应在 ３５．６９％—５２．６９％之间，豫东、豫南地区小麦

的种植面积相对较大，其原因主要是土地条件较为

优越，地势平坦广阔，豫西、豫北地区小麦种植面积

小，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黍、粟等秋粮种植较多。 相

较于黍、粟等秋粮，小麦生长的需水量较大，豫西、豫

北山地较多，不利于小麦的规模种植。 河南部分县

区虽属平原地带，但土壤盐碱化严重，同样影响小麦

的种植，如获嘉县，县志载：“自河以北地瘠。”“土
瘠水鹹。”盐碱化的土地，是影响该地区小麦种植

的最主要因素。
第二种计算法，以时间为主轴，关于小麦种植的

记载有 １０ 个年份，分别为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
宣德七年、成化十八年、弘治五年、弘治十年、正德七

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嘉靖十九年。 首先得出

１０ 个年份所记载地区的小麦种植面积占年总耕作

面积的平均值，之后在 １０ 个平均值中再取平均，从
而得出小麦种植面积占年总耕作面积的比例。 根据

１０ 个年份的平均值得出小麦种植面积占年总耕作

面积比例为 ４５．２２％（见图 ２）。

图 ２　 明代河南小麦种植情况统计图

　 　 注：该图根据表 １ 数据制作。
从图中可以看出，明代河南的小麦种植面积比

例整体呈上升趋势，其峰值是弘治十年的 ４８．２１％，
最低值是洪武二十四年的 ４３ １５％。 因干旱、蝗灾、
河溢、贼寇肆虐以及无雪造成的春旱等原因，都会使

小麦种植呈下降趋势，如成化元年，两畿、河南饥。

四年，河南无麦。 十四年，河南饥。十八年河南旱，
十九年复旱。十九年五月，河南蝗。二十年，河南

大旱。二十一年，河南饥。再如弘治十年到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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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 弘治元年，河南旱。 三年，开封旱。 六年，
河南旱。四年冬十月戊午，河溢，振河南被灾者。

正德六年至九年，连岁无雪，十一年冬，无雪。河南

大饥。 六年三月，惠安伯张伟等讨河南贼。 七年

二月，副都御史彭泽等讨河南贼。十六年，河南自

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嘉靖十九年冬，无雪。河南

大饥，人相食。虽然灾害影响小麦的种植，但合理

的蠲免政策又能有效恢复小麦的生产，弘治九年

“二月庚午，免河南被灾税粮”，以至在弘治十年

出现小麦种植的峰值。 整体而言，明代河南小麦种

植呈上升趋势，其种植比例应在 ４３ １５％—４８ ２１％
之间， １０ 个年份的平均值为 ４５ ２２％。 所以宋应星

表 ２　 明代河南部分州、县小麦的税收情况

地区 年代 税收总额（单位：斗） 夏税（单位：斗） 秋粮（单位：斗） 小麦税收比例（单位：％）

汝州

洪武二十四年 ８３３９０９ ２８５３６４ ５４８５４５ ３４．２２

永乐十年 ８３３９０９ ２８５３６４ ５４８５４５ ３４．２２

成化十八年 ４５２７７２ １５７５１９ ２９５２５３ ３４．７９

弘治十年 ４５２９８２ １５７６０８ ２９５３７４ ３４．７９

陕县

洪武二十四年 ３４７６６９ １０５６９５ ２４１９７４ ３０．４０

永乐十年 ３５２０４５ １０８４１３ ２４３６３２ ３０．８０

成化十八年 ３３６９９０ １０６０１３ ２３０９７７ ３１．４６

弘治十年 ３３６９９０ １０６０１３ ２３０９７７ ３１．４６

鲁山

洪武二十四年 ２４８９７８ ８９５７９ １５９３９９ ３５．９８

永乐十年 ２３９５２２ ８６５１５ １５３００７ ３６．１２

成化十八年 ２０２５５２ ７６６６３ １２５８８９ ３７．８５

弘治十年 ２１２５５２ ７６６６３ １３５８８９ ３６．０７

卫辉 万历三十一年 １４５７４９８ ３５６９９３ １１００５０５ ２４．４９

获嘉 万历三十一年 １８５１１４ ４２４３５ １４２６７９ ２２．９２

夏邑
弘治十年 ８０１７９ ２６１２９ ５４０５０ ３２．５９

嘉靖十六年 ８０１９５ ２６１２９ ５４０６６ ３２．５８

鄢陵
洪武二十四年 １６１３００ ４２６０９ １１８６９１ ２６．４２

正德七年 １６０９８０ ４２４８５ １１８４９５ ２６．３９

许州

洪武二十四年 ２７０６２３ ７６３５２ １９４２７１ ２８．２１

永乐十年 ２７０６２３ ７６３５２ １９４２７１ ２８．２１

嘉靖十九年 ２７０２７４ ７６２０１ １９４０７３ ２８．１９

邓州

洪武二十四年 ５９６３８ １５９７７ ４３６６１ ２６．７９

永乐十年 ５８８４４ １５９０９ ４２９３５ ２７．０４

宣德七年 ５８７４２ １５８０７ ４２９３５ ２６．９１

成化十八年 ５８５３８ １５８０７ ４２７３１ ２７．００

内乡

洪武二十四年 ２１００７６ ７３９０７ １３６１６９ ３５．１８

永乐十年 ２０２４１４ ７１７７０ １３０６４４ ３５．４６

宣德七年 １９２１５３ ６８２４６ １２３９０７ ３５．５２

成化十八年 １１２４９７ ３８８０９ ７３６８８ ３４．５０

弘治五年 １１２４９７ ３８８０９ ７３６８８ ３４．５０

新野

洪武二十四年 ５６９９１ １７４７１ ３９５２０ ３０．６６

永乐十年 ５７１４６ １７５７４ ３９５７２ ３０．７５

宣德七年 ５７９３６ １８２１７ ３９７１９ ３１．４４

嘉靖元年 ５８９９４ １８８０２ ４０１９２ ３１．８７

　 　 资料来源：正德《汝州志·田赋志》；嘉靖《鲁山县志·田赋志》；嘉靖《夏邑县志·田赋志》；万历《卫辉府志·田赋志》；嘉
靖《邓州志·赋役志》；嘉靖《许州志·田赋志》；弘治《偃师县志·田赋志》；嘉靖《彰德府志·田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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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明代河南“小麦居半”，从种植面积上来讲，应属

可信。
明代小麦在河南的种植已经非常普及，在小麦

的税收上也有一定的体现。 河南各府、县小麦所占

税收比例情况见表 ２。
秋粮的税收品种有粟、黍、稷、稻，夏税的品种仅

为小麦，所以 ３０％的税收比例在河南各地均占很大

比重，体现出明代小麦在河南的主粮地位。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是小麦的主产

区，将明代河南小麦置于整个北方地区，通过对比可

清晰看出明代河南小麦在全国麦作区的地位。
通过表 ３ 可以看出，就全国而言，从洪武二十六

年到弘治十五年再到万历六年，一共经过了 １８５ 年，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全国夏麦所占税粮的比例

约为 １６％—１７％，从省区来看，其中比例最高的是陕

西，分别为 ３５．３８％、３７．６２％、３９．８０％，河南的夏麦税

收比例分别为 ２５．２９％、２５．９１％、２５．９３％，但从总体

上看，河南的夏税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表 ３　 明代主要麦作区夏麦所占税粮比重

年代 地区 税粮总额（单位：石） 夏税（单位：石） 秋粮（单位：石） 夏麦税收比例（单位：％）

洪武二十六年

全国 ２９４４２３５０ ４７１２９００ ２４７２９４５０ １６．０１

北平 １１７０５２０ ３５３２８０ ８１７２４０ ３０．１８

山东 ２５７８９１７ ７７３２９７ １８０５６２０ ２９．９９

山西 ２８００９３７ ７０７３６７ ２０９３５７０ ２５．２５

河南 ２１９８９０９ ５５６０５９ １６４２８５０ ２５．２９

陕西 １９１３７０４ ６７６９８６ １２３６７１８ ３５．３８

弘治十五年

全国 ２６７９２２５９ ４６２５５９４ ２２１６６６６５ １７．２６

山东 ２８５１１２８ ８５５２４７ １９９５８８１ ３０．００

山西 ２２７１０２１ ５７５８８９ １６９５１３２ ２５．３６

河南 ２３８７７７６ ６１８６４５ １７６９１３１ ２５．９１

陕西 １９２９０５６ ７２５７９６ １２０３２６０ ３７．６２

北直隶 ５７１１６５ １６７４０５ ４０３７６０ ２９．３１

万历六年

全国 ２６９０８４１２ ４６０５２４２ ２２３０３１７０ １７．１１

山东 ２８５０９３６ ８５５１７２ １９９５７６４ ３０．００

山西 ２３１４８０２ ５９１９５１ １７２２８５１ ２５．５７

河南 ２３８０７５９ ６１７３２２ １７６３４３７ ２５．９３

陕西 １７３５６９０ ６９０７４７ １０４４９４３ ３９．８０

北直隶 ５７５２７３ １６８６４３ ４０６６３０ ２９．３２

　 　 资料来源：万历《明会典》，卷二十四《会计一》、卷二十五《会计二》，《续修四库全书》第 ７８９ 册。
表 ４　 明代主要麦作区夏税及占全国夏税比例表

年代 夏税总额单位（石） 山东（单位：石）
全国占比

陕西（单位：石）
全国占比

河南（单位：石）
全国占比

山西（单位：石）
全国占比

北直隶（单位：石）
全国占比

洪武二十六年 ４７１２９００ ７７３２９７
１６．４１％

６７６９８６
１４．３６％

５５６０５９
１１．８０％

７０７３６７
１５．０１％

３５３２８０
７．５０％

弘治十五年 ４６２５５９４ ８５５２４７
１８．４９％

７２５７９６
１５．６９％

６１８６４５
１３．３７％

５７５８８９
１２．４５％

１６７４０５
３．６２％

万历六年 ４６０５２４２ ８５５１７２
１８．５７％

６９０７４７
１５．００％

６１７３２２
１３．４０％

５９１９５１
１２．８５％

１６８６４３
３．６６％

　 　 资料来源：万历《明会典》卷二十四、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 ７８９ 册。

　 　 通过表 ４ 可以看出，山东夏税全国第一，三个统

计时间分别为 １６．４１％、１８．４９％、１８．５７％；其次是陕

西，分别为 １４．３６％、１５．６９％、１５．００％；河南排名在第

三位，分别为 １１．８０％、１３．３７％、１３．４０％。

二、河南地区小麦种植的生态条件

河南居于中国东中部地区，明代这一地区气候

总体偏冷，冬半年气温平均要比现今略低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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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原旷野，易于树艺，西部多山，粘土之外，壤
土为多，东部平原垆土居多，粘土、壤土次之，惟黄河

下游两岸，沙碛荒芜，其次郑县、开封、中牟、延津等

属，土壤含盐碱质者为多。 余皆适耕种之地，农产丰

富，如麦、豆、芝麻、杂谷”。 河南大部分地区土壤

条件较好，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较为

黏性的土壤中，小麦根系细长，并且分支较多，“夹
洹水者，田皆填淤，宜麦”。

河南地处中纬度地区，光照资源相对丰富。 根

据现代资料统计，河南年辐射总量达 １．５×１０６—４．８×
１０６ｋＪ ／ ｍ２，辐射量低于青藏高原、西北、东北等地区，
但是相对于华中、华南地区则高出许多，且较为适

中。 太阳辐射能够为初始生产力的光合作用提供动

力。 根据现代生物学知识可知，冬小麦对光照长短

十分敏感，小麦收获前 ４０ 天左右（４ 月底到 ５ 月底）
是籽粒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间段内日照时长与粒

重呈正比，而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正是晴朗天气

为主，有利于小麦的成长。
表 ５　 河南省太阳可照时间　 单位（小时）

纬度 夏至日 冬至日
全年总数

平年值 闰年值

３２° １４．２０ １０．００ ４４２８．１ ４４３９．１

３６° １４．５６ ９．６５ ４４３２．３ ４４４３．２

　 　 资料来源：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河南农业地理》，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１ 页。

河南年降水量和地表径流较为丰富，大面积的

平原，众多的低山丘陵和河谷盆地等地形，为地下水

的形成与储存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河南平原广

袤，水脉深度平均仅一二丈，浅者仅数尺，除山中及

黄河附近不易凿井，余则用土法凿井事易而费省，引
井水灌田，亦可免凶荒。 盖河南多旱，而旱又不至于

终年无雨，若于正旱之际，以人力灌溉，每一二次，即
可使苗成熟，事半功倍。”优越的水源条件，也促进

了河南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小麦的生长。
河南的土壤、水分、温度、光照等自然条件对冬

小麦生长尤其有利，冬天不太冷，开春以后气温回升

很快，日夜温差大，地下水灌溉条件较好，使河南成

为优质高产的夏粮产区。 河南冬小麦分蘖一般有

８ 个，下部 ４—５ 个节中腋芽生长成为分蘖，上部 ３—
４ 个节的腋芽处于潜伏状态，分蘖节不仅是小麦营

养物质分配的枢纽，也是小麦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

因，分蘖的多少，反映出小麦的生长状况，河南优良

的自然条件保证了小麦的出穗率，适宜小麦生长。

三、明代小麦成为河南主粮的原因

明代小麦成为河南的主粮，除自然因素外，人文

社会因素对小麦的种植也起了重要作用。
１．政策与技术进步对小麦种植的促进

明朝建立后，由于河南“天下之中”的地理位

置，朝廷高度重视这一地区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小麦

作为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也得到了大力推广。
一是制定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发展，如采取蠲免

和赈恤政策， “河南新垦土地，不论多少，俱不起

科”。 遇到灾荒，也免除租税，分发麦苗。 弘治二

年夏五月，河决开封，入沁河，免税粮，给贫民麦

种；河南、江北大雪，麦苗死，请发帑市麦种给贫

民。明初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河南农业生产的恢

复，洪武二十八年“麦约占相当全国一年夏税秋粮

的十分之一强”。 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的推

广，赋税折银的形式出现，农民种植作物的自主性增

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种植何种作物，这种自主

的种植形式有力促进了小麦的种植。
二是水利设施的建设促进小麦的种植。 “水利

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 明代河南兴修了

许多河渠水利工程，袁应泰“授临漳知县，筑长堤四

十余里，捍御漳水，调繁河内，穿太行山，引沁水，成
二十五渠，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 “蜀渠，
源自蜀村，北流过张登，东流至西关北石桥，入高平

渠，水塞者几十年，正德己卯，知府陈策开，溉田百

顷。”“景泰五年，疏灵宝黎园庄渠，通鸿胪涧，溉
田万顷”等等。 类似的水利设施还有洪武二十九

年修筑河南洛堤，永乐元年修筑安阳河堤、南阳高架

堰，永乐二年修筑孟津河堤和武曲河堤，永乐十六年

修筑巩县开神堤渠，宣德八年修筑安阳广惠渠等。
水利设施的修建，可为春旱时的小麦生长提供急需

的水源。 明代河南水利设施的大力修建，极大地提

高了小麦产量。 除兴修水利堰渠以外，小麦种植户

还通过掘挖深井来灌田，《农政全书·水利》载：“作
井法，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为井以汲之，此法北

土甚多，特以灌畦种菜，近河南及真定诸府，大作井

以灌田，旱年甚获其利，宜广推行之也。”《农政全

书》“作井法”专门提到河南，由此可见河南地区的

掘井有着较强代表性，有了井水灌溉，也促进了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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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麦的种植。
三是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小麦的种植。 在小麦

的病虫害防治上，以砒霜搅拌小麦种子防虫害的办

法被发明出来，“陕、洛之间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

种子”。 这种防虫保护小麦种子的技术，在之前的

农书中是没有记载的，应是明代针对小麦种植做出

的技术突破。 《寺庄农耕》曰：“耦耕已遍南东亩，耰
种那分远近疆”，“耦耕已遍”和重视“耰种”均是

精耕细作体系中的保墒技术。 土壤耕作中，通过多

次耕、耙及耱，将硬化土壤中的毛细气管打碎耱细，
减少土壤中水汽蒸发，以达到抗旱保墒的目的；“耰
种”不分远近，也显示了对田间管理的重视，在小麦

等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经常中耕除草，更是为了中

耕保墒，避免土壤水分蒸发。 在生产工具方面，发明

了推镰，这是专门收割小麦的新式工具。推镰“凡
用则执柄就地推去，禾茎既断，上以峨眉杖约之，乃
回手左拥成稪，以离旧地，另做一行，子既不损，又速

于刀刈数倍，此推镰体用之效也”，推镰的使用，极
大地提高了小麦收割的效率，减少了收割小麦对颗

粒的损耗和浪费。 明代中后期二年三熟的复种制度

已经出现，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就是以冬小麦为

种植核心的复种制度。 “凡麦收空隙可再种他物。
自初夏至季秋，时日亦半载，择土宜而为之，惟人所

取也。”麦收后复种豆类在明代开始出现，“黑豆

夏至前后下种，上旬种，花密荚多”；黄豆种植时间

“与黑豆无异”，“大豆率用麦底，夏至后二十日犹可

种”。二年三熟的复作制度，以冬小麦为主，为增强

地力和豆类进行组合。一方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另一方面解决了与秋粮争地的现象，提高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小麦种植的推广。
四是饮食习惯促进小麦种植。 “南人饭米，北

人饭面，常也。”“磨面以为捻头、环饵、馒首、汤料

之需。”小麦的种植，为北方“面食”习惯的形成创

造了前提条件。 “北方山后诸郡，多种治去皮，谷磨

而为面。 焦作煎饼配蒜而食，或做汤饼，细化如粉，
风俗所尚，供为常食，饱而有力，实农家居冬之日饮

也。”在民间也有食麦面的习俗，“六月六日，炒麦

面食”，在固定的时节，食用麦，具有类似祭祀的作

用，此类民俗文化也促进了小麦的稳定种植。
２．小麦自身优势对小麦种植的促进

小麦在河南能有如此广的种植面积，除地域适

宜、政府重视、人们喜好之外，其自身的优势也是小

麦种植面积之广的重要原因。
一是小麦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小麦相对于其他

农作物而言，生长期较长，春小麦生长期一般为

８０—１２０ 天，冬小麦一般为 ２４０—２７０ 天，营养物质

积累较为充分。 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分析，小麦富

含蛋白质、维生素、钙、铁、锌、磷等微量元素，“食之

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供为常食，饱而有

力”，对人体十分有益。 小麦中的含氮物和无氮物

的组成比例也是比较适合人体的需要。

二是小麦用途广泛，除作为面食原料食用之外，
在其他方面的实际用途也有很多。 首先是作为附属

产品具有广泛用途。 小麦麦秆可以作能源燃料，存
储简单方便，是农家用燃料中较为优先的选择。 麦

秆还可以作为肥料使用，麦秆富含纤维素、木质素、
氮、磷、钙、镁等矿物质元素，可以作为肥料，并且还

是有机绿色肥料。 麦秆还具有一定的商业用途，比
如说制作草帽辫，“荥阳盛产草帽辫”，“为工者少

有攻木之工，有麦帽之工”。 麦秆草帽辫制作方

便，小麦、大麦、燕麦等麦秆，无论哪种麦秆都可以使

用。 前期麦秆贮藏得好，一年四季都可以制作。 小

麦麦秆还可以作为建筑原料。 因为麦秆的韧性，可
以作为和泥用的筋料，在制作土坯、泥抹土墙面、土
屋顶等方面发挥作用。 《营造法式》关于麦秆作建

筑原料的记载有：“破灰，石灰二十斤，白蔑土一担

半，麦 一十八斤；细泥，麦 一十五斤，土三担，麤
泥，用土七担， ，即麦茎八斤。” “结瓦中箔每重二

领半，土四十担，麦 二十斤， 一十斤。”小麦秸

秆还可用作牛的饲草，所以小麦种植的多少又直接

关系到耕牛的饲养数量。 河南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

三熟耕作制度，必定要依靠一定数量的畜力，小麦的

种植也对耕牛饲养以及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其次是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材料。 麦是制作

“曲”的重要原料，用于酿制酒、醋、酱油等。 “造神

曲，需麦三斛，蒸、炒、生各一斛。 其麦蒸、炒、生三种

齐等，预前事麦三种合和细磨之。” “谨以七月上

辰造作麦曲，敬启五方五土之神”。 除了做“曲”
外，小麦还是黄衣、黄蒸的重要原料，“六月中取小

麦净淘，纳于甕中，以水浸之，醋漉出蒸之，敷席置麦

于上，刈胡枲择去杂草，无令水汽，后麦冷以胡枲覆

之，七日黄衣色足，便出曝之，令干去胡枲而成”；
“黄蒸”使用“七月中生小麦”；作蘖，取“八月中浸

小麦”。 作大麦醋“率小麦 一石，水三石，大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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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石”；小麦亦是作酒的重要原料，“小麦苦酒，
小麦三斗，炊令熟，坍中以布密封其口，七日开之，以
二石薄酒沃之，可成”。 种类繁多的食用方式，客
观上促进了小麦的种植。

三是小麦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相比同类的粮

食作物，小麦的经济价值更高。 就赋税而言，明代中

后期，实行新的税收政策“一条鞭法”，赋役除政府

需要征收米麦以外，一律折收银两。 此时的小麦具

有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御马仓，豌豆八十六石

五斗二升五合，准小麦抵；料豆，二百一石四斗，准小

麦抵；料豆一百三十四石，准小麦抵。”在国家税收

体系中，允许用小麦抵其他杂税，提高了小麦的经济

价值，同时也促进了小麦的种植。
小麦属于精品细粮，其营养价值高，市场需求度

强，种植的产量高且稳定，更能够给农民带来较高的

经济收益，因此民间才有了“一麦抵三秋” 的说

法，明后期小麦的种植面积得到进一步的扩大，这也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３．外来农作物对小麦种植的促进

外来农作物对河南小麦种植产生影响的主要有

棉花和玉米。 棉花在明代开始大规模种植，洪武

年间，“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
十亩以上倍之”，棉花在河南也广泛种植，货物土

产“丝、绵、绵布”， “土产枲类：绵花、红花、丝、
蔴”，“货有布、有麻、有绵花、有蓝靛”，“服食有

布、葛、绢、丝、绵、麻”，“杂类有丝、绵、绢、绫”，
“杂产丝、绢、布、绵花”。 北方地区种植棉花一般

是在四五月份播种，九十月份采收，其生长期与秋粮

相冲突，因此会与秋粮“争地”，棉花的种植，客观上

减少了秋粮的播种面积和收成，间接地提高了小麦

的重要性。
玉米最早于何时、何地在河南开始种植，尚无定

论，但明代后期开始在河南种植是确定的，志书记

载，“物产谷类：玉麦”；“土产玉麦”；“土产有御

麦”；“花开于顶，实结于节，以其曾经进御，故曰

御麦。 出西番，旧名番麦”。 由此，上文所记之

“玉麦”“御麦”都应为玉米。 玉米在冬小麦收割后

或者在小麦收割前的麦垅间播种，玉米收获后再行

耕种冬小麦。 根据玉米的生长习性，还可与豆类作

物进行套种，一方面可以增加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土地肥力。 玉米的生长属性决定

其为秋收作物，存在与其他秋收作物争地的情况，

“玉米的传入使河南传统粮食作物粟、稷的种植量

大为减少”。 总体而言，玉米的引进和推广同样减

少了其他秋收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小麦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也在客观上促进了

小麦的种植。

四、结语

通过对明代河南小麦种植的历史考察，小麦不

论是种植面积还是税收比例在作物结构中都占绝对

比重，小麦在明代确已成了河南地区的主粮，“一麦

抵三秋”的观念逐渐形成，“小麦居半”确属事实。
河南广袤的耕地资源为小麦在河南的广泛种植提供

了可能，适宜的季风气候为小麦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小麦抗寒的特性，促进了冬小麦的广泛种植。 政府

的鼓励支持，为小麦发展提供了政策引导；两年三熟

的复种制度的出现，保证了小麦种植面积的优先占

有；“南稻北麦”的饮食习惯，加强了普通民众对小

麦的需求；水利设施等技术的进步为小麦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小麦自身还有广泛的衍生用途，加之

外来作物对河南种植结构的影响，众多原因共同促

成了“小麦居半”的历史事实。 还应该指出的是小

麦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因小麦在冬季

万木零落、百草枯萎的辽阔田野上广泛生长，无疑为

冬季的广阔田野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绿色植被，这在

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北方冬季沙尘雾霾天气的发生，
改善了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景观和面貌。 这对北方

地区，尤其是河南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良有着

重要作用和意义。 因此，明代河南“小麦居半”是河

南小麦种植史和农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改革，为清

代及民国以来逐步成为全国种植小麦面积最大、产
量最高的地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加以重视和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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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鄂豫皖苏区开创卫生防疫事业及历史经验∗

叶 宗 宝

摘　 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面临着战争人员伤残和疫病流行的严峻挑战。 面对挑战，鄂豫皖苏区军民在

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医疗卫生队伍、创建医疗卫生组织、筹集医药物资和器材、训练机动灵活的便衣队等，战胜种

种艰难险阻，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卫生防疫措施。 鄂豫皖苏区开创卫生防疫事业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三点：党的领导

是政治保证；中西医相结合是现实途径；人民至上是根本宗旨。 这些历史经验对深入理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疗

卫生史和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政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鄂豫皖苏区；疫病；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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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 １９２７ 年黄麻农民起义

和 １９２９ 年商南、六霍起义的基础上形成的，１９３０ 年

成立有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委员会和特区苏维埃政

府。 但因灾害频仍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鄂
豫皖苏区疫病流行和战争人员伤残始终未绝，对新

生红色政权构成严峻挑战。 为保护民众健康，保存

红军有生力量，鄂豫皖苏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

泽东号召，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①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在军中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组织，制定卫生防

疫制度，发动苏区军民开展了一系列卫生防疫活动。
由于这些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初期开展的，一切从零开始，没有

现存经验可循，因此对深入理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医疗卫生史和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政策的形成具有

重要意义。②

一、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卫生防疫问题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鄂豫皖苏区几乎无年不疫。
１９３０ 年流行天花，死亡甚巨。 １９３１ 年流行“瘟疫”，
党政干部和群众发病占三分之一以上。③ １９３２ 年，

鄂豫皖苏区流行霍乱、疟疾，其中，３７０ 名被检验的

疟疾患者中，２９８ 人呈原虫阳性，尤以恶性虐、间日

虐和三日虐为多。④１９３３ 年又流行痢疾，死亡惨烈，
“有的村庄甚至无人抬棺”⑤。 １９３５ 年，伤寒、霍乱、
疟疾等交织并发，⑥潢川县 ５ 天内死亡 ３００ 余人⑦。
信阳也家家有病人，稻子成熟无人收割。⑧

鄂豫皖苏区疫病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

是生存环境恶劣。 在生活上，食盐、布匹等日用品严

重匮乏，再加上当地居民卫生条件落后，人畜共处，
厨厕相连，污秽盈庭，极易滋生疫病。⑨像由缺碘和

其他微量元素而导致的克汀病、地方性氟中毒、甲状

腺肿，由蚊虫叮咬、烟熏火燎而发生的烂眼、疟疾、秃
疮、丝虫病等比较多见。⑩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

封锁和军事“围剿”。 １９３２ 年秋，蒋介石率 ５０ 万大

军，以“碉堡、倒林、地铺哨”三位一体，对鄂豫皖苏

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制造了万人坑、死人沟和无

人区，还伤及医生，破坏医疗设施，使医疗救治雪上

加霜。红四军主力转移后，敌人又“驻进山头，杀尽

猪牛，见黑（即人影）就打，鸡犬不留”，不仅使红军

医院伤亡惨重，还在鄂豫皖苏区留下累累尸骨。 尤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３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的灾害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２０＆ＺＤ２２５）。
作者简介：叶宗宝，男，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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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敌人故意抛置死尸，埋尸于工农群众住宅，造成

尸腐熏蒸，臭味扑鼻，为疫病流行留下隐患。

除疫病流行外，红军士兵在反围剿战争中还产

生烂腿、烂脚、脚打泡等病。 据徐向前回忆，红四军

西进后，转至老君山一带红军医院的 ８００ 名伤员中，
烂脚就占一半。 鄂豫皖苏区《卫生读本》也解释

说：下腿前段肌肉少，生疮中毒不易好，倘红肿发痒，
皮一抓破即发生回血管疮，痛痒不堪，难以医治。

造成烂脚和皮肤溃烂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山

区丛林作战，皮肤受树枝、草叶刺激或蚊虫叮咬极易

发痒，抓破后则感染发炎。 二是过河或行军于低洼

水草地，鞋袜潮湿，长期不干，致足部皮肤糜烂发炎，
或皮肤过敏发痒起水泡，破溃后流水，转为慢性溃

疡。 三是战士赤脚穿草鞋，下肢血液回流不畅形成

静脉曲张，破损后难以愈合。 四是敌人对地面喷洒

化学糜烂性毒剂，皮肤沾染即发痒溃烂。 这些伤残

性外科疾病对红军行军造成极大困扰。
再就营养供给和精神状况而言，红军战士经常

迁移流徙于山区丛林之间，精神紧张，起居不定，很
难保证最起码的饮食。 在四望山，条件好时吃糙米，
有时连糙米也供应不上，经常上山挖野菜充饥。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第四次

“围剿”，苏区军民经常饭菜未熟、水未烧开，即遭敌

突袭，红军只好不管生熟，边行军、边充饥。 战斗激

烈时，甚至整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即便有水也取

自沟塘河渠，因而肠炎、痢疾在士兵中经常发生，商
城“难民收容所” 有 ４００ 多人因肠胃溃烂相继死

亡。此外，大别山区气候多变，夏秋温湿度较高，急
行军穿过草丛、灌木林、高山岗时，因饥饿、疲劳、缺
盐、缺水，容易发生中暑。

综上所述，战争环境和艰苦生活条件使鄂豫皖

苏区同时具备了产生疫病的三重因素：一是感染性

因素，即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如细菌、病毒、衣原

体、支原体、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医学原虫等。
二是物理性因素，包括由机械力、温度、大气压等造

成的刺切伤、火器伤、挤压伤、骨折、冻伤、中暑等。
三是化学性因素，包括体内无机有机毒物、生物毒素

等超标，以及肌体必需物质如糖、脂肪、蛋白质、水、
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缺乏或过多等。 这些因素使人

身体调节系统紊乱，产生疾病，给苏区卫生防疫工作

构成严峻挑战。

二、鄂豫皖苏区创建卫生防疫战线

面对各种各样的疫病，起义部队起初并没有很

好的条件去应对。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鄂豫皖革命起义

部队的伤病员，只能转运至黄安县七里坪郑位三父

亲所开办的郑大生祥药铺和其他私人药店中疗养，
伤病处置以中医或土法为主。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鄂豫

皖红军医院在柴闪堡王湾初建时，用猪油、羊油代替

凡士林，用南瓜瓤敷伤口，用土布煮沸消毒后作绷

带。 内外科疾病靠银针、草药治疗，等等。为防止

疟疾，战士们一到驻地，就以班排为单位，找艾蒿、野
草熏烟驱蚊。 发生疟疾时，就服用中草药柴胡，或用

大蒜、艾叶灸疗，还用辣椒、生姜、大蒜、胡椒等煮成

热辣汤，祛除风寒感冒。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中国共产党

红军第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

会，要求苏区军民建立健全卫生机关，设法解决缺医

少药问题，加强党对卫生战线的领导。在古田会议

精神指引下，鄂豫皖苏区的卫生防疫工作逐渐打开

局面。
１．发展医疗卫生队伍

鄂豫皖苏区的医疗人员起初仅有中医戴淑先、
刘典初二人。 他们以土布帘装药，行军时卷起就走，
驻扎后挂起即诊，被称作“扁担医生” 或 “游击医

生”。 加入此队伍的还有当地的周吉安、吴子南、刘
子凤等人。１９２９ 年 ８ 月，党中央通过地下组织派

来南洋医科大学一位毕业生，继而又选派从苏联回

国的胡明政、邵达夫、张克彬，调动潢川县“三友药

房”的苏井观、皖西的洪明玉和“周胡子”到鄂豫皖

苏区，充实了卫生战线技术骨干力量。此外，尚有

自国统区投诚或被红军俘虏后自愿留苏区服务的医

生。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红军取得双桥镇战役的胜利，被
俘的国民党三十四师医务人员经教育后大都留在根

据地。１９３１ 年 ９ 月，鄂豫皖苏区颁布《优待医生暂

行条例》，规定：凡在苏维埃政府注册的医生，享受

苏维埃公民权利；医生及其家眷若自国统区来，政府

维持其生活；在革命机关中服务，发给月薪，分配较

好房屋，不拿租金；愿耕种的家属，享有分配土地权；
对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医疗。１９３２ 年，在苏家埠战

役中，国统区医生施积德、王子元、刘风元等人投诚，
被任命为麻城北风咀医院院长、红十一师医院医务

主任、红十二师医院医务主任等职。

鄂豫皖苏区尤其注重培养卫生技术人员。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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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主要为列宁高等学校学生及农村略识字的青年

男女和红军战士，主要传授生理解剖、内科、外科、诊
断学、药物学、战伤救治、常见病处理等基本知识。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共举办了两期看护训练班和一期高

级医务班，通过教、学、用相结合，先后有列宁高等学

校两批青年男女学生 １２０ 多人及模范学校和“列宁

高小”青少年学生 ３０ 多人接受培训。像箭厂河后

方总医院的医务训练班，每天上 ４—５ 节课，实习经

常去病房。在皖西，麻埠中心医院组织 ５０ 多个学

生跟班学习。 皖西军委分会医院举办数期中医训练

班。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军医

院又从部队中挑选有文化的年轻战士举办两期培训

班，充实了各师、团卫生组织，在周河、卡房地区山林

中坚持给病员治病。红二十八军在天台山、老君山

地区的总医院院长林之翰也主持开办了一期卫生学

习班。

２．创建医疗卫生组织

鄂豫皖苏区医疗卫生组织日臻完善。 １９２９ 年，
红安县刘家园建立鄂豫边红军医院，医生仅有学过

西医、会做小手术的林之翰和中医戴淑先二人，护理

由 ４ 位村民充当。 １９３０ 年二三月，中共中央两次发

出指示，要求鄂豫皖边区设法建立自己的军医院。

在此情况下，鄂豫皖红军医院从刘家园迁至新县箭

厂河，扩建为鄂豫皖红军后方总医院。 总医院设有

红色医务训练班，培训高中级医务人员，并在伍家

冲、段家冲（今属麻城县）、潘家河（红安县）、熊家畈

（大悟县）、新集（新县城关镇）、大塘湾（红安县）、
浒湾（新县浒湾乡）等地附设分院。红二十八军时

期，每个分院又配有 １—２ 名中西医生和 ２—３ 名看

护，收容伤病员最多可达二三百人。

１９３１ 年，总医院在箭厂河河西设隔离病房收治

传染病员。 为防止交叉传染和方便管理，又将其划

为四个病区：一是箭厂河院部和病房楼；二是院部以

北的戴边、石岗、石洼、石湾，以及上王家大屋、下王

家大屋一带；三是河两岸的张畈、徐畈、斗笠冲、头石

河等地；四是箭厂河以南的李河、大湾、旧湾、王边、
楼子、黄泥塝、油榨湾、程湾、毛岗等村。 此外，对那

些不需治疗但又不能归队的伤残人员，苏区还设残

废教养院进行康复疗养或技能训练。

总医院之外，红四军还根据战斗形势设临时医

院和战地医务所。 如黄安之高家湾、姜家岗、华家

河、黄龙冲、七里坪，光山之八里畈、黄谷畈、大塔院、

庙咀湾、东家洛，麻城的北风咀，金寨的闵家老屋，五
星的燕五子河、塔尔河，英山的金家铺，商城的里罗

城、河店，还有六安、霍邱、霍山、罗山等地，都建有红

军医院。 可以说，作为鄂豫皖苏区建院最早、医疗技

术水平最高、组织机构也较为完善的红军后方医院，
总医院已经是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医疗中心和卫生工

作的最高领导机构，带领当地的卫生防疫事业不断

发展。

后方总医院不断发展的同时，鄂豫皖苏区前方

医院也随“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开展从无到有，
不断发展壮大。 １９３１ 年，红三十一师从刘家园医院

抽调医务人员，将师部医务所扩建为师医院，继而

团、营、连也建立相应的医疗组织。 截至 １９３２ 年秋

红四军撤离根据地以前，鄂豫皖苏区各县所有独立

师、独立团都设立有自己的医院或医务所。这些医

疗组织以刘家园为中心，在黄谷畈、箭厂河、檀树岗、
姜家岗、王家湾等村镇活动，既方便民众看病，也密

切军民团结和党群联系。此类医院还发展至豫东

南的斑竹园、丁家埠、南溪岗、汤家汇和皖西的石家

河、麻埠等地。 像固始县、五星县、霍山县、陂孝北

县、罗山县、河口县、宛西特区，以及其他 ２６ 县的红

色辖区，都设有苏区医院。

据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皖西北特委关于军事委员会的

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显示，当时红军医院在编制上

除有院长、政委、医生等 １３ 人外，还有事务、会计、交
通员、看护、运输队员、卫生队员、炊事员、挑夫、抓药

员、制药员、勤务员、理发员、马夫、裁缝、伤病疗养所

工作人员等，共 ２５０ 多人，收容伤病员在 ４５０ 人左

右。为发扬中医特长，１９３２ 年初鄂豫皖苏区又在

麻埠成立一所中医院及附属中医训练班，学制 ６ 个

月，毕业后分配到各医院工作。在不具备创办医院

的地方，则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指导设立药房，配备乡

间医生，以“前店后医”的形式组织中医积极支持红

色医疗事业。

３．筹集药品器材

面对医疗物资匮乏，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

“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的指示，形成了“取
之于敌、以战养战”的补给手段。 １９３１ 年，双桥镇战

役取胜，被俘国民党第 ３４ 师师长岳维峻的家属送来

包括阿斯匹林、喹啉在内的西药 １００ 余挑，价值近万

元。同年 １２ 月，黄安战役取胜，被俘第 ６９ 师师长

赵冠英家属送药品 ２０ 多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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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 年 ５ 月，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占领寿县正

阳关，缴获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共装 ５０ 只木

船。在韩摆渡战役中，红军缴获了敌军一个医院的

全部装备。１９３４ 年夏，红二十五军攻占罗田和太

湖县城，没收敌军仓库及城内几家大商号的布匹、医
药及日用品。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曾从鸡公山

抓获扣押三个洋顾问，逼迫蒋介石以现款、物资和药

品将其赎回。１９３７ 年，红二十八军打下新洲镇，没
收资本家粮店、布店和药店，其中药械、棉花、纱布、
脱脂棉等装满两大箱。这些战利品缓解了苏区医

疗物资补给困难的情况。
另一途径是从国统区购买医疗物资，主要由特

务队、便衣队及地下党组织完成。 １９２９ 年 ５ 月，鄂
豫皖苏区在红军医院创建不久，就通过“地下交通”
从武汉购买药材。 为建立与上海的联系，１９２９ 年

冬，派共产党员利用合（肥）浦（口）公路，在安徽肥

东设立交通中站。 中站以下，分别于正阳关、舒城

山、七里河、潜山、师姑潭、晁油坊设立分站。信阳

党组织也在城内的中山路药店、豫南大同医院（今
信阳市中心医院）等地设地下联络站。这些交通暗

线，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层层封锁，从城市购买医疗物

资运往苏区。 像 １９３０ 年，党组织派颜文斗到合肥，
与乃兄颜文龙及友人樊渊合伙开办“联一书店”，然
后以书店为掩护，购买了大批文具、药品运往苏

区。后来，“联一书店”改名“美林商店”，后又另设

“同德药房”继续为苏区服务，直到 １９３４ 年颜文斗

牺牲，该店才被迫取消。
鄂豫皖苏区还通过成立消费合作社、创办国营

经济公社或集体合作社、设交易所于赤白交界、鼓励

小商小贩从事商业活动等措施，把丝、茶、中药材等

土特产运往国统区，换取西药、食盐、布匹等日用

品。像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就在七里坪成立中西药

局，由各乡合作社收购草药，派党的交通员和商人到

武汉、信阳秘密购买西药。霍山县 １９３２ 年初成立

合作社，利用积累的两万多元创办茯苓加工厂，帮助

苏维埃政府开办“赤光药社”。苏维埃政府还对输

入根据地的医疗器械完全免税，以促进根据地医疗

条件的改善。

４．训练便衣队运送医疗物资

红四军主力西进后，鄂豫皖苏区主要通过便衣

队完成医疗物资输送。 便衣队为鄂东北道委的基层

干部群众自发成立，特点是党、政、军相融合，短小精

干，行动秘密，机动灵活，能密切配合主力武装开展

游击战。 １９３３ 年底，鄂豫皖省委委托鄂东北道委，
在罗山县卡房（今属新县）举办便衣队训练班，至
１９３６ 年秋已有 ７０ 多个便衣队活跃在鄂豫皖边区 ４０
余县。像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时留下的二

三百名伤病员，以及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

和鄂东北独立团在鄂东北地区作战中负伤和掉队的

伤病员，大都在便衣队的协助下被送到医院安置。

１９３６ 年，苏区药品奇缺，医院急需的 ４０ 多种药全由

罗陂孝便衣五队（原灵山便衣队）化装到鸡公山购

回。在战争最艰苦阶段，活跃在天台山、老君山、宣
化店、黄陂站一带的便衣队，将伤病员从老苏区转移

到新苏区隐蔽，减少了红军伤亡。

便衣队还协助医务人员利用大别山高地的隐蔽

性建立“山林医院”，如商城县金刚台铁瓦寺一带的

蝙蝠洞、穿山洞、水帘洞，由红二十八军伤员蒋指导

员负责伤病员医治。再如皖西有两支便衣队，一支

于 １９３６ 年建立 １ 间大棚、１０ 多间小棚，由 ２ 名医生

组成山林医院；另一支搭建 ２０ 多个棚子，可收容伤

员 ８０ 多人。 这些山林医院在便衣队配合下活跃于

岳西县的大岗岭，英山、霍山交界的鹞落坪，以及蕲

春县的金家沟、仙人冲、白羊沟等地，在伤残收治和

医疗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鄂豫皖苏区卫生防疫的基本措施

鄂豫皖苏区对疫病采取积极预防措施。 像中

暑，条件稍好时备有急救水、仁丹、灵宝丹等。 一旦

药品缺乏，则令士兵出发前喝足开水，行军途中适时

休息。 倘穿越丛林或爬高坡，则传令解领扣、松衣

带。 为预防脚打泡，出发前要求检查鞋底是否平稳，
鞋带松紧是否适宜。 到驻地后，先以热水烫脚，再揉

搓按摩小腿和足部，松弛肌肉，畅通血流。 新战士初

次上路，脚起泡时就穿破包扎立即处理。 红四军在

长征之前还每年接种一次牛痘，后因敌人清乡、扫
荡，这样的接种才被迫中断。

鄂豫皖苏区非常注意居处环境清洁和公共卫生

安全。 红军每到新驻地就疏通沟渠、清除污水，地面

５０ 米以内保持平整干净。 还挖土厕所，周围用树

枝、篱笆围起，走时埋掉。 居室内要求经常通风，天
天打扫，定期搞大扫除。 个人方面，要求士兵每到驻

地完成“洗脚” “打草鞋” “睡觉”三大任务，夏季有

条件时每天烧热水洗澡擦身；勤理发，勤剪指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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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晒被褥。 １９３２ 年后，因“围剿”与反“围剿”战斗

激烈，士兵多顾不上洗澡，身上生“革命虫”，苏区党

委为此命令部队以班排为单位集体烫衣灭虱。为

加强自我防护，红军在转移前或新兵入伍时一般都

开设卫生课，内容涉及环境、个人、内务、行军等方面

的卫生知识。 尤其对饮食卫生，特别要求战士不喝

生水，炊事员要勤洗手、洗头、剪指甲等。 在居所围

墙或岔道口的树干、石壁上还广贴标语、漫画宣传卫

生知识，像柴山堡原中医院的院墙就写有“武装拥

护苏联、实行卫生运动”。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红军后

方总医院医务部还编写《卫生读本》，共十九课并附

录“伙夫注意事项”八条及“急救法”四条，内容主要

涉及以下三方面：
一是加强锻炼，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像锻炼身

体，其中说：“起得早，身体好；上早操，跑一跑；张呼

吸，吸新鲜的空气；失碳酸，得氧气；强身体，健肺支；
不咳嗽，免肺疾。”提倡做游戏，文中说：“游戏多，常
运动；使血液，盛流通；能增加，抵抗素；少生病，消化

强；增饭食，体健康。”宣传吸烟之害，如吸烟“轻者

妨害血行，减弱胃脏消化，刺激肺脏气管和咽头”，
重者“障碍身体发育”，致人死命。 只有戒烟，才能

防止“毒精”“尼可青”进入体内。
二是注意清洁卫生。 个人要通过洗脸、漱口、洗

牙、剪指甲、剃头发、沐浴等，预防眼疾、皮肤病和胃

肠道传染病。 比如，“耳内垢物常清洁，耳内发痒挖

不得”；不与害眼者共享手巾洗脸；衣服常净洗，不
生虱、免生疮；出汗不猛脱衣服，防感冒、伤寒；不喝

冷生水，以防“腐菌” “微虫”侵入引发赤白痢疾、风
伤咳嗽、发热作冷、疟疾等。 公共卫生方面，禁止随

地大小便和随地吐痰以免蚊蝇滋生，传播痢疾、肺
疾、疟疾等病；扫地前洒水，免得灰尘、污物入眼鼻口

引发“眼发红”“鼻喷嚏”“口呕吐”。 饮食卫生尤其

要求伙夫：米洗净，饭煮熟，菜熟后加盖；冷饭冷菜要

再煮；肉类煮熟；使用流动河水，等等。
三是疾病应对与急救。 像疟疾，其中说：“打皮

寒的前兆，先发冷，后又作烧。 此时禁吃生冷食物，
若不禁止，难以治疗。”下腿红肿发痒，要速用干净

布缠绑，如医院近，“急忙去上药，勿用指头乱抓”，
以免患“回血管疮”。 关于急救，像枪弹或刀伤流

血，速用绑带包扎；若出血不止，用皮带或裹腿布缠

紧，使血管紧闭止血。 如鼻孔出血，用干净棉絮或布

料塞鼻孔，再冷水洗头。 倘忽然卒倒并头晕、心慌、

呕吐、眼花，则速解衣带、低头，用冷水洗胸部。 该书

还就骨折、扭脱、创伤等列有急救方案。

除了卫生防病宣传，鄂豫皖苏区还开展卫生检

查评比。 红四军时期，若驻扎时间稍长，就以班、排
为单位，由连长或执勤排长带领卫生战士检查卫生，
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驻地环境卫生，包括地面是否

平整，有无垃圾、污物等。 二是内务卫生，含武器、装
备及各人用具摆放是否整齐有序，床铺是否平整划

一。 三是个人卫生，如内衣洗净与否，头发、指甲修

剪与否，头颈有否污秽。 经评比，成绩好的贴“卫

生”红纸条，不好的贴“不卫生”绿纸条，在点名时宣

布评比结果。 卫生不好且仍不改进者，对连长严厉

批评。 出发前，每个连队要进行卫生、纪律检查，不
仅打扫室内外卫生、归还门板、捆好卧草、掩埋厕所，
个人还要洗净脖颈，整好装备，穿好草鞋。 连长若发

现哪里不干净或者不符合要求，就批评班长，让其重

新整理。

四、鄂豫皖苏区卫生防疫历史经验

鄂豫皖苏区卫生防疫事业虽创始于开辟革命根

据地之时、因应战争人员伤残和疫病流行之际，但苏

区军民很快就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创造条件，克服种

种艰难险阻，在实践中打开了新局面。 总结鄂豫皖

苏区开创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最主要的有以

下三条。
一是坚持党对卫生战线的领导。 古田会议后，

鄂豫皖苏区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卫生防疫指示精神，
及时充实完善组织建设，强化党对卫生工作的政治

领导。 １９３０ 年，中共中央召开苏区代表及全国红军

代表会议，规定在连以上建立健全各级卫生组织。
至此，红军不仅后方有总医院，前方于军、师、团、营
也都建立了卫生组织。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鄂豫皖第二次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于内

务委员会设卫生局、县设卫生科、村设文化卫生委

员，旨在检查指导卫生宣传和环境清洁工作。各区

苏维埃政府还自上而下划为省、县、乡、区、村五级，
省、县苏维埃政府在军事委员会中设军医院，于内务

委员会中设社会保险局和卫生局。 其中，社会保险

局负责社会救济，卫生局除管理饮食卫生，还负责医

生登记、防疫、卫生检查、水井检查等工作。 工厂卫

生检查，由劳工委员会中的劳动检查所负责。 各区、
乡、村苏维埃政府还设有文化卫生委员，负责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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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这些在党的领导下所创建

的覆盖军民的卫生防疫组织，保证了鄂豫皖苏区卫

生防疫活动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有效开展。
二是坚持中西医相结合。 鄂豫皖苏区不仅对散

在民间的中医药人员注册登记，鼓励其坐堂应诊、开
设药店，而且还尝试使用自制中草药开发新药。
像桂皮、生姜、辣椒、元桂、桔梗等，一般用酒浸泡二

三周做成各种酊剂。 若条件允许，还把各种药材洗

净、晒干、切碎，碾成粉末，按处方比例混合制成散剂

或药丸。大别山区是天然中药库，西医西药短缺之

下，发挥中药特长或以中药为主开展中西医相结合

是医治伤病的切实途径。 像止血止疼，服鸦片酊剂。
肠胃病或泻肚，以鸦片加陀罗花、樟脑酊，或将黄芩、
蒲公英做成十滴水口服。 疟疾，口服半夏、柴胡做成

的药丸，或用大蒜配以艾叶灸疗。感冒，用柴胡、葛
根、桔梗熬汤服下。 指战员用的急救包，由纱布经桔

梗水煮透或浸泡黄酒制成。 有些疾病，还反复探索

中西医相结合疗法。如烂脚病，起初以黄碘加白糖

调敷效果不佳，后来钱信忠用盐水配制一种药，治愈

了大批伤员。 对发热和传染病，鄂豫皖苏区也探索

出小柴胡汤（治寒热）、桂枝白虎汤、人参白虎汤（治
单热）、十神汤（治偏身痛不出汗）、柴苓汤（治寒热

腹泻）、胃苓汤（治腹胀残泻）、东风散（治血痛）、大
柴胡汤（治寒热大便闭内外兼症）、白术汤 （治血

痢）、不换金正气散（治痒痛呕吐）等中成药，同时还

列举了数服药方。这些疗法对传承发展中医药文

化、探索中西医相结合的实现途径、丰富中国医学治

疗经验都有重要意义。
三是坚持人民至上。 鄂豫皖苏区各医院不但全

部承担军队中的治病治伤工作，还经常为地方群众

治病。 １９３１ 年夏秋，瘟疫蔓延至鄂豫皖苏区，有三

分之一群众染病。 为应对疫情，鄂豫皖苏区人民委

员会、内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平章、郑位三联名发出成

立卫生局及解决时疫的通知，“要求医生尽量适合

于穷人诊病的条件”，对医生在政治上、技术上进行

“特别考查”，经过考查者给予“特别优待”。 针对患

者头痛、胸胀、寒热无定时、上吐下泻等症状，组织医

生提供了中医、西医两套治疗方案，并附上药方。 苏

区还组织各级苏维埃、各革命团体、经济公社、合作

社等设法买药，方便救治患者。 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则尽可能帮助群众买药，尤其是紧急需用的中西各

药。针对群众不知讲究卫生，苏维埃政府和卫生部

门深入村庄农户进行宣传动员，纠正不卫生与不良

好的生活习惯，清除污秽垃圾，结果使时疫很快得到

了控制。

为了使群众能看得起病，鄂豫皖苏区还通过社

会改革消除阶级不平等。 在劳工保护与生活福利方

面，１９３１ 年成立有鄂豫皖区总工会，动员组织广大

工人支援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月休息四天半、
年休息四个星期和男女同工同酬等制度，改善生活

福利。 社会保险方面，１９２９ 年鄂豫皖苏区通过《鄂
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发展养老、育幼、保护废疾

等社会事业。 在《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

细则》中，规定：凡鳏寡孤独残疾及无力耕种者，由
当地农委会酌量分配土地；少共组织（共青团）、童
子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有拥军优属、替鳏寡孤独

及伤残人员组织代耕任务；若其生病，可享受免费医

疗。 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提高苏区人民整体医疗

卫生水平。
鄂豫皖苏区开创卫生防疫事业所形成的基本经

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卫生事业历史经验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中，党的领导是政治保证，中西医相

结合是现实途径，人民至上是根本宗旨。 这些经验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丰富与发展日益成熟，为
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题词：“团
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

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
题词精神指导下，会议结合革命战争时期的卫生工

作经验，形成了指导新中国卫生防疫的四项原则，即
“面向工农兵” “预防为主” “团结中西医” “卫生工

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显然，土地革命时期苏区

开创卫生防疫事业所形成的历史经验在新中国成立

后仍薪火相传，已成为指导新中国开创卫生防疫伟

大事业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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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医药卫生史简编》基本总结和反映了鄂豫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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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身份嬗变与抒情回归：论元祐诗坛的民生抒写
郭 　 明

摘　 要：北宋诗人的民生抒写，是其官员、学者、文人等多重身份意识在文学上的表达交会点。 北宋初期，欧阳修、
梅尧臣等诗人主要秉承白居易等倡导的“新乐府”的讽喻精神。 元祐诗坛上，王安石晚年以宰执视角抒写民生关

怀，达到平淡、含蓄的艺术境界；苏轼以“亲民官”与“田舍翁”的视角摹写民生，实现民生抒写与身世之感的融合；
黄庭坚进一步强化了民生抒写的布衣精神，并尝试将民生画面作为诗料，化俗为雅，营造出新的艺术效果。 以王、
苏、黄为代表的元祐诗人，克服了官员身份属性浸入民生抒写中带来的抒情割裂和浅俗倾向，使民生抒写重新回归

士人文学抒情言志的传统。
关键词：士人身份；元祐诗坛；民生抒写；抒情传统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５３－０８

　 　 宋代士大夫兼具官员、学者与文人等多重身份，
已成为宋代文史学者的共识。 王水照指出：“宋代

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

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

结构一般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①具体到

文学研究领域，这一创作主体身份的特殊性，究竟在

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其文学创作，是一个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民生抒写②是考察这一问题的

理想切入点。 这类题材与士人的淑世精神以及官僚

的现实职责直接相关，宋代士大夫的多重身份在民

生抒写上表现最为突出。 元祐诗坛即北宋中后期诗

坛是宋诗典型风格确立的时期③，本文选取当时最

重要的三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围绕其

民生抒写，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出发，对宋代士大夫的

特殊身份如何影响其文学表达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以诗代谏：欧、梅民生抒写对新乐府精神的延续

一般而言，北宋士大夫阶层，是随着范仲淹、欧
阳修等新一代士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开始被注意和

认可的。 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扬的道德

意识和理想精神，是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在文

学上，这种精神首先体现在民生抒写上。 梅尧臣、欧
阳修等人的诗作中，有很多反映民生疾苦之作。 同

时，他们也是宋诗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特色、探索不同

于唐诗发展路径的早期代表，充分体现议论精神和

淑世情怀的民生抒写是这种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梅、欧的民生抒写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所谓“庆
历士风”的体现，我们不妨称之为“庆历诗人”。

庆历诗人创作了许多民生抒写的名篇，如梅尧

臣的《田家语》 《汝坟贫女》。 这两首诗都是梅尧臣

在襄城县令任上所作。 《田家语》序曰：“庚辰诏书，
凡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以备不虞。
主司欲以媚上，急责郡吏；郡吏畏，不敢辩，遂以属县

令。 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 上下愁怨，天雨淫

淫，岂助圣上抚育之意耶？ 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
以俟采诗者云。”④诗中所写是作者亲眼所见甚至是

亲身经历之事，因此感慨深刻。 从“以俟采诗者”可
知诗人是依照儒家诗教精神的自觉来创作，“遂以

属县令”又道出诗人所处位置的尴尬。 “采诗说”反
映的是“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的诗体功能，是将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２６
作者简介：郭明，男，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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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疾苦之声采献到统治阶层。 而梅尧臣自己就是县

令，客观上是政策的施行者，官员、儒者、文人的身份

交会在一起。 作为儒者和文人，他对虐政强烈反对，
直截了当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并希望引起统治者的

重视；作为官员，他又不得不执行这一政策。 这种直

接的角色冲突，大大提升了全诗的感染力。
这类表达愧疚之情的诗句，在欧阳修诗中也有

很多。 如《送昙颖归庐山》云：“西北苦兵战，江南仍

旱枯。 新秦又攻寇，京陕募兵夫。 圣君念苍生，贤相

思良谟。 嗟我无一说，朝绅拖舒舒。”⑤ 《食糟民》
云：“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⑥庆历士人空前强

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效能感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食糟民》“尔虽不我责”表明食糟之民也不认为诗

人应为此负责，但诗人仍为此苦苦自责。 这一方面

来自庆历士人先忧后乐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表现

出北宋中前期士人对政治责任边界感的独特认知：
他们认为自己对世间所有民生问题负有责任。

作为文坛宗主，欧阳修不仅自己在作品中表达

民生关切，也大力号召其他人参与其中。 如《送朱

职方 提 举 运 盐 》 曰： “ 岂 知 戴 白 民， 食 淡 有 致

死。 ……忽然从辟书，感激赴知己。 闵然哀远人，吐
策献天子。 ……子行其勉旃，吾党方倾耳。”⑦由此

可见，当时诗人们对此类题材的自觉意识，他们注重

诗歌的社会效果，希望能够干预现实。
这种对时事和民生的强烈关注和自觉书写，与

白居易等人倡导的“新乐府”精神一脉相承。 不同

的是，欧阳修、梅尧臣写作时官员身份体现更为明

显，他们更多从朝廷时政举措的角度关注民生，如点

兵、盐政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反映现实

的广度，但同时也展现出前代诗人难以观察到的画

面。 如欧阳修出使契丹时所作《边户》一诗，描写边

境地区百姓的生活遭际：在澶渊之盟前，“儿童习鞍

马，妇女能弯弧。 胡尘朝夕起，虏迹蔑如无。 邂逅辄

相射，杀伤两常俱”；澶渊之盟后，则“虽云免战斗，
两地供赋租。 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 身居界河

上，不敢界河渔”⑧。 这既是诗人在表达爱国忧民的

感情，也是使者在履行观察边境情势的职责，写作态

度和视角自然与前人不同。 当然，欧集中此类作品

并不多，绝大多数仍是传统的以诗代谏，发挥的是通

下情于上的言官角色。
官员身份在诗歌中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诗人

不仅批判官吏，也训诫百姓。 如欧阳修《答杨辟喜

雨长句》 云： “今者吏愚不善政， 民亦游惰离于

农。 ……赖天闵民不责吏，甘泽流布何其浓。 农当

勉励吏当愧，敢不酌酒浇神龙。”⑨这清楚地体现出

宋代士大夫多重身份对民生抒写的影响，在唐人诗

中则很难见到此类表述。
可以说，欧阳修是庆历诗人中最能有意识地描

写民生的一位，但后人对他此类作品的重视程度似

不及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 究其原因，欧
阳修过于注重诗歌的政治意义，表达也时有浅白之

病；诗中俯拾即是的感愧自责之情固然是真诚的，但
对于诗歌而言也是一种陈套。 这些特点均明显地从

白居易等前代诗人处继承而来，在宋人探索诗歌独

特发展方向的时期，欧阳修此类作品并未做出明显

的贡献。 梅尧臣的成功之作则能以平淡出之，表现

出新的特质。⑩欧阳修的个别作品，也能以平淡自然

的语气道出典型、深刻的民生问题，但数量较少，尚
不成气候。

二、宰执气象：王安石诗中民生抒写的新变

后人对以“元祐”为标志的北宋后期诗坛，常有

这样的印象：这个时代的诗人开始转向内心，侧重书

写文人的书斋生活；由于政治气氛的严厉，他们对于

民生疾苦的关注也变少了。 这固然言之有据，但也

应注意到，我们过去是从“新乐府”那种直接书写民

生，批判、讽刺统治者的诗歌样式作为典范来考虑这

个问题，认为只有直接揭露、大胆批判的作品，才算

是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这种认识模式在分析庆历

诗人的民生抒写时或许适用，但用来分析元祐诗坛

就暴露出问题了。 宋代士人对民生的关注是多样化

的，民生话题并未在元祐诗坛上消失，它开始以一种

新的方式呈现。 这既是士风演进的自然表现，也是

宋代诗人对诗歌艺术特色的有意追求。 只有拓宽对

民生抒写的考察范围，才不至忽略元祐诗人在这一

领域的探索。
首先引人关注的是王安石诗歌中的民生抒

写。 王安石此类作品中除了《河北民》这一名篇

外，其他作品可称者少。 正如莫砺锋《论王荆公体》
一文所论：“王安石早期诗作中有许多直截浅率之

作，特别是那些反映社会、时政或表达政见的诗，如
《收盐》《省兵》 《发廪》 《兼并》等诗，虽然自有其认

识价值或思想价值，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来，大多率直

浅露，枯燥乏味。”这也是欧阳修等人同类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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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病。
王安石民生抒写的新变在于，很多作品并不批

判现实，而是描绘理想社会的图景，在正面歌颂中表

现对民生的关注。 特别是王安石罢相后退隐钟山时

期所作的《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与《歌元丰五

首》堪称其中的代表。 《元丰行示德逢》曰：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

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

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

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

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
壤至老歌元丰。
这种盛赞太平景象的作品，在欧阳修等前辈诗

人集中难以见到。 在后辈看来，此诗似乎也难免谀

辞之讥。 如晁说之《论神庙配享劄子》云：“安石在

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自言曰：许大事，安石略不

得与闻。 安石渐有畏惧上意，则作前后《元丰行》以
谄谀求保全也。”联系诗人的政治处境以及诗中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之语，或许其

间不无自保之意，但斥为谄谀有些过分。 这些作品

是对新法成就的歌颂和肯定，作为将毕生心力倾注

于变法的宰相，诗人笔下自然有真实的感触。 如李

德身就认为这类作品“乃对保守派攻击熙宁新法的

有力回击”。 这些诗作中没有了荆公早年锋芒毕

露的议论，只以充满欢欣的笔触描摹百姓安居乐业

的景象，颇似杜甫《忆昔》对开元盛世的追念。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河北民》也以唐朝的

盛世景象收束全篇：“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

兵戎。”钱钟书指出：“王安石对贞观和开元时代

非常向往。 ……可是熙宁元年宋神宗赵顼第一次召

他‘越次入对’，问他说：‘唐太宗何如？’他回答得很

干脆：‘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唐太宗为哉！’王夫之

《宋论》卷六说他‘入对’的话是‘大言’唬人，这些

诗也许可以证实那个论断。”其实王安石对贞观、
开元之世的向往，与唐太宗不足法的意见并不矛盾。
因为在他看来，盛唐治世虽然值得向往，但不是不可

企及和超越的，而《元丰行示德逢》以“击壤至老歌

元丰”作结也与“陛下当法尧舜”的观点一致。 可见

诗人虽然不直接议论，但不妨碍思想和观点的表达，
艺术上更为含蓄，而且将诗人自身情志融入其中，更
符合士人文学抒情言志的传统。 与早期作品《次韵

和中甫兄春日有感》中的“淮蝗蔽天农久饿，越卒围

城盗少逸。 ……盲风生物尚有益，壮士忧民岂无

术”相比，王安石的胸襟抱负前后一贯，但在表现

方式上有着直白浅露与含蓄敛藏的区别。
王安石的民生抒写，也反映了北宋中后期士人

身份与心态的变化。 论者常强调宋代士大夫在政治

和文学舞台上俱是主角的盛况，但严格来说，北宋多

数文学家并不处于政治活动的决策层，对朝政的干

预能力也是有限的。 宫崎市定曾指出北宋士人既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僚士大夫，但同时也是天子的门

生和“家仆”。 此说是否允当是另一问题，但确实

点出了北宋士大夫身份的复杂性。 庆历诗人对民生

的关注，更多是尽儒士和言官的职责。 王安石的特

殊之处在于，他既是文学领域的大家，也曾是政坛上

的核心人物。 与前代诗人儒生气和言官气不同，王
安石的民生抒写中始终有一种宰执气象。 其诗描写

民生疾苦不仅寄希望于通情于上，而且充满对整顿

乾坤的跃跃欲试，只是就诗歌来说有时不免锋芒毕

露，但晚年的前后《元丰行》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

缺点。

三、亲民官与田舍翁：苏轼民生抒写中的崭新视角

元祐诗坛上另一位大家苏轼也长于民生抒写，
后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嬉笑怒骂的作品，如《吴中田

妇叹》《画鱼歌》等。 这些诗多为批评新法而作，苏
轼也因此落得“好骂”之评。 但如果我们将关注

的视野放宽，则会发现苏轼的民生抒写贯穿其一生，
内容也不限于讽刺。 苏轼讽刺新法的诗作，很大程

度上是在党争中上下相激而成，有很大的偶然性。
如果只关注这一方面，可能会忽视苏轼民生抒写的

意义，难以发现其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与王安石以宰执视角关注、抒写民生不同，苏诗

的民生抒写主要是以郡守士大夫视角完成的。 民生

关怀作为“亲民官”的现实职责而出现，与诗人自

己的日常生活融合起来。 苏诗的民生抒写因此有了

庆历士人诗中少见的从容，显得真挚而自然。 庆历

士人极端的责任感使得他们常常陷入孟子所谓“禹
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的焦灼感之中，在诗

歌中的表达也缺乏节制。 这种情况在元祐诗坛逐渐

消失。
苏轼自任职凤翔起便在祈雨等公事描写中表现

民生关怀。 如《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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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诗云：“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 王事谁敢

愬，民劳吏宜羞。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 千夫挽

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 对之

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诗中对民生的忧虑与作为官

吏的惭愧，与个人的行役之感结合，显得格外真实自

然。 诗中随后写道：“近日秋雨足，公余试新笋。 劬

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锼。 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
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这样的欣慰和从容表

面上似乎平淡无奇，但其出现却是以地方官员对现

实职责的边界感为前提的。 诗人既同情民众，也感

叹自己的辛劳，进而为公事顺利完成而感到轻松愉

悦。 这样就将个人的生活体验融入其中，并向亲人

平淡自然地娓娓道来，与前人言及民生时剑拔弩张

的厉声呼喊形成很大反差。 苏轼担任地方长官之

后，留下更多这样的作品，如《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

寄二首》其二：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

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

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

土走章台。

此诗熙宁八年（１０７５）作于密州，从地方长官的

视角落笔，将民生关怀与为郡经历融合为一，诗中流

露出的牢骚语气非但不妨碍诗人的“仁人仁政”，
反而表现出作者写作时从容坦荡的状态。 民生疾苦

不再是必须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地谈论的话题，这样

才形成诗人个人情志和生命体验融入民生抒写的空

间。 又如《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
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方将

怨无襦，忽复歌缁衣。 堂堂孔北海，直气凛群

儿。 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 何以累君子，十
万贫与羸。 滔滔满四方，我行竟安之。 何时剑

关路，春山闻子规。

此诗作于熙宁九年（１０７６），是苏轼即将离任密州知

州时，写给前来接任的孔周翰的作品。 “永愧此邦

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写对治

下百姓的愧疚，尚是前人所能道。 而“何以累君子，
十万贫与羸”纯是作为地方长官的视角，王文诰所

云切中肯綮：“‘君子’二字下得扼要，不但能添宗翰

身份，且通首神韵，皆自此句领起也。”此诗正是因

两位郡守士大夫间的殷殷嘱托而增添了厚重感，而
且仅以两句点到即止，随后便转入故园之思的感叹。

该诗熔悯农忧时之思与个人身世之感于一炉，含蓄

隽永，已是前辈诗人笔下所无的新境。 王文诰评曰：
“仁爱恻怛之意，自然流露于齿颊，讽之而意味无

穷。 此非他集之所有也。”可谓得之。
苏诗的民生抒写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身份或视

角，即“田舍翁”。 在贬谪黄州、海南时期，苏诗中有

大量涉及农耕生活的描写。 苏轼本人也乐于强调这

一身份，如“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等。 这种有

意识的身份塑造也对其民生抒写产生了影响，如
《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

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乐之。 既谢事，居眉之青神

瑞草桥，放怀自得。 有书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

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

华》诗云：
　 　 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 吏民

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妻啼儿号刺史

怒，时有野人来挽须。

这里虽然赞扬的是王庆源善待百姓，但也反映了苏

轼的思想。 这种不恃官长威势，遇吏民如家人，甚至

自称识字耕田夫的态度，正如纪昀所评“数语写出

循吏”。 苏诗民生抒写中往往饱含着一种郡守士

大夫的循吏精神，将民胞物与的儒家精神落实在现

实职守中，在前辈诗人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层。 当

然，这只是苏诗民生抒写的一个方面，苏轼确有“好
骂”之作，艺术上也不无直白浅露之病。 赖山阳说

“世服苏之广长舌，不知其收舌不尽展者更好”，
也适用于苏诗的民生抒写。

四、布衣精神：黄庭坚在民生抒写上的深化

王、苏为宋诗中的民生抒写提供了新变，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探索的是黄庭坚。 在黄庭坚早期作品

中，有不少直接反映民生疾苦，如《和谢公定征南

谣》《戏和答禽语》《虎号南山》等。 这是学界关注较

多的部分，但“这一类作品在黄诗中占的比重较小，
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远不能与杜甫、白居

易等相比，但与同时的其他诗人如苏轼、王安石相

比，黄庭坚在这方面并无愧色”。 黄庭坚诗民生抒

写的特点是整首诗都是以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

为主题，当我们将黄庭坚诗中所有形式的民生关切

和对民生画面的描绘纳入观察范围时，就会发现黄

庭坚沿着苏轼开启的方向进行了更多探索，形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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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色的艺术效果。
首先，作为不热衷于仕进的低层官员，黄庭坚笔

下官员职责的边界感更为清晰。 我们将黄庭坚“痴
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与欧阳修“尔虽不

我责，我责何由逃”的诗句对比，可以发现前者这种

士人自处之道、心理状态与后者的差别显而易见。
庆历士人高扬的政治热情经过政治风云变幻而渐趋

沉潜、务实，居其位固须谋其政，不居其位只要坚持

士大夫的基本操守即可，不必将世间所有责任都一

股脑儿地揽到自己身上。 黄庭坚提出“士生于世，
可以百为，唯不可俗”，而“不俗”的标准便是“视其

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 黄庭坚的

这种立身处世的原则，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轼影响，甚
至被视为“苏门”的共同特点。 如朱熹就说：“至如

坡公著述，当时使得尽其所学，则事亦未可知。 从其

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朱熹对黄庭坚个

人也有类似的评价：“黄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

严重。”但是在民生抒写上，这种不必整日正襟危

坐的作风使得他们有了难得的从容。 苏轼在这方面

引起端绪，黄庭坚则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如《次韵舍弟喜雨》云：

　 　 时雨真成大有年，斯民沟壑救将然。 麦根

肥润桑叶大，春垅未鉏蚕未眠。 奔走风雨连晓

色，起寻佳句写由拳。 李成六幅骤雨笔，挂在东

南楼阁前。

此诗题下注曰“元丰六年太和作”，与黄庭坚另一首

著名的民生诗《戏和答禽语》是同一年的作品。 从

《戏和答禽语》中“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妇饷姑翁哺

儿”之句，可以推测两诗是同时所作。 后者因“著新

替旧亦不恶，去年租重无袴著”这样直接而有力的

批判而备受关注，相比之下《次韵舍弟喜雨》则被忽

视。 《次韵舍弟喜雨》以诗人所擅长的近体写对民

生的关注，实较《戏和答禽语》更见功力。 首联道出

时雨忽至的喜悦，颔联景语如画，“春垅未鉏”却料

想“麦根肥润”，“蚕未眠”乃是因“桑叶大”，章法错

落有致。 颈联接出诗人“起寻佳句”的雅兴，尾联以

李成骤雨图以假喻真，尤出人意料。 全诗章法谨严

而不失灵动，体现出山谷本色。 “李成六幅骤雨笔”
让人联想到“欲写李成骤雨，惜无六幅鹅溪”（《题郑

防画夹五首》），将作为地方官的喜雨之情与文士个

人的雅趣融合为一。 由同一年所作的《戏和答禽

语》不难看出，黄庭坚深知虽有及时雨但百姓仍处

在“去年租重无袴著”的苦难之中，但他并不像前辈

诗人们那样陷入无休止的自责。 其中原因，黄庭坚

已在前一年所作的《寄李次翁》中道出：“颇似元鲁

山，用心抚疲弱。 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这种

恪尽职责、坚持操守而不拘小节的处世态度与苏轼

一脉相承，使他们在书写民生时有一种难得的从容

心态，只有以这样的心态写作，民生抒写才能如其他

题材一样得到雅化和诗意提升。
其次，受苏轼影响，黄庭坚在民生抒写时体现了

一种布衣精神和平民视角。 苏轼在贬谪期间，开始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写农耕生活，在以官僚士大夫为

创作主题的北宋诗坛，这是比较特殊的。 但这种特

殊很大程度上是向文学传统中的“布衣精神”回归，
有益于宋诗的发展。 北宋士人的为官与在野之间有

着森严的壁垒，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早年也有贫苦求

学的经历，但他们在及第入仕之后迅速完成了身份

意识的转化。 这种身份转变对诗人心态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王安石《感事》诗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心态的

变化：“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 ……昔之心所

哀，今也执其咎。 ……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这种北宋文坛的“共性”，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中

看，反倒成了宋诗的“个性”。 北宋中后期政治氛围

的变化，使得很多优秀士人被迫从政治意义上的精

英阶层中沉淀出来，苏轼以通达的处世态度适应这

种苦难，逐渐以在野的视角观察生活。 黄庭坚受到

苏轼这方面的影响，并有新的发展。
黄庭坚家境贫寒，不得不“以官为业”，诗作中

常以“吏”甚至平民自居，有近乎平民的视角。 如

《还家呈伯氏》中写道：“私田苦薄王税多，诸弟号寒

诸妹瘦。”这在北宋士大夫的民生抒写中是很少见

的。 诗作于熙宁四年（１０７１），黄庭坚任汝州叶县

尉，虽然官秩较卑，但毕竟已非“在野”之身。 身份

意识固然与现实处境有关，但根本上还是心理的自

我认知，如杜甫自称“杜陵布衣”一样，黄庭坚入仕

后仍以寒士自处。 又如《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云：
“小吏忽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既作闵雨

诗是夕遂澍雨夜中喜不能寐起作喜雨》云：“黄卷腐

儒何所用，惟将歌咏报升平。”这种身份意识客观

上构成对北宋官员士大夫文学的反拨，使得黄庭坚

的很多民生抒写有了近乎杜甫同类作品的布衣视角

和温厚亲切的感人力量。 这既是客观处境的影响，
也是有意的追摹，正如《过洞庭青草湖》中所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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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
最后，黄庭坚民生抒写最独特的新变，是将民生

画面作为诗料，点缀在不以悯农为主题的诗作中，起
到一种陌生化的作用，成为其追求生新警拔艺术风

格的重要手段。
涉及民生抒写的诗，一般来说整首诗都以悯农

为主题。 因为民生问题涉及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基本

追求和最高理想，天然地具有严肃性，不能率尔涉

笔。 元祐诗坛上，苏轼在民生抒写中融入更多个人

身世之感的内容，能以相对轻松从容的语气书写民

生。 黄庭坚则更进一步，将民生抒写作为诗料加以

利用，取得独特的艺术效果。 如《次韵张秘校喜雪

三首》其二：“巷深朋友稀来往，日晏儿童不扫除。
雪里正当梅腊尽，民饥可待麦秋无。 寒生短棹谁乘

兴，光入疏棂我读书。 官冷无人供美酒，何时却得步

兵厨。”其中颔联“民饥可待麦秋无”即非关全诗

主旨。 又如《次韵任道雪中同游东皋之作》云：“四
方民嗷嗷，我奔走独劳。 停舟近北渚，扶杖步东皋。
霜落瘦石骨，水涨腐溪毛。 更有山阴兴，能无秦复

陶。”该诗是纪游之作，“四方民嗷嗷”并非主旨。
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武昌松风阁》：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 我来

名之意适然。 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

天。 风鸣娲皇五十弦，洗耳不须菩萨泉。 嘉二

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 夜雨鸣廊到晓

悬，相看不归卧僧毡。 泉枯石燥复潺湲，山川光

辉为我妍。 野僧早饥不能饘，晓见寒溪有炊烟。
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 钓台惊涛

可昼眠，怡亭看篆蛟龙缠。 安得此身脱拘挛，舟
载诸友长周旋。

其中“泉枯石燥复潺湲，山川光辉为我妍。 野僧旱

饥不能饘，晓见寒溪有炊烟”颇值得注意。 “野僧旱

饥不能饘”的“旱饥”，是承前句“泉枯石燥”的眼前

实景而来，后句又因“不能饘”而将视线移到寒溪炊

烟，意脉连贯自然。 但总体上“泉枯石燥复潺湲，山
川光辉为我妍”两句是对“夜雨鸣廊到晓悬”的展

开，“野僧旱饥不能饘，晓见寒溪有炊烟”两句又是

从“相看不归卧僧毡”而来。 这四句作为相对独立

的小单元嵌入全诗，整体上只是对前面两句的补充

和延展，但却是断不可无的妙笔。 这四句诗的局部

逻辑仍是传统民生抒写中的“喜雨”范式，但放在全

诗中却与士大夫的淑世情怀没有直接关系，这就使

得意脉产生表面上的断裂。 潘伯鹰评价这四句时

说，“这如实的描写，使我们今日如见八百年前社会

实景的一角”，正道出这四句的新奇与突兀。 这种

意脉似断实续的写法，正是黄庭坚所长，也给全诗带

来生新奇特的效果。 宋诗发展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

点是，将本不是诗的内容引入诗中，并将其雅化成为

具有诗性的内容，黄庭坚对民生抒写的拓展也可视

为一个典型的例证。

五、复归抒情传统：元祐诗坛民生抒写的文学史意义

以上考察了“元祐三大家”诗作中的民生抒写，
尤其是他们对庆历诗人的继承与发展。 这里有必要

对元祐诗坛民生抒写的文学史意义略作申说。
古典诗歌传统中的民生抒写，可以追溯到《诗

经》，如《七月》《伐檀》就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汉
乐府中也不乏《病妇行》 《十五从军行》等名作。 这

些作品充分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

点，以民众的视角进行描述。 这一趋势到建安文学

发生转变，从这时起以士人视角书写民生逐渐成为

主流。 王粲《七哀诗》即是显例，诗中“路有饥妇人，
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

死处，何能两相完’”数句直叙其事，尚与《病妇行》
相类。 然诗篇起首之句“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事荆蛮”，结尾之句“南登霸陵岸，
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则纯然是

文士的视角与口吻。 士人作为观察者和叙述者出

现，在叙事的同时描写自身的内心感受，与汉乐府截

然异趣。 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特征是抒情性，但建

安以前的民生抒写总体上偏重叙事，在注重抒发士

大夫情志的士人文学传统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
建安诗人身处乱世，情感体验与民众颇有相通之处，
诗人自身情感的抒发与民生抒写结合起来。 但这种

士大夫化的民生抒写在两晋南北朝进入低谷，不仅

文士较少涉笔，而且乐府民歌也多写爱情题材，虽然

北朝乐府民歌中仍有所涉及，但已不再是诗人关注

的主要题材。
建安时代民生抒写的传统，到杜甫那里才得到

有效的继承和发展，并最终达到顶峰。 以乐府诗为

例，侧重叙事的乐府诗本是民生抒写的主要体裁，长
处在于选择典型的民生画面，进行生动细致的叙事。
杜甫在继承乐府诗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在
其新题乐府中，“诗人不再是一个居高临下对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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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表示怜悯的旁观者，而是苦难民众的一份子，他
把自身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及国家的灾难

有机结合起来，展现出一幅内容真实、形象生动的时

代画卷”。 杜甫继承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

神，以注重言志抒情的士人文学传统，对关注现实、
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做了全新的阐释，这与建安诗

人民生抒写的精神一脉相承。
进入中唐，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

十首等作品标志着民生抒写的又一次转折。 白居易

的民生诗继承了乐府诗重写实的传统，其中虽然也

不乏士大夫的责任意识，但很大程度上又将民生抒

写剥离出士人文学的抒情传统。 正如白居易本人所

说，新乐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

文而作也”，文学性被放在次要位置。 这种观念表

现在诗歌内容上，即满足于（或刻意追求）对民生疾

苦作现象层面的叙述，不描写诗人的内心感受。 不

只是《新乐府》《秦中吟》如此，在白居易其他涉及民

生抒写的诗作中，也基本上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写作，
缺乏诗人自身生命体验的参与，少数抒发个人情志

之处，也往往如《观刈麦》那样以“念我何功德，曾不

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的诗句表达愧

怍之意。 从诗歌艺术看，这种抒情之笔是失败的，因
为诗人的情感与诗歌主体中民众的情感处于割裂状

态，难以形成有机的整体。 可以说，白居易的民生

诗，与从建安诗人到杜甫的民生抒写传统发生了断

裂。 这是士人身份属性变化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反

映，“官员”这一层身份属性开始浸入诗歌创作中。
诚然，自两汉以来文人几乎都可以归到“士”的

范畴，而“士”始终或多或少包含着“官员”的身份属

性。 但在古典诗歌传统中，“官员”这一重身份往往

暗示着庸俗琐屑的政务、构心斗角的政争，因此蒙上

“俗”的色彩。 魏晋名士的不屑俗务，陶渊明的毅然

归隐，王维的居于仕隐之间，白居易的“中隐”之道，
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以官员身份为俗的观念。 在白居

易之前，诗人较少直接以官员的身份创作，而是将诗

歌作为对为官生涯的反思和调剂。 兼具官员、学者、
文人综合身份属性的士大夫，以北宋时期最为典型，
但在中唐士大夫身上已有所显现。 白居易民生诗与

传统的断裂，背后隐含着诗人如何引入并适应自身

的“综合型”身份、探索适合这种身份的诗歌创作方

式的问题。 显然，白居易的民生抒写尚未找到圆满

的解决方法。

进入晚唐，民生诗中的抒情割裂似乎有所缓解，
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讽刺现实的佳作，但这并不意味

着诗人们找到了在士人文学传统中容纳“官员”身

份的方法。 随着士风的低迷与士人现实处境的困

顿，诗歌创作又回到“官员”身份缺失的状态。 这种

趋势一直延续到宋初，如杨亿、寇准等在诗歌中都表

现出与其政治性格截然不同的一面。 在民生抒写领

域，直到梅尧臣、欧阳修，总体上仍是沿着白居易的

路线发展的。
元祐诗人的民生抒写不局限于描写民生画面，

更融入了诗人自身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 这当然

是对杜甫民生抒写传统的复归，但是正如所有具备

积极意义的“复古”趋势一样，其背后又有革新的实

质。 杜甫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能够日益接近布衣的

身份，但元祐时代的诗人们一直在权力体系中有明

确的位置。 他们本质上属于科举士大夫阶层，越是

身遭贬谪、生活困顿，权力体系对他们的控制越明

显，他们身处官场的身份特征也更显著。 元祐诗人

将官员身份落实到现实职守，使得为官经历回归到

其应有的地位———士人生命体验中寻常的一部分，
从而克服了官员身份属性浸入诗歌创作中带来的抒

情割裂和浅俗倾向。 经过这样的转变，元祐诗人既

实现了官员生活的“雅化”，又消解了庆历诗人的焦

灼窘迫，使民生抒写成为可以从容采撷的诗料，为诗

人抒情言志服务，使民生抒写重新回到士人文学的

抒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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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乡土小说民俗书写的历史文化意蕴

刘 　 幸　 　 　 黄 　 涛

摘　 要：民俗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存在，这种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统

与现代的重要媒介。 在乡土小说中，民俗书写为作家进行地域化、个性化写作提供了坚实支撑。 乡土小说中的民

俗书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不仅呈现出特定地域的人文风貌，更从历史文化层面对民众生活予以观照，以独

特真切的民俗画面深刻展示出乡村社会的历史嬗变与时代动向。
关键词：乡土小说；民俗书写；历史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６１－０５

　 　 作为较长历史时期内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延续，
民俗既是族群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存在。 这种

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连接历史与

现实的纽带。 作品中的民俗书写是物质生活与文化

意识、感性呈现与理性认知、鲜活现实与厚重历史的

统一，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能够充分展现一个地

域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当地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文化

心理。 中国乡土小说作为与地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

文学流派，特别注重对乡村风俗的书写。 乡土作家

大多出身农村，在乡村成长，对乡土生活和乡村风俗

有深切感知和牢固记忆。 进入城市后，对乡村的深

厚感情使作家们在审视现代文明过程中，时时回望

故土，通过民俗书写勾勒乡村场景，寻找民族国家的

振兴之路与文化根脉。 其作品浓重的地域色彩和对

传统文化的眷恋情感或批判态度，既是乡土小说保

持自身美学风格和文化品位的重要体现，也是乡土

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本质性特征。 从总体

看，乡土小说通过对乡村风俗的追忆与构拟，从社会

生活的纵深面切入民族文化本体，揭示中国传统文

化的演变轨迹和当代传承，展现人们在不同历史情

境中的复杂文化心理，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文化蕴涵。

一、透过历史文化观照现实生活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土作家秉持“为人生”
的文学主张，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以乡村现实社会

的民俗书写为依托，探察历史文化根脉，在历史与现

实之间架起互通的桥梁。 鲁迅的小说大多借助对民

俗文化特别是民间陋俗的关注与描写，展现地方风

貌，暴露社会病根，剖析民族心理，向封建专制主义

宣战。 譬如《祝福》描写的新年祭祖、除夕前祝福、
寡妇捐门槛、抢亲等习俗，《药》展现的人血馒头治

痨病的陋俗，《风波》描写的蓄辫旧俗，还有乌篷船、
土谷祠、咸亨酒店、孔乙己身穿的长衫等物品形象，
无不充满着浓郁的浙东水乡气息。 鲁迅小说以民俗

为支点连接历史与现实，不仅丰满地展示了当时的

社会面貌，更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中国延续两千多年

的封建历史文化对现实生活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影

响，这种书写方式影响了后世不少乡土作家的创作。
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描写了菊英母亲与亲家合

力为死去的子女举办冥婚的过程，从一幅幅充满地

域色彩的风俗画中揭示了古老的中国农耕文明追赶

现代文明的蹒跚步伐。 许杰的《赌徒吉顺》深刻地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０
作者简介：刘幸，女，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黄涛，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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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农村妇女受典妻习俗束缚的苦难人生。 车素英

的《冥婚》、台静农的《蚯蚓们》、许地山的《春桃》等
作品，都通过民俗描写揭露封建社会的落后面貌。
借助民俗书写加深作品历史文化意蕴，在 ２０ 世纪二

三十年代已经成为乡土作家们创作的重要途径。
此后一段时期，作家书写民俗时往往只关注它

渲染地方色彩、增加生活气息的功能，没有从深层次

挖掘地域民俗中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意蕴，忽视了

民俗在历史与现实间的媒介作用。 例如，师陀《里
门拾记》中所展现的中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只
是作为地方生活背景。 李准《冬天的故事》里随处

可见带有浓郁中原气息的乡村风俗描写，为读者呈

现了豫西农家的日常生活风貌。 从整体上看，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前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书写往往只注重

从生活表象展现特定时期的乡村面貌，民俗成为地

域或时代生活的外在标记，不能凸显历史性内涵。
新时期以后，伴随文学制度与社会规范的调整

与重建，作家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觉醒，对区域民

俗的历史文化意蕴的挖掘更为深入。 他们以乡村民

俗为依托铺设情节、塑造人物，用民俗的丝线串联起

民族历史、生存现实和个体命运，从历史文化深层反

观当下社会与现实人生，表现出借民俗书写表现乡

村风貌、洞悉历史文化的创作倾向。 正如阿莱达·
阿斯曼所论：“‘被回忆的过去’并不等同于我们称

之为历史的、关于过去的冷冰冰的知识。 被回忆的

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
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①

乡土作家通过描写乡村的陈风旧习营造深厚的

历史文化意蕴，生动展现民俗历史性与现实性兼具

的文化特征。 韩少功的《爸爸爸》通过描写占卜、放
蛊、打冤家分吃枪头肉的民俗仪式揭示鸡头寨民众

狂躁、麻木的生存状态，表达对国民劣根性的寓言式

批判。 乔典运的《刘王村》以风俗文化为切入点，深
刻挖掘农民思想深处的病态心理。 阎连科的《平平

淡淡》通过描写乡村婚姻的陋习，揭露了农民追逐

利益过程中对人性的异化、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抛

弃和忽略。 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 《沙灶遗

风》描写葛川江沿岸的风土人情，揭示现代文明给

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与困扰。 贾平凹的“商州

系列”更是将商州的地理风情融入对人性、人情的

刻画，民俗被赋予历史与时代内涵，成为展现乡土生

活、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变革的重要元素。 阎连科的

“耙耧系列”，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李佩甫的

“平原三部曲”、《李氏家族》，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等作品都通过对地域民俗的自觉书写，表达对历史

文化与现实生活、家族变迁与个人命运的思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安忆的《天仙配》通过对

农村传统的配阴亲习俗的描写，揭示了传统与现代、
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对生命价值的拷问。 以村长为首的夏家窑村民为了

抚慰失去儿子的孙惠夫妇，特意找来几十年前在解

放战争期间牺牲的女兵的尸骨，想为死者举行隆重

的合坟和结阴亲仪式。 但这一想法遭到女兵原本的

未婚夫、现已是退休干部的老樊的强烈反对。 村民

们坚持用结阴亲的乡村传统丧葬方式安顿女兵的尸

骨，这是他们抚慰失去孩子的父母的朴实举动；老樊

却要将女兵的遗骨送进烈士陵园安葬，为的是铭记

历史，教育下一代。 在传统的风俗观念与当下的社

会风潮之间，如何处理女兵尸骨难以抉择。 小说中

因“女兵配冥婚”事件所产生的冲突与争执，实际上

是两种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李佩甫的《连环套》通过对中原农村换亲陋俗

的描写，揭示了女性成为传统宗族伦理制度牺牲品

的悲惨命运。 为了延续家庭的香火和血脉，朵的爷

奶以十亩好地和一间瓦房为代价给呆儿买下一房媳

妇。 不久，呆儿与妻子生下儿女，儿子与父亲一样，
也是个呆儿，女儿朵却聪慧美丽。 如同命运轮回一

般，为了家族的香火大事，朵的母亲在临终前恳请她

给哥哥换亲。 最后，朵无奈地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嫁
给了与哥哥相似的如野驴般的男人，为哥哥换来了

正常的妻子。 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悲剧在一些落后

的农村地区仍在上演。

二、在民俗画面中展现时代风云

时代变革往往引起社会风气与民俗生活的变

化，乡土作家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 他们寓时代

风云于民俗画的艺术实践，把社会变革与风俗嬗变

融合在一起，通过民俗风情的变化折射时代变革、反
映时代精神。

古华的《芙蓉镇》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评论界

常用“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来概括这部小说的

艺术特色。 小说以“芙蓉姐”胡玉音的悲欢遭际为

主线，将五岭山赶圩民俗与芙蓉镇的社会经济发展

联系起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农村这一时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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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揭示了社会变迁下农村兴衰起伏的现实状况。
这种独特的艺术实践，既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学

价值观，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作品的地域性和个性

化，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周大新在对南阳盆地的民俗叙事中，揭示了市

场经济、现代化生活方式等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伦
理道德的冲击。 《家族》中的周五爷是专做“冥宅”
的手艺人，他不以赚钱为目的，只是为了“积阴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周家内部思想逐渐分化，子女

们想用“冥宅”赚钱发财，争相开起了棺材店，做起

了丧葬服务的生意。 品种齐全、服务多样的棺材店

构成柳镇街上新的民俗风景。 为了争抢客户，三兄

妹明争暗斗，最终在利益追逐中三败俱伤。 时代发

展带来了风俗的变化，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改变了

传统乡村的人情关系和伦理秩序，从周五爷义务

“做棺”到周家三兄妹在丧葬服务生意上的钩心斗

角，真实地呈现出社会转型对乡村风俗与农民心理

带来的强烈冲击。
其他如田中禾《五月》里改革后的乡村，张一弓

《黑娃照相》描写的中原乡村庙会场面，李准《不能

走那条路》中农民内心的矛盾纠结，周大新《湖光山

色》中乡风淳朴的楚王庄面临的人文生态危机，都
显示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展现出

因时代变革而发生变化的风俗民情。 但在这些作品

中，民俗与时代变化的结合是不自觉的，作家的关注

点侧重于对乡村变化的整体展示，民俗书写仅仅充

当故事背景叙述，没有发挥出在历史与现实间的支

点作用，无法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展现时代的

变化和演进。
相比之下，李佩甫的作品在表现时代变革与民

俗文化的互动时，更加注重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
《李氏家族》 《黑蜻蜓》 《红蚂蚱绿蚂蚱》等作品，串
联起中原人饱含苦难的生存奋斗史。 小说中纯朴善

良的人性、狭隘闭塞的心理与陈旧顽固的习俗交织

在一起，使读者从淳朴或恶劣的民俗事象中，从纠葛

重重的情节展开中，从人物文化心理的矛盾中，感受

新与旧的变化与冲突，思索社会巨变背景下传统文

化的命运走向。 《羊的门》是一部艺术虚构版的中

原政治史、风俗史，讲述了村支书呼天成四十年里利

用“人脉”和“人场”获取当地幕后权威地位的全过

程。 小说开篇以广阔的视角细腻描写了中原地域环

境和风俗，揭示了中原文化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
这是一块“无骨的平原”，一块“绵羊地”，既是对中

原地理特征的表述，也是对中原文化特征的概括。
这里地貌是“展展的一马平川，一览无余，没有一点

让人感到新奇和突兀的地方，平得很无趣”，“平原

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在‘小’中求活的”。 这种

特殊的地域环境形成了中原人缺乏血性、灵性与野

性的性格特征，也间接孕育了呼天成这样的乡村精

英。 他巧妙地利用了村民们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文

化心理，轻而易举地将村民的行为引入他的既定目

标之中，一次次实现他统辖村庄的政治谋划，成为呼

家堡的实际统领者。 中原的地域风俗与文化心理成

为呼天成建立专制王国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两
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联系。 与此同时，作品也描写

了呼天成建立的社会治理模式对呼家堡乡风民俗的

深刻影响。 呼天成在呼家堡建立了极其严格的统治

秩序，他制定的“十法则”从村规、村歌、村操等多个

方面对村民进行思想行为约束。 小说把呼家堡的现

代化进程与中原文化风俗的演变糅合在一起，表达

了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

三、动态展现文化心理的历史嬗变

雷达在谈到文艺作品的历史感时说：“真正的

历史感并不是政治斗争的外在标记，应该用文化心

理的血肉来充实。”② “文化心态的形成，主要是一

定的民族文化历史积淀所致，现实的人的各种心态，
都是历史捏就的作品。”③文化心态制约和影响着民

众的生存行为与思维方式，文化记忆“往往关注的

是过去的某些焦点。 即使是在文化记忆中，过去也

不能被依原样全盘保留，过去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

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④。 作为文化记

忆的载体，民俗是沟通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的重要媒介，可以为民众提供“一种特殊的、另
类的秩序、时间和回忆栖居的所在”⑤。 纷繁的民俗

现象背后蕴藏着民众复杂多变的文化心理，借助民

俗书写动态展现民众文化心理在不同时期的演变，
能够从文化的更深层面勾连历史，把握现实生活，加
深作品的历史文化蕴涵。 乡土小说在历史与现实勾

连交融的广阔背景下，深入探索民族传统文化特别

是农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嬗变，既强化了叙事

的现实性，也从历史文化的纵深层次对现代社会的

文化沉疴予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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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的《城的灯》将民俗文化的历史积淀与

农民的现实生活融合起来，在对农民苦闷、疑惑和顾

忌等复杂心理的曲折展现中，揭示了传统文化负面

因素对现实生命存在形式的桎梏。 小说中“我”的

父亲是上梁村的上门女婿，是被村民排除在外的

“外姓人”。 人们早已忘记他原有的姓名，只用带有

调笑意味的“老姑父”来称呼他。 生活中，他经常成

为矛盾的焦点和受人欺辱的对象，可他却不敢公然

反抗，只能默默忍受。 他自觉接受、认同了乡村社会

的传统价值观念，长期忍受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对

“入赘”婚和上门女婿的偏见，一次次忍受欺压、孤
立、歧视，内心饱受折磨，终于在又一次被抓去游街

以后，他的意志彻底崩塌，失魂落魄地交出家庭外交

权，再也不愿出门。 作家通过书写乡村传统风俗，使
我们既能体察厚重的历史文化，又能时时感受当下

的乡村现实。 “生活的体验形式和生命形式不可避

免地受制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历史建构和文化

传统的塑造，要摆脱它们是不可能的：生命的价值意

义只能从历史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提取，历史建

构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人类学理性的不可抗拒

性。”⑥阎连科《年月日》里村民祈雨的复杂流程，
《丁庄梦》里在桃木、柳木上刻字咒人的民间巫术，
周大新《走出盆地》讲述的三仙女神话、《第二十幕》
中的背家训，刘庆邦《抓胎》中的抓胎塑神像风习、
《冲喜》中老夫妇给病重的儿子娶妻冲喜的情节等，
都反映了农民文化心理中的历史文化沉积，折射出

民族文化心理的不同侧面。
民俗意象是一种“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蕴

藏着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在叙事中能够产生

象征性的艺术效果。 李佩甫《黑蜻蜓》中的老式织

布机历史悠久，“姥姥的姥姥在上面坐过，姥姥的母

亲在上面坐过，姥姥又在上面坐过……现在是二姐

坐在上面，继续弹那‘哐当、哐当’的声响”⑦，但这

台传承了几代人的织布机在一天清晨突然散架了。
在这里，织布机是乡村传统手工业者的象征，见证了

一代代乡村妇女辛勤劳作的历史，它将二姐的艰难

生活、心理状态与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 它的散架

预示着传统文化守护者与践行者的悲剧命运，从侧

面显示了乡村传统道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裂变过

程。 《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老娘土”，呈现出历史

与现实的纠结，暗喻了这一带乡民世代传承的一种

文化心理。 李治国放弃了象征家乡传统文化与乡情

的“老娘土”，也将养育他的土地和乡村的温情永远

抛弃于身后，暗示了农民在追求“物欲”的浪潮中表

现出来的文化认同危机、孱弱的人格精神以及心灵

无所依托的飘零感。 《红蚂蚱绿蚂蚱》描写五姥姥

领着新媳妇来老坟地认祖坟，“老坟地”成为家族记

忆和思想的载体，看到一坨一坨“土馒头”似的坟

墓，使家族成员形成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然后就此

铺叙家族成员的生活现状与家族祖先壮烈的发家

史，将家族后代的现实生活与家族历史、传统宗族文

化勾连起来。
从总体上看，乡土小说在书写社会变迁过程中

的民众传统习俗及文化观念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

价值评判。 一是宣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通过

描写传统美俗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被破坏的过程，表
达对当下社会文化发展失衡、“人心不古”等问题的

忧虑与反思。 二是通过描写落后的积风遗俗与社会

主流思想的格格不入，揭示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

负面影响。 这两种民俗书写姿态都是借助传统风俗

与现代文明的对照，描写某种传统民俗在现代化进

程中被宣扬或遗弃的过程。⑧

四、以小史隐喻大史的乡村寓言

乡土作家以乡村风俗为背景和依托，在小说中

借助浓缩、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把带有鲜明地域

色彩的村庄作为国家或民族的缩影，从历史文化的

深层，借乡村小史隐喻国家大史。 这种做法将民族

国家在一段较长历史时期内的发展进程及文化变迁

浓缩在对乡村小史的书写中，使历史感与现实感、纪
实性与隐喻性融为一体，久远的历史与当下现实、日
常生活与文化心理交融于同一历史时空。 赵树理笔

下的“三里湾”和“李家庄”是中国农村在时代变革

中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激烈碰撞冲突的

缩影。 柳青《创业史》中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

立、发展历程，是对当时农村存在的日益扩大的贫富

差距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的深刻反映。 李洱的

《石榴树上结樱桃》通过一场乡村政治选举闹剧，揭
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崇拜，“作家从乡村生活

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运行规则、观念体系、心理

机制以及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全方位的再阐释”⑨。
在一些乡土小说中，民俗书写与文本主线索相

结合，或展现传统宗法社会的落后愚昧，或动态呈现

改革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变迁，包含着作家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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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发展的反思以及对民族精神内核的挖掘

与审视⑩，使小说具备深广的历史蕴含。
陈忠实的《白鹿原》把白、鹿两个家族的生存状

态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加以审视，在对宗法制反

叛者生活史、心灵史的探索中透视社会历史发展的

真实状况。 白鹿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现

代发展史的缩影，它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成为建立在

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宗法家族制度在现代社会逐

渐衰败过程的生动镜像。
李佩甫在《李氏家族》中用大李庄七奶奶的十

二个“瞎话儿”对李氏家族的发家史以及家族后人

的命运浮沉做了立体的全景展示，借家族的兴衰暗

喻中华民族的兴衰。 小说采用历史与现实交叉的笔

法，用两条叙事线索展现李氏家族的故事，一条线索

讲述李氏家族千百年的家族史，暗喻中华民族的发

展历程；另一条线索描写了李家子孙各不相同的人

生境遇，暗喻着中华儿女在当代的现实生活。 这两

条线索穿插交融，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下多层

次地呈现出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 李氏家族的历

史，是中原地区苦难文化史的缩影，映照出中原历史

悠久的演变历程。 作品细腻地书写了豫中平原上婚

姻丧葬、民俗信仰、神话传说等乡村风俗，从开篇家

族子孙们续家谱，到结尾族人共同祭奠七奶奶，这些

乡村风俗串起李氏家族的发展史，实现了历史与现

实的互通互证，表现出中原乡村农民的文化心理与

价值观念，扎实构建了小说的历史文化厚重感。
李准的《黄河东流去》讲述抗战期间黄河口溃

堤，两岸农民流离失所，被迫举家迁徙的故事。 作者

集中描写了赤杨岗村七户农民逃难过程中颠沛流离

的生活，他们在生活的暴风雨中负重前行，努力找寻

活下去的方向。 《黄河东流去》是一部民族精神史

诗，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已远远超越故事本身的范

畴，具有历史寓言性质。 作家以黄泛区朴实丰富的

乡村风俗为依托，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完整的中原风

情画卷，使作品充满浓郁的地方特色，更呈现出社会

动荡背景下农民的命运多舛和内心磨难，表达中华

民族历经苦难却自强不息，最终实现民族命运巨大

转折的艰辛历程。 作品里中原人物群像的坚强意志

和旺盛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 就像李准

在“卷首语”中写的那样：“《黄河东流去》不是为逝

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

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

总之，民俗书写为乡土作家提供了独到的叙事

角度和有效的表述途径。 作品通过对社会变迁进程

中乡村风俗的多方位书写，能够使读者从乡村风俗

的细微之处洞察到族群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深刻

感受到社会生活方式的演进、民众文化意识和价值

观念的嬗变。 作家通过民俗书写能够生动展现民众

在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将民族历史文化与现实生

活、个体命运维系起来，使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蕴含和独特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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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多维构建∗

杨 明 星　 　 　 马 会 峰

摘　 要：外交形象构建系一国外交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工程，需要跨学科、多维

度的知识整合和跨行业、跨部门的协同参与。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应以外交形象塑造全过程为核心，从宏

观与微观层面进行多维度分析和整体性研究。 宏观层面以主客体认知关系（自塑 ／ 他塑外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

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形象间性三个要素为主干框架；微观层面可从群体认知、客观源像、形象转换、软性传播、直接

形象间性与间接形象间性等方面对外交形象生成进行解析。 为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完整构建，应以我为

主、兼顾受众，在自塑与他塑对外关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
关键词：外交形象；自塑 ／ 他塑；形象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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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外交形象”成为学术界和传播界日

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

系建设和国际话语权构建中的一个十分重大和紧迫

的议题。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３０ 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重要任务。” “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①外交形象作为国家形象、政治形象和国际形

象的一种特殊类型，错综复杂，涉及面广，涵盖形象

学、传播学、外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个典型的

跨学科、超学科问题。 １９７２ 年，奥地利学者埃里

克·詹奇（Ｅｒｉｃｈ Ｊａｎｔｓｃｈ）提出“超学科”概念，旨在

构建一种推动知识整合、解决现实问题的系统性理

论研究方法。 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是为了“突破学科

界限、整合知识资源”②，“反对将科学与社会、知识

与实践分裂，反对专业化、学科化导致的知识的碎片

化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与知识生产方式”③。
外交形象构建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

实问题，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是一门需要学科

交叉融合研究，进而形成学科超越的新兴前沿科学。
目前，学界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研究

尤为关注，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国际关系

学和语言学等相关领域，其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其
一，要塑造良好的中国外交形象，既要注意内外有

别、外外有别、主次有别，更要重视中国外交独立自

主、维护和平、务实负责等具体形象的构建④。 其

二，外交话语对外翻译事关中国国家形象构建，通过

翻译可以塑造脚踏实地、积极有为、热爱和平、重视

合作与发展、追求共赢等大国外交形象⑤。 其三，中
国重视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注意官方往来与民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１７ＺＤＡ３１８）；海南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青年项目“美国智库南海话语研究”［ＨＮＳＫ（ＱＮ）１８－１６］；教育部国家级新文科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
兴文科‘外交话语学’的跨学科构建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２０２１ＸＷＫ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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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有机结合，对外塑造了和平友好、负责任、敢
担当的大国外交形象⑥。 然而，目前学界在外交形

象研究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突出的问题，如一些术语

表达内涵不一致，常采用“国家形象” “国际形象”
“国家威望”来指代“外交形象”；研究视角较为单

一，理论分析不够系统，有时重自塑外交形象构建而

轻他塑外交形象构建，未能充分反映出外交形象构

建规律的全貌。 鉴于此，本文以外交形象的特殊属

性为切入点，采用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视角，将重

点解析“自塑”与“他塑”外交形象的交往式构建，全
面考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的本质规律。

一、外交形象的特殊属性

外交形象构建的原则、模式、路径和策略主要是

由外交形象的特殊属性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因此

需要从概念内涵、总体特征和主要类别等层面对外

交形象做深入研究。
１．外交形象的界定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研究离不开对“形
象”“国家形象”与“外交形象”的认识与界定。 形象

就是“人对目标之事、物或他者建构的认知与态

度”⑦，它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是人对客观

事物的主观映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

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
国家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

定。”⑧基于以上“形象”与“国家形象”的界定，本文

认为外交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是
指在一定时期内本国公众或他国公众对一国外交所

给予的相对稳定的认知和评价。 外交形象的内涵体

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外交形象实质上是一种心理认知，包含认

知主体、客观源像、主客体认知关系三个构成要素。
认知主体是指本国公众和他国公众，主要涉及群体

认知的概念；客观源像是指形象的客观存在和真实

原貌，主要包括一国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外交风

格、外交行为及其实际效果等客观要素；主客体认知

关系表现为认知主体对客观源像的总体印象、观感

和评价。
第二，本国公众和他国公众对外交客观源像的

认知是外交形象产生的重要来源。 外交形象多半是

在国内外公众对外交客观源像的认知中形成的，体
现在三个环节：一是本国公众对外交源像的认知，称

之为自塑外交形象；二是他国公众对外交源像的认

知，即他塑外交形象；三是当自塑外交形象与他塑外

交形象在国际场域相逢时，通过碰撞、交融，可在两

种形象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视域融合和形象趋同，
即形成形象间性（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２．外交形象的特征

一般来说，外交形象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性：
第一，具有政治敏感性。 外交形象攸关一国对

外政策的实施和国际话语权的塑造，对国际关系的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良好的外交形象会成为“一国

对外交往的旗帜，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助推器”⑨。 如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向周边国家提供经济

援助，这些做法不仅塑造了敢于担当负责的外交形

象，也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具有长期稳定性。 国内外公众对一国外

交源像的认知和评价一旦形成，就会形成思维定式，
使得一国外交形象短期内难以改变。 虽然在外交形

象形成的三个环节中，任何一方的改变都会影响外

交形象的构建，但受到刻板印象、意识形态和国家利

益等因素的影响，某一认知主体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对一国外交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 比如，中国已

进入大国外交的新时代，正在倡导和引领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积极推行基于提升道义感召力的“观
念政治” （Ｎｏｏｐｏｌｉｔｉｋ）⑩，但某些外国公众对中国外

交形象的认知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刻板印象上。
又如，美国在二战后一直扮演着世界领袖的角色，特
朗普执政以来虽然反复表示“美国不再充当世界警

察”，但国外不少公众对美国的角色认知并未发生

根本性改变。
第三，具有民族特色性。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

治的主要行为体，其外交形象构建不可避免地要

体现国家意志和核心利益需求，呈现出鲜明的民族

特色。 在外交事务中，一国特有的政策理念、话语风

格和行为方式是其外交形象最终形成的基本“素
材”。 中国外交形象是其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等各

方面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在对

外关系中传承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天下大同、亲
仁善邻、美美与共等外交传统文化，以及在当代外交

实践中提出的“韬光养晦”“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

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等系列理念，为构建爱好

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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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
３．外交形象的分类

外交形象是国际关系和对外传播中一个内涵丰

富、复杂多元的核心概念，也是一国外交政策立场和

外交行为方式的总体印象和观感。 可按照不同认知

维度与研究对象将外交形象类型做以下区分：
第一，按照认知主体分类，外交形象可分为“自

塑外交形象”和“他塑外交形象”两大类别。 作为本

国认知主体塑造的外交形象称之为“自塑外交形

象”，而他国认知主体塑造的外交形象则称为“他塑

外交形象”。 在国际关系中，本国和他国两大认知

主体之间若能求同存异、积极沟通，则能超越“自
我”与“他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实现视域融合和

形象间性，建立国家间和谐包容的形象关系。 这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按照性质分类，外交形象可分为正面形象

和负面形象。 从形象塑造主体来看，国内公众往往

会塑造本国正面的外交形象，而其外国竞争对手则

倾向于塑造他国的负面外交形象。 因此，在构建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过程中，正面形象塑造无法

杜绝负面形象问题。 要确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正

面形象，应注意舆论引导，严防他国霸权外交操控下

所发生的外交形象“异化”现象，即自塑正面形象的

负面化。
第三，按照时间分类，外交形象可分为历史形

象、现实形象和未来形象。 外交形象并非对当今外

交现状的简单映像，而是不同时期外交形象的复杂

合成，并同时嵌入认知主体的刻板印象和未来想象。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某一认知主体一旦对

一国外交形成刻板印象，思维定式就可能长期存在，
有时甚至会以偏概全，成为未来外交形象的全部。
正如布尔丁（Ｋ． Ｂｏｕｌｄｉｎｇ）所言：“过去的形象会导

致现在和未来的形象塑造。”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理论框架

系统分析外交形象的内涵、特征和分类，为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撑。 大

国外交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新型外交形象构建。 除采用跨学科视角

研究外，还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维度全面分析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以下简称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理

论框架：

第一，宏观维度分析。 它是从主客体认知关系

（自塑 ／他塑外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形象的转换

和传播、形象间性三方面搭建起外交形象生成的主

干框架，揭示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发展脉络。 先是

从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客观源像的认知与评价出

发，构建自塑 ／他塑中国外交形象；然后从外交形象

转换（翻译）和传播两个维度研究自塑中国外交形

象走出去问题；最后导入交往和主体间性理论，探讨

自塑与他塑中国外交形象的互动效果，是否产生视

域融合和形象间性。
第二，微观维度分析。 具体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将社会心理学中群体认知的概念引入外交形象

构建当中，将认知主体分为中国认知主体和他国认

知主体，分别探讨不同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客观源

像的认知与评价；二是从外交理念和外交行为等方

面入手，考察中国外交客观源像的本质特征；三是从

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解读外交形象转换（翻译）
在自塑外交形象走出去过程中所发挥的媒介和桥梁

作用；四是借鉴软性传播概念探讨自塑外交形象在

传播过程中如何走出去；五是综合考虑直接形象间

性和借助形象修复而产生的间接形象间性，揭示中

国外交形象间性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规律。
通过以上宏观构建与微观构建的有机结合，本

文研制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的基本模式

（见图 １）。 由图 １ 可知，中国外交形象构建模式引

入了“构建”“翻译”与“传播”三个变量。 根据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构、
译、传”三大环节之间相互联通、实时反馈，不断进

行外交话语体系内的动态调整，形成话语构建、翻译

及传播一体化发展的系统架构；同时，外交话语体系

三维互动的目的是实现外交话语构建的“内外趋

同”、外交话语翻译的“政治等效”以及外交话语传

播的“受众共鸣”。 以此类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形象塑造也是一个涵盖形象构建、翻译及传播，三位

一体，相互融通的系统工程。 中国特色外交形象作

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象，其在“构、译、传”三个环节

上的生成和塑造均需要使外国受众产生与国内受众

对等兼容的认知效果，即实现“政治等效＋形象趋

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客观源像是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基础，而自塑

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则是中国外交形象构建的重

要路径。 参照“政治等效＋形象趋同”原则，自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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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塑外交形象的视域融合形成“形象间性”，既符合

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又契合“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也是中国外交话语权和形象构建的重要

目标。

图 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模式图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路径与策略

要科学、全面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应该

在上述理论框架指导下提出相应的构建路径、步骤、
机制与策略。 下面依次从主客体认知关系与自塑外

交形象构建、自塑外交形象翻译、自塑外交形象传

播、外交形象间性生成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１．主客体认知关系与中国外交形象构建

外交形象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也并非

一成不变的政治属性，而是认识主体对外交客观源

像评价的产物。 外交形象首先是通过主体对客体的

认知和评价，即自塑 ／他塑外交形象而构建起来的，
主体通过这种构建来寻求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因而主客体认知关系在外交形象构建过程中发挥着

基础性作用。 因此，主客体关系必然包含两个基本

要素：国内外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中国外交客

观源像，这是揭示中国外交形象生成发展规律的重

要路径。 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主体。 如前所述，中

国外交形象的认知主体可分为“本国认知主体”和

“他国认知主体”，本国认知主体构建自塑中国外交

形象，而他国认知主体则构建他塑中国外交形象。
本国认知主体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客观

源像，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竭力把中国外交

对外形塑为一个热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而

国外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则呈现出两极

分化的趋势。 一些国家对中国外交形象进行积极、
正面他塑，给予较为客观的认知和评价，认为从共建

“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到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 然而，以
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罔顾

事实，肆意抹黑、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外交形象，妄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并不断炮

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债务陷阱论”等反

华论调。
二是中国外交客观源像。 源像指形象的“客观

存在和本原状态，是未被评价和认知的原始存

在”。 形象是源像的映射，而源像是形象构建的物

质基础。 中国外交客观源像是指中国众多外交政策

和外交行为的客观存在和抽象概括。 理想的中国外

交形象构建，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为构建客观源

像奠定强大的硬实力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积极倡议、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

一路”倡议、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展现了一

个大国应有的外交风范。 同时，中国在全球公共产

品供给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合

理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体现了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外交客观源

像———“和合”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努力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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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外交价值观，展示了中

国和平外交形象的强大基因。
２．中国外交形象转换（翻译）
自塑外交形象要想产生国际传播价值，必须主

动“走出去”，在国际场域与他塑外交形象接触与交

融，这是外交形象构建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又必不可

少的一环。 外交形象走出去涉及形象转换（翻译）
和传播两大部分。 由于中西外交形象分属两种迥然

不同的文化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外交形象要走出

去还必须借助文本翻译这个媒介。 从翻译学上来

说，外交形象转换（翻译）不仅要准确传递出客观源

像和自塑形象的政治内涵，还要符合目标国对外交

形象的认知方式和接受习惯，竭力在两者之间实现

“政治等效＋形象趋同”。
译者作为形象转换者，要用国外认知主体看得

懂、易接受的图像和符号准确传递出中国的外交形

象。 这也是推动中国自塑外交形象走出去，从而被

他塑外交形象知晓和认同的关键一步。 如在翻译外

交新词“负责任大国”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

“大国”一词时，也涉及外交形象的重构和转换，这
是因为中西方对“大国”的形象认知和情感联想截

然不同。 中国外交部在翻译“大国”时，没有套用西

方传统的表达“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ｓ） ／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而
是新造了英语词组“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来表达，树立了

中国爱好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新型大国形象，颠覆

和改写了西方外交词典中追求强权政治的大国形

象。这种创造性译法不仅准确传递出中国外交形

象的核心要义，而且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认可和接

受，堪称“政治等效＋形象趋同”翻译。
３．中国外交形象传播

自塑外交形象成功转换和翻译之后，还要通过

国际传播才能真正走出去。 因此，跨文化传播在自

塑中国外交形象走出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 为更多地赢得国际社会悄然无息的认同，自塑

中国外交形象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可采用软性传播策

略。 软性传播是一种依托“动人的故事、丰富的联

想、有效的事件”，并“以受众为导向，重视受众的心

理认知”的有效传播方式。 软性传播紧密贴近国

外受众的审美需求，将宏大而抽象的中国外交形象

具象化和故事化，使之在传播过程中被国外受众潜

移默化地吸引和认同。
为了实现中国外交形象的软性传播，在传播内

容方面应重点选取那些有故事情节、外交寓意深刻、
生动而又具体的代表性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以拉

近与目标受众的距离，在目标受众心目中构建起中

国外交形象的“拼图”。 在传播渠道方面，可采用

“借船出海”“造船出海”等传播方式，通过国外主流

媒体和社交平台，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发布涉华

外交形象图文和短视频。 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外

交官通过国外认知主体常用的推特、脸书、Ｗｈａｔ⁃
ｓＡｐｐ 等社交软件，以外国受众易于接受的图文或短

视频发布中国抗疫信息和形象片，赢得国外认知主

体对中国科学抗疫、团结抗疫形象的高度认可。 另

外，还可以“开展新媒体直播，浸入式传播增强受众

现场感。 推出短视频产品，利用碎片化传播的特点

高效率传递信息” 等等。 如中国国际电视台

（ＣＧＴＮ）与快手短视频平台合作传播中国抗疫信息

并推出新媒体直播节目，由新闻记者以第一人称的

视角传播中国抗疫外交形象，展示了中国高效、科学

和负责任的抗疫形象。
４．中国外交形象间性的生成机制

“形象间性”是指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之间通

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交互主体关系，
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相互依存这样

一种新的交往模式，并在关联重组中达成形象认同、
中介和共识，也可称之为“互象性”。 形象间性论打

破了单相式的形象存在方式，与管文虎的形象生成

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管文虎指出：“形象产生于‘自
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之中，是不断协商自我与

他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是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参照、
对比过程中生成的。”因此，形象间性是自塑中国

外交形象和他塑中国外交形象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推

动中国外交形象全面生成的关键环节。
然而，在外交实践中，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国家

利益、外交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形象间性的生成并非

一帆风顺。 按照其实际生成模式，可分为直接形象

间性和间接形象间性两种类型。 当中国和他国的外

交理念、国家利益相近或趋同，且两国认知主体对中

国外交客观源像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知和评价时，
自塑与他塑外交形象的交汇容易产生形象间性，即
直接形象间性。 如中巴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和传统友好邻国，两国在国家利益、
外交政策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巴方高度认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中巴经济走廊”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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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客观源像的评价与中

国自塑外交形象较为趋同，容易产生直接形象间性。
当中国和他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外交理念等方

面存在巨大差异时，两国的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形

象的评价就会产生较大的理解鸿沟和认知偏差，导
致自塑形象与他塑形象的间性延迟生成，这就需要

形象构建者进行必要的形象修复，最终实现自塑形

象与他塑形象之间的视域融合，从而产生间接形象

间性。 如 １９７２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

关系的大门，实现了中美关系解冻和关系正常化，结
束中美两国 ２０ 多年的敌对状态。 而在此之前，中美

两国曾长期相互视为最大的敌人。 ２０ 年世纪 ６０ 年

代末 ７０ 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主

动对美国释放积极友好信号，及时邀请美国乒乓球

队访华，推动“小球转动了大球”。 中美关系解冻时

期，中国主动修复和调整极“左”、激进的“输出世界

革命”外交形象，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与

美方积极互动，形成了中美外交的间接形象间性，也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民众心目树立了良好的外

交形象。
为推动中国外交形象间性的正向生成，促进自

塑中国外交形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播，可采取

以下几种形象“修复”策略：
第一，加强污名治理，推行去污化策略。 特朗普

执政以来对华外交形象采取了妖魔化、污名化手段，
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炮制

“中国赔偿论”“中国病毒论”，肆意抹杀中国引领全

球抗疫的贡献，严重破坏中国国际声誉和对外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际，中国自塑抗疫外交形

象与美塑中国抗疫外交形象两者相差甚远。 必须在

国际场合和多边平台坚决抵制和严厉打击美国政客

对中国外交形象的无端指责和污名化，及时向国际

社会澄清事实真相，主动揭露美国的虚假报道、信息

欺诈和谎言外交。 同时，采取必要的形象修复策略

来减少美国民众对中国外交源像的负面认知和歪曲

评价，直至产生形象间性。
第二，实施柔性传播。 所谓“柔性传播策略”就

是“展现温软之姿”，努力营造中美合作的良好氛

围，降低中美之间的敌意，从根本上改变美国认知主

体对中国外交源像的负面评价。 如在美国两党对华

立场不断恶化和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明晰之

际，中国资深外交官傅莹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

《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

是可能的》一文，向拜登政府发出积极信号，希望重

新激活中美关系。 这种柔性传播就是以自塑外交

形象为基，以他塑外交形象为辅，提倡包容、和谐的

外交形象塑造，在认知主体的相互作用下预防和消

除两国之间战略误判和重大冲突，进而改变美国民

众对中国外交源像的误读和扭曲。
第三，减少负面形象传播。 根据美国学者曼海

姆（Ｍａｎｈｅｉｍ）的国家形象转变模式，一国要提升本

国的形象，首先应降低本国负面形象在他国的传

播。 以此类推，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外交源像

的歪曲和刻板印象，应尽量减少中国负面外交形象

在美国的传播，并逐渐恢复自塑中国外交形象在美

国的存在和传播，进而在中美形象认知之间产生视

域融合和形象间性，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

四、结语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有其自身独特的发

展规律，将受到国内外认知主体、外交客观源像、自
塑外交形象的转换和传播、形象间性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和制约。 通过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的

跨学科、多维度研究发现，国内外认知主体对中国外

交源像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国内认知主体认为中

国外交展现出一个热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

象；而国外认知主体对中国外交形象的认知呈现出

正面或负面两极分化的态势，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

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舆论引导

力，恶意炒作“中国威胁论” “中国责任论”，给中国

外交形象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构建和国际话

语权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加强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和形象体系建设，不断增

强中国外交话语和外交形象的国际影响力、公信力、
引导力和感召力。 其二，大力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形象体系的“构、译、传”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

“外交形象学”学科建设及其人才培养进程，向世界

传播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形象。 其三，有效实施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体系建设的“三维模式”，将
“政治等效＋形象趋同”列为外交形象对外塑造的一

个重要原则，同时还应建立与形象子系统相适应的

外交形象分众化构建、分众化翻译和分众化传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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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其四，夯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客观源像，推
动中国自塑外交形象的多语种、融媒体和多模态传

播，注重自塑中国外交形象对他塑中国外交形象的

融合和引导，彻底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的刻板

印象和思维偏见。
感谢罗迪江教授对此论文撰写的帮助和贡献。

注释

①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 日。 ②陈冬纯：《基于超学科研究的

整体语言教学———新时代融合式外语教学模式》，《中国外语》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③赵奎英：《“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

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④金正昆：《试论当代中国外交形象的塑造》，《国际论坛》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⑤胡开宝、田绪军：《中国外交话语英译中的中国外交形

象研究———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中国外语》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⑥倪素香：《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如何炼就的》，《人民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４ 期。 ⑦Ｄａｎ Ｎｉｍｍ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Ｓａｖａｇ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ａｇ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Ｇｏｏｄｙｅ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
ｐａｎｙ， １９７６， ｐ．２５０．⑧管文虎：《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３ 页。 ⑨艾小勇：《重大事件中的国家形象塑造———
公共外交视角》，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第 １ 页。
⑩Ｊ． Ｒｏｎｆｅｌｄｔ， Ｄ． Ａｒｑｕｉｌｌａ． Ｎｏｏｐｏｌｉｔｉｋ：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ｐ．３５２．

Ｄ． Ｔｒｕｍｐ．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２０２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ｔ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２０．席

军良、汪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外交话语体系构建》，
《社会科学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Ｋ． Ｅ． Ｂｏｕｌｄ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９５９， Ｖｏｌ．３，
Ｎｏ．２， ｐ．４２３．杨明星、周安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

三维模式———以“和平崛起”为例》，《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李文：《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指

南》，《人民日报》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李晓灵：《国家形象构成体系

及其建模之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金灿荣、王赫奕：《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新定位与新调整》，《国
际观察》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刘建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哪

里》，《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 杨明星：《“新型大国关系”的
创新译法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翻译》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徐志：《理
论与路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软性传播研究》，《传媒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田晓、胡正荣：《基于新技术新手段的合作传播与话语权争

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抗疫国际传播策略分析》，《国际传播》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胡文涛：《奥巴马与美国国际形象修复战略》，《现
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Ｆｕ Ｙ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 ２４， ２０２０．
Ｊａｒｏｌ Ｂ． Ｍａｎｈｅｉ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１３４．
杨明星、周安祺：《新中国 ７０ 年来外交传播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发

展方位》，《国际观察》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责任编辑：沐　 紫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ｘｉｎｇ　 　 　 Ｍａ Ｈｕｉ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ｉ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ｌｆ－ｓｈａｐ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
ａｇｅ ／ 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ｐ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ｓｈａｐ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ｉｍ⁃
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ｆ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ｄｕ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Ｅ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ｐ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ｌｆ－ｓｈａｐｉｎｇ ／ 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ｒｙ

２７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